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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委託外包（Outsourcing）係組織為了兼顧核心業務及非核心業務，將非核心業務

需求委託外部承包商辦理，以節省人力資源並強化組織推動核心業務，資訊業務委託

外包尤其如此。無論公私部門皆將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給外部承包商，期以更高效率處

理資訊相關業務，並讓組織能將重心放在核心業務上，於是，無論公私部門，資訊業

務委託外包給外部承包商已成為策略性業務推動模式。 

然而，公私部門組織性質不同，委託外包目的、需求及態度皆有差異，故本研究

欲延伸探析雙方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過程中是否也有所差異？是以，本研究將以代理

人角色為出發點，透過同樣代理人身分，分別代理公私部門（以中小企業作為私部門

之代表）不同組織的資訊網站做為比較，釐清在承接公私部門資訊系統委外案的過程

中是否有所差異？差異性為何？是否影響委外成效？以為公私部門提出資訊業務委

託外包的實務應用建議，作為其未來推動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之精進參考。 

研究發現公私部門（中小企業）在推動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上，於採購制度、契約

規範程度、人力資源管理及承辦窗口的專業知識背景有所差異，且上述差異影響了夥

伴關係建立以及代理成本產生，也使得後續委外後成效有所不同，即公部門的資訊業

務委託外包成效優於私部門。 

冀此，本研究分別針對公私部門提出提升委外成效之建議：公部門於跨部門合作

可採納私部門作法、增加人事誘因提高業務積極性以及弱化採購防弊規範以強化夥伴

關係；私部門（中小企業）則可將人力成本轉換為人力資本觀念、參考公部門並加強

採購制度及契約規範項目以維持履約管理及品質。 

關鍵字：資訊業務委外、夥伴關係、代理成本、公私部門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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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tsourcing is a strategy for an organization to outsource the non-core business to the 

external contracting agency. This can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rganization core 

activities. Furthermore, this can help reduce the cost. Outsourc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services is a key strategy to bot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here ar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so are their 

approaches to outsourcing – purpose, selection criteria and partnership development. This 

study is on the IT service outsourcing procedur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sectors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as the private sector case of interest). There is a comparison of 

organization website outsourcing procedures from bot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ones by the 

same contracting agency. This is an assessment of the procedure difference and the 

corresponding outcome.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are also made for further procedure 

improvement of IT service outsourcing for both sectors.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by outcome comparison, the public sector outperforms the 

private one,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in IT service outsourcing. In the public sector, 

there are strict outsourcing requirements on the procurement procedure, the scope of 

suitability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Furthermore,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s also 

detailed in the requirement. And the expertise of the principal to the outsourcing subject is 

also required in the public sectors. All these factors are of looser requirement in the private 

sector. However, they are with the direct impacts on agency costs and the partnership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shareholders and the contracting agency, affecting the outcome of 

the outsourcing.  

From this study, there ar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public sector outsourcing. 

compensation increase can be an incitive for cross-discipline collaboration, this approach 

widely applied in the private sector. Also, less strict anti-corruption rules are beneficial to 

partnership development. Moreover, there are commendations to the private sector,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Labor forces in the outsourcing are not costs but assets. Referred to 

the approach in the public sector, more strict and detailed procurement and contracting rules 

can be an assurance to contract execution management and quality. 

 

Keywords: IT Service Outsourcing、Partnerships、Agency Costs、Public-private Sector 

Compari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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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從委託外包的論述開始，引導至資訊業務委託外

包對於公私部門的重要性，做為本研究背景說明，接著，從公私部門本質上的差異性

作為出發點，延伸提出不同屬性組織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是否亦有所差異；接著說明

研究動機，直指本研究欲探討的主題。第二節為研究目的；第三節則為本研究提出主

要欲探討的問題及本次研究範圍；最後，第四節則說明本研究研究流程，以為本研究

做一整體性的引導說明。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背景 

委託外包（Outsourcing）係組織將非屬於組織內部核心業務的需求委託外部承包

商辦理，藉此節省人力資源，且除了可以強化組織本身核心業務外，並可冀此顧及到

非屬核心但必須推動之業務。委託外包這一類的操作模式國內外皆有，其運用槓桿原

理或 20/80 法則，巧妙的運用最少的成本以換取最大的助益，此即為委託外包的核心

目的（蔡馨儀，2000：4）。 

隨著資訊科技的演進，社群網絡的蓬勃發展之下，資訊網站儼然成為組織對外的

形象塑造必備工具，私人企業裡，往往因為人力及專業考量之下，把非核心的全部或

部分資訊業務委由外部承包商負責，運用最少的資源以獲得最大競爭優勢，讓資訊委

託外包遂成為一種普遍的商業策略合作機制，亦成為私人企業專注於組織核心職能下，

可兼顧非核心又可維持組織競爭力之營運策略。  

私人企業對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高度依賴性對照於公部門亦同。有鑑於資訊科

技的日新月異，因應資訊化時代的到來，為了強化我國的行政效率，並提高公共服務

之水準，我國政府自民國 87 年遂開始擘劃出電子化政府（Electronic Government）藍

圖，然而，政府機關因需提供各種不同的公共服務或達到不同的公共服務目的，其資

訊業務需求必有所差異，冀此，行政院於民國 91 年 11 月 8 日函頒「行政院所屬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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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訊業務委外服務作業參考原則」1，為我國政府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下了明確定義

及相關範疇，也是政府資訊業務委託外包（行政院，2002）的開始。 

無論民間企業或政府機構都能看到組織將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給外部承包商，期待

以更有效率方法委託民間資訊服務業者提供資訊技術及專業服務，以協助組織將重心

放在核心業務上，同時亦能兼顧非核心業務，也能加速整個體系快速數位化，達到組

織期待的績效目標或是服務對象的需求，於是，無論公私部門，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給

外部承包商已是組織推動資訊業務這類高專業度業務常採取的策略性業務推動模式。 

然而，公私部門兩者之間因為組織屬性不同的關係，無論在所有權、資訊資源的

開放性以及代理者的角色定位等各方面皆有所差異（Perry & Rainey，1988:183-184），

也因此直接或間接的在後續的管理與業務推動上產生了差異性，例如：過去常發現公

部門在業務委託外包的合作協力上，與外部承包商之間常出現許多磨合及溝通的空間，

探究其主因，往往因為雙方組織屬性不同、管理特性及溝通語言上的差異，使得公私

協力上總遇有窒礙難行之處；而反觀私部門在業務委託外包的操作模式上，因為組織

屬性相同，且核心目的都是為了強化自我競爭力，故在合作協力上則較容易達成共識

並且完成雙方委託外包的目的性，由此可發現私部門與公部門在業務委託外包的目的

及需求上相比略有差異，為此，不禁思考，倘若公私部門在業務委託外包的目的及需

求上都已有立基點上的差異性，那麼在後續的操作模式是否也有所異同呢？ 

再者，資訊業務因具備高度專業性，往往是組織所必備卻又可能缺乏具備該項職

能的人才可協助推動，在考量人事成本及時間成本之下，不管是公部門抑或私部門，

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給外部承包商的機率相信勢必相較其他非核心相關業務高，如此一

來，公私部門在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上是否也隨著組織屬性的差異性而在委託外包的操

作上也會有所異同呢？尤其在「小政府、大市場」新公共服務概念下，我國公務體系

 

1「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資訊業務委外服務作業參考原則」係於中華民國 91 年 11 月 8 日行政院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九一)院授研訊字第 091 0023766 號函頒，其中遂定義「政府資訊業務委外」係指各機

關以全部出資、部分出資、民間自行出資或民營化等方式，委託廠商提供執行機關業務及服務所需的

軟體、硬體、通信、人力、訓練、顧問諮詢、專案管理、設施管理、營運管理、業務推廣及品質保證

等各種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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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以公民參與為前提，戮力推動並期望實現高效率公共服務，在國人期待政府如私

人企業般提供高效率的數位服務下，公私部門對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差異性極有可

能成為影響委託外包後的重點。 

國內外研究皆提出買賣雙方倘若能在良善且具備高合作能量的協力下創造出夥

伴關係的合作，勢必能為業務委託外包後的成效加分（張慧莉，1997：20-27；Lee & 

Kim, 1999:38-39；Chen & Perry, 2003:407-409），這類論述在公私部門皆然，但我國

公部門過去純粹辦理業務委託外包中，常常容易掉入上對下發包關係，甚而有時會因

本位主義致使業務委託外包之間關係僅止於買賣關係，其他則事不關己的態度更難談

得上夥伴關係（曾冠球，2017：69-70），而一旦減少夥伴關係經營與維繫，委託外包

後成效則可能因此受影響，進而所提供的公共服務是否能達到國人的期待便有待商榷。 

貳、研究動機 

本研究在研究背景中提到公部門與私部門因為組織性質上的差異性，所以在業務

委託外包的目的及需求則有所差異，又，相關研究中也發現公私部門在業務委託外包

的態度上亦有所差異，是以，本研究便進而想了解，公私部門兩者在組織屬性上、業

務委託外包上的目的、需求及態度皆出現差異性，這樣的差異性是否也因此會向下延

伸，在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操作過程中也會有所異同呢？ 

為了解公私部門是否在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上有所差異，本研究將以公私部門辦理

資訊業務委外的過程進行比較，經查國內 2020 年中小企業家數約佔國內全體企業之

98.93%；而其中就業人數佔全國總就業人數 80.94%（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21：14），

考量國內企業家數以中小企業居多，故本研究所指私部門將以中小企業作為研究主體，

並以同樣代理人身分的 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為探討個案，由該公司立場出發，以

同樣代理人角色分別代理同類型的資訊網站做為比較基礎，探析在承接公部門與私部

門的資訊系統之差異性為何，俾了解同樣都是委託代理外包的資訊系統業務，公部門

與私部門在委託外包的操作模式上是否有所差異，而差異性又是為何？進而深入探討

這樣差異性，是否因此影響到業務委託外包後的成效？此即為本研究關鍵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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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係為延伸在公部門與私部門於組織屬性、業務委託外包目的

及需求的差異性之下，探析其在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是否也有差異性，藉由公私部門之

間的差異性比較，汲取出雙方在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上的優點及成功關鍵因素，提出資

訊業務委託外包的實務應用建議，作為公私部門未來精進於執行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之

參考。 

故，本研究將以同一資訊系統外部承包商所接觸公部門與私部門兩者不同屬性的

組織之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合作模式，了解、比較與分析公私部門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

的過程中，其各項執行與管理細節，試圖比對出公私部門兩者之間的差異性，以此作

為本研究重要關鍵後，並循此差異性嘗試推導影響業務委託外包的關鍵因素，本研究

目的如下： 

一、比較公部門與私部門雙方對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操作模式及履約管理上

之差異性。 

二、分析公私部門在其委託外包的操作模式及履約管理之差異性是否影響到其

合作能量及業務推展成效。 

三、提出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實務應用建議作為公私部門未來資訊業務委外參考。 

第三節  研究問題、對象及範圍 

壹、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希冀探討以下問題： 

一、分析公部門與私部門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上的操作細節是否有所差異？如

有差異性，則差異性為何？ 

二、承上題，其差異性是否影響了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後成效？ 

三、公私部門可否為了提升委外成效，調整差異性？又該如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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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對象及範圍 

「行政院所屬機關資訊委外作業參考原則」中提到，機關在辦理資訊業務委託外

包時應建立事前規劃、期間招標、事後執行維運等機制，並妥善規劃服務移轉相關事

宜，將其納入原合約進行，以確保資訊相關服務之延續（行政院，2002），而其中所

陳述的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操作模式包含了事前的規劃與準備、制定需求文件、採購流

程與程序、契約履約管理及執行，以及後續運作與系統維護等過程，因此，本研究將

以上述所提及的事前規劃、期間招標以及事後執行維運三階段作為公私部門資訊業務

委託外包的研究範圍。 

另，為求本研究在研究立基點上的標準可以一致性，以符合本研究於一開始想比

較公私部門差異性之動機及比較研究法上的基本需求，本次研究對象將選取一家民間

專門承接業務委託外包的資訊系統承包商—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為主體，透過 C 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承接過的委託外包個案中，挑選出其所承接的公部門及私部門各一

具代表性的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案例，其中私部門則以國內企業家數佔比最多的中小企

業類型作為主要挑選對象，在事前規劃、期間招標以及事後執行維運三階段的研究範

圍下，從一開始的設計規劃、投稿得標、履約建置及後續管理維護等，探析其在與不

同屬性的組織合作過程中，各階段的操作環節上是否有所異同，以及這些異同之處是

否對於後續成效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如有正面的影響，再進而深入探究該差異性是

否可為不同組織所學習效仿。 

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流程由研究背景與動機切入，探討並確立研究目的及範圍後，挑選個案進

行背景說明，建立研究架構與假說，再針對個案進行觀察、蒐集、處理與分析。在個

案研究上運用兩階段深度訪談法及焦點團體訪談法將兩者資訊業務委託外包背景、流

程及委託外包後成效進行全面性了解，接著再依序排列，透過系統性比較分析公私部

門委託外包關鍵因素裡的異同之處，剖析出本研究欲發現之差異及是否與後續成效具

備關聯性後，提出結論與建議。據此，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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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公部門資訊委外流程 私部門資訊委外流程 

綜合整理並進行對照比較分析 

人力資源、專案管理、財務成本、知識環境及 

第五面向分析比較 

委外後

成效 

確認受訪單位、焦點團體訪談對象 

第一次深度訪談資料產出 

第二次深度訪談資料產出 

焦點團體訪談 

比
較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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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度
訪
談
及
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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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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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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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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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研究背景與動機 

確認研究目的 

界定研究範圍 

文獻回顧與探討 

1.委託外包 

2.資訊業務委託外包 

3.公私部門之比較 

建立研究架構與假設 

研究結果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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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為文獻探討，主要彙整委託外包理論相關定理，從了解委託外包相關理論後，

將其加入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做以說明，再賡續探討公私部門之間的差異性，以梳理出

本研究理論依據及相關論述，形成本研究架構，為本研究的研究資料做一全面性陳述。 

全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主論述委託外包之意涵及其延伸出的委託代理及夥伴關

係；第二節主論述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之緣起及其關鍵因素；第三節主論述公私部門差

異性；第四節則彙整並為上述三節做一綜合性結論。 

第一節  委託外包 

壹、何謂委託外包 

委託外包（Outsourcing）係指委託外部單位承包。委託外包最初原意即組織單位

透過適當配置，將人力資源與技術投注內部核心業務上，非核心業務則由外部承包商

提供服務，以維持組織核心競爭力而所發展出的營運策略模式（張益銘，2009；呂美

玲，2002）。針對委託外包概念可追溯至西元 1776 年 Adam Smith《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提到的分工：「任何一個行業若引進分工，則將促進提高一定比

例的生產力，增加產出後亦可達到全面富裕狀態」（謝宗林，李華夏合譯，2000：19-

39）。故委託外包可視為當組織單位考量所有業務的推動及人力分配下，為提高組織

單位核心競爭力或專注核心業務上，遂將較非核心但消耗過高人事成本或時間成本的

業務，委由外部承包商負責，冀此將相關成本投入核心業務，以提高組織對外競爭力。 

在私人企業，委託外包為策略委外觀點，企業將非核心業務亦或非專業屬性之業

務委由外部承包商處理，藉由對外部資源的部分程度依賴，內部資源則可專注並著力

於核心競爭力上，俾使提升內部核心能力，以創造企業本身更大利潤空間（Lei and Hitt，

1995）。Quinn（1999）認為委託外包動機已非成本考量，而是已經提升至策略性考

量，其中含括專業知識汲取及策略上合作，故策略委託外包非僅是單一成本因素，更

包含整合其他非核心知識及能力以提供被服務者最大服務，俾使企業附加價值極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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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公部門體系，委託外包的起源可追溯於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

的影響，該理論一詞始自於 1960 初，係由經濟學家創立，理論重點應用經濟學方法

研究非市場決策問題，其主要代表學者為 James M. Buchanan 以及 Gordon Tullock。

該理論認為，任何決策都是個人決定而非集體決定，即便是集體，也僅因為是集體中

的個人所決定，而個人是有自利動機（林沛㚬，2008），冀此，公共選擇理論主張在

政府的管理制度應加入市場機制，減少政府的職能並導入民間組織授權予以提供公共

服務，方能使公共服務更有效率（謝淑芳，2008：4）。 

委託外包為公部門推動民營化2（Privatization）最普遍模式，公私部門簽署契約

後，由公部門提供資金及監督管理、私部門進行履約並對合約需求提供服務，然而其

與民營化的差異，在於民營化所有權屬民間單位；委託外包之所有權則仍屬公部門，

故仍屬準公共服務並受民主課責（莫永榮，2004）。丘昌泰（2001）曾提出市場導向

策略光譜，其中委託外包較 BOT3（Build–Operate–Transfer）偏向自由化市場。 

圖 2-1 市場導向策略光譜圖 

資料來源：丘昌泰（2001：394）。 

 

2 民營化（Privatization）係指民間組織參與公共服務的生產與輸送的過程，即公部門透過簽約外

包、業務分擔、共同生產及解除管制等方式，將部分非核心業務轉由民間經營。E. Savas 認為，民營

化可分為撤資、委託及替代三種類型，其中最常用的方式遂為委託外包（轉引自李淑玲，2008）。 

3 BOT，英文全稱為 Build–Operate–Transfer，係指由私部門先行出資提供公共服務並取得其優先

經營權，公部門於此階段未支付任何預算，且享有權利金，然該階段係由民間承擔經營風險，俟合約

期間屆滿後，再將公共服務資產、使用權及經營權移轉回公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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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委託外包相關理論 

委託外包可延伸與交易成本理論（Transaction Cost Theory）、資源基礎理論

（Resource-Based Theory）、資源依賴理論（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及委託代

理理論（Principal-Agent Theory）等相關理論進行連結，其中，交易成本理論、資源

基礎理論及資源依賴理論可作為衡量組織將業務委外的理論依據；另委託代理理論及

與其後續延伸出來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s）則為委託外包後所產生的現象。 

本研究因探析公私部門對資訊業務委託外包過程中的差異性，所以對於衡量組織

將業務委外的相關理論則先不作討論，而以已進行委託外包後的現象進行相關文獻探

討，是以，本研究將先僅針對委託代理理論及夥伴關係說明如下：  

委託代理理論（Principal-Agent Theory） 

委託代理理論係委託外包後所延伸出的相關理論，其起源可朔及至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早期，主要為探討委託人、代理人及契約之間的關係，理論核心有三項

（Charles Perrow, 1986）：首先，每個人都會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第二則假設整個

社會是由一連串的契約所組成、第三則說明每個人會為了顧及自身利益而違背契約，

也會因為監督成本、監督無效等關係違背契約。Jensen and Meckling（1976:308）則定

義出委託代理關係4，其為一種合約，而透過這個合約，讓委託人授權代理人可以代表

他執行某種或某些任務。 

從上述定義可以得知，委託代理關係係透過契約機制所成立，而契約成立之後，

彼此之間皆會因期待讓本身利益獲得最大化，致使產生一些委託代理的成本出現，尤

其委託人為了避免代理人損害到自己的利益，更需要設計出嚴密的契約去管控履約過

 

4 Jensen and Meckling（1976：308）： 

我們將代理關係定義為一種合約，以這一個合約為基礎，一位或者多數人（委託人）

委派另一位（代理人）代表他或他們執行某一些服務，而這也涉及將某一些決策權委由

代理人行使。（We define an agency relationship as a contract under which one or more persons 

(the principal(s)) engage another person (the agent) to perform some service on their behalf 

which involves delegating some decision making authority to the ag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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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或者在過程中為了監控所產出的監督成本皆是，而這些所付出的代價亦即所謂的

代理成本（Agency Costs）。是以，委託代理理論的目標即是設計契約，使其讓委託

人在代理之間的關係中付出最小代理成本。 

又，委託人為了規範出現異常的成本產生，便會產生一些機制，以確保代理人不

會因為自身利益致使損害委託人利益，因此，在這段代理關係的期間中，委託人和代

理人遂會所出現管理和擔保成本，而代理人的決策與那些使委託人利益最大化的決策

之間亦會出現一定的差異，此則稱為剩餘損失（Jensen and Meckling，1976:308）。 

委託代理所產生的代理成本種類計有三種，其決定因素計有五種，本研究將針對

代理成本種類及決定因素說明如下： 

（一） 代理成本種類 

誠如上文所述，在委託代理關係下，雙方如果為利益最大化者，代理人因

可能追求自身利益之下，則其行使代理期間不會僅為了委託人的利益最大化為

主軸。委託人為確保代理人能以委託人利益最大化為主軸，將產生以下三種代

理成本種類（陳昱宇 2001：20）： 

1.委託人的監督支出（the Monitoring Expenditures by the Principal） 

即「監督成本（Monitoring Cost）」。雙方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情況下，委託人為了確保代理人所代理的事項能完全符合委託

人自身所期待的利益，於簽約後所進行防範的監督行為，而在該監督行為

下所產生的成本則為監督成本，而這也是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 Theory）

中所提的事後成本（Ex‑post Cost）。 

為陳述監督支出的整體概念，本研究先就以交易成本理論簡單說明。所

謂「交易成本」，係指交易雙方在生產費用以外所產生出的所有看得見的外

險成本以及看不見的隱藏成本（謝叔芳，2008：8），不論是看得到的外顯成

本如支應給對方的費用，或是看不到的隱藏成本如所耗費的人力、物力或時

間等皆屬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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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理論係 Coase（1937）於經濟學中最先提出此概念，其為了彌

合經濟學中，對於出自於某一些目的而進行價格機制的 A 假設，以及出自於

其他目的而進行價格機制的 B 假設，在這 A 假設與 B 假設二者之間的差距

（轉引自 Coase, 1937:389）。將交易成本理論延伸發展為一完整理論架構者

則是 Williamson（1975，1985）。Williamson 融合 Coase 觀點，帶入任何交

易會因其特性不同而採不同治理結構進行此交易行為，以降低交易成本產生，

而選擇何種治理結構，則視交易特性及成本效益分析而定外，更將其論點擴

大應用於管理層面及策略層面，提出交易成本包含了管理上的直接成本以及

進行治理決策上的機會成本（轉引自許惠珠，2003：80；莫永榮，2004：79）。 

交易成本特性分為「資產專用性（Asset Specificity）」、「不確定性

（Uncertainty）」以及「頻率（Infrequency）」三類，並可能因此而增加（Cheon 

et al., 1995:214；Cheon et al., 1996:92-93；徐綺憶、王存國，2001：112；呂

美玲，2002：30；謝叔芳，2008：10），其中「不確定性」係指交易過程中

各種風險發生的機率，其中包含有二：一為外部環境各種偶發事件不確定性

及複雜性，充滿無法預期的變化，要有效預防代理廠商投機取巧的行為也就

變得困難，也易使交易困難度增加；另一則為雙方資訊不對稱之不確定性下，

則容易產生可能因為自身利益所出現的隱藏資訊，以至於出現會有被交易的

雙方所隱瞞的不確定性。綜上，若外部環境或資訊不對稱關係致使不確定性

及複雜性越高，監督成本便會隨之拉高，進而導致交易成本遂為增長。 

交易成本可為「事前成本」及「事後成本」如下（陳敬群，2003：19），

本研究前文所指「監督支出（監督成本）」便是交易成本中的「事後成本」。 

(1)事前成本（Ex‑ante Cost） 

事前成本係指在決策前或制定契約前便產生的成本，計有三類，分別

為「資訊蒐集成本（Search and Information Cost）」、「議價與決策成本

（Bargaining and Decision Cost）」，以及「簽約成本（Contracting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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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議價與決策成本」係指委託人及代理人雙方在達成可接受的協議，

所協商出適當合約之過程中所需付出的成本，而當交易雙方資訊不對稱

時，該項成本遂為隨之提高。 

(2)事後成本（Ex‑post Cost） 

事後成本係指在決策或制定契約後又產生出來的成本，計有三類，分

別為「執行成本（Enforcement Cost）」、「設置與運作成本（Setup and Running 

Cost）」，以及「監督成本（Monitoring Cost）」，其中「監督成本」即是

雙方為取信對方，以用契約承諾所花費的成本，本文一開始所述「委託人

的監督支出」即是其中之一項監督成本。 

2.代理人的保證金支出（the Bonding Expenditures by the Agent） 

即「擔保成本（Bonding Cost）」。代理人為維繫代理關係，保證其為了

代理所做的行為不會影響或傷害委託人的利益，或提出受損時所進行賠償產

生的成本。 

3.剩餘損失（the Residual Loss） 

即「殘餘成本（Residual Cost）」。係指委託人透過合約及管理機制仍無

法消弭的成本，或代理人未能達到其最佳利益所剩餘的成本。 

（二） 代理成本因素 

代理成本係由五項因素決定如下（轉引自 Cheon et al.，2009）： 

1.不確定性（Uncertainty） 

因外在環境如政策、經濟、技術或競爭對手的隨時變動，造成不確定性

提高，致使代理成本遂為增加。 

2.風險規避性（Risk Aversion） 

係指代理人的風險規避性，當雙方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之下，代理人會努

力趨避，選擇自己較少成本的模式進行，為了避免因此所影響了委託人的期

待利益，便會出現代理成本的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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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規劃性（Programmability） 

係指委託外包前的可規劃性，如果該委託外包業務在委託外包前的可規

劃性低，將會產生後續的代理成本支出。 

4.可量測性（Measurability） 

係指可產出結果之可量測性，當可產出的結果之可量測性低，則難以衡

量代理人是否真實完成所託，如此一來，後續產生的代理成本便會提高。 

5.時間長度（Duration） 

係指代理關係時間的長度，如果代理關係的時間長，則所產出的代理成

本則會提高。 

綜上所述，當外在環境的不確定性越高、代理人也因資訊不對稱致使呈現

較為風險趨避、委託外包的服務在事前可規劃性低、產出的結果可量測程度低，

以及代理關係長時，代理成本遂因應提升（Coase，1989）。 

冀此，本研究參考 Cheon et al.（1995）所提出委託外包與委託代理及交易成

本之間的關係作為基礎，導出本研究對於組織將業務委託外包所衍伸代理成本之

架構如下： 

圖 2-2 委託外包的委託代理成本觀點 

資料來源：轉引自 Cheon et al.（1995:215）。 

夥伴關係（Partnerships） 

夥伴關係係指兩個以上個體，在互為滿意、彼此認同且需要對方的基礎上所建立

的一種持續性動態關係（James,1999），這關係不論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組織內部成

員之間、個人與組織間，抑或是兩個不同的組織之間皆可成立（吳明烈，2007：4-5）。 

․不確定性 

․風險規避性 

․可規劃性 

․可量測性 

․時間長度 

代理成本 委託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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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管理學研究中，「夥伴關係」並非嶄新概念，其研究範圍已從原有傳統的

買賣雙方關係演變為組織之間的合作關係（劉玲腕，2004：5），而 Lee & Kim（1999）

也提出夥伴關係係為組織彼此之間為了達到共同目標，雙方所進行的跨組織行為關係。

是以，當雙方為達到彼此共同目標或各自目標，基於信賴下，由各自獨立經營方式轉

變為長期合作、共享利益並且共同分擔風險，透過 1+1>2 的新合作經營模式來共同面

對外部競爭市場，其所獲得的成效及利益可能超乎單一組織單打獨鬥或削減其他相關

成本後的效益，此即為「夥伴關係」（蘇志成，2005）。 

國內外學者對於企業間的夥伴關係多有涉獵，本研究彙整相關學者論述後，針對

企業間夥伴關係整體概念定義為，「主要關鍵為獨立自主的成員為了共同以及各自的

目的所發展出策略性的合作關係、此關係具有共同目標、資訊共享、具備共識、須共

同分享利益共分攤風險、須相互依賴、信任並具備高度承諾的緊密關係，且透過這樣

的關係既可提升個體競爭優勢外，並能創造比個體本身更強大的事業績效」（方世榮、

江淑娟、方世杰，2002：618；蘇志成，2005；楊明璧、黃銘章、莊建峰，2005：65）。 

從夥伴關係中，我們看到不同角色有不同的責任存在，但同樣的都是共依共存、

相互分享利益並分攤風險。由於本研究主要探析公私部門這兩種不同屬性的組織在資

訊業務委託外包後，與外部承包商之間的合作關係是否有所異同，故在夥伴關係相關

討論中，本研究將針對夥伴關係建立的要素、其不同的角色分類以及其夥伴關係發展

程序簡述如下，俾利為本研究進行後續的比較及對應。 

（一） 夥伴關係建立之要素 

諸多文獻提及到夥伴關係的建立要素，綜整國內外多項研究後發現，在夥

伴關係的建立階段中，必須包含五項要素，分別為夥伴關係之間的屬性（如信

任、承諾、溝通、相互了解）、衝突解決方式、彼此間的關係（如權力關係及

利益、風險分擔關係及共同願景）、組織因素以及書面契約等簡述如下（方世

榮、江淑娟、方世杰，2002：619-620；Lee & Kim,1999；James,1999）： 

1.夥伴關係之間的屬性 

夥伴關係之間屬性共有四項，分別為信任、承諾、溝通及相互了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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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關信任，係指彼此之間是可以信賴、依靠，且彼此皆會為對方信守承諾

並努力完成所負的義務及責任；有關承諾，則係指彼此之間是信守諾言的，

且願意為對方努力而不會採取投機或趨避風險以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為；有

關溝通，則係為夥伴關係成功的關鍵，雙方具備有效且沒有隔閡的溝通，可

獲取雙方的資訊交換最大化，並且降低因溝通不良產生的信賴或承諾破碎；

而有關相互了解，則係雙方完全了解彼此之間的行為、目標及決策為何，針

對對方的相關資訊可謂十分透明化。 

2.衝突解決方式 

好的衝突解決方式可為夥伴之間的關係加分。衝突是必然且無法避免的

過程，過去往往衝突會使彼此之間造成隔閡或者誤會，進而影響了雙方的互

動關係，故衝突對夥伴之間看似造成不利的影響，也相對的，有些組織會避

免並且拒絕衝突的發生。 

反觀之，倘彼此間正面面對衝突並理性處理衝突，透過處理過程中理解

雙方真實的需求或想法、增加了雙方的溝通火花，且進而擁有並活化衝突的

解決方式，則有機會帶來團隊彼此之間的創新及嶄新的互動模式，故此，有

效的衝突解決方式則是夥伴關係建立的重要且無法忽略的要素之一。 

3.彼此間的關係 

彼此間的關係分有權力關係、風險與利益分攤關係以及共同願景三個面

向。首先，權力關係上倘若出現不平等權力，則易使合作的雙方變成傾斜的

天平，也因權力不對等下，一方容易因此產生負面的情緒反應。對夥伴關係

的正式評估可能會澄清溝通，尤其是在解決困難或敏感主題方面。為了讓夥

伴關係可以取得平衡並且良善，彼此間的權力關係必須為平等且均衡，如此

一來，夥伴關係的連結方能有效且有助於利益共享（楊明璧、黃銘章、莊建

峰，2005：92；James,1999）。 

而在風險與利益分攤關係上，雙方必須是樂意分享利益且共同分擔風險，

倘僅為自身獲取利益而不與對方共同分享，抑或因為擔心風險轉嫁，以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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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與對方共同分擔風險，則將導致夥伴關係破裂或消滅。此外，在共同願景

上，彼此需要具備共同願景，且一同為此努力、前進、甚至願意且樂於付出

或分擔責任，具備著共同體的概念共同奮鬥，如此一來，夥伴關係才會出現。 

4.組織因素 

夥伴關係建立所需要具備的組織因素為行政力量的支持（Administrative 

Support）。James（1999:43）發現行政力量的支持是夥伴關係建立成功的最

關鍵因素。除了合作夥伴代表需有足夠權力為其組織做出決策外，並需要後

勤的行政力量支持，確保組織團隊可協助投入足夠時間、人力、才能和資金

等資源，共同為了目標而努力；另，組織協議必須夠靈活不會造成阻礙，協

議內允許雙方團隊成員可隨時根據共同目標及相關決策推動所需業務，或為

了目標行事，而不會因為協議限制，致使相關合作推動上具備重重障礙。 

5.書面契約 

書面契約包含兩個面向，分別為確定切實目標的書面計畫，以及詳細說

明合作團隊中每位夥伴的角色扮演、工作說明等相關規範。透過確實目標的

書面計畫可以讓合作團隊夥伴充分了解共同目標定位及努力方向，而藉由合

作團隊角色扮演及工作規範等制定，亦可讓團隊夥伴們充分認知自己應盡的

本分及相關規矩，避免造成可能出現的爭議影響了夥伴關係。此外，合作團

隊內部和夥伴之間的充分反饋亦至關重要，且團隊中召集人還應確保相關會

議在與合作性質相符的環境中舉行，以利於夥伴關係的維護。 

（二） 夥伴關係角色分類 

Anderson and Narus（1999）書中曾提到，企業間的關係型態為一種光譜的

動態分配，從一邊是純交易交換型（Pure Transactional Exchange）到另一邊的純

合作交流型（Pure Collaborative Exchange），不同產業則落在不同區間，而即便

是同一企業，也會因定位或角色不同而坐落在不同的關係位置，故此，Anderson 

and Narus 認為，企業需針對不同關係進行不同的策略定位，並藉以擴大自己的

關係區間，方能成為成功的企業（轉引自楊明璧、黃銘章、莊建峰；200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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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夥伴關係發展程序 

本研究將夥伴關係發展定義出五個階段如下（轉引自吳明烈，2007：7-8）： 

表 2-1 夥伴關係發展程序 

階段 項目 說明 

階段一 意識及挑選 了解並評估對方資格，以確保雙方合作可能性。 

階段二 定義關係 溝通協商、建立共識並制定合作承諾。 

階段三 設定範圍 

建立雙方可獲得的利益、附加價值及可信賴的空間。 

此階段，雙方開始建立規範，協商出可共同接受的規則與

條件，其中包含應有哪些限制條件以及應達成哪些效益等。 

階段四 處理衝突 

在夥伴關係的維持中，原本設定的範圍與規則或多或少會

遭受破壞或挑戰，在這一階段則是考驗彼此的夥伴關係程

度及耐久度。而這一階段一旦解決了問題將有助於夥伴關

係的發展。 

階段五 維持關係 
分享期望、目標及獲取對方信任感，並以未來導向為前提

進行持續性合作。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參、小結 

綜上，本研究針對委託外包在委託代理理論及夥伴關係之間的連結作一綜整。當

組織決定某項業務需進行委託外包之後，遂會面對到委託代理以及夥伴關係的產生。

首先，在委託代理部分，當開始進行合作關係，雙方則會涉及到彼此自身的利益，此

時委託人與代理人便會各自產生管理與擔保的成本出現。對於委託人本身而言，為管

控其期待的利潤不會被削減，便會有透過相關規範產生了監督成本（而監督成本便是

交易成本下的事後成本），以及可能透過規範仍無法消弭的剩餘損失；對於代理人本

身而言，為承諾並保障自己不會因為風險規避或自身利益考量致使影響委託人的原有

利益，便會透過一些承諾機制產生擔保成本，以及因此未能達到最大利益的剩餘損失。 

然而，代理成本的產生會依據組織的外在環境變數或資訊不對稱的不確定性、利

害關係人風險規避與否、委託外包前後的可規劃與可量測性，以及委託外包期程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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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而有所影響。 

接著，在夥伴關係部分，組織將業務委託外包之後，與代理人之間為了達到彼此

的共同目標，便會產生夥伴關係，為了彼此共同的利益以及欲完成的目的共同努力、

互相依賴且共依共存，然而是否每一個夥伴關係都能共享利益並共同分擔風險，則會

因為雙方組織的屬性、兩者之間合作關係，以及雙方合作期間的聯繫程度所影響，當

然，最圓滿成功的夥伴關係應該是良善的合作交流，但如果沒有良善的合作交流，則

需要透過設立契約及相關工作規範做為管制。 

本研究認為，組織一旦產生委託外包的需求出現，便會因此延伸出組織與委託外

包的外部承包商之間的委託代理及夥伴關係，然而，委託代理與夥伴關係之間其實密

不可分，夥伴關係的密切與否涉及到委託代理成本的多寡，如果夥伴關係之間呈現高

度承諾、信任及資訊透明化，則在雙方彼此合作過程良善的情形之下，則彼此在委託

代理的成本上就會降低；但倘若夥伴關係之間並無密切的合作程度，也無所謂的信任

機制在，僅以委託外包的契約或工作規範作以連結，則在委託代理的成本上，遂會因

為不確定性過高及風險規避性的考量下提升了彼此之間委託代理的成本。 

綜合上述論點，本研究彙整並建置出委託外包與委託代理理論下之代理成本及夥

伴關係三者之間的關聯性架構如下圖： 

圖 2-3 委託外包與代理成本、夥伴關係之關聯性架構 

資料來源：參考 Cheon et al.（1995：212-215）後，另由作者自行彙整定義後繪製。 

委託外包 

․不確定性 

․風險規避性 

․可規劃性 

․可量測性 

․時間長度 

代理成本理論 夥伴關係 

․組織的屬性 

․合作關係的密切

程度 

․促進合作關係的

有利環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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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資訊業務委託外包 

有關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研究，國外多有文獻涉獵，國內亦然。因公私部門辦理

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比較為本研究主軸，冀此，於文獻探討中將先定義出何謂資訊業

務委託外包以及其源起，接續陳述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之流程，並盤點出資訊業務委託

外包的優劣勢分析、關鍵因素以及委託外包後的成效評估機制，以作為本研究個案比

較基礎。 

壹、何謂資訊業務委託外包？ 

所謂「資訊業務委託外包」（IT Outsourcing），本研究彙總國內外相關文獻，梳

理出主要概念分別有以部分或全部委託外包、契約模式以及屬於策略性之營運模式三

組概念如下表： 

表 2-2 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定義 

序 學者 定義 

關鍵定義 

部分或

全部委

託外包 

以契約

模式進

行 

企業策

略性營

運選擇 

1.  

吳采菽、

李 建 復

（1991） 

企業將部分或全部的資訊系統運用

以及處理委由外部廠商負責。 
◎   

2.  

Loh & Ve-

nkatraman

（1992） 

在簽訂契約下，企業將資訊系統基礎

架構的特定功能從「分層」轉移到「市

場」服務模式，而這類模式成為現今

許多企業的重要營運策略選擇。 

 ◎ ◎ 

3.  
Grover et 

al.（1996） 

組織將部分或全部資訊功能轉由外

部廠商提供服務的做法。組織可藉此

獲得設施管理、維護和程式設計、同

時間互享系統安裝和採購等服務。 

◎   

4.  
張 慧 莉

（1997） 

將全部或部分的資訊應用系統交由

外部廠商負責，包括軟體發展與維

護、硬體設備操作、後端使用者支援

以及資訊系統規劃與管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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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學者 定義 

關鍵定義 

部分或

全部委

託外包 

以契約

模式進

行 

企業策

略性營

運選擇 

5.  
蘇 祐 毅

（1999） 

企業將資訊應用與處理功能委由外

部廠商負責，而外部廠商運用本身資

源針對服務項目向企業負責，企業則

依契約上規定享受服務並支付費用。 

以成本面，是將企業固定營運成本轉

化為變動成本；以應用面，則是透過

資訊技術充實資訊能力，提升企業競

爭力。 

 ◎ ◎ 

6.  
李 慈 光

（2002） 

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為外部資訊服務

的供應者透過契約方式承接組織部

分或全部的資訊系統業務，透過負起

應有的責任以協助組織提升績效。 

◎ ◎ ◎ 

7.  

徐綺憶、

王 存 國

（2001） 

企業把部份或全部資訊功能，以契約

模式委託外界獨立的資訊系統廠商

來建置、管理或提供服務，其中範圍

除了軟硬體開發維護、系統整體規劃

建置與整合、網絡服務、系統稽核及

後續的訓練推廣與顧問諮詢等。 

◎ ◎  

8.  

Chen & 

Perry

（2003） 

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是一種具有選擇

性、策略性思考的委託外部廠商服務

的策略。 

  ◎ 

9.  
李 懿 芳

（2004） 

將組織內資訊相關活動或服務，部分

或全部委由外部單位完成。 
◎   

10.  
孫 思 源

（2004） 

組織將部分或全部資訊功能，以契約

模式委託外部廠商負責，並於契約期

間內完成系統開發與維護、網絡通訊

管理與維護、系統規劃與管理，以及

與資訊相關採購和專業諮詢服務等。 

◎ ◎  

11.  
劉 玲 腕

（2004） 

在契約的規範下，組織將部分或全部

資訊系統功能委託外包給外部廠商，

以獲取組織期待的需求及服務，達到

經濟、科技以及策略上的優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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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學者 定義 

關鍵定義 

部分或

全部委

託外包 

以契約

模式進

行 

企業策

略性營

運選擇 

12.  
曹 瀛 芳

（2006） 

資訊系統委託外包（IS Outsourcing）

是將資訊系統委託外部承包商設計；

資訊委託外包（IT Outsourcing）則是

將資訊相關的所有資源包含人力、硬

體系統或軟體程式等一併委託外包

給承包商提供服務。 

資訊系統委託外包規模大小，取決於

其部分委外或是全部委外，如為部分

委外，則規模較小，遂屬於作業性委

外；如為全部委外，則規模較大，其

委外的模式遂較傾向為策略性委外。 

◎  ◎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綜上，本研究定義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係為「企業或組織因其內部資源有限，透過

『契約模式』將『部分』或『全部』資訊業務相關資源委託給外部承包廠商，藉以獲

得所需服務及資源，而這類的服務除了硬體設備建置、軟體設備設計外，並包含資訊

相關之專業諮詢，且該項委託外包可謂為『策略性的營運模式』，以協助企業或組織

藉此獲得最大利潤或效益」。 

貳、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緣起 

有關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源起，可從 1960 年代開始說起。在 1960 年代，已有企

業將資料處理或硬體維護等委託外部廠商提供服務或管理，而從美國柯達公司

（Eastman Kodak）於 1989 年將資訊業務分別發包給 IBM、DEC 及 Businessland 等公

司後，後續遂如雨後春筍般，許多大型企業皆陸續將資訊系統委託外包當作一營運策

略（蔡馨儀，2000；徐綺憶、王存國，2001；李雅雯，2004），1990 年代後，資訊系

統委託外包的性質也從企業與外部廠商之間的一般契約關係逐漸發展為密切的夥伴

關係，而這樣的夥伴關係視為一種策略手段，藉此可在委託外包的過程中更有效獲得

效益（Lee, 2001）。尤其在私人企業裡，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更可視為雙方在一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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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時間範圍及共同的目標下，所採取的相互資源依賴的策略性互動關係（劉玲腕，

2004），在合作過程中，彼此可以從對方身上獲得資訊技術的相互依賴以及資訊專業

知識的學習，進而增加自身組織的對外競爭力。 

在傳統的資訊系統管理中，外部承包商的角色在契約範圍和服務類型方面受到了

限制（Lee & Kim, 1999:31）。初始的資訊委託外包定位係為了節省資訊系統開發及

作業成本、或彌補組織內部資訊人才不足卻需要即時應變資訊相關業務，所採取「將

組織的部分或全部資訊功能移交給外部服務提供商」的一個緊急措施，而這樣的緊急

措施，一開始僅是軟硬體「部分」或「全部」委託外包給外部承包商，由外部承包商

提供一般維護服務，其中包含應用程式開發和維護，系統維運，資源網絡管理、終端

使用者支持、系統規劃和管理以及應用程式軟體購買等外部服務，而組織可以透過完

整的外包管理、設施管理、系統整合及其他租賃或採購安裝等契約合作進行委託外包

的業務（Grover et al., 1996:92），演變迄今，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已成為因應競爭市場

需求所必備的一項策略性武器，而承接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外部承包商亦成為了策略

性夥伴（曹瀛芳，2006：13）。而這樣的策略性作法，目的則是為了獲得策略、經濟

及技術優勢及其延伸出的效益（Grover et al., 1996:92；Loh & Venkatraman, 1992:22）

如下： 

策略優勢（Strategic Benefits） 

係指組織將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給具備資訊相關專業的外部承包商，藉此可讓內部

相關資源專注於推動組織本身核心業務外，並能透過與外部承包商之間的契約合作及

夥伴關係的連結，促進組織內部成員職能提升，並提高資訊業務相關技術能力，進而

強化組織對外競爭力。 

經濟優勢（Economic Benefits） 

係指組織可透過外部承包商所提供的專業人力與技術資源的職能服務，以及其規

模經濟，透過清楚且明確的契約管理達到成本結構上的管控，以避免相關成本的耗損。 

另外，業務成本結構也是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關鍵決定因素，因高業務成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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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促使組織盤點內部整體成本結構後，將資訊業務採用委託外包模式處理，以讓資訊

業務委託外包成本達到一定的控制數，不至於因人事、軟硬體設備或時間等相關成本

損耗而造成組織內部的成本提高（Loh & Venkatraman, 1992:17-18）。 

技術優勢（Technological Benefits） 

係指組織透過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後，可藉由外部承包商所提供的服務提早獲得領

先資訊技術的能力進而增強其組織對外競爭力，此外，並可避免掉因資訊科技訊息萬

變，導致組織本身如果自行發展技術，致使需承擔技術過時的風險問題以及成本耗損

問題。 

綜合上述，組織一旦透過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尤其與高品質高專業技術的外部承

包商擁有良好的夥伴關係，透過合作過程中資訊的透明化、成員之間的相互學習與成

本，則可以獲得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上，在策略，經濟和技術三個面向的優勢，而當合

作夥伴的高專業水準及委外服務品質時，資訊相關業務的使用者則可以擁有令人滿意

的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服務，委託外包後的成效亦可有加分效果。冀此，資訊業務委託

外包的關係及互動模式遂從上對下之買賣的契約關係轉變為更具策略意義之橫向合

作的夥伴關係（Lee & Kim, 1999:51-52）。 

參、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流程 

依據國內外文獻主張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流程具備多項步驟，而本研究在此將多項

步驟分別列為前期、中期及後期如下： 

前期的準備 

組織在決定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前期，業務承辦單位須事先先行評估組織本身所

決定委託外包的資訊相關業務之策略目標、期望委託外包後能獲得的服務水準、是否

確定進行業務委託外包、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服務範圍，以及合適的業務委託外包模

式等，並且將相關評估報以組織首長，以獲得首長支持俾利後續業務委託外包的推動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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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的委外計畫準備 

在第一階段完成後，業務承辦單位遂開始進行第二階段的委託外包計畫準備，其

中包含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之相關需求內容、經費預算及其來源依據、資訊業務委託外

包之期程要求與規劃、透過採購機制選擇外部承包商、確認外部承包商後與其進行契

約協商及制定等相關行政作業程序，在此階段，需求研擬、採購流程及契約協商制定

為重點業務，尤其需求研擬及契約制定涉及後續的履約管理順利與否，以及相關委託

代理成本是否可以降低等，故在本階段遂著重於行政作業的嚴謹度。 

後期的管理準備 

緊接著第二階段之後，便是後期的履約管理準備，其中包含履約過程中的契約管

理、需求變更管理、運作維護、後續評估委託外包績效，以及確認是否再賡續委託外

包等。在本階段，雙方的合作模式至為重要關鍵，誠如上節所提，如果業務委託外包

的模式係採夥伴關係經營，則於後續的履約管理上，將有助於雙方汲取彼此優點補實

缺口，委託外包後的成效也會有所提升。 

針對上述前中後的各項流程準備中，許多文獻已將其逐一建構出一個具結構化且

系統性的程序作業（李雅雯，2004；黃信淞，2000；徐綺憶、王存國，2001），清楚

梳理出組織於辦理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流程整體步驟及相關作業。本研究彙總相關文獻

後，將前述的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前中後期之準備流程內，再細部劃分定義出五個階

段，分別為問題界定階段、規劃分析階段、設計評選階段、契約協商階段以及操作管

理階段等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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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委外流程 說明 

 資訊委外前，需確認要解決的項目為何： 

․ 評量資訊系統策略目標 

․ 界定欲委外的項目 

․ 確認委外的需求 

․ 定義欲獲得的資訊委外服務內容及水準 

資訊委外前，需有詳細評估與分析： 

․ 評估資訊委外可行性 

․ 評估經費並編列預算 

․ 評估建置規格、範圍及需花費的作業時間 

․ 建立評估準則及標準 

․ 釐清委外與內部其他作業之關聯性 

․ 準備提案說明書或需求書 

詳細評估分析後，將進行委外採購流程，本階段擇

定最合適的供應商為重要步驟： 

․ 開始委外採購流程 

․ 擇定廠商 

本階段重點在於契約協商與議定，透過討論及確認

雙方契約規格後始簽定契約： 

․ 委外規範協商 

․ 簽定契約 

本階段重點在於委外管理，其中包含確保委外建置

進度、設計管控，良好的雙方互動在此充分顯現： 

․ 管理單位審視、確認並掌控進度 

․ 監控管理，其中包含人力、成本及時程 

․ 驗收並確定履約情形 

․ 管理單位窗口學習資訊系統操作 

․ 系統保固流程確立及執行 

․ 履約完成並視需求決定是否與原供應商續約或

重新採購 

圖 2-4 資訊委外流程 

資料來源：參考李雅雯（2004：8-11）、黃信淞（2000：21）及徐綺憶、王存國（2001：109）後，

由本研究自行整理。 

契約協商階段 

規劃分析階段 

設計評選階段 

操作管理階段 

問題界定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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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優劣勢分析 

誠如前文所述，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主要為求在策略、經濟及技術三大面向上具備

優勢，而管理在組織營運上是無法忽略的面向，冀此，針對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優劣

勢分析，本研究除了策略、經濟及技術三項重點外，另並加入組織內部管理等共計四

個面向，綜整出其優缺點如下： 

表 2-3 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優劣勢分析 

區分 優勢 劣勢 

策略

面向 

․ 組織資源作最佳配置，將支援事

務委託其他代理商處理，使企業

專注於核心業務 

․ 可使企業營運更具彈性 

․ 組織重組，加速組織再造績效 

․ 增加組織對外溝通協調機會 

․ 藉此進入資訊或科技密集的業

務領域 

․ 分散風險，降低組織內管理資訊

系統部門的弱點。 

․ 如涉及其他層面考量，則很難確

保降低成本 

․ 委外如效率不彰，則難以回溯回

內部作業且成本過高 

․ 長期的企業彈性目標可能與短

期的企業需求有所牴觸 

․ 企業失去短中長期適應能力： 

– 為適應不斷變遷的環境，須

很快順應變化而重新佈署

的短期適應力 

– 面對巨大競爭壓力下，有效

並快速調整組織經營策略

的短中期適應力 

– 企業為銜接新一代技術，而

改革現有資訊架構的中長

期發展能力 

經濟

面向 

․ 固定成本轉為變動成本 

․ 因雙方的規模經濟而降低組織

需花費之成本 

․ 減少人力與技術成本的消耗，使

現有資產及人力資源獲得更適

當運用 

․ 降低購置與維修費用 

․ 經由電腦變賣，可取得現金、減

少折舊費用 

․ 委託外包成本估算不易，難以用

量化去評估委託外包成本 

․ 雙方易因利潤衝突，提高交易成

本的產出 

․ 如為資產特用性較高性質者，則

提高交易成本的支出 

․ 雙方合作上的管理成本增加 

․ 簽約及鎖定效應（Lock-in Effect）

關係，更換外部承包商須付出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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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 優勢 劣勢 

․ 降低資訊管理的成本 外成本 

․ 轉換成本 

技術

面向 

․ 可透過技術交流加強員工資訊

科技能力並接觸專業技術及關

鍵科技等，提升資訊相關職能 

․ 可為組織導入良好技術或資源，

協助企業對環境變化有更快速

反應以利加快作業處理速度 

․ 避免因科技技術萬變的動態變

化或技術過時或失敗造成組織

資源浪費 

․ 改善組織生產效能 

․ 容易呈現過度依賴外部承包商，

致使喪失主導權 

․ 如與外部承包商關係發生變化，

則容易對組織造成衝擊 

․ 減少企業成員主動學習重要技

術與能力 

․ 企業內部減少先進技術與資訊

科技的知識技能基礎 

․ 如軟體於技術上落後，則可能被

過時的技術所限制 

管理

面向 

․ 能提升業務部門服務水準，並增

加作業品質效率 

․ 降低組織成員對於資訊維護上

的負擔 

․ 減少高階主管管理資訊系統功

能的負擔 

․ 委外品質難以控管 

․ 機密資訊容易外流 

․ 雙方組織文化契合問題 

․ 契約易因嚴謹差異性，致使履約

管理品質受影響，並容易有衝突

管理的產生 

․ 管理複雜度提高： 

– 外部承包商員工非企業直

屬管轄，故委外的績效期待

容易出現落差 

– 外部承包商如轉包或分包

給其他公司，則提高合約管

理難度 

資料來源：Grover et al., 1996：108、張慧莉，1997：10-14、蘇祐毅，1999：17-21、並引述自蔡馨儀

（2000：5-6）、李慈光（2002：30）、王其偉（2006：12-15）後，由本研究自行整理。 

由上述優劣勢分析表中可發現，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無論在策略面、技術面、經濟

面及管理面皆有其優劣勢，然而，當本研究以上述四個面向去思考，為何要將資訊業

務委託外包？發現各自面向之相關優點的分析下，細究其原因時可以得知，原來，資

源的稀少性及專業性為組織將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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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資訊業務相關的資源的稀少性以及其高度專業性，使得組織在策略、經濟以

及技術上必須考量到其付出成本是否可以獲得相對的效益，在管理層面又是否可因此

降低業務負擔，冀此，組織當面對資訊相關業務推動時，即便委託外包會因為合作過

程中出現一些問題，但考量到其資源的稀少性及專業性問題涉及到成本的支應，多數

組織仍會以委託外包作為推動資訊業務的出發點。 

伍、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成敗關鍵因素 

針對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成敗關鍵因素，本研究彙整國內外相關文獻後，將以組

織內部、外部承包商及雙方合作等三方作為分類，再輔以人力資源、專案管理、財務

成本及知識環境四個面向區分如下（Grover et al, 1996:110、Lee & Kim, 1999:53-54、

蘇祐毅，1999：17-18、Chen & Perry, 2003:416-418、李如璋，2004：89-91、李慈光，

2002：83、李懿芳，2004：69、王其偉，2006：71-73、林群國，2008：80-82、林晋

安，2009：99、許芯華，2016：143-144）： 

表 2-4 資訊委外成敗關鍵因素 

面向 組織內部 外部承包商 雙方合作 

人力

資源 

․ 組織特性 

․ 高階主管支持參與 

․ 資訊人力資源與能

力的質與量 

․ 內部使用者配合資

訊業務委外資料提

供程度 

․ 部門之間的配合程

度 

․ 使用者價值觀 (係

指對委外品質與範

圍越大越多越好) 

․ 資訊使用者心態 

․ 團隊人力資源 

․ 專案小組人員層級 

․ 團隊技術能力 

․ 整體服務能力 (包

含期間及後續服務

品質) 

․ 採用正確開發方法 

․ 雙方合作關係管理

(即良好的策略夥

伴關係品質，並具

備對等關係)  

․ 良好的溝通：包含

雙方各自內部溝通

及雙方彼此溝通 

․ 雙方價值觀 

․ 信任 

․ 長期互動關係 

․ 共同願景與組織 

․ 承諾 

․ 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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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組織內部 外部承包商 雙方合作 

專案

管理 

․ 需求管理 

․ 專案管理 

․ 委外選商模式 

․ 專案範圍明確性：

包含明確的委外目

標、專案需求與期

程 

․ 整合能力 

․ 專案範疇的了解 

․ 專案複雜程度 

․ 專案時程的進度掌

控 

․ 開發管理 

․ 配合度 

․ 整合能力 

․ 專案需求之掌控與

了解度 

․ 合約範圍明確性 

․ 需求變更管理 

․ 產品調整原則 

․ 運用服務水平協議

進行契約的績效管

理 

․ 專案時程掌控 

․ 危機處理 

․ 衝突處理 

․ 風險管理 

財務

成本 

․ 願景與財務 

․ 合約價格估算準確

度 

․ 願景與財務 

․ 專案執行成本及利

潤 

․ 利益和風險分擔 

知識

環境 
․ 產業知識 

․ 團隊本身專業技術

能力以及具備該領

域的相關資訊專業

知識背景 

․ 產業經驗 

․ 產業知識的了解 

․ 業務理解程度 

․ 地理位置 

․ 資訊即時並共享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由本研究所整理的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成敗關鍵因素分類表可發現，不同的對象別

對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成敗關鍵因素面向則為不同如下： 

組織面向 

針對組織內部而言，關鍵面向係以專案管理能力為主，本研究探析其主因為需求

制訂及履約管理期間的重要性，致使組織內部於專案管理層面會較其他面向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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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承包商面向 

針對外部承包商而言，關鍵面向則以其專業知識背景為主，本研究認為其重點在

於委託方將資訊相關業務委託外包給代理方之前提，係以該業務具高度專業性，冀此，

外部承包商的專業知識背景遂會影響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成敗。  

雙方合作面向 

針對雙方合作的部分，關鍵面向則為雙方互動的人力資源面向最為關鍵，本研究

認為在此所謂人力資源面向，係指夥伴關係的經營，其中包含夥伴關係的互動模式以

及出現衝突後的處理模式，將會影響其所合作的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之成敗。 

誠如上文所述，不同角色確有其不同的成敗關鍵因素，但進一步思考，除了上述

所區分的人力資源、專案管理、財務成本及知識環境四個面向外，是否還存在影響資

訊業務委託外包的成敗關鍵的第五個面向，且該面向對於內部、外部以及雙方合作上

皆有關鍵性的影響，此則為本研究試圖在研究過程中發掘之處。 

陸、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成效評估 

對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成功的定義，在張慧莉（1997：15）的研究中定義其為「服

務對象對於委外的滿意程度」，而 Lee & Kim（1999：39）也提出「資訊業務委外是

否成功，端看委外後的服務成效是否合乎服務對象的期待或需求做為評估標準。」然

而所謂服務對象除了內部使用者外，並含括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後，所使用該項服務或

系統的外部使用者，故本研究認為，在進行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成效評估時，須將組織

內部成員以及外部使用者兩者共同納入評估項目，並且針對兩者所涉及的不同項目進

行滿意程度評估。 

由於本研究另並延伸對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後成效進行評估，希冀了解其與公私部

門在委託外包上的差異性是否有所關聯，冀此，針對成效評估，本研究其中將以前述

所提服務對象對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後的滿意度作為判斷標準，分別以「組織內部成

員」及「組織外部使用者」作為兩大面向，而組織內部成員並輔以前文所提之優劣勢

分析之分類作為評估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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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資訊委外成效評估 

面向 組織內部成員 組織外部使用者 

成效

評估

觀點 

․ 是否達到組織策略、經濟、技術及管

理等利益如下： 

– 策略： 

◼ 聚焦於核心業務，即委託

外包後能聚焦於如何策略

性的應用資訊資源亦提高

競爭力。 

◼ 可專注於資訊系統的策略

用途 

– 經濟 

◼ 提升人力與技術資源的規

模經濟，降低委外的實際

成本 

◼ 提升對資訊費用的管控能

力 

◼ 加強對資訊系統費用產出

的控制 

◼ 對於整體利益感到滿意  

– 技術 

◼ 獲得領先的資訊科技能力 

◼ 降低技術過時之風險 

◼ 獲得關鍵技術的機會 

– 管理 

◼ 透過契約提高組織資訊系

統與其專業知識能力 

◼ 委外編列的成本是否合理

且正常使用 

◼ 委外期程是否合乎規劃，

且是否能因此提升效率 

․ 是否提供良好的服務品質如

下： 

◼ 資訊可靠度 

◼ 資訊適切度 

◼ 資訊正確性 

◼ 資訊適用性 

◼ 資訊完整性 

◼ 資訊時效性 

資料來源：彙整 Lee（2001：333）、王其偉（2006：15-16）、梁玉玲（2013：26-27）後，由本研究

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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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小結 

綜上，本研究將針對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定義、緣起、流程、優劣勢及成敗關鍵

因素進行綜整說明。首先，從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定義及源起可以發現，資訊業務委

託外包目的最主要都是以組織的策略面、技術面及經濟面做為考量，且其中因資源的

稀少性及專業性關係，又因應業務需求，致使組織需將資訊業務委託外包，而原本的

委託外包關係也因為策略以及技術需求，從上對下純粹的契約買賣轉變為更具策略意

義的橫向夥伴互動關係。 

而對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優劣勢分析，本研究發現除了多數研究所歸納的策略

面、技術面及經濟面等三面向外，而組織內部的管理面向亦是重點之一，故將管理面

另外提出分類歸納，其中發現資訊業務委託外包雖可降低業務管理面上的負擔，但對

於委託外包後的業務服務，其品質管理上則難以掌控，而這樣的劣勢則須仰賴組織內

部承辦單位對該業務的理解及投入程度，才可能有改善的空間。 

另，針對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成敗關鍵因素，本研究認為不同角色對於資訊業務

委託外包之關鍵因素的面向則會不同。首先，如為企業組織的角色而言，關鍵面向則

以專案管理能力為主，而這部份則與業務承辦人擬定需求及建置契約等有所關聯性；

如為外部承包商的角色，關鍵面向則以其專業知識背景為主，而這部份則與委外團隊

是否符合企業組織期待的專業性有所關聯性；然而，若涉及雙方合作部分，則以雙方

互動的人力資源面向最為關鍵，此即所謂的夥伴關係管理，針對夥伴關係管理，則以

雙方的對等關係互動及良好溝通尤為重要；但對於內部、外部以及雙方合作上皆有關

鍵性的影響的成敗關鍵因素，則為本研究試圖在研究過程中發掘之處。 

由上述的綜合討論，本研究發現就資訊業務委託外包而言，如要達到良好的委託

外包成效，關鍵要素在於「人」，無論是夥伴關係的互動、承辦人的投入程度甚而雙

方合作關係的管理，皆以「人」作為出發點，而這個「人」因涉及到專案管理、專業

知識背景及是否對等及是否有良好溝通模式，故應含括了高階主管、基層承辦人及委

外團隊等三種角色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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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私部門之比較 

公私部門的異同之辯，國外多有研究提出，部分學者如 Bozeman 認為公私部門

並無太大差異、也有學者如 Allison 和 Sayre 等人認為公私部門具有極大差異，本研

究為了解公私部門差異性，故於本節將先釐清公私部門的定義，接著以組織屬性作為

出發點，針對其目的性、結構面與外在環境、為何要進行委託外包以及其管理層面上

之差異性進行探析，以羅列出其各自差異性作為比較基礎。 

壹、公私部門定義 

本研究首先針對公私部門進行定義說明：所謂公部門，係指「負責提供公共產品

或是公共服務的組織或機構，透過提供上述產品或服務以增進公共利益，故以公共權

力為基礎下，由政府擁有和資助的組織，具有強制性，其在所有權上面屬於國家所有

無法做轉移、資金也為國家全體共有並非私人所可以擁有、而管理制度則有其規範跟

法令章程制度建立」；所謂私部門，係指「由國人自行開創事業所組合而成的機構單

位，以營利為主，通過銷售或私人捐贈擁有和資助的組織，其在所有權上面屬於該組

織所有可以做為轉移、資金也為股東全體或董監事共有，表示其可以私人所共同擁有、

而管理制度則有各自組織不同的規範跟制度建立」。從上述定義可以發現與 Benn 和

Gaus（1983）所提出的公私部門屬性上有三個面向差異相符，即分別為利益、使用權

及代理機構，其中利益係指所產生的利益或損失是共同擁有的或僅限於個人而已；使

用權則係指所有硬體設施、軟體資源或資訊是否具備開放性或隱密性；而代理機構則

係指其代理的角色是為個人或者整個社會的代理人（轉引自 Perry & Rainey, 1988:183）。 

此外，Perry & Rainey（1988：183-184）研究中綜整 Benn 和 Gaus（1983）、Alchian

＆Demsetz（1972）、Demsetz（1967）、Clarkson（1980）及 Wamsley & Zald（1973）

對公私部門差異性的想法後，則提出公私部門之間的差異在於三個面向：分別為所有

權、資金及管理，其中，「所有權」視為公私部門的關鍵區別。對於公部門而言，所

有權是隸屬於國家整體，無法在個人之間轉移，因此風險（至少是資本風險）是高度

分散；反觀私部門而言，其所有權則屬於各自私人組織所有，其可以在個人之間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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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針對資金的部分亦同前文所提，公部門資金係屬國家所共有，不得隨意作為轉嫁或

移轉；反觀私部門資金則為個體組織所共有，容易因個人因素進行移轉。此外就管理

部分，在公部門，組織之間管理能力的分配與其作為生產性投入的價值則幾乎沒有對

應關係；在私部門，管理則被視為生產性投入，且在市場上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視程度。 

貳、組織目的、結構面與外在環境 

本研究彙整國內對於公私部門於建立於屬性之上的組織目的、內部結構面以及外

在環境相關研究（劉玲腕，2004：18；林昱綸，2017：18；徐仁輝，1998：40），綜

整並進行兩者之間的異同比較，俾利為後續所延伸出的管理及委託外包關鍵因素做為

比較基礎。針對公私部門各自組織目的、內部結構面及外在環境分別述明如下： 

組織目的 

在組織目的的部分，「底線的有無」是公私部門之間最大差異點。因組織屬性關

係，公部門可視為國家整體社會的代理人，組織的目標是以全體公共利益為原則，然

而，也因為強調社會的穩定、以人民的福祉為服務目的之下，故其所延伸出的公共利

益是無法作為測量，也因此目標性相對於私部門而言較為模糊，但即便如此，為了達

成國內全民共同最大福祉的目的，公部門仍需經得起長時間的全民監督以及相關單位

的課責考驗，冀此，公部門於所有推動業務的作業程序上皆有明訂其法令規章、層級

以及行政程序規範。 

私部門組織屬性則以市場利益為導向，獲得最大利潤為目的，因有組織獲利作為

原則，故有其利潤或績效的底線做為標準，法令規章限制級僅一般的法律框架，且相

關行政程序規範亦少於公部門，監督及課責考驗部分通常僅以該組織內部的利益關係

人具關連性，故其在組織發揮的彈性空間較大，相對地目標的確切性亦較為明顯。 

綜合上述各項目的性相較之下可發現，公私部門於組織目的的部分，其差異最大

在於組織目標的明確性，也因此，法規限制的差異更是兩者之間差異之處。 

內部結構面 

另針對組織結構面而言，因公部門層級關係多以及本位主義關係，較私部門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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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主權較低、缺乏行政以及作業的彈性，且在跨單位溝通及協調所耗損的人力及時

間成本較多，另外，為保護公共利益優先的關係，公部門建立了許多相關規範以避免

舞弊，致使許多行政作業程序相對冗長，使之繁文縟節降低業務推動效率，也造成外

界對公部門普遍有效率低落的觀感出現。 

反觀私部門，由於組織目的性以市場利益為優先，所有組織內部結構的建立皆為

了獲取最大利潤，故相對結構較屬於單一化且具備一定彈性，且因組織導向以追求利

潤為主，在高度市場競爭且瞬息萬變之下，業務推動上更是與時間賽跑，所以無論在

人力或資源上的協調性遂相對較高，業務推動的效率亦相對於公部門為高。 

從上述內部結構面相較之下可發現，公私部門在內部結構面差異最大之處，在於

「組織上的層級關係差異」及「本位主義關係」，其中本位主義更是涉及跨單位的溝

通協調順暢與否。 

外在環境面 

公私部門因組織外在的因素致使其管理上亦有所差異，文獻上以政治威權對應經

濟交易、獨佔市場對應競爭市場及利害關係人數量等三大面向摘述如下幾點： 

（一） 政治威權相對經濟交易 

Moe（1988）提出公私部門於外在環境上最大的差異，在於公部門係以政治

威權分配財產權；私部門則以經濟交易分配財產權（轉引自徐仁輝，1998：39），

而此財產權非僅資產所有權，其中並包含組織內外於不同資源分配的決策。 

針對政治威權部分，公部門乃係以法令規章或政治決策等行使公權力，以

至於在組織管理上必須透過彼此協調、談判甚而者是妥協等方式以求共存；而

反觀如私部門係以經濟交易方式為主，組織管理上則將以利潤、市場競爭甚而

效率作為管理重點，故綜觀而言，就政治威權相對經濟交易，於組織的管理模

式上則會有所差異性，例如：公部門就政治威權之下，其分配財產權便會傾向

公共利益應如何分配，其推動的效率遂非其管理之重點；反觀私部門在經濟交

易之下，達到高效率為主要目標，故獲得高利潤者則擁有分配財產權之發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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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獨佔市場相對競爭市場 

在獨佔市場相對競爭市場的比較之下，公部門體系下則較屬於獨佔市場的

地位，多數所提供的服務或產品皆為獨佔模式；反觀私部門則較屬於競爭市場

的地位，其需要面對競爭激烈的環境，多數企業提供相同產品做為競爭，為保

有其競爭力，其生產效率及高利潤模式遂為其重點。 

針對公部門這樣的獨佔市場下，因該類服務或產品多為一家提供，且以公

共服務為主要目的，在無其他競爭對手的情況下，組織管理的面向遂較不會以

高效率為目標，而是以如何穩定的提升或成就大部分國人的利益為主要目標；

反觀像是私部門的競爭市場之下，因為競爭力會影響其生存空間，在適者生存

的環境中必須求得生存，故高效率及高利潤則為其主要目標，組織管理的模式

便會以變動性大且須隨時應變以因應複雜的環境變化。 

（三） 利害關係人數量 

本研究在此所指的利害關係人數量主要係針對部門管理者（或指監督者）

的差異性。在公部門中，管理者（或指監督者）存在於多階層的機構或團體中，

相較於私部門而言，有較多的利益關係人如立法機構、監察機構以及國人等進

行監督或課責，所以在進行決策的同時容易受到許多不同角色的利益關係人所

牽制；反觀私部門管理者（或指監督者）屬於單一階層，其利益關係人如股東

或董監事等，多為監督該組織單位最高管理者，冀此，私部門管理者對於資源

及人事的管理權責與控制力遂相對於公部門為高。  

本研究另外並提出一個觀點，即從利害關係人數量可發現，越多利害關係

人或是越多外在環境面向影響，所造成的牽制及管理干涉則會越大，公私部門

雖然都會有其各自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又也許公部門的階層較私部門為多，其

利害關係人數量相較而言會比較多，但如果遇到組織缺乏外在利害關係人支持

或共識，則無論公私部門皆有可能會產生績效低落的情形出現，故面對外在環

境的影響上，利害關係人是否能與組織達成一定共識遂為影響組織管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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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管理差異 

本研究參考徐仁輝（1998：35-36）及林昱綸（2017：18）公私部門管理差異性分

析後，分別以組織內部的管理包括決策管理、人事管理以及專案管理等面向摘述如下： 

決策管理 

針對決策管理部分，本研究分為時程安排、權責歸屬及決策過程三面向簡述如下： 

（一） 時程規劃 

公部門常有因政治或天災人禍等不可抗力之因素，抑或者常需因應外界環

境隨時變化或因應輿論需求進行決策修正，致使需要在短時間做出判斷及有效

決策；反觀私部門，針對組織內部計畫較有長時間專注於研究、規劃、設計、

判斷市場需求及調查後做決策，而後續技術研發及後續調整亦可有較長期程。 

（二） 權責歸屬 

公部門除了因憲政架構規範關係，權力分散難以集中，加上本位主義關係，

致使業務遇跨部會溝通時，需要花大量溝通與協調時間；反觀私部門因權責集

中，加上商業腳步快，故決策時較公部門快速，且跨域整合上亦較公部門容易。 

（三） 決策過程 

決策過程主要討論是否透明化，即所謂公開性與封閉性的差異。就公部門

而言，因小政府的推動下，許多決策過程必須透明公開給民眾檢視；反觀私部

門因商業機密關係，為維持市場競爭力，決策過程中皆須保持機密，以避免利

益受損，影響組織營運。 

人事管理 

公私部門在用人模式及人事管理制度上迥然不同，本研究僅就針對人事制度及人

力資源管理說明： 

（一） 人事制度 

國內公部門人事制度區分為政務官與事務官，其中事務官及轄下公務人員

透過考試通過任免，通過者始得取得正式永久職公務人員資格，具備永久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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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性的任用特質；反觀私部門就人事制度部分採競爭概念，任用上彈性較大，

即未能保障其永久職，汰換速度相較公部門為快。  

（二） 人力資源管理 

人事管理不同，所延伸出的競爭力亦有所差異。公部門於人力需求及人事

制度關係，影響了人力素質及人力資源的運用：蔣麗君、蕭乃沂（2008：68-70）

在進行政府資訊人力與資訊預算之研究時遂提到該專業類別的人力多以國家考

試進入，然因為人事編制關係，人力供給相對於每個單位人力需求數無法面面

俱到，致使人力不足情況下，很多組織的專業人力遂為委外人力；再者，正式

編制的公務人員也因為法規保障其穩定就業關係，在進入該體系後又無競爭壓

力之下鮮少會積極汲取新知，導致正式人力降低了核心競爭力；反觀私部門因

對於人力資源管理上則相較於公部門彈性運用高，如遇有專業的人資支援，加

上長官亦願意尊重且向下授權，則較易因透過競爭機制激發團隊個人積極獲取

新知以保障其工作權，另外，也較公部門容易應用其他誘因鼓勵向上學習的作

用，進而有提升個人及組織本身整體競爭力的潛力在。 

專案管理 

專案管理（Project Management）係透過管理知識、技術、工具及方法運用到專案

上，使其符合甚而優於專案相關利害關係人需求與期待，其執行須顧及三個面向：包

含「專案的範圍、期程、成本與品質目標的達到」、「利害關係人之不同需求及期待」

及「在已確認的需求及未確認的期待中達到平衡」（社團法人中華專案管理學會，2009）。 

專案管理由民間企業始發展而來，多運用於企業的專案執行上，近年才多以新建

公共建設所用，本研究試圖盤點及提出公私部門於專案管理上的差異，以協助本研究

在兩者之間的差異性比較上做更細緻了解。綜整許秀影（2015b）及張嘉倚（2020）

研究後，認為其差異性係源自於「雙方在使用專案管理這類專業科學之目的性不同」。

所謂的目的性不同：即就私部門而言，其目的在於「獲取利潤」；反觀公部門則在於

創造「公共服務利益」。依據上述目的，公私部門於應用及管理上遂有差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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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公私部門專案管理之應用與管理差異 

 公部門 私部門 

應用層面 
主要應用於大型公共建設上，現亦

運用在提升公共服務利益上。 

主要應用在開發各項產品、軟體或

客戶服務上等。 

專案團隊

以及召集

人層級 

主要為該業務所轄的公務人員或

相關專案人力為組合，召集人則多

以該業務主管為主。 

團隊中的專案經理角色通常僅有

責任而無實權，較無法能掌握該專

案所有行使權。 

主要為該業務團隊或相關配合部

門為組合，召集人則多以專案經理

或高階經理人為主。 

團隊中的專案經理角色可獲得相

當程度的授權，擁有專案的所有行

使權，包含資源及人力運用。 

專案經費

來源 

以該年度機關預算做編製核定，而

該預算需於前一年年初編列製出。 

以專案需求，由企業或由專案贊助

者撥列專案所需經費。 

專案執行

過程 

由業務機關授權，執行過程中皆受

法規規範、民眾監督及公共課責，

後續成果亦須持續接受管考。 

專案成立後，遂由團隊開始執行，

執行過程中以公司及利益關係人

監督，俾利專案完成後獲取利潤。 

專案跨域

溝通過程 

公部門因受限於機關組織結構上

的限制加上本位主義關係，致使專

案如須跨部門協調則容易出現協

調性問題，在跨部門之間的溝通與

合作較容易有隔閡存在。 

私部門於專案管理的運作上較以

整體團隊及專案利潤為出發點，較

無個人或單位的本位主義出現，故

於協調溝通中較易達到平衡，對於

目標也較採取團隊合作的一致性。 

執行過程 

囿於公部門於執行所有業務上都

須依照法規章程執行，因應機關法

令及自身懲戒條例等關係，法規的

限制所以在專案執行上較無彈性。 

因屬企業內部的組織行為，故如無

涉及一般法律層面上的問題，在企

業內部授權同意之下，專案推動上

的彈性較高。 

專案利害

關係人 

除了公職人員外，並包含執政者及

國人。 

為積極參與專案或利益受影響、或

對結果具影響力之個人及組織。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肆、委託外包關鍵因素 

釐清組織定義、目的、內部結構面及外部環境以及其管理差異性後，本研究將延

伸探討其公私部門委託外包之內外在關鍵重點是否亦有所異同，以各自在委託外包的

目的、夥伴關係的互動模式以及委託外包的關鍵成功因素等三個面向作為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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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外包之目的 

公部門委託外包重點在於機關人力、技術及知識不足，加上時效性關係，故將非

屬核心業務的低技術性行政事務如就業服務，抑或高技術專業如資訊業務等委託外包

予民間企業提供服務，俾利撙節人事成本，達到員額精簡目的（劉玲腕，2004；謝淑

芳，2008：6）。而委託外包的價值較以機關首長想法為重，機關首長需有推動委託

外包的決心並提供相關後勤資源上的支持；於委託外包過程中則分別為新機構建議應

審慎做好委外決策、公務員心態及作法須因應環境適度調整、行政機關委託外包的誘

因設計及協力機制、法制的配套措施完整性、提供民間業者具吸引力的誘因機制、委

託外包後的監督機制及履約管理品質等做為影響（莫永榮，2004）。 

私部門委託外包重點則較強調核心競爭力的專注，以最少成本去維持非核心業務，

將重點人力及時間成本花費在核心業務，如此遂能取得雙贏，在高競爭市場上獲得一

席之地。故委託外包的價值，便是提升組織本身的競爭優勢及運用最少成本獲取更多

利益，委外重點便是擺放於協助組織聚焦於核心競爭力上，將非屬核心競爭力部分委

外其他專業組織處理（劉玲腕，2004），而為了降低依賴性，私部門委託外包後亦會

試圖學習或汲取該項能力以避免因資訊不對稱導致出現過多成本支應。 

夥伴關係的互動模式 

公部門業務委託外包的夥伴關係互動是一種動態的合作關係（劉坤億，2006：6），

這個動態的合作關係是建立在彼此互相依賴且具有彈性的互動過程，然而，隨時機動

的期間，彼此皆必須考量到他方反應及實際需求，否則夥伴關係則會因為各種成本因

素而可能出現破局。為了避免合作破局或出現不必要的成本，公部門合作性質遂較偏

向屬於依據契約規定為基礎下進行彼此之間的互動，並於契約規範之下成立該委外業

務的專案小組，作為與外部承包商合作及監督機制，呈現雖由「代理人直接承接部分

或所有業務」，但仍「須以契約規範」，以「期提升組織績效」（劉玲腕，2004）。 

私部門彼此之間有契約規範，但組織屬性上並無相關法令或規範限制，故雙方合

作上的協調彈性空間較高，可操作性的空間也較大（劉玲腕，2004：9-10），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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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關係的品質並受到雙方參與度、溝通順暢度，資訊共享程度，關係濃厚程度，相

互依賴性和高層管理者的支持度所影響（ Lee & Kim, 1999：53）呈現出相互資源依

賴之策略性互動關係，其之間互動可互補彼此缺乏之處，故特性遂為透過「合作互動

之模式」以讓其「相互依賴技術」及「學習專業知識」三大特性（劉玲腕，2004：10）。 

關鍵成功因素 

針對委託外包的關鍵成功因素，公部門的重點在於高層管理者支持、夥伴關係模

式、具策略意義的選擇性委託外包、財務和人力資源支撐、關係管理、管理能力及使

用服務等級契約的績效管理等，其中以管理尤為重要。首先，委託外包的成功因素須

於高層管理者支持下，將傳統採購觀點轉為夥伴關係之維繫、運用及管理，並透過運

用長期性委託外包策略管理及善用知識網絡管理，導入服務等級契約的績效管理，方

能達到成功委託外包目標（Chen & Perry，2003：416），而張慧莉（1997）亦表示「夥

伴關係」及「合約機制」是公部門委託外包的關鍵成功因素（張慧莉，1997：20-27）。 

而私部門的關鍵成功因素除了夥伴關係外，亦有高層管理者的支持與夥伴關係之

品質，其中高層管理者的支持係包含了對於彼此之間的信任、溝通合作、業務理解程

度、利益和風險分擔，以及承諾等相關的支持，故此，私部門於委託外包的成功關鍵，

「夥伴關係的管理」至關重要（Lee & Kim, 1999：50-54；Grover et al., 1996：90）。 

綜上，本研究認為公私部門管理之委外成功關鍵因素同樣取決於「高層管理者的

支持」及「夥伴關係之間的管理」，只是針對後者的夥伴關係之間的管理上，公部門

較以「契約制度」優先、私部門則較以「溝通合作」為優先。 

伍、小結 

公私部門在於委託外包過程中，囿於行政規範的關係，與私部門最大差異點，第

一遂在於法規的限制，即公部門受到政府採購法及其子法規範，可操作的彈性空間甚

小；私部門（本研究所指中小企業）如遇公司治理面較鬆散下，則恐因無採購法規及

相關子法等限制，在可操作的彈性空間則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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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以管理面，公部門組織目標以公共利益及人民福祉為原則、私部門則以

組織獲利及維持競爭力為主，在管理上皆以最高首長支持首為重要，然而在權責歸屬

及決策過程中遂有差異性，公部門在權責歸屬上易有本位主義出現，溝通協調過程較

為冗長；私部門無論新創公司或資深企業，皆易因權責集中，加上市場變化性大，須

迅速且即時制定決策以臨時應變市場需求，致使在溝通協調過程中較公部門為快速。 

另公部門因有永久性及穩定性，雖降低競爭力，但也因低汰換率可促進委外工作

業務推動穩定；私部門則因外在變動性大，人員須維持高度競爭力，雖然因此可促進

其與外部承包商互動提高其委託外包業務相關知識，但因私部門（在此所指中小企業）

人員管理特質，會因汰換頻率問題，易使外部承包商容易比組織內部承辦人員較為熟

稔委託外包的業務相關細節內容，進而出現資訊不對稱之「不確定性」問題。 

而經費來源差異，各自所監督課責的利害關係對象及人數遂有差異：公部門的經

費來自於機關編列預算所核定，而機關預算係由各方如立法單位、監察單位、民間機

構或國人所進行監督，其利害關係人多元且繁雜，專案管理的透明化及進度管控自然

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反觀私部門則以組織內部撥款運用或專案關係人提供款項運用，

其利害關係人多以與該專案具關連性、或受專案成效所影響、或與專案成效產生利益

相關者為主，利害關係人範圍相對公部門限縮許多，監督者也較無公部門利益關係人

多元，加上私部門進行專案管理多有私人企業各自機密資訊，故於專案管理上則無要

求一定程度的透明化，資訊的公開也相對可以有所保留。 

又，本研究以委託外包為出發點，探討公私部門在業務類別及專案管理層面的差

異性，發現因公私部門屬性關係，業務委外的目的上便有「時間成本」以及「預算成

本」的差異性，而其應用層面仍然分別各自以「公共利益」及「組織利益」為主。 

針對夥伴關係的處理，本研究發現公部門較以契約規定為基礎下進行互動，契約

需求及規範為最高準則，夥伴關係較傾向由公部門承辦人以契約規範之下委託外部承

包商直接承接部分或所有業務，以提升組織績效，此互動模式也較偏向「上對下之垂

直互動模式」；反觀私部門雖有契約規範，但因其較無相關法規限制，彼此溝通、互

動與協調空間相當大，且私部門考量市場需求及維持競爭力壓力下，委託外包後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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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提升組織競爭力，而偏向願意學習其相關知識技術，冀此，夥伴關係較傾向以相

互依賴且互動高俾利於學習，互動模式也較屬「橫向之水平互動模式」。 

綜上，本研究比較兩者之間異同性作一彙整如下： 

表 2-7 公私部門比較之異同 

 項目 公部門 私部門 

相

同

性 

委外價值 以機關首長或高層支持的想法為重 

委外品質 監督機制及履約管理品質 

委外關鍵因素 高層管理支持、夥伴關係模式 

外在環境 
如缺乏外在利害關係人支持或共識，皆有可能因此績效

低落 

夥伴關係 為動態的合作關係，互相依賴且彈性 

相

異

性 

代理機構 整個社會的代理人 非整個社會的代理人 

組織目的 難以用量化衡量 通常以利潤作為衡量準則 

目標明確性 較為模糊 較為明確 

內部結構面 各機關本位主義重 組織目標較一致性 

外部環境面 
以政治威權分配財產權；

獨佔市場 

以經濟交易分配財產權；競

爭市場 

利害關係人 較多 較少 

所產生利益或損失 
所產生的利益或損失為社

會共同所有 

所產生的利益或損失多為組

職個體共同所有 

設備、資源或資訊 公開透明度較高 公開透明度較低 

決策管理 
需短時間做出判斷及有效

決策；決策過程公開性 

有較長期程判斷及做決策；

決策過程較封閉性 

人事管理 
具永久性及穩定性；無競

爭壓力下降低核心競爭力 

任用上彈性較大；競爭壓力

下容易激發其積極獲取新知 

委外重點 
人力、技術、知識不足及時

效性關係 

提升組織競爭優勢、獲取更

多利益以及聚焦核心競爭力 

契約規範 較高 較低 

代理人角色 

直接承接部分或所有業

務，承辦人多交由外部承

包商所負責 

雖承接部分或所有業務，但

承辦人仍會試圖了解相關細

節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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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綜上文獻探討，本研究於本節提出公私部門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差異所產生對

於委外業務上的差異影響，分別為「兩者之間於委外重點及人事管理影響資訊業務委

外的態度差異」、「兩者之間於契約規範上的嚴謹程度差異影響其各自於代理成本上

的差異」以及「人力資源與契約規範的管理差異影響其夥伴關係的合作緊密度差異」

等面向進行探析討論。 

壹、委外重點及人事管理影響資訊業務委外的態度差異 

本研究在以公私部門於屬性及管理上的差異嘗試梳理出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差

異性。綜整公私部門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屬性，因為公私部門於「委託外包重點」以

及「人事管理」的差異關係，致使兩種不同性質的組織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上的態度

及行為自然有所差異分述如下： 

委託外包重點 

公部門近年為了導入民間企業高效率，委託外包遂為其主要作法，尤其公部門囊

括許多公共資源，卻並非每個專業能力皆有所具備，一旦推動具高度專業且屬關鍵資

源，然該項業務又非機關核心職能時，則需委託外部專業人士協助推動該項政策，據

此，公部門遂以委託外包模式以利推動該業務，於委託外包重點係因其有人力、技術、

知識及時效性的關係。 

私部門不同於公部門本身囊括公共資源及多工能力，所以組織策略會因應核心競

爭力，相對削弱與本身組織資源或能力等鴻溝，故私部門委託外包重點強調提升組織

對外部競爭力，以及透過非核心業務委外，期將組織重點資源聚焦本身的核心競爭力。 

人事管理 

我國公務體系人事管理上具有穩定性，無競爭壓力情況下較容易降低學習力，所

以對於委外承包商的資訊技術依賴性甚高，重點較擺在如何操作使用，另亦易因官僚

或科層關係，委外態度上與委外承包商的關係亦較為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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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部門的組織特性強調競爭力，面對到高度專業且屬關鍵的資源，為了避免該資

源掌控權在外部承包商手上，會儘量降低其資源依賴幅度，故即便需委託外部專業人

士或廠商協助推動該項業務，私部門仍會要求承辦單位秉持著學習精神，過程中企圖

共享知識以增加其潛在可自行執行能力，避免因過度依賴致使降低其競爭力，所以在

資訊技能的交流與互動學習相對於公部門內部而言要積極許多，委外態度上與委外承

包商的關係則較為親近。 

貳、契約規範影響代理成本 

公私部門推動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有一連串委託外包流程，本研究認為其中之差異

性，「契約管理」係為重點，而這也是造成兩者之間於委託代理成本上的差異性。 

公部門委託外包後在委託代理的面向：因公部門重視風險規避及囿於法規關係，

前置規劃時間長，故委託代理成本相對較高，但也因其契約規範嚴謹許多，於前置作

業期間便將需求規範至契約上，並透過相關部門的研議，制定出嚴謹且具有強制力的

契約內容，故一旦完成契約簽訂後，後續依循著契約執行相關業務委託外包服務項目，

則後續事後成本如監督成本便降低許多，其可能衍生出的委託人剩餘損失亦會降低。 

私部門委外後在委託代理的部分：私部門於事前制定契約上因不同於公部門受限

採購法制式規定，嚴謹度較低於公部門，故委託代理成本相對較低，然而囿於前置的

契約設計較為鬆散，致使事後成本如監督成本則相對公部門為高，其中包括契約不能

適應所導致的成本、雙方不良溝通下的談判成本、為解決糾紛與爭執而產出的建置成

本、為取信於對方所需之協商成本，及代理人可能因此無法達到最佳利益之成本等等。 

參、人力資源與契約規範之管理影響夥伴關係建立要素 

公私部門於資訊委託外包訂定契約後自然出現夥伴關係的模式，而夥伴關係是否

也會因為公私部門的差異有所不同呢？夥伴關係建立其中重點在於組織內的「行政力

量」與「契約關係」，而這兩點因素在公私部門之間則有不同的表現，冀此，本研究

認為兩者之間的夥伴關係會有不同的差異性，且主要取決於兩者之間的「人力資源」

及「契約規範」之管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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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管理 

公部門因為人事管理具備永業制度的保障下，其較具穩定性及安定感，致使容易

造成無競爭壓力的環境下，鮮少人員願意與時俱進積極學習，面對新的業務或是需學

習的技術除非有誘因，否則很難有學習的動機出現；反觀私部門在人力資源管理上採

競爭機制任用，同儕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競爭力，致使個人於學習意願上有較高度的

積極性，加上人事管理上，有上級主管對於組織競爭力的要求及期待，所以在組織面

對並與外部競爭力抗衡的需求之下，業務承辦單位即便將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給外部承

包商，仍必須有強烈的學習機制存在，以避免資源依賴性過高。 

契約管理 

在公部門依法行政下，許多業務推動須依據嚴謹的契約規範所限制，倘有需調整

之處則須運用行政流程進行契約變更，繁瑣程序也造成公共服務推動上缺乏彈性空間，

故公部門業務承辦人易因本位主義及法規與契約的牽制下依法行事，致使在較無依賴

性之下，合作夥伴關係建立上便顯得薄弱，與外部承包商在合作的關係上，便會比較

傾向契約關係的純交易交換型。 

私部門在無違背法令下，契約制定不像公部門嚴謹，限制性也相對較低，加上為

因應瞬息萬變的外部環境，須大幅度的彈性空間去面對與因應外部競爭市場，冀此，

私部門業務承辦人較願意付出、學習甚至依賴性合作以獲取所需職能及技能、契約制

定的彈性服務較大的情形下，其良善的夥伴關係便因此成立，有了共同目標而彼此互

依互存、互享利益及分攤風險的義務存在，夥伴關係亦成為純合作交流型。 

綜上，本研究認為公私部門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重點」、「制定委託外包契約

規範」及「組織內人事行政管理」的差異性，影響各自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推動上的

態度，和外部承包商之間的夥伴關係，以及雙方的委託代理成本，更可能影響委外後

成效，而「制定委託外包契約規範」以及「組織內人事行政管理」分別對應至本章第

二節所提資訊業務委外成敗關鍵因素之「專案管理」與「人力資源」，「資訊業務委

託外包重點」則將視為本研究嘗試找出的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第五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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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主要說明本研究整體研究設計，首先從研究架構開始，敘明本研究欲探討的

問題主軸及核心重點，接著，說明本研究欲使用的研究方法、操作步驟，最後再為本

研究之設計做一整體性說明。 

全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說明本研究架構；第二節介紹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最後一節透過整體綜結，為本章作一彙整說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資訊網絡充斥人們生活的科技時代下，成立官方網站已經是各個組織行銷宣傳及

佈達官方資訊的基本傳播載體，故無論公部門或私部門，其如有資訊傳遞或形象塑造

的需求，皆會以成立官方網站作為資訊發布或建立形象的平台，冀此，設計、建置及

維運資訊網站系統則成為組織必備的業務。然而資訊網站系統建置與維運相關業務係

屬高度專業性及技術性的業務，並非擁有一般知識背景便可以達成業務推動的目的或

完成組織期待的需求，許多組織考量到人力、時間及資源等成本因素，加上外部競爭

力的壓力下，倘若資訊業務並非其重要核心業務的情況，組織便會朝向將該項業務委

託外包的策略模式進行。 

誠如第二章文獻探討的小結中所提，本研究認為公私部門兩者之間在「委託外包

重點」、「人事管理」及「契約規範」上的差異會影響到其各自「委外態度」、在業

務委託外包上的「委託代理成本」及其延伸出的「夥伴關係」，進而涉及到資訊業務

委外後成效的差異。故在研究架構上，本研究將以公私部門做為不同的主體進行對照，

試圖將兩者的資訊業務委託外包過程進行併排、比對與釐清，以梳理出其之間在業務

委託外包上是否具備差異性，以及之間的差異性是否影響業務委託外包後的成效，進

而推導出其影響業務委託外包成效的關鍵因素。 

據此，本研究概念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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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本研究概念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過程是一連串動態活動，中間包含了事前規劃準備、需求文

件、採購程序、契約管理及執行，及後續運作與維護等執行過程，而公私部門於資訊

在這類業務委託外包過程中的流程與步驟大致相同，發展出來的委託外包後成效卻有

所差異，本研究將套入圖 3-1 的研究概念架構後，將上述所提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流

程與步驟分類成三組，分別為事前規劃準備、期間的管理與執行以及事後的運作與維

護如下，透過比較分析以找出其主要差異因子。 

事前的規劃準備包含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問題界定及規劃分析，其中問題界定牽

涉到組織最高首長的支持與否，如獲得首長支持，則將有助於後續需求規劃的產出完

整性以及跨部門的協調效率，故在事前規劃準備的階段，獲得組職最高首長支持為首

要之務。 

期間的委外執行包含設計評選及契約協商，在這一階段以採購制度嚴謹性與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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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的內容為重點，採購制度的嚴謹性影響採購順暢度、契約內容的完整性亦會影響

到下一階段之操作管理上順暢度。 

事後的運作與維護包含操作管理及驗收維護，此一階段中，雙方合作關係的緊密

度會影響到操作管理及隨機應變速度；而驗收順利與否取決於雙方的合作關係、外部

承包商於履約管理上專業度，以及雙方於合作上的良善關係，是以，如有高品質專業

度的外部承包商並輔以互依互存的夥伴關係，將有助本階段的操作管理及驗收維護。  

綜合上述三階段，本研究於公私部門委託外包過程比較的架構如下圖。 

 
圖 3-2 本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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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資訊業務委託外包通常為整個團隊所執行推動，過程中受到許多團隊內變因所影

響，故如要探討委託外包期間的流程及其中的細節，相對繁複且受到人的因素甚大，

面對兩組不同類型組織，難以運用量化問卷去釐清其中差異性，為了深度了解並試圖

剖析其之間的異同之處，本研究將採用質化研究以獲取可能隱藏性存在的因素。 

本研究所運用研究方法有四：分別為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Research）、深度

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焦點團體訪談法（Focus Group Interview）及內容分析

法（Content Analysis Method）茲說明如下： 

壹、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Research）主要係對人與人彼此之間、或物與物彼此之

間的相似或相異的部分進行研究與判斷的方法。奠基於一定的標準上，對兩個（含）

以上具關連性的研究面向，透過之間的比較來認識、區分及確定事物的異同之處，俾

使探析出其一般規律及特殊規律的研究方法（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其有助於理

論的建立以及新的研究問題的產生與延伸思考，然而其亦有一些限制，如較費時間及

經費、操作過程較為艱困、較少隨機抽樣以及所產出的研究結果類化可能性（指根據

舊經驗以接受新事物的作用或所學運用在需要的類似情境）較小（張惠珍，2019）。 

研究類型 

比較研究法可分為四大類型：分別為單項比較與綜合比較、橫向比較與縱向比較、

求同比較與求異比較，質化比較與量化比較。本研究主體需將內外部屬性進行比較，

故屬綜合比較；且除了針對委託外包過程的發展模式進行比較外，委託外包後的成效

亦須比較，故亦為橫向與縱向綜合性比較；又，本研究係以兩者不同屬性的組織進行

同樣委託外包過程中發展上的異同性，以及委託外包後的成效是否亦有所區別，故屬

求異比較；最後，本研究除了將兩者不同屬性的組織於委託外包過程中，釐清期間操

作步驟或管理模式的質的差異性外，並須針對委託外包後的成效進行量的比較，以對

照出其差異性，故在最後一類型中，本研究係屬質化與量化綜合性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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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說明 

本研究主體為各自選擇出公私部門兩者不同屬性組織所委託外包的資訊業務進

行比較，俾利擷取出其差異之處，故此，研究主軸便以採用比較研究法進行選案分析

及比較，並依循 George Z. F. Bereday 四階段研究步驟如下（鍾季倫，2005；陳韻如，

2004；張惠珍，2019）： 

圖 3-3 比較研究法步驟說明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一） 第一步驟：描述（Description） 

本研究在第一階段奠定研究主題基礎後，延伸出欲探討相關問題，故在這

一個步驟的過程需進行大量的閱讀以及相關資料的蒐整。一般資料蒐整分有一

手資料（Primary Source）、次級資料（Secondary Source）及輔助資料（Auxiliary 

Source）等三類，本研究因採用「深度訪談法」及「內容分析法」，根據訪談資

料及內容分析後所產出的資料進行描述，故在資料蒐整上屬「一手資料」。 

（二） 第二步驟：解釋（Interpretation） 

本研究在這一個階段中會試圖從多元面向觀察欲探討的問題，發現每個變

因之因果關係，故除了透過外部承包商訪談外，並另外增加利益關係人如業務

主管及業務承辦窗口的訪談，此外，亦針對委託外包後的資訊業務所呈現出的

成效進行內容分析，以利用多方向所蒐集可參考的相關資訊後，為本研究成就

出整體性且客觀的解釋。 

描述 解釋 併排 比較 

對研究對象

進行整體性

瞭解後，系統

性且結構化

出關鍵重點 

針對描述中

的重點進行

深入解釋，並

延伸探究其

因果關係 

將研究資料

分類併列對

照，比對出其

中異同，以導

出研究假設 

以比較為基

礎，保持客

觀、中立判斷

力重複比較

並檢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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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步驟：併排（Juxtaposition） 

本研究在此階段將以圖表式的方法呈現，透過垂直併排的系統性條列式的

對照以做兩者之間的比較、比對，並在同個標準下建立出可比較的關鍵點，以

探析出其彼此之間的異同之處，進而建立起研究的假設，以佐證、補充、更新

或推翻、導引出研究結論，以為後續第四步驟的比較階段鋪陳其異同之處。 

（四） 第四步驟：比較（Comparison） 

此一步驟係為本研究進行比較研究的重點，將以比較點作為基礎，依據先

前的三個步驟，秉持著中立客觀的角度、詳實且正確的判斷力，不停相互重複

研究比較，藉以推導出明確結論或明確之差異性。而在這個階段，本研究將採

「問題取向」及「全面性分析」兩大步驟，先累積所有針對問題所探究分析的

結果後，再對問題進行全面性的比較研究。 

依循上述 George Z. F. Bereday 四階段研究步驟，本研究所運用比較研究法的順

序遂可具體分為：一、釐清並確認欲比較的問題；二、定義出欲比較的標準以及其相

關理論；三、進行相關資料蒐集與彙整；四、進行重複性的比較分析；五、歸納並總

結（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 

貳、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係針對開放性的問題且無法運用問卷設計獲得

的意義解釋所進行之研究方法。所謂訪談，是一種收集資訊的工具，至少兩個人以上

的對談，訪談人透過適當控制與安排，在對話過程中經由受訪者所提供的訊息以汲取

到訪談人欲獲得的關鍵資訊。訪談分有正式或非正式模式，並可透過非標準化、非結

構性或開放式的問題探討，由外圍逐漸切入主題以獲得答案，也可透過標準化、結構

性或封閉式的問題來探析較成熟的議題來獲取答案。 

所謂深度訪談，引述萬文隆（2004：17）所提其目的在於探析訪談中的真正內幕、

真實意涵、衝擊影響、未來發展以及解決之道。所以相對於訪談，要花費更多時間與

精力，而所獲得的結果則比一般訪談要深入了解到研究面向的本質，以利後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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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類型 

針對深度訪談的類型，依據其嚴謹程度分有非結構性（Unstructured Interviews）、

半結構性（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及結構性（Structured Interviews）三種型式（轉

引自黃毓茹，2006：56；蔡坤哲，2007：59-60），為了深入了解公私部門於資訊業務

委託外包過程的差異性及其委託外包後的成效，本研究擬透過深度訪談法中的「半結

構性」訪談模式進行。 

半結構性訪談係研究者使用預先擬定好的訪談大綱作為現場訪談的指引方針，於

訪談現場再視受訪者反應狀況，進行機動性的內容調整修正，並於問問題的同時逐步

歸納，再從淺入深、從大問題逐步問到小問題，透過不同受訪者之態度與思考邏輯，

獲得多面向角度且真實內心的想法，進而豐富化訪談內容，俾利完成整體性之相關內

容彙整，獲取到研究主題的相關資訊。 

步驟說明 

有關本研究深度訪談操作步驟如下： 

 

圖 3-4 深度訪談法步驟說明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調整心態 
訪談前準

備 

受訪者約

訪 

掌握現場

氣氛 

訪談逐字

稿產出 

資料分析

產出 

深度訪談

前調整好

欲訪談的

心態，保

持中立且

避免影響

或涉入到

受訪者意

見及想法 

深度訪談

前深入了

解並調查

相關訪談

背景資料

及文獻，

並制定訪

綱俾利過

程流暢度 

針對訪談

對象進行

約訪，約

訪模式可

有電話、

信件或網

路等，並

先行提供

訪綱邀約 

訪談過程

中需掌握

好現場良

善氣氛，

傾聽、聆

聽最為重

要，俾利

從中聽到

弦外之音 

將記錄的

文字輔以

錄音檔內

容產出逐

字稿，再

由其中找

出關鍵文

字以為後

續分析用 

由逐字稿

關鍵內容

進行分析

並對照出

研究問題

欲探析方

向做為分

類，以為

研究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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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與訪綱說明 

本研究以「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擔任承辦廠商，承接公私不同部門之網站做為

研究主軸，訪談對象分別為 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及承辦人，透過半結構性訪

談，分別探析出公私部門在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上的流程、步驟及契約管理相關細節以

及其對於合作之間的看法。 

另外，於公私部門的個案挑選，則以「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承接的「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銀髮人才資源中心」銀髮資源網，以及民間企業「甦

活公司」SOHO 甦活網兩個網站專案作為分析對象，於利益關係人的挑選：公部門網

站利益關係人以訪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銀髮人才資源中心」主

任及承辦人為主；私部門網站利益關係人則以訪談民間企業「甦活公司」副總經理及

其承辦人為主。藉由本次深度訪談欲了解以下內容： 

（一） 公私部門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前置作業、執行期間及後續管理相關步驟。 

（二） 公私部門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時對外部承包商的態度及合作模式。 

（三） 公私部門利益關係人對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意見，以及其委託外包後成

效的看法。 

訪談前先擬以訪談大綱，並依據現場訪談狀況再深入探析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相關

細節，有關訪談對象及訪綱如下： 

表 3-1 訪談對象彙整表 

受訪者

編碼 
任職單位 

研究

對象 
訪談地點 

訪談日期 

第一次 第二次 

IA01 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

長 

C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會議室 

110年8月

13 日 

110 年 10

月 8 日 

IA02 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辦

人 
線上視訊 

110 年 10

月 7 日 
- 

IB01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銀

髮人才資源中心 

主任 
銀髮人才資源中

心會議室 

110年8月

17 日 

110年9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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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編碼 
任職單位 

研究

對象 
訪談地點 

訪談日期 

第一次 第二次 

IB02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銀

髮人才資源中心 

承辦

人 

銀髮人才資源中

心會議室 

110年8月

19 日 

110年9月

15 日 

IC01 甦活公司 
副總

經理 
甦活公司 

110年8月

27 日 

110年9月

28 日 

IC02 甦活公司 
承辦

人 
甦活公司 

110 年 11

月 9 日 
-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本研究針對訪談大綱部分共分為四大區塊，分別為資訊業務委外之外部承包廠商

在承接公部門與私部門的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過程之看法與經驗、對於建立夥伴關係

因素之看法、公私部門分別進行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流程及履約管理，以及利益關係

人之滿意程度做為訪談方向，其訪談重點大綱如下： 

表 3-2 深度訪談之訪談大綱 

訪談項目 訪談內容 

訪談對象 

承包廠

商 

利益關係人 

公部門組

織 

私部門組

織 

承

辦

人 

主

管 

部門

承辦

人 

部門

主管 

部門

承辦

人 

部門

主管 

資訊業務

委託外包

之外部承

包廠商對

於承接不

同屬性的

組織之看

法及經驗 

1.從事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年資。 

2.參與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相關經

驗。 

3.根據經驗描述， 

(1) 其與公部門及私部門從契約

制訂後到執行過程中，於以下

面向的合作及互動方式。 

a. 人力資源 

b. 專案管理 

c. 財務成本 

d. 知識環境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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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項目 訪談內容 

訪談對象 

承包廠

商 

利益關係人 

公部門組

織 

私部門組

織 

承

辦

人 

主

管 

部門

承辦

人 

部門

主管 

部門

承辦

人 

部門

主管 

(2) 除了以上四面向外，有否其他

可再補充且為重要關鍵的合

作及互動面向 

4.探討與公部門及私部門兩個不

同屬性的組織，其各自之間的合

作互動關係模式。   

對於建立

夥伴關係

因素之看

法 

依據本身的業務委託外包經驗，會

造成與不同組織的合作關係之影

響因素。 

◎ ◎ ◎ 

 

◎ 

 

資訊業務

委託外包

流程操作

步驟 

探討不同組織於資訊業務委託外

包流程操作流程及細節： 

1.事前規劃階段 

(1) 問題界定 

(2) 規劃分析 

2.期間委外執行階段 

(1) 設計評選 

(2) 契約協商 

3.事後運作維護階段 

(1) 操作管理 

(2) 驗收 

(3) 後續維運 

◎ ◎ ◎  ◎ 

 

利益關係

人滿意程

度 

探討利益關係人對於資訊業務委

託外包以及彼此夥伴關係之看法： 

1.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支持度  

2.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之看法 

3.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後，其成果呈

現之看法 

  

◎ ◎ ◎ ◎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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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焦點團體訪談法 

焦點團體訪談法（Focus Group Interview）為質化研究，能一次蒐集大量且多元性

的資料以受訪成員的意見與想法。由受過訓練且具專業知識的主持人引導一組團體針

對特定現象或問題進行討論訪談，透過訪談過程中營造出互動良好氣氛，讓團體成員

藉由彼此之間在連結、刺激以及滾雪球下暢所欲言並激發彼此反應，冀此獲取其知識、

經驗、想法及個人觀點或感覺，藉此可以針對以往研究的結果獲得受訪團體成員的解

釋及補充（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蔡佳縈，2008：38；章美英、許麗齡，2006：67）。 

研究團體組成說明 

焦點團體訪談目的在於了解特定問題或主題的現象，故多為立意抽樣（章美英、

許麗齡，2006：69），成員組成分有「同質性高」及「異質性高」兩類型。本研究為

了在比較分析時能更具完整性，將採同質性模式，邀約 2 名專家學者、各 2 名公私部

門具承辦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經驗之主管或承辦人進行訪談，由主持人引導，依第一次

訪談記錄聚焦公私部門之間差異性，並確認內容有否疏漏，俾利第二次訪談進行補充。 

步驟說明 

有關本研究焦點團體訪談步驟如下： 

圖 3-5 焦點團體訪談法步驟說明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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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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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步驟：確認問題 

釐清楚研究的目的、主題以及相關延伸出的問題為焦點團體訪談法的第一

關鍵要點，因本研究導入焦點團體訪談，係為了彌補第一次深入訪談中，恐有

未盡完善之處，透過焦點訪談的釐清與確認，找出有疏漏的主題或方向後，以

在後續第二階段進行補強，故在這個階段中，將先把本研究欲探析的主題、問

題、相關方向，以及第一次深入訪談中所歸納及綜整出的訪談內容及重點作為

整理後，從中再比對釐清出哪些面向需要再了解，抑或者應掌握的主題為何，

俾利協助主持人於進行焦點訪談時可快速掌握問題並獲取所需資訊。 

（二） 第二步驟：設計抽樣架構 

第二階段主要為設計並確認能為本次研究進行答覆及提供補充資訊的母群

體，本研究為了協助於深度訪談後需再補強的需求，故在此步驟中，擬設計邀

約與業務委託外包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公私部門各自具有採購經驗之主管或

承辦人做為母群體，其中具有採購經驗者則至少有一次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採

購經驗，以對本研究有所助益。 

（三） 第三步驟：確認主持人及訪綱 

第三步驟為確定本研究可擔任的主持人、訪談指引、訪綱中的主題方向、

問題類型、訪問模式及形式等，俾利符合焦點團體成員的需求。在此階段中，

本研究將由瞭解焦點團體訪談法形式、個人特質友善、尊重擁有良好的傾聽以

及溝通技巧，且具開放、正向思維的公私協力專業領域之大專院校教授作為本

研究主持人，並由本研究作者擔任助理主持人（Assistant Moderator），除了協

助一般行政事務外，並提供訪談指引，以及協助主持人觀察受訪者於受訪過程

中的互動及非語言的行為，以協助本研究作為資料分析用。 

針對訪綱部分，本研究並以「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之外部承包商對於承接不

同組織之看法及經驗」、「對於建立夥伴關係因素之看法」、「資訊業務委託

外包流程操作步驟」、「利益關係人滿意程度」以及「業務委託外包目的」作

為訪談主軸，並輔以第一次深度訪談內容以作為訪談指引之相關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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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四步驟：確認焦點團體成員 

第四步驟為確認焦點團體受訪成員，在此階段並同確認受訪的日期、時間、

地點以及適合的成員，並於邀約焦點團體成員時，電子郵件及電話提供受訪主

題及討論範圍，俾利激發其參與興趣以提高加入本次受訪。 

本研究在此步驟將選擇勞動部銀髮人才資源中心，其具備獨立、安靜的會

議室可作為受訪地點，座位安排以口字型排列，以利主持人及受訪團體彼此互

相溝通、交流以及對話，藉由良善的互動讓訪談過程能順利完成。 

（五） 第五步驟：進行焦點訪談 

此一步驟應用了約 1.5 小時，由主持人帶領成員進行約 8 題的焦點訪談，

問題說明簡潔易懂，讓受訪團體可清楚明白問題內容。過程中主持人並鼓勵每

位受訪者分享觀點與經驗，適時讓大家參與討論，且盡量次數平均，以充分讓

每個受訪者皆有表達意見，俾利蒐集相關資訊以進行下一個步驟分析。 

（六） 第六步驟：資料分析產出 

在本階段將把前一步驟所討論的內容蒐集、彙整及歸類後進行重點分析，

以比對並產出第一階段所疏漏的訪談議題，作為本研究第二階段深度訪談基礎。 

焦點團體與訪綱說明 

因本研究進行焦點團體訪談法係為了補充及確保第一階段深度訪談的內容完整

性及其見解，以及對於公私部門業務委託外包的看法，據此，本研究遂依據第一階段

深度訪談內容，設定焦點團體訪談對象及其條件如下： 

表 3-3 焦點團體訪談彙整表 

背景說明 人數 訪談地點 訪談日期 

業務委託外包相關理論領域之專家學者 2 位 

勞動部銀髮人才

資源中心 

110年9月

4 日 

具備公部門採購實務經驗之主管或承辦人，

且至少承辦過一次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經驗 
2 位 

具備私部門採購實務經驗之主管或承辦人，

且至少承辦過一次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經驗 
2 位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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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以了解深度訪談中，有關公部門與私部門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過程、後續管

理以及滿意程度等相關內容是否具完整性，其焦點團體訪談重點大綱如下： 

表 3-4 焦點團體之訪談大綱 

訪談項目 訪談內容 

訪談對象 

外包相關理

論專家學者 

公部門採購

實務經驗者 

私部門採購

實務經驗者 

資訊業務

委託外包

之外部承

包商對於

承接不同

組織之看

法及經驗 

1. 針對公私部門所訪談的

內容，請建議有哪些面向

可再多做補充。 

2. 針對廠商承接不同屬性

的組織之外包業務，您認

為可再探討哪些面向以

探討其差異性。 

◎   

對於建立

夥伴關係

因素之看

法 

1. 您認為於公/私部門在夥

伴關係上的訪談內容，是

否有可以再多做補充或

探討的部分。 

◎ ◎ ◎ 

2. 以您在過去採購與承辦

廠商合作關係的經驗中，

您認為是否可以再補充

那些環節和面向。 

 ◎ ◎ 

資訊業務

委託外包

流程操作

步驟 

1. 針對所訪談的內容，您認

為是否有哪些操作流程

的面向或步驟有所疏漏。 

◎ ◎ ◎ 

2. 您建議還有哪些操作流

程的面向或步驟可再多

做補充探討。 

 ◎ ◎ 

利益關係

人滿意程

度 

針對公私部門所訪談的利害

關係人內容，請建議有哪些

面向可再多做補充。 

◎   

業務委託

外包目的 

針對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目

的，是否可再補充哪些環節

和面向。 

 ◎ ◎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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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Method）為質量並重的研究方法，透過客觀且系統

性的量化整理及記錄出研究對象明顯或暗藏的質化內容，透過訊息統計分析，去計算

研究主題在「量」上的變化，以推論出其對於「質」上的差異性變化，就研究分析過

程中，可謂為量化的分析過程，而本次研究將擇以「量」作為取向，以為研究的「質」

作為後續分析（國家教育研究院，1995；國家教育研究院，2000；許禎元，2003：3）。 

優缺點分析 

內容分析法優缺點如下（國家教育研究院，1995；國家教育研究院，2000；李東

昂，2018）： 

（一） 優點 

1.屬於非介入式研究：自主性高無干擾性，不需研究對象參與，研究者也無

法針對研究對象有任何影響。 

2.研究成本低廉：除了研究預算低，分析資料亦無須特殊裝備或其他花費。 

3.可量化客觀審視傳播媒介資料：適合固定期間內傳播媒介與接受傳播者之

間互動的過程。 

4.易獲取資料：欲研究分析的資料容易蒐集彙整、資料處理及後續歸納分析。 

5.質化內容可量化呈現：所蒐集質性圖文資料可透過編碼後統計數據呈現。 

（二） 缺點 

1.僅能呈現圖文紀錄：在資料蒐集上只能應用於有紀錄的傳播媒介資訊上，

非有圖文紀錄的則無法提供直接的資料。 

2.編碼主觀性強：編碼過程中因依靠主觀判斷，研究出的內容意義會因研究

者詮釋而有所差異，容易因缺乏標準化致使編碼困難。 

3.資料可信度問題：欲研究或蒐集根據的呈現資料未必可靠，故可能會影響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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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說明 

有關本研究內容分析法操作步驟如下： 

圖 3-6 內容分析法步驟說明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一） 第一步驟：確認問題 

內容分析法第一步驟為確認問題，即一開始先確認欲研究的主題、目的、

方向以及其所延伸出的問題為何，以為後續的研究路徑中定義出正確的方向。

本研究目的主要了解公私部門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後的成效是否與其在資訊業

務委託外包過程中的差異性有所關係，故欲從內容分析法探悉的問題如下： 

1.公私部門各自官方網站之瀏覽人數。 

2.公私部門各自官方網站之內容呈現。 

（二） 第二步驟：確認研究範圍 

第二步驟為擬定欲研究分析範圍，本階段重點在明定出明確研究範圍，才

不致於研究過程中出現研究範圍的失焦或混淆。本研究因需了解資訊業務委託

外包後的成效，故以公私部門的官方網站瀏覽人數以及網站所呈現出來的內容

資訊作為本研究內容分析的研究範圍，而擷取時間則至民國 110 年 10 月底止。 

另外，囿於公私部門官方網站的成立時間必有所不同，其瀏覽人數及資訊

所呈現出來的數量相對有所落差，為降低研究上造成偏差，本研究將把兩個官

確認問題 
確認研究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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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編碼

系統 
內容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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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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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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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混淆。 

盤點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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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數進

行取樣以

及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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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編碼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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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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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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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避免過

程繁雜。 

將編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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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網站分別成立時間納入考量後，再將其呈現出來的相關研究內容做以平均分

配，已試圖降低兩者之間的落差。 

（三） 第三步驟：抽取樣本 

第三步驟為將公私部門各自官方網站內所呈現的相關資訊進行盤點及釐清

類別，俾利先行了解兩個官方網站的特性為何。後續再將可用於本研究的相關

資訊內容進行取樣及後續分類，以為本研究進行後續內容編碼等相關分析使用。 

（四） 第四步驟：採用編碼系統 

第四步驟為採用編碼系統，本研究主要為了解公私部門於資訊業務委託外

包之後，其所呈現的官方網站之資料豐富性以及閱覽人數，故於設計本研究的

編碼系統上，以「官方網站瀏覽人數」以及「網站內容資訊」等為主要指標。 

在「官方網站瀏覽人數」部分，本研究將以公私部門各自官方網站上所呈

現的瀏覽人數為參考數字；而針對「網站各項內容資訊」部分，參考國內相關

文獻後，因鄭自隆（2000）曾提出公共事務網站之於使用者滿意度有其四大指

標，分別為親切性、互動性、資訊性及工具性（轉引自黃毓茹，2006：46），故

將其四大指標作為分類標準說明如下： 

1.親切性（User Friendliness） 

所謂親切性，係指網站對於使用者的可接近性，亦即網頁的安排及使用

是否讓使用者可以覺得方便使用，而不會因為過於速度緩慢、畫面的呈現不

具備使用親切度致使使用者出現關閉網頁的動作，即使用者與介面的互動性。 

針對親切性部分，本研究將指涉其代表公私部門兩者的官方網站所使用

的可接近性，其中包含首頁轉動長度及是否具備無障礙設計等。  

2.互動性（Interactivity） 

所謂互動性，分有「機械互動」與「人員互動」兩類：「機械互動」係

指使用者與網站間互動，包含網站內資訊查詢閱讀；「人員互動」則指使用

者與網站行銷人員間、或是使用者彼此間的互動，包含使用者電子信箱寄出

與網站行銷人員的回覆、討論區留言交流等皆是，即使用者與內容的互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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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互動性部分，本研究將指「人員互動」的類型，其涉及公私部門各

自代表的網站內容（亦指網站行銷人員）是否與網站使用者之間有所互動，

以及當網站使用者提出資訊時，網站行銷人員是否有所回饋。 

3.資訊性（Informative） 

所謂資訊性，係指網站所呈現的「資訊量」以及「資訊質」（轉引自黃

毓茹，2006：51）兩類：「資訊量」係指網站所露出的資訊則數有多少、資

訊則數是否足夠以作為供使用者查詢或閱讀所用；「資訊質」則是網站所呈

現的資訊內容是否可對網站使用者有所影響，而該影響是否亦會牽涉到網站

使用者對其網站之滿意程度。 

針對資訊性部分，本研究將主要以網站內的「資訊量」進行內容分析，

彙整並盤點出公私部門各自網站於欲呈現的資訊項目，其所呈現的資訊則數

量是否足以提供外部使用者查詢或閱讀所用。 

4.工具性（Instrumentality） 

所謂工具性，依據黃毓茹（2006：51）定義，係系統性整合行銷傳播的

概念，即指網站此一平台是否可以將機關相關的行銷宣傳等文宣廣告一併彙

整入平台內，透過此一載體進行整合性的宣傳露出，以讓目標對象可以完全

接收到相關的傳播資訊，俾利達到其相關文宣廣告散播效益。 

針對工具性部分，本研究將針對公私部門網站是否一併整合其機關相關

的行銷宣傳文宣如微電影、宣傳影片、廣告、新聞露出資料或其他宣傳手法。 

綜上，本研究以鄭自隆（2000）所提公共事務網站使用者滿意度四大指標

作為網站各資訊指標構面，並參考黃毓茹（2006：48）分析類目進行分類如下： 

表 3-5 本研究編碼系統評估指標 

指標 構面 分析類目 

官方網站瀏覽人數 使用人數 網站瀏覽人數 

網站內容資訊 親切性 

搜尋引擎 

下拉式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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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構面 分析類目 

網站地圖 

無障礙設計 

互動性 

留言板 

即時討論區 

聯絡我們 

資訊性 

組織介紹 

服務或商品介紹 

服務或商品媒體報導 

相關資訊連結 

最新消息活動 

電子報 

跑馬燈 

服務據點 

工具性 

自媒體廣告 

影片花絮 

新聞稿或文案露出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五） 第五步驟：內容編碼 

第五步驟為內容編碼，在此一階段係將取樣的內容依據編碼系統進行編碼

跟編排，把樣本從質化內容轉化為量化的數據呈現的過程。本研究於第四步驟

確認了編碼系統及其相關類目後，將於本階段進行內容編碼，把公私部門各自

網站內所需要的資料汲取出並進行分類紀錄與頻率紀錄。 

（六） 第六步驟：資料分析產出 

第六步驟為資料分析產出，針對上述所產生的數據進行統計處理，並描述

出其與研究主題之間，在各類目的屬性及彼此相互關係，以獲得研究所需資料

及論點。本研究於此一步驟將編碼及編排完成好的內容進行資料分析，梳理出

本階段的內容分析資料，作為詮釋公私部門業務委託外包後的網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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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本節綜整出研究問題、研究對象及預期產出進行研究分析如下表： 

表 3-6 本研究方法彙整表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預期產出 

分析公部門與私

部門於資訊業務

委託外包上的操

作細節是否有所

差異？如有差異

性，則差異性為

何？ 

深度訪談法 

 承辦廠商 

 公私部門承辦

人 

了解公私部門各自於資訊業務

委外的操作過程及管理模式 

焦點團體訪

談法 

 公私部門委外

相關專家學者 

 公私部門主管

及承辦人 

補強第一次深度訪談內容疏漏

或可增強補充之處 

比較研究法  深度訪談內容 
比較分析公私部門於資訊業務

委託外包過程中的差異性 

承上題，其差異

性是否影響了資

訊業務委託外包

後成效？ 

深度訪談法 

 公私部門主管

及承辦人 
是否滿足利益關係人的需求 

 承辦廠商 
呈現與公私部門合作過程差異

是否影響委託代理及夥伴關係 

內容分析法  官方網站 網站經營狀況如資訊豐富程度 

比較研究法 
 深度訪談內容 

 官方網站 

比較分析公私部門利益關係人

各自對業務委外滿意程度與各

自網站經營狀況豐富程度之差

異性，且是否受外包過程中差

異之影響 

公私部門可否為

了提升委外成效

調整差異性？又

該如何調整？ 

比較研究法  深度訪談內容 

比較出公私部門於資訊業務委

託外包過程中的差異性，以及

各自於外包後成效的呈現，透

過對比後提出可調整之建議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首先，運用「兩階段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訪談」蒐集公私部門資訊業務委託

外包、個案相關背景及其運作操作細節，接著以「深度訪談」及「內容分析」盤點內

外部使用者滿意度作為本研究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成效相關資料；最後應用「比較分析」

以本研究所提出的外包關鍵因素作為基礎進行比對、併排與比較，以確認公私部門資

訊業務委託外包模式差異性是否與其成效有關聯性，以及是否有可以提出調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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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及分析 

本章將介紹研究個案並進行相關比較分析。首先，第一節介紹本研究代理人角色

—資訊業務委外承包商及其承接的公私部門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個案；第二節分別以資

訊業務委託外包關鍵因素之面向進行比較；第三節則針對各自委外後成效進行比較；

第四節遂彙整上述內容後為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做一綜整說明。 

第一節   委外廠商及承包個案基本資料 

本研究為了探討公私部門辦理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之間的差異性，特以代理人角色

為出發點，選一具有豐富承接公私部門資訊相關業務經驗之資訊業務委外承包商作為

研究主體，盤點其所承接過相關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專案後，選取性質相同且承辦代理

人角色為同一人的代理委託外包案件作為比較分析。 

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 93 年成立迄今已逾 17 年，以「成為虛擬網路、實

體世界之整合性應用服務供應商」為企業目標，從資訊安全起家延伸至提供網站設計

與建置、APP 開發等，近年則因應科技時代需求，拓展大數據及 AR/VR 虛擬實境運

用等技術，以及雲端婚禮、行動辦公室等多樣化資訊業務商品。 

本研究以 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個案探討，係因 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於

僅專注於軟硬體的系統建置的一般資訊科技公司，為了因應多變化的外部競爭環境，

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採取了多角經營概念，內部除了不停精進系統建置與程式研發外，

並額外再培植了平面設計與一條龍服務的專案團隊，透過結合行銷企劃、網站經營、

視覺、程式以及系統管理等，提供整體性的數位策略設計、製作及應用等系統性服務，

以多元化協助客戶建立形象官網，透過不同的專業面向協助客戶強化其網站建置，以

促使績效成長，有關 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產品服務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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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服務架構圖 

資料來源：參考 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網後，由本研究自行繪製。 

冀此，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雖僅成立不到 20 年，卻已經擁有超過千筆政府機關

及中小企業合作的外包經驗，尤其身為中小企業角色，卻能於政府機關採購經驗上擁

有豐富承接經驗，近十年平均每年承接政府官方網站建置案逾 10 件，得標總金額平

均約每年獲利千萬（台灣採購公報網，2021），由此遂可發現公部門對 C 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在官方網站建置的專業性及豐富經驗上的肯定。而 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網

站設計與建置的服務部分除了承接逾百件公部門資訊業務委外案件外，產業及學界雙

C 科技公司 

網站系統 電子商務應用 行動社群 

網站設計建置 

網站健檢 2.0 

資安防護 

系統整合及客製 

大數據 

金流/物流系統 

AR/VR 虛擬實境 

API 介接 

SSL 憑證 

社群整合機器人 

動態圖表 

行動資安 

APP 開發 

行動辦公室 

雲端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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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領域的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皆有涉獵，除了與許多大專院校擁有逾 15 年的相關資訊

委託外包之業務合作實績外，民間企業合作部分亦有豐富經驗，承接多件私部門網站

設計與建置維運的資訊業務委託外包計畫。  

本研究為求個案一致性，特挑選曾承接多件資訊業務委外計畫的 C 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作為研究對象主軸，盤點出其合作過的專案後，確認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銀髮人才資源中心（以下稱銀髮人才資源中心）」作為公部門官方

網站委託外包單位，其所轄之政府官網—銀髮資源網作為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所委託外

包的資訊相關業務；本研究之選擇銀髮人才資源中心官網—銀髮資源網作為公部門案

例，最主要係因該單位為國內首座為銀髮人才就業服務推動的官方單位，其初成立時

對於政府銀髮勞動推動政策具有一定重要程度，故在網站建置上的形象塑造具有重要

代表性，後又因「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推動後，成為須積極轉型輔導轄下

各銀髮人才服務據點之重要運籌角色，尤其在以國內現在仍未有其他專屬倡議銀髮勞

動政策的公部門官方網站下，「銀髮資源網」遂在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推動輔導與政策

宣傳的角色下為一重要的宣傳工具。 

另一比較分析的私部門，則以中小企業「甦活公司」作為私部門官方網站委託外

包單位，其所轄之民間企業官網—SOHO 甦活網作為甦活公司所委託外包的資訊相關

業務；本研究之選擇甦活公司官網—SOHO 甦活網作為私部門案例，係主因有二：第

一、其業務委外的承辦窗口皆為同一代理人，透過同一代理人承接不同組織屬性的承

辦經驗分享，則可更明顯比較出兩者之間在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差異性；第二、該私

部門案例可以與「銀髮資源網」建置背景、網站規格與模式作為對照之，「甦活公司」

本身係屬中小企業，成立初始亦為協助與輔導組織內部進行教育訓練及創業諮詢等服

務，近年更著重於協助公部門及中小企業進行政策或產品的行銷推動，故其與銀髮人

才資源中心的相同性在於服務面上須提供單位輔導的能量，以及協助政策或服務的形

象推動與相關資訊擴散的行銷推動，冀此，網站的建置上，「SOHO 甦活網」遂與銀

髮人才資源中心之「銀髮資源網」相同，在甦活公司推動輔導與政策宣傳的角色下為

一重要的宣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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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本研究遂以銀髮人才資源中心之銀髮資源網與甦活公司之 SOHO 甦活網

作為比較個案，透過 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接這兩個公私部門各自網站建置與維運

的比較分析，探析其中差異性及產出效益，俾了解公私部門進行資訊業務委外差異性。 

壹、銀髮資源網 

組織介紹 

銀髮人才資源中心自民國 103 年成立於新北市永和區，為國內首座銀髮人才資源

中心，以推動銀髮人力資源再應用為核心宗旨，透過倡導銀髮人力再運用重要性提升

銀髮勞動力參與率，以協助企業勞動力需求。 

民國 109 年因應「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 33 條略以，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為中央指定或委託相關機關（構）、團體

促進依法退休或年滿 55 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全國法規資料庫，2019），由第

一線服務轉為區域運籌角色，除了創建及試辦創新服務模式、進行供需調查、倡議、

就業服務培訓外，輔導及協助各縣市銀髮人才服務據點各工作事項亦為中心業務重點，

而銀髮人才資源中心亦因此更名為「北基宜花金馬區銀髮人才資源中心」，以為未來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轄下五分署成立銀髮人才資源中心後，作以不同轄區之服務識別。

有關銀髮人才資源中心團隊共有 22 人，組織架構如下圖。 

 

圖 4-2 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主任 

預算 計畫經理 

內業管考 廠商服務 民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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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緣起 

數位浪潮已深入各產業族群之中，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綜觀整體未來網路數位發展

趨勢，加上網路連線普及化、行動裝置使用性的提升，為了形塑銀髮人才資源中心並

開展該中心欲推廣的相關政策與服務措施，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特構思建置官方網站，

並透過其與多元化的即時通訊軟體及社群媒體相關管道形成行銷網絡，以更有效傳遞

與連結所有相關銀髮資源的合作，故於民國 104 年建置官方網站—銀髮資源網，是年

3 月並辦理銀髮資源網上線記者發布會，除了辦理實體記者會外，並同步於 youtube

網路直播與民眾互動，期藉此善用網路資訊傳播的快速及影響力，倡議銀髮人力運用

觀念，建立社會對於銀髮人力運用的共識。 

網站屬性 

針對銀髮資源網的網站屬性可謂有三階段的轉變，從一開始的「就業服務」漸轉

為「活動資訊露出」，而未來則將成為「輔導及銀髮就業相關資源連結之平台」。 

自銀髮資源網成立起，係為配合勞動部所推動銀髮人力再運用相關政策以及奠基

當時甫成立的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的知名度基礎，期盼透過網站的建置可以強化並擴散

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的宣傳，故在 104 年成立時，網站的主軸服務遂是提供 55 歲以上

有就業需求的民眾或是已經退伍退休有再重返職場的民眾一個找工作的平台，以及提

供給願意進用銀髮勞工的雇主一個找人才的平台。 

後因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知名度漸開，中心對於銀髮就業相關活動及課程的辦理亦

十分頻繁，考量到活動的曝光及報名依據須有一個官方網站代表協處露出，是以銀髮

資源網於民國 106 年後較多為中心相關活動、課程或銀髮就業相關文案內容露出的平

台，其維運重點遂在於中心活動及課程資訊露出、後續花絮分享或銀髮就業相關成功

案例及友善廠商分享等等類同於政策或服務上的宣傳，尤以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每年所

舉辦的體驗式徵才活動資訊露出更為大宗，其主因為虛擬通路宣傳雖然早以社群載體

為主流趨勢，但無論是 line@生活圈或臉書粉絲團的露出，終究仍需要連結到主網頁，

故銀髮人才資源中心對於活動宣傳主網頁的需求遂轉嫁至銀髮資源網，冀此近年來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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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資源網的特性已漸轉為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的相關資訊露出。 

而為因應「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於民國 109 年正式推動，銀髮人才資

源中心遂從原本一線服務漸轉型為輔導倡議工作，故銀髮資源網亦隨之轉型，網站屬

性亦從原本求職求才、就業相關課程或活動露出等將逐漸轉換為諮詢輔導及政策倡議

的資訊露出，銀髮就業相關資源連結的功能未來亦將逐漸強化深根。 

服務功能 

「銀髮資源網」為了能持續提供更好更適合目標對象的服務，自民國 104 年建置

完成後，又分別於民國 105 年及民國 106 年進行階段性改版，網站環繞「勞動參與」、

「學習成長」、「世代傳承」及「銀髮資源」四大主軸，提供就業服務、職業訓練、

資源學習、網站互動與相關資訊露出。 

勞動參與部分，與公部門人力銀行官方網站「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台灣就業通」

官方網站進行介接，於求職頁面即時提供現有全職及彈性工作職缺，讓銀髮者透過搜

尋找到適合職缺；於求才頁面提供現有人才，協助事業單位補實用人需求。 

學習成長部分，跨多部會整合以提供多元化職業訓練、職涯探索及線上學習相關

課程資訊，另外並蒐集彙整銀髮勞動相關研究成果，期提供給國人銀髮勞動的重要性

觀念。 

世代傳承部分，為了推動「銀髮勞動 世代共融」理念，定期分享銀髮就業相關

成功個案、友善頭家及專欄文章，期藉由個案分享及文案露出以傳遞友善職場以及世

代合作的資訊。 

銀髮資源部分，不定期蒐集銀髮職場相關資訊，並隨時更新和銀髮族相關食衣住

行、理財就業、旅遊人文及健康照護等生活資訊，以加強與使用者之黏著度，以提升

網站曝光度。 

綜上，銀髮資源網四大主軸項下之網站架構及相關其內容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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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銀髮資源網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運作現況 

銀髮資源網截至民國 110 年 10 月底，網站總瀏覽數為 373 萬 7,656 人次，其中

各頁面資訊則數如下表。 

銀髮資源網

勞動參與

線上就業服
務

就業服務

彈性工作

職務再設計

就業促進工
具

創業資源

勞動法規

諮詢服務

面試技巧

學習成長

職業訓練

學習資源

數位學習

職能探索

研究成果

世代傳承

銀髮人物誌

銀髮專欄

銀髮微電影

青銀交流

友善銀髮好
頭家

銀髮資源

志願服務

生活資訊

最新消息

合作夥伴

友站連結

協助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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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銀髮資源網各頁面資訊則數 

頁面 則數 

勞動參與 

線上就業服務 找工作 介接其他政府官方網站 

找人才 介接其他政府官方網站 

就業服務 四合一服務 1 則 

服務據點 11 則 

就業小叮嚀 1 則 

彈性工作 1 則 

職務再設計 計畫說明 1 則 

案例分享 5 則 

常用輔具說明 4 則 

職務再設計策略說明 8 則 

就業促進工具 5 則 

創業資源 22 則 

勞動法規 7 則 

諮詢服務 8 則 

面試技巧 1 則 

學習成長 

職業訓練 介接其他政府官方網站 

銀髮課程 5 則 

數位學習 32 則 

職能探索 介接其他政府官方網站 

研究成果 9 則 

世代傳承 

銀髮成功就業報導 87 則 

銀髮專欄 85 則 

銀髮微電影 2 則 

青銀交流 3 則 

友善銀髮好頭家 45 則 

企業專欄 19 則 

銀髮報報 29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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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 則數 

銀髮資源 

志願服務 介接其他政府官方網站 

生活資訊 1,454 則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3 則 

活動花絮 85 則 

合作夥伴 

銀髮夥伴 6 則 

大專院校 21 則 

相關連結 31 則 

協助軟體 5 則 

下載專區 

電子報 29 則 

文件下載 4 則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貳、SOHO甦活網 

組織介紹 

「十年一轉型」，如此形容甦活公司一點也不為過。甦活公司位於臺北市大安區，

自民國 86 年出版 SOHO 雜誌起家，主要出版有關創業的雜誌，並於民國 89 年起從

事組織內部教育訓練、創業諮詢與輔導，直至民國 98 年起再度轉型投入品牌輔導，

主要為中小企業進行「人文品牌」、「文創設計」、「集群輔導」、「場域打造」、

「文化妝點」及「展演行銷」六大主軸之服務，並承接公部門如過去的行政院青年輔

導委員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及現在的台北政府等等多項委外品牌行銷的業務如讓

具有數十年經營的老店提升轉型等等，協助輔導海峽兩岸的中小企業品牌塑造與整體

形象經營。有關甦活整體團隊共有 10 人，組織架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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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甦活公司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網站緣起 

企業官方網站為一般企業為了塑造企業形象、提高曝光機會、增加潛在效益的重

要行銷管道，甦活公司本於文創行銷的專業下，了解網站的產出可為其歷年作品於全

國進行大量曝光，並可藉由國人或潛在客戶的引擎搜尋下獲得公司相關資訊，進而提

高公司知名度、增加潛在收入。然而，身為中小企業一環的甦活公司雖有行銷與美感

的專業，但即便如此，在苦無相關資訊系統建置的專業背景下，加上組織內部人力幾

乎一人多工，難以再為了一個網站建置而耗費人力鑽研非核心的網站業務，考量如此，

遂與曾有過合作經驗的 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透過委託辦理與過程中不停地討

論網站需求及期待，從一開始前期的網站規劃與需求確認、期間的網站前後台建置及

壓力測試等，終於在民國 107 年完成專屬品牌輔導的甦活官方網站—SOHO 甦活網。 

網站屬性 

許多中小企業建置網站多為了藉由網站平台來進行電子商務之網路交易行為，故

網站的電子接單功能常成為中小企業網站的主力。然而以文創起家的甦活公司並非是

個十分依賴業務的中小企業，其除了承接政府專案計畫外，私人企業多以客戶轉介，

為了讓第一次接觸的客戶了解其公司服務及服務作品風格，將作品擺放至網站遂成為

重點，是以其官方網站—SOHO 甦活網的網站屬性遂主要以服務相關資訊揭露為主軸。 

總經理 

經理 

專案企劃 行政後勤 

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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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訊揭露的前提下，甦活公司與其他中小企業一樣，在 SOHO 甦活網特別強

調公司的服務內容及服務範圍，讓欲了解甦活公司的外部使用者可以透過 SOHO 甦

活網馬上了解其相關服務資訊；另外，SOHO 甦活網的網站功能並強調露出公司所提

供的輔導服務之作品呈現，應用敘事法的方式以文字呈現輔導前、中、後的差異性，

並輔以影像處理的呈現吸引外部使用者了解其服務的成效，藉此告訴外部使用者甦活

公司提供了哪些服務。 

服務功能 

甦活公司網站環繞「甦活介紹」、「人文品牌心法」、「輔導案例」、「媒體報

導」、「即時甦活」及「自媒體行銷」六大主軸，提供人文品牌輔導、文創策劃以及

輔導相關成果作品集等相關資訊及媒體報導露出（SOHO 甦活網，2021）。 

SOHO 甦活網因為主要為行銷甦活公司於文創產業的深耕與成就、歷年輔導案例

上的實績以及相關媒體的露出曝光，在甦活介紹部分，述明公司簡介、公司所成立的

理念與不同於其他企業的特色、公司服務內容及強項優勢，另外，並排列介紹公司所

聘顧問團隊，藉由一加一大於二的加分效果，以為雙方達成綜效。 

人文品牌新法部分，強調公司的服務內容，其中包含將老店改造成新品牌、品牌

故事的營造、人文品牌講堂的服務等，運用文字描述並輔以圖片營造出文創氛圍，以

為不同的產品服務帶來吸睛效果。 

輔導案例部分，分有台灣、中國大陸及澳門等兩岸的輔導案例分享，其中並又另

外分為政府專案及企業客戶兩部分，企圖讓網站使用者可以一目瞭然甦活公司不僅在

文創產業上的豐碩成就外，更於兩岸及公私部門相關領域上，具備豐富的承辦經驗。 

媒體報導部分，除了分有因承接政府專案以及企業客戶各自相關計畫，所獲得的

媒體露出外，並另外為公司本身及公司團隊的媒體曝光建置出另一頁面，以形塑出「產

品服務能力」以及「企業優質形象」兩種不同面向的形象行銷。 

即時甦活部分，即所謂最新活動資訊，透過網站的活動資訊露出，增加活動另外

的曝光度，以促進其所執行相關專案所需的活動人潮，為主辦單位、專案活動及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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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身專案執行能力創造三贏機會。 

自媒體行銷部份，除了設計崁入影音專區外，並建立品牌邦部落格以及臉書粉絲

團的連結，其中品牌邦部落格由公司團隊提供多樣化品牌及文創相關專欄外，並另連

結 LINE@以及臉書粉絲團，藉由社群載體操作以增加對外曝光量。 

綜上，SOHO 甦活網網站架構及相關內容如下圖。 

 

 

圖 4-5 SOHO 甦活網架構圖 

資料來源：參考 SOHO 甦活網後，由本研究自行繪製。 

運作現況 

SOHO 甦活網截至民國 110 年 10 月底，網站總瀏覽數為 76 萬 65 人次，其中各

頁面資訊則數如下表。 

  

SOHO甦活網

關於甦活

甦活簡介

理念特色

服務內容

服務優勢

顧問團隊

人文品牌
心法

老店改造

企業品牌

場域文化

品牌故事

人文品牌
講堂

輔導案例

台灣

中國大陸

澳門

媒體報導

政府專案

企業客戶

甦活風采

即時甦活
甦活自媒

體

影音專區

品牌邦部
落格

臉書粉絲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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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SOHO 甦活網各頁面資訊則數 

頁面 則數 

關於甦活 

甦活簡介 1 則 

理念特色 1 則 

服務內容 6 則 

服務優勢 4 則 

顧問團隊 

專任顧問 5 則 

合作顧問 11 則 

人文品牌心法 

老店改造 9 則 

企業品牌 0 則 

場域文化 0 則 

品牌故事 17 則 

人文品牌講堂 3 則 

輔導案例 

台灣 

政府專案 12 則 

企業客戶 65 則 

中國大陸 

政府專案 0 則 

企業客戶 2 則 

媒體報導 

政府專案 47 則 

企業客戶 28 則 

甦活風采 23 則 

即時甦活 20 則 

甦活自媒體 

影音專區 11 則 

品牌邦部落格 介接甦活 blog 網頁 

臉書粉絲團 介接甦活臉書粉絲團網頁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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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業務委託外包關鍵因素 

公私部門因為組織屬性不同，因此直接或間接的在後續管理與業務推動上則略有

差異，因此本研究將以公私部門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之人力資源、專案管理、財務成本

及知識環境四大面向進行比較，並試圖探討出第五面向的關鍵因素。 

壹、公私部門人力資源之比較分析 

本研究以組織內人事行政管理作為主軸，分別探討公私部門於組織內部管理及組

織外部合作之間的差異性。 

針對組織內部管理，將以組織管理風格、組織流動率、組織人力配置及運用、組

織承辦窗口四個重點作為說明；組織外部合作則以組織外部合作及組織內跨單位互動

二個重點作為說明。 

組織內部管理 

本研究文獻探討直指出「人事管理」亦會影響資訊業務委外的態度差異，且經過

研究探析後發現，「人事管理」並非僅限於組織內部針對基層承辦人員的管理，其中

應包含四部分：第一、組織管理風格；第二、組織流動率；第三、組織人力配置及運

作；第四、組織承辦窗口，而其中，尤以承辦窗口為重要關鍵因素。 

（一） 組織管理風格 

以利害關係人為出發點，本研究試圖探析不同位階是否亦會影響到資訊業

務委託外包後的成效，訪談後發現雖然不同位階可能影響，但更重要的是組織

內部的管理風格。 

這個很複雜，因為就要談到單位長官跟部屬之間的互動關係和合作模

式…我覺得領導風格是一個很大的因素，會影響到專案的執行成效，那種管

理是會是很大的影響因素。（IC01） 

由於組織管理風格涉及上下之間互動模式，故本研究將以管理風格包含其

對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之目的所表現出來的「支持態度」，其在態度表現上是

否支持該項委託外包業務推動，以及針對該業務是否也有充分的「向下授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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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推動過程中，首長有否充分授權給承辦窗口，放手同

意承辦窗口擁有對承辦廠商的「管理權責」，以及擁有對於該項業務部分專業

上的「決策權責」。本研究將針對「支持態度」及「向下授權度」說明如下： 

1.支持態度 

首先，對於「支持態度」部分，無論公部門亦或私部門，首長的態度常

常影響了組織內部成員對於不同業務推動的重視程度，從訪談中可見一斑。 

私部門的案子成不成功往往就是在於老闆對於資訊這一塊重不重

視…（IA01） 

在中小企業裡面，拍板的那個大頭支持不支持其實一定會影響這個

案子的成敗。（IC01） 

倘若首長展現出對於該項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目的上的支持，且時不時將

其列入績效管控範圍內，則組織內部成員勢必會共同重視該項業務並積極推

動，進而在其委外的成效勢必顯而易見。 

2.向下授權度 

係指首長是否願意充分將權限授予所主責業務承辦窗口，而這一點亦為

資訊業務委託外包關鍵重點，其主因為首長有無授權將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資

訊業務委託外包在推動過程上的進度是否順暢，及當需要解決問題時的即時

性與專業性，倘若首長管理風格較難以授權予業務承辦窗口去主責，則會出

現兩點現象： 

(1)決策權責 

遇到無論大小決策事項皆需時時呈報，但這類的首長也因很難將決策

權責下放致使親力親為情況下，其時間難以掌握，相對也會因為報告延遲

致使資訊業務委外的進度落後。又該首長倘若並無資訊業務相關專業背景，

則業務承辦窗口在呈報上就會需要花上一定的時間成本進行說明及解釋，

而這樣相對也對延遲了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推動進度。 

你今天遇到的對口不管是承辦或長官，他具有一定的Know how，

其實做起來會比較快，否則他就會質疑為什麼需要這個或這個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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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哪裡？所以其實在執行面來講，承辦的知識背景還有層層關卡其

實會影響到呈現出來的效果。（IA01） 

故首長管理風格若難以授權給業務承辦窗口，則將會因為決策的延遲

或溝通上的時間延宕了委外進度及影響其委外成效。 

(2)管理權責 

較具委外豐富經驗的承辦廠商亦會以識別該專案的首長是否有所授

權，依此標準來面對該委託外包的承辦窗口，如遇有具授權的專案，則承

辦廠商多會聽從承辦窗口指令及管理，反觀如遇有未授權的專案，則承辦

廠商則容易無視於承辦窗口的指令及管理，間接的也會影響了業務委託外

包的推動進度以及其委外後的成效。 

綜上，首長如在向下授權度上充分提供一定程度的決策權責及管理權責，

則可促進機關與承辦廠商之間合作上的順遂度，反之，則容易因首長與承辦

窗口之間的差異性（如可能部份決策上的差異，亦或管理上的寬鬆嚴謹不一），

致使承辦廠商在與機關互動上出現資訊或指令混淆的現象出現，而這樣亦會

直接的影響到委外後成效的展現，故上述所指「支持態度」以及「向下授權

度」遂為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是否成功的關鍵因素。 

而從本研究在公私部門於組織管理的風格可發現，就以支持度而言，公

私部門皆無差異，首長均支持該組織所委託外包的資訊業務，也充分授權給

業務承辦窗口主責，而其中私部門更是由高階主管直接承辦該業務： 

授權度是此次委外順暢的關鍵因素…（IB02） 

我們主任其實在專業這個部分也全權讓我處理，所以在規劃上其實

還算順利。（IB02） 

一個原則，就是不能讓委外應交付的期程不能延遲交付、工作進度

也要在每週進行回報，其他的基本上確認架構及呈現的畫面之後，我就

比較沒任何意見，畢竟細節的部份是資訊專業，專業就應該交給專業的

人負責(笑)。（IB01） 

私部門最後案子拍板的人如何決定也是很重要的，那這個網站當初

是我跳下來做 PM，對方也是執行長直接跳下來接案子，所以雙方在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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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上就減少了請示主管的這一個坎，溝通上面也沒有太大問題…（IC01） 

冀此，本研究發現公私部門在組織管理的風格上，其對於資訊業務委託

外包的支持度及向下授權度並無任何差異性，皆為同樣支持資訊業務委託外

包的作法，並且充分向下授權予以資訊業務承辦窗口。 

（二） 組織流動率 

首先，就針對流動率而言，本研究曾提出公私部門於流動率上有所差異，

故其可以影響後續的業務委託外包成效，訪談後發現，公私部門於流動率或輪

調上比例雖然皆高，但相對來講，私部門仍略高於公部門： 

就人員流動率的部分，其實我覺得都一樣的多。（IA01） 

私部門流動率比較大，相對來講，私部門還是換得比較快。（IA02） 

即便如此，委外廠商承接委外案件時，在面對主辦單位人力上流動或輪調

的影響層面上，委外廠商認為公部門的影響程度會高於私部門的影響，探其主

因，係因其在承接公私部門的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時，私部門窗口則多以專案經

理為主，所以即使承辦人輪調仍不影響專案進行；但公部門多以承辦人為主要

窗口，且層層關卡皆會影響專案的走向，故即便流動或輪調機會較低於私部門，

但一旦出現流動或輪調情況，則對委外廠商在推動該專案的影響甚大： 

拿公部門來說，它有可能是承辦人的輪調或者主管輪調，那他隨便一

個人的輪調對我們來說都會影響很大；但如果是私部門的人我們對到的通

常都是經理，對你的承辦人輪調基本上不會很在意…（IA01） 

人的本身包含了承辦人跟主管都很重要，就是主管不要在那邊朝令夕

改…一層一層上去之後到最大首長結果翻盤，我們就要那時候再重新一次。

（IA02） 

綜上，本研究發現就無論組織流動率高低與否，其對於資訊業務委外的推

動下，公部門的人員流動率影響要甚過於私部門，其關鍵因素也是因為公部門

每個層級的把關及決策皆會影響後續專案推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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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組織人力配置及運用 

人力資源的充裕度部分，本研究發現公部門的人力運用較為充裕，就以 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承接的案例來分享其經驗，發現若有網站需求之相關業務

科室，通常在人力配置上會多一名人力負責資訊委託外包之業務，且除該人力

以外，機關內部亦多有資訊室可供其在專業上進行相關諮詢；而反觀私部門的

人力配置及運用部分，本研究發現因人力成本關係，私部門資訊業務委外多由

負責行銷業務之員工兼任，倘公司屬於微創企業或更小型企業，則多由負責其

他業務的員工兼任該項業務，呈現一人多工現象： 

私部門人力資源相較於公部門比較弱，因為永遠只有一個人要管合約

要履約要提供資料之類的，公部門可能就是發內部公文出去給其他單位要

交甚麼資料，或者單位有其他人幫忙處理文書作業等等，相對來說公部門

人力資源就會比較充裕。（IA01） 

他們不像政府單位有一些資訊部門，他們有的是行銷人員在管網站…

（IA02） 

在人力配置上是一位業務督導員負責資訊系統業務委外的案子，所以

相關的細節跟內容則是由他處理…委外的文件處理跟採購流程上就是由

另外一個同仁協助處理…（IB01） 

資訊業務委外不是只有單純的技術層面，還包括文書處理的部分，所

以這個案子的分工是兩個人在處理，文件或分署內部行政流程的部分就同

仁處理，因為這一塊他比較熟悉；技術或程式控管的部分則由我處理，因

為我這一塊是專業，那驗收的話再一起合作…（IB02） 

原則上與廠商的互動也是以我為主在跟廠商交手，不管是風險檢測、

無預期的 bug或者假日臨時的斷線等等，就都是我這邊一個人處理，那對

方那邊也是由一個專案窗口主責我們這個案子，所以就合作上是 one by one，

互動上也因為已經很熟悉了，所以基本上就都是直來直往，把話講白了不

拐彎著說，因為這樣子相對就也比較好做事。（IB02） 

從上述訪談中可充分發現人力成本是私部門在營運上的重要考量因素，而

這項因素遂也在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工作分配上清楚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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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業務承辦窗口 

雖然本研究於文獻探討的契約管理一節中所提到，公私部門的承辦窗口會

因為契約嚴謹度與法規限制的差異性下，而使得公私部門承辦窗口在與承辦廠

商的互動上有所不同，但經由訪談後發現，無論公私部門是否因著契約或法規

的規範，承辦窗口此一角色對於整個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過程及所呈現出來的

委外成效係為一個重要關鍵因素，而其中重點有二：一為該承辦窗口與承辦廠

商之間的互動態度；另一則為該承辦窗口與承辦廠商之間的溝通透明程度。前

者遂為文獻探討中所提「雙方合作關係管理（即良好的策略夥伴關係品質，並

具備對等關係）」，而後者則為文獻探討中所提「良好的溝通：包含雙方各自

內部溝通及雙方彼此溝通」 

1.互動態度 

對於承辦廠商而言，專案控管的承辦窗口十分重要，其主因係該承辦窗

口與承辦廠商之間的互動態度是否平等，抑或是否給予廠商一個尊重的對待。 

過去許多研究所提出公部門對於外包的態度多以上對下的垂直關係進

行與承辦廠商的互動，然而對承辦廠商而言，專案控管的承辦窗口有否給予

專業上的尊重，或者是否以一個平等對待的關係共同面對專案上的推動係會

影響到其對於後續是否願意在即時需要的情況之下給予額外的支援服務，而

額外的支援服務遂亦可能成為影響後續委外的成效：  

專案控管的窗口很重要，就是他的態度是否有對於人的一種尊重…所

以如果要說會影響東西出來的成果，其實專案控管的窗口也很重要。

（IA01） 

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會影響到委外後的成效…我會比較希望跟承辦建

立一個夥伴關係，這樣比較可以有互動跟默契，然後也不是一定要誰比

誰大或者是誰要服從誰…我只希望我們雙方可以達成一個共識，趕快把

這個專案解決。（IA02） 

專案管理上的人和，你除了對金錢、時間跟人力上要有控管外，你也

不能濫用自己的職務，然後對合作對象就大小聲或擺一個態度出來，因

為當你有問題的時候，你登高一呼就不會有人出來，所以專案成不成功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132

 

86 

 

 

也是在於人和。（IA01） 

是以，承辦窗口在履約管理上處理「人和」的態度遂會影響其資訊業務

委託外包後的成效，而這部分正與本研究在文獻探討中所提資訊業務委託外

包成敗關鍵中，雙方合作的人力資源內需「具備良好的策略夥伴關係品質並

擁有對等關係的雙方合作關係管理」相符合。 

2.溝通透明程度 

除了互動態度外，承辦窗口與承辦廠商之間的溝通透明程度亦是影響資

訊業務委託外包後成效的重點。誠如文獻探討所提，具備雙方各自內部溝通

及雙方彼此溝通之「良好的溝通」是機關及承辦廠商雙方在資訊業務委託外

包過程中所影響委外後成效的成敗關鍵之一，探究其主因，重點在於「雙方

對於資訊是否完全透明化提供」以及「彼此溝通是否具備良善的雙向回應」。 

首先，針對「雙方對於資訊是否完全透明化提供」，倘若資訊不夠透明

抑或對專案部分資訊有所隱瞞，則容易造成資訊不對稱而使雙方的互動產生

不對等現象，除了影響到專案推動的進度及解決問題的即時性外，也會使得

到雙方合作上的信任態度產生變化，進而影響到後續的專案推動及委外後的

成效展現，且雙方亦會因為「監督成本」的增加致使「交易成本」遂之增長。 

雙方要能夠敞開心胸，多溝通…通常會出狀況都是沒有很坦誠或很

勤快把事情講清楚，只要有一方有所隱瞞或懶惰，溝通就會出問題…

（IC01） 

再者，針對「彼此溝通是否具備良善且有效的雙向回應」，本研究於訪

談中發現，無論雙方除了對於資訊是否透明化提供外，兩者之間是否有良善

且有效的溝通亦為影響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後成效的關鍵重點，因為承辦窗口

係為機關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統一窗口，亦是將資訊完整確實傳達的溝通

橋樑，倘若資訊沒有確實或正確地回傳抑或是沒有保持著良善且積極的雙向

溝通，則容易產生雙方資訊誤解或產生落差現象，如此亦會影響專案執行上

的推動以及日後的委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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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重點還是跟承辦之間的溝通吧！就是執行的重點我覺得是

人和人之間…好的承辦就會站在我們的立場去想，會試著去做溝通，所

以我覺得應該人才是重點。（IA02） 

溝通是一件很重要的關鍵。雙方的溝通很重要…（IC01） 

窗口這一個角色很重要，就是他要能夠承受，因為他回去就是再轉

達，如何不要讓它轉一轉後歪樓，其實是在建置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環

節。（IC01） 

承辦一直換也是一個關鍵點…我覺得人的溝通、他的表達能力、他

對案子的熟悉程度以及如果輪調之後對於案子有沒有交接清楚，這幾塊

是很重要的合作會影響案子成敗的關鍵。（IC01） 

如何跟他去做對焦，降低中間的落差這件事情一直是一個很重要的

議題。（IC01） 

雙方就是依照須完成項目進度，隨時詢問掌握廠商端在工程師、設

計師方面的工期，然後要保持良好的溝通方式跟有效的溝通管道…

（IB02） 

從主辦單位與委外廠商兩者之間的互動，一般研究多認為公部門多為上下

的垂直互動關係；私部門則比較屬於水平式的互動關係。但本研究發現，其實

對於公私部門而言，與委外廠商的互動上，雙方其實不約而同的表示互相仍屬

於夥伴關係，惟當再深入探析夥伴關係的經營時，公私部門對於這樣的夥伴關

係又有不同的經營與解讀。 

首先，對於私部門而言，因為國內中小企業多以地緣、鄉親等人情之特性

關係，運用人情網絡來進行企業經營，也常因為成本考量下期待委外廠商的額

外支援，故在與委外廠商的關係經營上多強調夥伴關係為重，且比較少會有動

態式的調整： 

相處上大部分都是平行的…就彼此尊重，我們就是夥伴、朋友的關係去

處理這件事情。（IC01） 

大家平行互動可以有甚麼話直接說是最好的，不要猜來猜去的很麻煩。

（IC01） 

網站的話，其實我會希望它比較希望他能夠發展成夥伴關係…有一些項

目就是註定需要他長期幫助，希望長期彼此合作的，你就會希望可以發展成

夥伴關係。（I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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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公部門，過去的研究雖然強調公部門多以公事公辦的立場推動委託外

包的業務，但現在的公務行銷儼然成為各個機關的重要課題，而機關形象塑造

亦是每個機關首長的首重要點，為了避免國人對於委外服務的輿論抨擊，考量

到業務委外推動的順暢度及成效便成為重點，冀此，一開始的合作上便毫無懸

念的當以夥伴關係為出發點，並且強調維持友好的關係，俾利於後續推動業務

委外上可以隨時臨機應變，透過委外廠商的支持以保持一定程度的機動性： 

實際面上也不可能都照著契約走，因為現實上就是會再多要求一些事情，

所以這一塊就是看雙方的信任度、對方挺不挺你，不然就會公事公辦，但公

事公辦的結果，吃虧就會是主辦單位，因為對外來講這個產品也是自己的門

面，形象也是自己的…（IB02） 

如果一開始需求沒有規劃好以至於金額超標，但又因為卡在採購制度上

無法隨機應變，那這樣是誰的錯…這種情況就必須要在一開始的時候維持

好關係就可以，但如果今天一開始我們就跟著契約內容一板一眼著走，那廠

商自然就會擺爛了。（IB02） 

但其實並非想像中完全平行式的對等互動，而是比較類同於光譜一般，有

其強烈程度上之差異，而這樣的差異更取決於不同的時間點會有不同的相處方

式，例如：對於專業度的需求高時可能就會比較偏重於夥伴關係的一方、當面

對驗收須保持中立時則就會較偏離夥伴關係而朝向另一方等等，故這樣的互動

式的關係，對於公部門代表來講，其實是隨時動態性的調整，尤其當專案主控

權出現搖擺不定時，原本的夥伴關係則容易出現變化： 

假設互動關係是一個光譜，那主辦單位與承辦廠商之間應該是中間但

比較偏向夥伴關係一些…屬於淡淡的夥伴關係，因為如果是敵對的其實也

會影響到案子的進展，總不能都當廠商是圖利單位而已；但是如果太緊密又

會很難進行履約上的管理，所以這個互動關係的拿捏要精準。（IB01） 

我覺得雙方是一種共生關係，不是主僕關係…我們的互動關係，其實比

較像是微水平然後波浪型的動態互動關係…倒是沒有感覺很像誰比較高誰

比較低，只有遇到誰專業度比較強的時候就會比較微高、誰在那個時間點比

較劣勢就會比較微低這樣。（IB02） 

不要一直都讓廠商發語權太多，隨時要把控球權拉回到我們這邊…

（IB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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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續面對驗收的程序上，公私部門則有不同的態度：就私部門而言，即

使驗收仍不減他們對於委外廠商的態度；公部門則會為了避嫌而保持一定距離，

以確保無圖利廠商之虞。這樣的相處模式不僅僅是公部門有這樣的認知及體會，

以承包廠商的角度來看亦是有深刻的感受，就承包廠商而言，雖然對待公私部

門的案子皆會一視同仁、同樣重視，但在面對到公部門在驗收時的冷淡態度，

往往也會因此感覺受傷： 

如果相較起來，就是合作夥伴關係，其實我們跟私部門會比較好，甚至

在驗收的時候，他們可能也會著力的幫忙，比較像感覺是有平等對待的合作

關係，但是在跟公部門就沒有，就做的時候你跟他是麻吉，但驗收的時候他

跟你勢必就會變成壁壘分明，因為他們怕被人家講說圖利廠商對象，我相信

是這樣子的關係，但是兩邊搏感情的結果之下，其實公部門受傷的機率就會

比較大。（IA01） 

我覺得在人力的互動上是比較像夥伴關係，但夥伴關係的前提是必須要

一定的距離，畢竟我們是公家單位，與廠商太接近畢竟容易讓人說話，而且

在履約管理上也會變得比較無法拿捏…如果太靠近關係太緊密的話很有可

能在履約上會出現太大的灰色地帶…（IB01） 

算是一種夥伴關係，但是多少還是有距離，因為在商言商，私下關係 OK，

但是案子來看的話就是談契約講規定。（IB02） 

公部門或私部門皆有對夥伴關係建立產生認同，惟在處理雙方合作細節上，

公部門較會因考量多方因素下，致使其在夥伴關係的經營上會出現波浪式的擺

動，而這樣情況也致使與外部承包商之間較難有緊密的夥伴關係。 

組織外部合作 

文獻探討所提「機關部門之間的配合程度」及「內部使用者配合資訊業務委外資

料提供程度」亦是影響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成敗關鍵，而這部分在本研究進行深入訪

談中更有深刻體認到，而這亦是公共管理所提及的「跨域合作」。 

所謂「跨域合作」係不同部門之間因業務或部門功能部份重疊，所以透過協力方

式推動某項業務，因網站建置所需的資訊豐富性需要跨多單位合作，故本研究在「跨

域合作」上將分以「組織外部合作」以及「組織內跨單位互動」來說明，其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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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外部合作」遂為文獻探討所提的「機關部門之間的配合程度」；「組織內跨單位互

動」則為文獻探討所提的「內部使用者配合資訊業務委外資料提供程度」。 

（一） 組織外部合作 

針對機關部門之間的配合程度多以公部門經驗尤為深刻，由於本研究所探

討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公部門網站個案有規劃到與其他機關或部會的資訊介接，

故在機關部門之間的溝通及彼此之間是否願意配合的程度上影響甚大，研究亦

發現，對於公部門而言，組織規模越龐大，涉及到的機關部門層級越多者，則

越難進行跨域合作上的溝通，其中也許涉及到操作過程的繁複程度，但更多的

是組織間的本位主義所影響，於是，如何跨域合作遂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而

這個課題有否有效解決也成為了資訊業務委外成效的展現。 

大家對於這個網站的向心力是如何…銀髮資源網當初在做的時候也會

會很多科室…有的就會覺得說幹嘛那麼認真…沒有那種當一天和尚敲一天

鐘的概念。（IB01） 

首先必須要有團隊支持，在系統的建置有許多需要串接的部分，那這部

分就是需要其他業務科室協助，或者上級機關的承辦廠商協助處理…我覺

得重點在於跨部門之間的溝通還有支持。（IB01） 

就是這種比較大的單位會有這樣的狀況，那我們溝通統整就會花比較多

的時間，這應該說是跨部門的溝通問題。（IA02） 

以本研究的公部門網站—銀髮資源網為例，因為一開始的規劃係以銀髮勞

動相關資訊及資源的連結平台為出發點，所以許多資訊的曝光及資源的共享便

是銀髮資源網的功能及其重點，而國內有關銀髮勞動相關資訊曝光及資源的共

享涉及到網站與網站之間的 API 介接問題，需垂直向上的跨機關溝通（四級機

關北基宜花金馬分署對應三級機關勞動力發展署），以及橫向的跨部會溝通（勞

動部對應衛福部），但由於涉及層面過廣，加上層層行政程序的繁複性，致使

最後銀髮資源網在其相關資訊揭露僅出現網址連結，而無法作到一開始所期許

的透過 API 介接將資訊直接串連到銀髮資源網，由網站上遂可直接獲得其他部

會或不同層級機關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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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置網站的時候就會遇到有些業務科室很會提建議，但要做的時候就

會不給支援協助，又或者需要提供相關資料的時候會給得很慢、甚至給不出

來，那這樣就無法達到原本想要的效果。（IB01） 

跨部門的溝通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像這個網站需要 API串接，這個是

因為跨部門的需求，但那時候要對方提供資料的時候會有時間延遲的情況

出現…變成其他合作單位要很願意合作、配合度要高，不然的話像一些原本

的功能需求上就會有落差…在跨部門的地方會比較麻煩，加上對外的跨部

門就還要發公文等行政流程，所以在那時候的串接很多單位比方說跟衛福

部的志工資源部分就不會想要提供。（IB02） 

跨域合作在公共管理領域也一直是一個重要的議題，而由此亦可發現公部

門對外的跨域合作上，無論橫向合作抑或縱向合作，機關之間皆較易因本位主

義或官僚體制下，致使跨域合作受到阻礙程比相較於私部門明顯。 

（二） 組織內跨單位互動 

所謂組織內跨單位互動遂指內部使用者配合資訊業務委外資料提供程度。

無論公部門抑或是私部門，雙方皆同樣表示組織內部使用者配合資訊業務委外

資料提供的程度會影響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後的成效，而這部分即是所謂的組織

內部不同部門協力合作之重要性。 

判斷委外成效的成敗，其中一環即為網站所呈現出來的內容豐富性，經本

研究訪談公部門或私部門後發現，雙方對於網站所呈現出來的內容豐富性，多

認為取決於內部使用者將資訊揭露至網站上的積極度為主，因為承辦廠商僅負

責網站的設計及程式建置，但資訊的豐富性卻應由組織內部各單位提供： 

內部就一定還是需要幾個單位協助，這就要看單位挺不挺你或有沒有

這方面的認知…（IC01） 

前台的豐富性基本上是端看銀髮中心的同仁有沒有在用心經營這一塊，

所以內容多寡應該是取決於同仁的積極度…（IB01） 

冀此，無論是一開始網站建置初期的資訊放置亦或是網站建置完成後的資

訊持續更新增加，對於網站各項資訊揭露的業務，公私部門皆不約而同的交由

組織內部員工所負責，故網站豐富性的成效遂變成內部使用者是否有積極進行

資訊揭露的網站更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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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私部門專案管理之比較分析 

專案管理部分，本研究以制度面出發探析兩者之間的差異性，接著再以組織運作

面，從一開始業務委託外包的問題界定、規劃分析需求、評選機制與作業、契約協商、

操作管理到驗收維護等過程進行公私部門之間的比較，試圖釐清雙方是否有差異之處。 

制度面 

首先，就整體制度而言，本研究發現公私部門的差異性在於採購制度的具備與否。

為了確保政府單位於採購上的公平、公正及公開，我國特於民國 87 年制定並公布「政

府採購法」（全國法規資料庫，2019），建立起公部門完整採購制度，也因此，間接

地影響了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流程及專案管理模式，因政府採購法關係，公部門有其

相關採購制度規則要遵守，而且是必須遵守；但相對的私部門則並沒有所謂被法規所

硬性要求的採購制度不得不遵守： 

公部門他有他的採購制度、私部門就比較沒有所謂的採購制度。（IA01） 

發現到公私部門在採購制度面上有否具備及遵循的差異性後，本研究再以整體採

購制度進行探析，發現公私部門就採購制度上，於契約規範的嚴謹度遂差異甚多，因

其有著許多契約規範關係，加上國人多以放大鏡檢視政府所作所為，故業務委託外包

的過程中多以契約規定為主，而這部分也正驗證了本研究一開始在文獻探討時所提到

在專案管理上，公部門較以契約規定為基礎下進行互動： 

公部門他就不會偏離契約太多，但是私部門他就會，因為當初我們的需求也

不會寫得非常詳盡，也不會說什麼東西就只能放在這裡面，那這私部門就會比較

有很多人情的壓力吧…不管跟公部門的溝通或是私部門溝通其實都是一樣的，只

不過公部門有建立在契約上…（IA02） 

銀髮資源網主契約是政府採購法規定的公版契約，然後把廠商企劃書跟當初

的需求變成合約的一部分。（IA01） 

照著契約規範走，契約有一定的範圍限制，而公家單位所依循的採購法也有

一定範圍的限制，公務員的本份就是依法行政，所以在專案管理上的互動，原則

上就是契約說甚麼、我們就做甚麼。（IB01） 

決標後其實就等於開始履約了，那不用特別一定要等合約書拿到才能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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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而是決標當天就可以開始開前置會議，至於契約簽訂的流程就像公部門一

般的情況，照著採購流程簽契約…（IB02） 

照著契約的需求及規定的期程執行，然後確保每個階段沒有 delay，但因為案

子只有壓中期驗收跟最後驗收，所以細部工程就是我跟廠商去訂的…（IB02） 

而私部門在於簽署合約部分則較以寬鬆原則為處，在合約的制訂上稍顯寬鬆許多，

但寬鬆原則的前提是與外部承包商已具備了強烈的信賴感。  

簽約部分其實並沒有一個正式的合約…（IC01） 

對 C公司的合作上我們不會訂工期，我們只會跟他們說希望可以在何時完成

整個網站。（IC01） 

其他委外出去的業務，我們就會定工期出來，還是會拉那個時間表，然後按

著時間表做事情，當然這個前提是還沒開始累積信任度的關係。（IC01） 

從訪談中可得知，如該外部承包商並非原有合作過的廠商，在尚未累積信賴感前，

私部門仍會表定專案期程以確保業務委外進度。  

組織運作面 

本研究所指組織運作面主要為採購制度下，不同組織面對業務委託外包的流程分

別如何處置。從訪談中發現因應採購制度的有無，公部門及私部門在組織運作的流程

上遂有不同的差異性，本研究分別以一開始的問題界定、規劃分析、設計評選、契約

協商、操作管理以及驗收維護上分述如下： 

（一） 問題界定 

在問題界定上，公部門重點在於首長態度及想法，向上管理尤為重要；私

部門則除了首長態度，也會與內部夥伴進行界定釐清，並徵詢委外廠商意見。 

這階段重點跟關鍵，應該就是首長的想法很重要…所以在問題界定這個

部分就需要向上的溝通跟協調。（IB01） 

網站建置是以長官認為民眾希望有的內容去設計架構，然後再以內部同

仁需要哪些功能再作後台的強化…（IB02） 

規劃的時候其實就是像一開始說的，是以長官的期待和需求去作，倒是

沒有針對會使用網站的利害關係人去調查…（IB02） 

內部有做一些網站的架構及需求部分的界定跟釐清…在需求的界定上

我雖然有問過我們內部夥伴，但問題界定也還是會請教他們的意見跟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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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01） 

需求設計部分，公部門會先參考相同性質採購內容及內部使用者需求，而

規格及預算因涉及其他業務科室，故在需求設計階段會先諮詢相關業務科室如

資訊室或主計室；私部門則以需求單位為主，需求的概念產生後，所延伸出的

規格及預算部分則無須諮詢其他業務科室，只要首長同意支應該項預算即可。 

先做需求面的調查，調查完之後可能同時籌措經費來源，然後規格會給

資訊室去看，最後才會出來一個案子。（IA01） 

一開始會先參考相同性質的網站…然後我們內部會再討論有哪些適合

中心或適合政府部門的屬性、哪些內容不適合後再作調整。（IB01） 

承辦會先來詢問我和其他內部使用者的需求，看大家有哪一些需求要放

到網站裡面…（IB01） 

想要做這東西就是以需求單位為主，不會再去會或諮詢其他單位，然後

再來談預算問題，他們很簡單就是兩個比較，一個規格一個預算。（IA01） 

在問題界定的諮詢過程中，由於公部門組織層級較細緻，所以跨部門溝通

在委外的問題界定及需求設計上顯得重要，且較為繁複；私部門如中小企業或

微創企業者，則因為組織層級簡單，跨部門溝通相較公部門容易處理。 

跨部門的溝通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對方也有他們的流程要跑或者行政

作業上的需要，所以在問題界定的這個部分變成其他合作單位要很願意合

作、配合度要高，不然的話像一些原本的功能需求上就會有落差…（IB02） 

如果組織不龐大加上大頭也支持，那就可以透過快速的溝通解決…不會

放任著當作沒這一回事，那這是中小企業的這一個區塊的特色。（IC01） 

綜上，在問題界定的階段，公私部門都著重於首長的想法外，私部門亦重

視內部意見；就以需求設計及問題界定部分，因層級架構較為細緻，公部門則

需另會辦其他業務科室，較私部門繁複。 

（二） 規劃分析 

針對規劃分析的部分，公部門所擬出的需求書內容多會先參考過去組織內

部曾辦理過的通用制式需求範本，契約內容則使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提

供之契約範本做為草案；私部門在規劃需求書的階段較容易天馬行空的想像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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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期待的內容，較無具體的需求呈現或規劃，而需求書無一定的規格體例，其

契約草案亦不像公部門有制式範本可供參考，頂多就以拿過去組織內部曾有的

契約書做為參考模板，亦或以承辦廠商所提供的簡易契約作為使用。 

開始撰寫需求書的階段…通常都會先借其他業務科的系統採購案做為

參考，然後再把他們的需求修正成我們要的需求…（IB01） 

拿著以前的人的標案需求書，然後再把自己的需求改進去…（IB02） 

你要甚麼可能也只是個很模糊的概念，一開始也不是很清楚到底要什

麼…他可能自己也不確定那個是不是他要的東西…（IC01） 

由此可發現，就規劃分析的部分，公部門不僅循前例，並且亦有參考範本

供憑據，故在規劃分析上較容易比私部門嚴謹且完整。 

（三） 設計評選 

設計評選的過程是公私部門因應採購制度的有無而差異相對明顯之處。公

部門評選作業須因應法規要求的制式規定，依循政府採購法所要求的規範進行

相關作業：評選程序及作業期程依據採購流程，採購相關資料須會辦相關業務

科室，等標期亦會因為不同預算金額而有不同天數，如超過十萬、百萬或千萬

則分別有 7 日、14 日或 21 日等標期；私部門的評選作業則無制式規定，以各

自企業內部規定為原則：無法規所硬性規範的評選或公告作業流程，也沒有固

定的評選機制，通常只要首長同意，遂可將該委外業務委託給指定廠商，但也

因為私部門並無法規所規範的評選機制在，故也可能出現邀標提供設計樣稿後，

後續就無消無息甚至將設計樣稿委託其他承辦廠商代理的現象。 

公部門的投標過程是比較制式化的，從投標、開標到評選這個是比較制

式化…其實在設計評選的差異性就是在他有沒有制式化的契約、制式化的

書審或到場簡報的東西，以及契約價金的部分。（IA02） 

依照採購法的流程走，像我們業務科就是簽呈採購需求上去，然後再準

備好相關的評選資料…（IB01） 

機關因為依循法令的規定，就是要遵循著政府採購法的條件執行，那依

據不同的預算金額也有不同的簽呈要求或者執行面的差異…（IB01） 

公部門這邊有所謂的採購制度，那採購制度其實就是標案的過程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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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循政府單位的採購制度走，這一塊其實就是一板一眼照著做，沒有彈性

的地方。（IB02） 

基本上我們合作一次經驗很好之後，就會一直找他們來繼續合作，所以

就變成作官網的時候沒有考慮太多，我還是找我最熟悉的廠商來做…（IC01） 

如果有合作愉快的廠商，基本上我們就會直接決定繼續合作下去了。

（IC01） 

私部門的話就比較彈性，例如我們要呈現一個案子，可能就是到場先談

需求，然後我們就產出一個 demo給他，或是設計的畫面就給他，但是最後

不一定會用…我們也遇到拿了我們設計稿然後就給別人做之類的。（IA02） 

就採購時間而言，公部門與私部門簽核時間遂有所差異，由於公部門進行

採購過程中較私部門嚴謹，因為採購過程中需要會辦採購科室如秘書室及監辦

科室如政風室、主計室，屬專業性質之業務甚至需要會辦其他業務科室，如資

訊業務委託外包則需要會辦資訊科室，故在簽核首長同意的過程中遂需要會辦

多個業務科室，也因此採購流程的時間比較長；私部門則因為無須遵循嚴謹的

採購機制，故簽呈過程中無須會辦多個業務科室，採購流程的時間相較於公部

門則縮短許多。 

政府採購法也有根據不同金額而有不同的等標期跟作業方法…（IB01） 

政府單位其實在行政作業及採購流程算是十分嚴謹，首先，因為分層負

責且分工細緻化關係，只要碰到跟預算有關的基本上都要會辦秘書室跟主

計室，而碰到採購案就還要再加會政風單位，所以在行政作業上至少就要會

辦兩個科室，這是第一個行政作業上的冗長。（IB01） 

簽公文流程中因為要會秘書室、政風、主計等等，所以跑一個公文大概

需要將近一個月時間…在預估評選的彈性時間就要抓得比較長。（IB01） 

採購程序並沒有，純粹就報價來、我錢 OK 那就跟你簽約就開始做。

（IC01） 

綜上可發現，公部門就設計評選相較私部門嚴謹且限制較多，其因循著政

府採購法的制度及規範，在評選過程中每個細節皆有其規定在，於評選前的公

告期間亦有強制性的日數規定，私部門則因無相關法規限制，故通常係以組織

內部制度為基準，相較公部門寬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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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契約協商 

有關契約協商部分，政府採購法雖然在最有利標部分，針對無法評定最有

利標時鼓勵雙方可透過協商機制修改投標文件，投標廠商再依協商部分重新遞

送投標文件，俾利進行綜合評選，但經本次研究公私部門的個案發現，公部門

在實際執行面上並無協商行為存在，即其從一開始遂無保障乙方之協商權利；

反觀私部門而言，承辦廠商表示與私部門的合作上，契約簽訂前後都是可以進

行協商，故就於協商的部分，雙方的差異遂明顯可見： 

正常採購程序有議價、議約還有協商，可是我們通常都是只有議價，沒

有議約或者協商…其實在公部門，通常都不會讓結果有這個彈性空間。

（IA01） 

公部門通常不會。（IA02） 

這幾年有經歷其他採購案件的經驗，似乎也沒有聽過契約協商過耶！

（IB01）  

採購其實會有協商階段，但我們秘書室就會說直接取消協商，把這一塊

就直接拉掉…因為在評選那時候就已經拉掉了啊！所以就沒有契約協商這

一塊了。（IB02） 

投標須知，裡面會讓我們勾選要不要採行協商措施，但是這一塊送到秘

書室那邊後就會叫我們直接勾選否…（IB02） 

在私部門我們合約是可以雙方談定，是彈性的…（IA01） 

形式上的契約還是有，不過中間過程的確會有很多協商跟協調。（IC01） 

規格是協商出來的，當然費用也是協商出來的，那規格跟費用協商完後

就寫到合約裡，但合約寫完之後還是會繼續改，但改的部分只要雙方議定好

就好了，中小企業都是雙方議定就好了，在合約部分比較沒有那麼嚴謹。

（IC01） 

另外，針對契約簽訂的部分，公部門的契約內容較為嚴謹，其除了放置公

共工程委員會所提供的制式契約範本以外，並匡列業務單位所提供的採購需求

書及廠商服務建議書在內；私部門的契約內容則較為寬鬆，通常僅有契約主文，

而附件至多僅是網站架構及後續預期的檢核方向。 

政府部門簽的內容比較嚴謹，而且大部分都是在保護甲方；但 SOHO那

邊的話，其實都只是簽大項，然後就是重要的點比方說重要期程或是重要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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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點會去寫到，可是不會像政府部門可能規定得那麼細…（IA01） 

綜上可發現，就以外部承包商看待契約協商的部分，雖然公部門的契約條

款較為嚴謹，但實際內容並無保障其有契約協商的權利，契約簽訂也多以甲方

為主；反觀私部門則相對具有彈性且具有協商意願，在合約的制訂上也相較於

樂於保障乙方。 

（五） 操作管理 

針對操作管理的部分，雙方亦有所差異，公部門通常對於一開始的前臺設

計較無想法，需要廠商先提供幾款設計後提報首長同意，再朝其中一組設計進

行後續調整，但由於後續調整會因應各層級有不同的想法，以至於在調整過程

中遂耗費大量時間在溝通協調上，相對的外部承包商也因此需要進行多次修正

調整；私部門則對於前臺設計已有自己想法跟原本既定的 CI，故無需揣摩或測

試各項設計款式，而在前臺修改調整的過程中，也因為其較無過多的層級把關，

所以並無耗費過多時間在溝通調整前臺設計內容。 

公部門都沒有甚麼想法，通常都是廠商給甚麼設計方向他們就跟從那個

方向走…一層一層的會一直修改…在改畫面的時間會花比較久。（IA01） 

很長時間的溝通都是在視覺上的呈現是不是符合長官的期待或要求…

（IB02） 

他們私部門很在意美感…因為它們已經有自己的 CI 或者有一些自己的

想法…提了三款版給他，那他可能就會覺得哪一款不錯然後再稍微修正，就

很快就完成了。（IA01） 

另外，針對履約管理模式，公私部門嚴謹度亦有所差異，公部門對於履約

期程的掌控較嚴謹，通常會建置多項檢核點及預定工期，並要求繳交報表或月

報告，確保專案如期如實完成；私部門對履約期程掌控較為寬鬆，其檢核點多

以專案大項為主，過程中較無須交付太多文件報表，而這部分雖可減少承辦廠

商於行政作業時間上的消耗，但若遇到較無自制力的廠商則易有放牛吃草現象。 

公部門因為有契約的約束，所以會有一些檢核的時間點…（IA02） 

一開始建置期會定期開會討論，因為必須向上呈報網站的進度，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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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要求承辦每週週一的例行會議提出上週進度還有這週的預期進度…

（IB01） 

依照當初的需求書跟對方在評選會議上所承諾的事項逐一執行，當然我

們會訂定一定的時間要完成哪些工作項目，那同仁就是盯緊廠商的進度…

（IB01） 

進度會議上都會有他們的工程進度，那我們就會有監管進度，然後在主

要進度會議去檢測這些檢核點有否完成…（IB02） 

訂定檢核點並重複除錯…基本上在一開始的專案會議上，我們訂好的時

間點就一定會先拿給他們看，讓兩邊修正溝通好確認可以的WBS後，就照

這個工程走。（IB02） 

以面對執行面來講，我會隨時跟廠商保持暢通而且很頻繁的聯繫…這樣

子才可以管控整個案子的進度。（IB02） 

網站雖然從頭到尾沒有正式的會議進行，但基本上還是會從一開始發想、

我需要什麼功能、我希望他怎麼樣的呈現，接著進入需求訪談…然後他才會

去做頁面設計、然後再去對口，開始進入需求釐清，接著再進入程式設計這

一連串的過程。（IC01） 

私部門通常他的檢核點範圍會比較大…比較不會規定說多久要開一次

會，就比較沒有那麼嚴謹…但檢核點的寬鬆及嚴謹會不會影響委外成效還

是要看廠商的自制力…案子一多那有可能這個案子就會被忘記。（IA02） 

而對於操作管理期間產出的設計，其所延伸出的智慧財產權所有部分，公

部門對於承辦廠商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甚低，探究其主因係契約上多較保護甲方，

故多數公部門機關一開始便設定把全部智慧財產權全部取得且運用在很多地方；

私部門則相對而言較重視廠商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在契約上即便有使用權，也

僅約定好授權的一個範圍內使用，如需在應用到其他商務行為，則會再另外議

約且付費給承辦廠商。 

公部門的部分，其實我覺得對於廠商的保護上面其實很微弱，因為不管

是智財權、人格權、什麼著作權等等，都會希望全部擁有，每個機關就給你

勾選全部取得。（IA01） 

他們對於智財權…在合約的訂定上面就會很清楚的說，欸我這個是只有

使用權的價錢，還是說，我可以運用的範圍到哪？還是說我是買斷價還是什

麼等等。（IA01） 

私部門企業會懂得尊重，所以如果有其他商業行為會再付費給我（I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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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就以操作管理上，公私部門仍有差異之處，而其差異處重點在於雙

方對於業務處理上的嚴謹性及行政作業上的繁複性。 

（六） 驗收維護 

就驗收維護部分，公部門因為有採購制度的規範及要求，故其驗收過程嚴

謹，除了簽辦主驗人，併同監驗單位如主計室、政風室以及會驗單位如資訊室

一起進行驗收會議外，驗收細節亦會依據契約需求內容及約定項目逐一進行驗

收以確認是否符合需求，就以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為例，驗收會議遂需要一個半

日方能完成所有系統功能的檢核；私部門驗收則較為寬鬆，通常不會成立一個

正式會議，而驗收也僅是由單位主管及承辦人上線進行驗收，確認系統畫面及

功能符合需求即可。 

驗收的嚴謹度，私部門沒有公部門嚴謹…公部門有政風、主計及上級機

關，然後又有主驗人…私部門的驗收其實沒有像公部門的驗收這麼嚴謹。他

們沒有那麼多人，他們就是承辦人跟老闆一起看，看他喜不喜歡滿不滿意…

就驗收了。（IA01） 

網站的案子需要測試…驗收過程因為要確保每個功能項目的可使用性，

所以就是逐一功能測試驗收，每個檢核點、工作項目及每個功能都要一個一

個測試，時間通常會花一個半天時間。（IB01） 

就是系統上線了之後，他們看過沒有問題就會把錢給我們，也不用約一

個會議室實機操作給他看，就比較沒有這一個步驟。（IA02） 

倒是沒有一個會議的形式，都是直接現場線上溝通，看哪邊要改啊或者

已經 OK 了這樣…也不用發公文或是信件甚麼的，就是可以接後續的交接

動作了。（IC01） 

公部門的驗收嚴謹性可從其程序中發現，其驗收過程嚴謹且無彈性，且對

於未履約完成的工作項目因訂定罰款內容，也難以再做調整與溝通；私部門的

驗收則相對於寬鬆，因其並無制式的驗收程序，故在驗收過程中具備高度彈性，

如對於未履約完成的工作項目甚至可以於驗收前或驗收現場做調整與溝通。 

公部門那個罰金就訂定在那邊了，有日曆天工作天，所以就沒有辦法去

做調整…私部門因為特殊狀況耽擱了可能可以去跟他做溝通…通常比較容

易溝通有彈性…（I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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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驗收後付款程序，公部門有其契約的規定付款的期限在，加上業務承

辦人有預算執行及關帳的壓力在，故當驗收依據契約需求項目逐一驗收完成後，

遂立即簽辦付款核銷過程，較難出現驗收延宕或延遲付款情形發生；反觀私部

門部分，則其因無嚴謹的驗收程序，契約內所設計的付款規定也可能因其為小

型企業或微創企業故較大彈性化而有所調整，故亦相較公部門容易出現驗收延

宕或延遲付款的情形發生。 

政府部分其實雙方都會有壓力，就比方說哪些時間點內需要驗收，契約

會有約束說在哪些時間點內或那些範圍內做修改或做驗收，那機關也不想

去承受那些因為扣款要跑的流程或壓力…（IA01） 

如果遇到的是剛成立的公司，處理驗收的時間就會冗長…他不會去考量

到他合約的範圍是多少…簽約多久之內要付訂金，私部門可能就會一拖拖

了半個月後才付款…（IA01） 

因網站系統需要長期維運經營，故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於驗收完成後，多會

需要再辦理後續每年的維運，就以後續維護部分，公私部門觀念則有不同：公

部門因為組織屬性關係，考量資安問題及國人使用關係故重視維運，一旦網站

建置完成後，每年多會編列維護費用，但維護費通常僅包含於資訊安全及臨時

的修復等部分，會為了避免採購流程的繁複作業而將維運的預算金額壓在 10 萬

以下，也因此，資訊上架多由組織內部的員工負責，網站的豐富性便成為組織

內部本身對於資訊揭露的積極性；私部門的部分則不重視後續維運，通常會因

為成本考量直接將網站買斷而不持續支應維運費用，與公部門相同的資訊上架

亦多由組織內部的員工負責。 

後續維運部分，公部門比較有 sense，他有認知要付一筆維護費…（IA01） 

因為公部門一定要維運，所以他們當然一定會去支出這個錢。（IA02） 

每年維運基本上都是 9萬多做為維運費用…（IB01） 

維運就要包含資安，通常資安金額比較高，所以如果需要資安就一定會

接近十萬…一定要壓在十萬以下勢必就頂多只能作一般的資安維運，那改

版或優化這些動作就無法處理了…（IB02） 

私部門他們比較不會簽維護合約…因為他們會不理解為什麼要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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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部門他們在維運上面幾乎不大會做維運的動作。（IA02） 

更新維運基本上就是買斷，買斷之後就是移交訓練，然後就全部都內部

自己處理到現在了（IC01） 

綜上，公私部門除了驗收嚴謹度不同外，後續維運也因預算關係故亦有其

差異，就以公部門而言，因需考量網站的穩定性及國人的期待，故對於後續維

運部分有其必要性存在，是以，對於該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維運上則會固定每

年編列預算以維持系統維運；反觀私部門的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因較多僅須對組

織本身負責，又多數中小企業雇主較不重視個資及資訊安全問題，故在成本考

量之下，私部門常在網站建置完成後遂直接買斷，後續如有修復問題則多先以

人情壓力為處，也因此常遇有私人企業出現個資風險問題： 

今天如果遇到有個重大問題要處理的話…基本上的正常程序來說，如果

沒有簽的話，他告訴我們問題，我們就會回復他報價單，他簽完回來，我們

再幫他們修改或是修復。（IA02） 

而此一忽略維運的行為容易影響後續委外後的成效，因為倘若一旦遇到重

大資訊安全問題，公部門的資訊系統可以即時檢測並修復資安問題；但反觀私

人企業網站則會因為平時並無維運的關係，致使在通報及釐清問題的過程中錯

失最佳修補時機。 

綜上，本研究從訪談中發現公私部門在專案推動上的各項流程中皆有所不

同，綜整上述公私部門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過程之差異性後羅列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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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公私部門業務委外之組織運作比較 

 公部門 私部門 

問題

界定 

問題界定重點在首長態度及想法。 
問題界定會徵詢內部夥伴及委外廠

商意見。 

需求設計階段會因規格及預算所需，

諮詢相關業務科如資訊室或主計室。 

需求設計以需求單位為主，規格及預

算部分較無須諮詢其他業務科室。 

公部門組織層級細緻，跨部門溝通較

為繁複。 

組織的層級簡單，跨部門溝通相較容

易處理。 

規劃

分析 

需求書內容參考過去通用制式需求

範本，契約內容則使用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之契約草案。 

需求書內容較天馬行空想像，無具體

的需求呈現或規劃，契約內容則較無

制式契約規格參考。 

設計

評選 

評選作業具備制式規定，依政府採購

法規定，評選程序及作業期程依據採

購流程。 

評選作業較無制式規定，以各自企業

內部規定，無法規要求須遵循之評選

或公告作業流程。 

因具備採購機制，採購過程較嚴謹，

簽呈過程需會辦多個業務科室，採購

流程的時間較長。 

如無內部採購機制者，則內部簽呈過

程較無須會辦多個業務科室，採購流

程的時間較短。 

契約

協商 

實際執行面上較無協商行為存在。 契約簽訂前後都是可以進行協商。 

契約簽訂部分較為嚴謹。 契約簽訂部分較為寬鬆。 

操作

管理 

對於前臺設計較無想法，調整遂耗費

大量時間。 

對於前臺設計有自己想法跟原本既

定的 CI，修改無耗費過多時間。 

對於期程掌控較為嚴謹，建置多項檢

核點及預定工期。 

對於期程掌控較為寬鬆，檢核點多以

專案大項為主。 

契約對於廠商智慧財產權保護甚低。 契約較重視廠商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驗收

維護 

驗收嚴謹，除了併同監驗單位及會驗

單位一起進行驗收會議外，另並會依

據契約約定項目逐一進行驗收確認。 

驗收相較為寬鬆，由單位主管及承辦

人併同驗收，確認系統畫面符合需求

即可。 

驗收程序嚴謹且無彈性，且對於未履

約完成的工作項目因訂定罰款內容，

故難以再做調整與溝通。 

因無制式的驗收程序，故具備高度彈

性，對於未履約完成的工作項目可再

做調整與溝通。 

難以出現驗收延宕或延遲付款情形

發生。 

小型企業較容易出現驗收延宕或延

遲付款情形發生。 

重視維運。 不重視維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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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私部門財務成本之比較分析 

針對財務成本部分，本研究將以「合約價格估算準備度」以及「專案執行成本及

利潤」兩區塊進行比較分析，以釐清公私部門在這兩區塊是否具有差異性，且相關的

差異性是否與後續的委外成效具有關聯性。 

合約價格估算準備度 

本研究針對合約價格估算準備度分成兩類，一為一開始的預算編列規劃、另一則

為執行中臨時所需的預算規劃兩面向： 

（一） 預算編列 

針對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預算編列，公部門於預算編列上較無彈性，通常

係依據原訂編列的預算執行；私部門雖然也有內部亦有預算編列流程，但相較

起來並沒有繁複的預算編列程序，故在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預算編列相對彈性

且自由，凡得以提出實際需求所需之合理經費說明予首長同意即可。 

公部門談預算的空間基本上是沒有，因為他是已經被定死了；私部門

預算就比較好談，明理的人也比較多…（IA01） 

在預算的部分因為是前一年度就編列好的，所以通常不會異動，就直

接是 277代辦費項下，但如果今天臨時要增加預算的話就變成是要跟其他

業務科借錢挪用了，所以預算的編列其實通常會有一個重度上的落差，畢

竟前一年編列的費用不一定今年就能適用，所以勻支是很常見的現象。

（IB01） 

從上述訪談中可發現，公部門之所以預算編列上無彈性，係因公部門編列

預算亦有其標準流程及其審查程序在，通常在該年年底就要編列第二年的預算

（如民國 112 年預算係於民國 110 年年底始編列），故在預算編列的合理性及

完整度自然有所落差，惟如遇有預算不足但該項目為長官所重視或建議加入的

部分，又該項目並非管制性科目者，通常可以透過提報首長後協商挪用其他業

務單位所賸餘之預算費用作為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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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臨時所需之預算規劃 

公私部門面對因臨時需求所要增加的預算規劃的處理方式亦有差異，研究

發現其差異性亦與組織內部是否有繁複的行政程序相關。 

在公部門方面，本研究發現倘若有臨時需求變更必須增加預算，因其牽涉

預算支應問題如洽其他業務科尋找可勻支的預算經費來源，以及採購程序上的

繁瑣如重新跑採購流程、辦理契約變更等，在考量是否有需要為了該項變更項

目重新再進入行政程序的繁複流程後，公部門於業務承辦端就會先傾向取消該

項變更項目，抑或為了減少相關行政作業處理，而私下先請廠商協助幫忙；私

部門則因為較無層層把關的繁複行政程序，僅需首長同意即可，故在臨時所需

的預算規劃上較容易配合增加經費。 

一開始談好之後就不太會去調整，那公部門就是付錢比較難，就是我

們說這個東西你必須要另外加錢做，他有可能就不做，因為他們可能預算

就要經過很多關卡，但是私部門可能就是經過老闆同意就好了…（IA02） 

如果今天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可能會牽涉到預算增列或減列…就會先

去問報價，然後在合理預算範圍內開始跑契約變更…（IB01） 

其實公部門很難凹，因為很多行政流程跟預算上的關係，有很多規定

流程也很繁瑣，就變成比較難去凹說要另外再加其他的功能可以加錢這樣。

（IB02） 

從上述訪談可發現，公部門因為繁瑣的程序關係致使降低其再行採購的規

劃；私部門則因為無繁瑣行政程序，則較容易配合進行臨時所需的預算規劃。 

此外，本研究並從臨時增加項目的面向延伸思考及探析在無預算可增加之

下，公私部門的處理方式又是否會有其差異性？ 

本研究從訪談中發現，無論公私部門皆會有需要廠商額外支援的部分，只

是面對不同性質的組織，其所應用的模式遂有所不同。首先在針對公部門的部

分，如果尚未驗收完竣情形下，公部門會以驗收名義要求外部承包商增加其他

服務項目，而外部承包商因有著驗收是否通過的顧慮在，自然只能同意其要求

增加的服務項目；但若已完成網站建置的驗收而進行到維運期間，則會提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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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誘因如後續維運及改版等說詞，讓外部承包商因有所期待後續的利潤而願

意再協助提供其他服務。 

如果從整體凹廠商的情況，公部門比較會凹，因為會卡你一點就是不給

驗收，而且公部門是每個長官都會凹…（IA01） 

維運上面如果有新的需求，通常廠商端都會要求加價…但是因為有時間

上的壓力，預算又不是能加就加，所以當時就有小凹一下廠商，請他們先幫

忙改一下（IB02） 

需要凹的東西我就會跟它們說這個部分的成本可以放到明年的優化案

子裡…（IB02） 

反觀私部門部分，就外部承包商的服務經驗而言，私部門較不會以驗收或

類似誘因的話術來處理額外提供的服務，但是卻會用中小企業慣用的人情壓力，

期待廠商再協助後續支援，而後續支援部分往往在網站建置完成後 3 至 5 年仍

然常見，但相對的，如外部承包商持續提供後續免費服務，私部門仍會盡量同

理心的提供利潤或是轉介其他合作單位： 

私部門是比較不會被凹啦！只會用一些人情壓力(笑)。（IA01） 

在私部門的部分，我們在情義面上還是會需要幫忙，他們多少還會用人

情的壓力凹我們幫忙做一些事情。（IA02） 

以我們的官網來講，其實我要做什麼，他都會幫我做…（IC01） 

1個錢就是打 24個結，所以加減多少都會凹，買個菜送個蔥之類，當然

對對方來講多少就是困擾，不過因為跟 C 公司也已經很熟了，所以他們也

都會很挺我們，那我們也盡量讓他們有賺頭，所以錢這一塊其實沒有特別的

算得很仔細很清楚。（IC01） 

綜上，本研究發現無論公部門抑或私部門，在臨時需求的供應上，其實都

會藉由各種方法去期待外部承包商免費額外協助處理，然而，就以外部承包商

的角度而言，雖然提供服務會增加其人事成本及其他的隱形成本，但考量到後

續可能的委外關係或者潛在的其他委外買賣關係，外部承包商仍會同意持續提

供額外的免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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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執行成本及利潤 

本研究將專案執行成本及利潤部分分為「執行成本」及「專案利潤」兩部分探討，

而專案利潤因有實際獲利部分也有隱形的收穫兩種類型，故又將其分為有形財及無形

財進行探析如下： 

（一） 執行成本 

就執行成本而言，承辦廠商於訪談中表示無論執行公部門或私部門的專案，

其對廠商來說所投入的成本差異不大，因為都是需要投入一樣的精力與時間去

做知識上的建立，其因需要了解該產業內部知識內容才能與其溝通對話，以達

到主辦單位期望的委外成效： 

兩邊都要投入很多，因為對他們來講我案子就是給你，你就應該熟悉、

了解案子怎麼處理，我們就必須花很多時間、去做知識上的建立，所以有

時候我們都比他們更瞭解其中…（IA01） 

由此可發現，無論公部門抑或私部門專案，對於外部承包商而言皆須付出

一定程度上的執行成本，而這部分則不會因為組織屬性不同而有所太大差異。 

（二） 專案利潤 

另外，就承辦廠商承接公部門及私部門專案後所獲得的利潤角度出發，本

研究發現不同的方向如實際可量化的有形財以及無法量化的無形財去思考，則

分別會得出不同的結果。 

首先，就有形財部分，本研究發現不同的時間長度遂會影響其公私部門給

予承辦廠商的專案利潤差異度，時間較短則私部門的專案利潤優勢較高，反之，

則公部門專案利潤優勢較高。 

如果以企業來說，可能當下案子結束後有獲利，但是後續如果再加上

一直問問題、諮詢但是沒付錢，這樣就等於是賠錢；政府部門當下做完這

個專案也許賠錢，可是後續可以藉由維運多寡去慢慢攤平。（IA01） 

利潤的話私部門會比較高一點，但他往後延伸的部分就沒有維運了，

但公部門這邊就還是有後續維運…如果是幾十個案子都在維運的話，那要

做的就是哪一些，我們的利潤就會提高。但是如果就純粹建置完成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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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基本上是私部門賺比較多。（IA02） 

從上述訪談可發現其主因有二：第一、公私部門於第一年網站建置之行政

程序繁瑣程度影響了隱形成本的產出；第二、公私部門網站建置完成後幾年的

維運費支應與否和持續的諮詢頻率提升人事及時間成本。就第一點而言，若僅

端看承接第一年的網站建置，承辦廠商多認為可獲利較高的專案為私部門的專

案，因公部門有其繁雜的行政程序，致使外部承包商需額外人力執行相關行政

作業，故相較起來該成本遂較為高；但倘若再加入第二點的維運及成本支出，

將時間拉長三至五年後，則相對是公部門的專案較具備獲利優勢。 

另外，以無形財部分，對承辦廠商而言，雖然承接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專案

都能間接獲得其他知識的充實或其他領域資源的運用，但若以個人成就感而言，

承接公部門的專案所獲得的無形成就感相對於私部門要來得高： 

成果的話，公部門的話，如果是遇到有知識背景的承辦就是做中學…

私部門的話就比較像是可以獲得不同面向的資源…一個是獲得知識背景，

一個可能是獲得人脈關係。（IA02） 

無形財的部分，做公部門成就感會比較高，因為是真的會被大眾應用

到的，企業的部分通常只有客戶的受眾才用得到…所以像無形財這一塊，

作公部門網站會相對獲得比較高的成就感，而且對我們來說，也會感覺是

在幫國人做東西，會有這種成就感產生，所以就會無形去 Cover掉賠錢的

部分。（IA01） 

從上述訪談可發現其主因有二：第一、就網站使用頻率而言，公部門網站

相對其他私部門網站要高，知名度亦相對高，一般私部門網站除非知名企業，

否則甚難有高頻率的使用，其知名度自然也較難以讓多數國人熟知；第二、所

承接之公部門專案具備一定程度的使用頻率，例如銀髮資源網因專屬於銀髮勞

動服務的領域，加上其為首座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所設置之網站，故在承接上有

類同於公共服務的性質在，對於該項作品呈現後可為國人服務可讓承辦廠商具

有「為國人服務」的榮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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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公私部門知識環境之比較分析 

從文獻探討中發現，在知識環境的面向中，團隊本身專業技術能力以及具備該領

域的相關資訊專業知識背景影響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甚深，就本研究的定義，團隊本身

專業技術能力係指職能5（Competency）內所指涉的技能（Skill），而該領域的相關資

訊專業知識背景則為職能所指涉的知識（Knowledge），故以整體的知識環境而言，

團隊本身專業技術能力以及具備該領域的相關資訊專業知識背景遂可解釋為團隊在

執行該項業務委託外包過程中所應具備的工作職能，冀此，本研究將針對團隊本身專

業技術能力（即所謂的技能，Skill）及是否具備該領域的相關資訊專業知識背景（即

所謂的知識，Knowledge）兩面向，分別針對公部門及私部門進行差異性比較。 

團隊本身專業技術能力（技能，Skill） 

首先，本研究先以公私部門的團隊中，其本身專業技術（技能）是否重要先進行

說明，接著再進一步分析其各自是否具備專業技術能力（技能）。 

誠如本研究於文獻探討中所提，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其中一個關鍵在於藉由承辦

廠商的專業技術能力支援，讓組織可以將主要人力可以集中在發揮核心業務上，而無

須因應科技日新月異的變化，致使組織人事成本因鑽研資訊相關技術能力而消抵掉其

重點核心業務的推動，故針對團隊本身專業技術能力（技能）來說，應以承辦廠商自

身的專業技術能力（技能）為首重要點，反觀主辦單位（即公私部門）的專業技術能

力（技能）則次之： 

今天之所以要委外，就是需要仰賴廠商的專業技術，機關有自己的主要業務

要推動，不可能每個業務科都放一個資訊技術人員在顧網站…資訊業務委外就是

為了要讓廠商的技術導入。（IB01） 

 

5 職能（Competency），最早出現於 1973 年，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David C. McClelland 於美國心

理學期刊中提出，其對於運用智力測驗篩選學生的機制提出質疑，認為應全方思考影響學習績效的任

何具關聯性的能力。而後職能討論與定義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於人力資源相關研究領域中，其中，Parry

（1998）提出職能係為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及態度（Attitude）和個人價值有關連性的統

合，其能影響人在執行某項工作職務上的效能，透過這些應備能力可協助提升工作績效（轉引自薛竹

婷，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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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針對公私部門的團隊中是否具備專業技術能力（技能），由於在一開始的

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上的人力管理及委外目的遂以技術委外作為重點之一，故公私部門

就專業技術上的能力（技能）已經不是關鍵因素，而這部分從外部承包商的角度來看

亦是如此： 

不管公部門或私部門，他們對於資訊系統這一塊完全都是比較弱勢…私部門

的承辦人在我們眼裡看起來其實他根本不懂…就專業的資訊領域來講的話他可

能就沒辦法 hold住（IA01） 

冀此，對於外部承包商而言，公私部門在專業技術能力（技能）上皆屬同樣較無

專業技術能力（技能）。 

相關資訊專業知識背景（知識，Knowledge） 

針對相關資訊專業知識背景（知識）部分，本研究仍以公私部門的團隊中，其本

身有否具備資訊專業知識背景（知識）這一點是否重要先進行說明，接著再進一步分

析其各自是否具備資訊專業知識背景（知識）。 

對公部門而言，具備相關資訊專業知識背景（知識）的業務承辦窗口相當重要，

而這一點在私部門亦有同樣想法，探究其原因係因資訊業務具備高專業度及高知識性，

如果沒有相關資訊的專業知識背景（知識），合作的過程中恐易成為雞同鴨講，因而

產生委外需求的解讀上出現落差，甚而因為理解上的差異，致使業務委託外包後所呈

現的成果未符合主辦單位所期待，而該委外成效也可能間接地影響了外界對於主辦單

位欲行銷該項服務的印象，甚至也會影響該單位後續的形象塑造。是以，公私部門的

業務承辦窗口是否具備相關資訊專業知識背景係（知識）在資訊業務委託外包過程中

一個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要項： 

有知識背景，合作起來就沒有那麼困難。（IA02） 

因為看到的東西跟背後的邏輯差異是很大的，所以雙方都要有一定程度的知

識背景，這樣子才不會雞同鴨講…所以在資訊系統這部份真的很需要同樣有資訊

知識背景的人。（IB02） 

在合作與互動上，我們也就是直接安排一個具備資訊專業背景的人力來專屬

對接廠商，或許他無法完成一整個網站建置，但最起碼他有 sense，可以當作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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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對方的橋樑，面對兩邊都有共通語言來作到履約管理的工作。（IB01） 

在知識交流的互動上很多，因為兩邊同樣都是有資訊系統背景的，如果今天

要寫一個功能、或者上級突然要求要甚麼風險層級的，雙方就會比較好在同一個

水平上去 Try如何解決，又或者討論如何可以用甚麼方式處理，在溝通上會比較

好溝通，但如果今天是沒有相關知識背景就會無法產生共同的溝通語言，那處理

起來就會花很多時間，因為要花很多時間釐清需求是甚麼。（IB02） 

好不好溝通指的其實有兩個層面：一個是溝通頻道、另一個是堅持程度…所

謂溝通的頻道，就是雙方在溝通上是不是在同一個頻道上，我講的傳送到你的解

讀是不是就歪了…堅持程度，有些廠商會很堅持己見，有可能是這部分是他的專

業，也有可能因為利潤關係…廠商如果過於堅持，或是表裡不一的網站呈現，自

然會對這個廠商扣分，只是即便扣分了對機關也毫無幫助，因為事情已經造成了

外界對機關的印象或形象，其實這樣傷害最大的還是我們主辦單位。（IB01） 

但深入探析公私部門是否均指派具備相關資訊專業知識背景（知識）的承辦進行

相關資訊委託外包的業務時，本研究發現兩者相較起來差異甚多，首先，公部門較多

會指派具備相關資訊專業知識背景（知識）的承辦人擔任業務承辦窗口對口委託外包

的承辦廠商，除此之外，機關內亦多有跨業務科室如資訊室相關單位可協助諮詢資訊

專業領域的相關問題，而這樣的安排對於承辦廠商在進行承接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過

程中，於專業上的溝通時要容易許多，執行面上相對也順遂許多。 

反觀私部門的部分，其業務承辦窗口則多無相關資訊專業知識背景（知識）存在，

組織內部多認為因網站建置與行銷相關，故在業務承辦窗口的挑選上遂多以負責行銷

業務的工作夥伴兼任，又或者指派與網站相關的業務同仁臨時兼任該項業務委託外包

工作，這樣的安排對於承辦廠商而言無疑增加了許多的溝通成本，甚而有時造成承辦

廠商引導業務承辦窗口推動該項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工作。 

政府部門的案子是承辦人是有一些承辦，它具備有資訊相關的背景，所以比

較有 sense…對於專業知識來講，公部門會比較強…那私部門會比較弱，因為他們

可能是臨時被派來的做這案子…（IA01） 

公部門你跟他講這些，他還可以去問資訊室的人，就是有可以跨領域背景來

詢問，承辦可以有地方去諮詢…（IA01） 

公部門比較佔優勢，因為至少他背後團隊有一個資訊室，再加上承辦通常也

是相關背景，所以自然 know how會比較強，就是對於本業的 know how 會比較

強；私部門承辦人則不見得瞭解公司的文化及產品的知識…（I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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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像政府單位有一些資訊部門，他們有的是行銷人員在管網站，所以溝

通起來會比較困難一點，因為他們比較沒有這些專業經驗，但公部門窗口就算可

能不會是資訊專業人員，但是大致上都會有資訊單位協助…私部門的話就是有一

個窗口，但是因為他可能知識背景沒那麼好，所以就是比較不是那麼好處理。

（IA02） 

如果是網站建置的部分不會想去學，但如果說是後續的維護跟更新的話，包

括我們自己或其他中小企業就都會一定要學，不是因為想學，是一定要學，這其

實就是避免後續一堆成本的產生…當然移轉當下馬上把東西都學會最好，所以當

時其實網站在移轉的時候，也是為什麼有派同仁過去學習的原因。（IC01） 

針對業務承辦窗口多屬無資訊相關專業知識背景（知識）者，深入了解後發現，

此因最主要為私部門欲節省人力成本的關係，因為大多中小企業雇主在制定各項決策

前多以營運成本作為主要考量，故即便建置網站可為組織帶來正面的形象塑造抑或是

增加潛在收入，但思考人事成本後，多以指派其他業務工作者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

推動，而較難另外進用一名人力專門建置資訊系統，除此之外，因網站建置完成後仍

有後續的網站經營相關維運作業，私部門多會因避免其他延伸出的額外成本，而要求

企業內部員工學習後續維護與更新。 

冀此，從上述可發現，公私部門對於團隊內部或業務承辦人員是否有所資訊相關

專業知識背景具有差異性，而這樣的差異性可以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出發，因人力

成本的考量不同，所以在人力分配及設置上自然有所不同，公部門因無人力成本考量，

自然可額外配置具有資訊專業知識背景之承辦窗口，反觀私部門首重人力成本的控制，

通常會以一人多工的方向去分配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工作，又資訊網站多與行銷具備

關聯性，故私部門多以行銷人員兼具網站業務之責，如此一來，其具備資訊相關專業

知識背景的機會相對困難，也進而可能造成資訊業務委外推動的順暢度較難與公部門

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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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公私部門其他面向之比較分析 

除了上述四面向外，本研究另於訪談中發現亦有其他關鍵因素影響到資訊業務委

託外包後之成效，其中包含委外目的以及組織規模如下說明： 

組織委外目的 

誠如本研究於文獻探討中所提出「委外重點及人事管理影響資訊業務委外的態度

差異」，其中委外重點遂與組織目的具關連性，因不同的組織有其不同目的在，私部

門組織企圖透過資訊業務委託外包讓組織對外具備競爭力、公部門則期盼藉由資訊業

務委託外包提供好的公共服務或行銷政策予以國人，由於這樣的目的之下故促成了委

託外包的重點：私部門委託外包重點強調提升組織對外部競爭力，公部門則於委託外

包重點係因其有人力、技術、知識及時效性的關係。 

冀此，組織因為委外重點進而可能呈現出關注委外服務需求的態度，並且重視委

外合作模式，如此一來遂也因上述兩項重要關鍵因素（關注委外服務需求的態度以及

重視委外的合作模式）帶來所謂策略聯盟概念：透過正式的合約關係以及非正式的夥

伴關係下，組織因有其目的性的高度重視及履約管理，委外承辦廠商遂提供其所期待

的資訊系統服務，以協助不同屬性的組織完成其欲完成的組織委外重點及目的。 

資訊業務之所以要簽委外，最主要的是在整個網站的建置上其實不是純粹寫

程式而已，應該還包含了設計跟程式兩個部分，那中心內部並沒有辦法含括兩種

專業的人力可以做到我們期待的呈現，所以才延伸出為什麼我們需要委外出去，

一樣的概念運用到後續維運，也是因為有一些維運上的程式需求需要工程師來提

供這些服務，所以才會持續簽後續維運出去…（IB01） 

因為這也是一個趨勢，公司可以藉由這樣模式不需要去成長，就是他的人力

需求不需要過分膨脹…如果今天我組織沒有這種「習慣委外」的生態或組織有「這

樣的人力」，我就沒有要委外的關鍵或原因，但因為中小企業很多都沒有資訊相

關的專業人力，所以委外的關鍵就一定是這個成功的因素之一。（IC01） 

從上述訪談內容可發現，無論公部門抑或私部門，其面對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重

點雖具有差異性，但卻是同樣認同並且重視委外，也因此勢必影響外部承包商於承接

過程中的當責態度及委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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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規模 

本研究訪談中亦發現針對不同組織有不同的差異性，除了原訂定的法規以及契約

規範外，「組織規模」亦是影響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成效的關鍵因素。 

雖然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差異性在於公部門囿於法規的限制及契約規範，致使其在

資訊業務委託外包過程中，其行政程序及互動過程與私部門差異甚多，但經訪談後卻

發現，倘若先跳脫以組織性質不得不遵守的法規限制，其實有無嚴謹的契約規範係取

決於該組織規模大小的關係，而這部分就以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做為比較最為明顯。 

不同組織的合作，應該是看組織規模大或小，組織規模大就會制度層級比較

明顯，規範也會比較多…所以我覺得不同組織的合作關係，這個決定性的影響因

素應該是規模大小的關係。（IA01） 

重點是在於它組織的大小，這不是公部門跟私部門的差異，而是組織大小的

差異，你組織越大分工就會越細，分工越細就可以像一開始說的只純粹負責網站

就好了，但是這在小組織就不可能，所以面對中小企業就是要挺他就對了。（IC01） 

有沒有很多關卡以及那個窗口是個關鍵點…那時候 SOHO很忙，他就充分授

權跟信任；那銀髮資源網對口是W先生，W先生很 OK，可是可能會有其他的部

門的長官會給意見，但卻又跟當初寫的規範是不一樣，所以這其實會影響成效。

（IA01） 

就雙方窗口來看，還是一樣以互利誠信原則前提來進行…最後一點就是制度

規範上的差異也是影響的關鍵…（IB02） 

研究發現組織的規模會影響到其有無嚴謹的契約規範，大型企業如上市上櫃公司

內部皆有其規範及細緻的組織結構，相對的分工亦如同公部門一樣細膩，如此一來所

對應的業務科室及層級相對於中小企業來得多，層層把關的嚴謹度亦可與公部門作為

比擬，需要遵守的制度規範自然相對於中小企業要來得多，冀此，承辦廠商面對大型

企業的業務委託外包案件的處理方式自然不同於中小企業，是以，對於承辦廠商而言，

除了所謂的人力資源、財務成本、知識環境及專案管理外，組織規模亦為資訊業務委

託外包後成效的關鍵因素，因為不同組織規模，其所產生的制度規範及後續的採購運

作遂有不同，自然與承辦廠商的合作方式及委外關係就會有所差異，故組織規模係為

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關鍵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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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業務委託外包後成效 

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後成效之成敗與否可從外部與內部進行探析比較，本研究就以

外部而言，將從網站經營現況進行比較分析；內部而言則從該網站之相關利害關係人

的看法進行比較分析，藉以梳理出公部門網站及私部門網站於業務委託外包後的成效

差異性。 

壹、網站經營現況之比較分析 

針對銀髮資源網與 SOHO 甦活網兩者之網站經營現況的比較，本研究採取內容

分析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整理及比對，並透過內容分析以試圖釐清公部門與私部門

的網站經營成效，而分析項目將以「官方網站瀏覽人數」及「網站內容資訊」作為兩

大分析面向。 

官方網站瀏覽人數 

就以「官方網站瀏覽人數」作為比較，截至民國 110 年 10 月底，銀髮資源網及

SOHO 甦活網總瀏覽人次及平均瀏覽人次如下表： 

表 4-4 官方網站瀏覽人數比較 

 銀髮資源網 SOHO 甦活網 

瀏覽人次 373 萬 7,656 人次 76 萬 65 人次 

成立年度 民國 104 年 民國 107 年 

平均瀏覽

人次 
53 萬 3,951 人次 25 萬 3,355 人次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由於銀髮資源網及 SOHO 甦活網成立年度不同，僅看總瀏覽人數恐有誤差，故

將以其網站成立年度起算，再將總瀏覽人數除以已成立的年數，當作本研究於官方網

站瀏覽人數之評判標準。 

經查，銀髮資源網係從民國 104 年起成立迄今已有 7 年，而 SOHO 甦活網則從

民國 107 年成立迄今已有 3 年，故若以總瀏覽人次除以已成立年數計算，則銀髮資源

網平均每年瀏覽人次約 53 萬 3,951 人次，SOHO 甦活網平均每年瀏覽人次約 25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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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5 人次，由此可得知，銀髮資源網瀏覽人次較多於 SOHO 甦活網瀏覽人次，而這

部分也證實了本研究於業務委託外包關鍵因素內財務成本的專案利潤分析中，承辦廠

商提及就無形財而言，承接公部門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勝過於承接私部門資訊業務委託

外包，其主因遂在於就網站使用度而言，公部門官方網站使用頻率確實相較於私部門

官方網站使用頻率為高。 

網站內容資訊 

另以「網站內容資訊」為出發點，本研究將以鄭自隆（2000）所提公共事務網站

之於使用者滿意度之親切性、互動性、資訊性及工具性四面向作為分析構面，並參考

黃毓茹（2006：48）所用之分析類目進行銀髮資源網及 SOHO 甦活網兩者之間的內容

資訊分列如下： 

（一） 親切性 

針對親切性部分，本研究將以銀髮資源網及 SOHO 甦活網兩個官方網站的

可接近性進行差異比較，其中網頁是否提供搜尋引擎可供資訊搜尋、下拉式選

單充分提供每個網頁項下有哪些子網頁、首頁是否包含網站地圖供民眾初次使

用即可馬上了解資訊位置，以及是否具備無障礙設計等可接近性比較。針對銀

髮資源網及 SOHO 甦活網於網站內容資訊之親切性比較如下： 

表 4-5 網站內容資訊之親切性比較 

分析類目 銀髮資源網 SOHO 甦活網 

搜尋引擎 
首頁具備搜尋引擎，可進行

資訊搜尋 

首頁具備搜尋引擎，可進行資

訊搜尋 

下拉式選單 無具備下拉式選單 

․ 首頁具備下拉式選單 

․ 於首頁透過下拉式選單直

接獲得各網頁項下子頁面

資訊 

網站地圖 

․ 首頁具備似網站地圖的

網站導覽功能 

․ 於首頁上方點擊進該網

頁後即顯示網站內所有

無具備網站地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132

 

117 

 

 

分析類目 銀髮資源網 SOHO 甦活網 

頁面連結之資訊架構，

另點擊亦可進入各網頁 

無障礙網路

空間設計 

具備 A++無障礙網路空間

設計 
無 A++無障礙網路空間設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就親切性的比較，銀髮資源網及 SOHO 甦活網皆具備搜尋引擎功能，可透

過鍵入關鍵字後查詢網站內與該關鍵字相符合之所需資訊，以供外部使用者進

行網站內部資料搜尋用；而下拉式選單部分僅 SOHO 甦活網具備該項功能，藉

由下拉式選單的設計，讓滑鼠移至該選單遂出現該選單所隱藏的子選單，讓外

部使用者可藉由下拉式選單清楚了解頁面資訊。 

另網站地圖及無障礙設計的部分則僅銀髮資源網具備，首先，銀髮資源網

將網站地圖取名為網站導覽，透過直白名稱及簡易圖示讓外部使用者可清楚辨

別該圖標所連結的頁面功能，且點選進該頁面後則可看到完整的網站資訊架構，

而網站設計亦符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所要求的無障礙網路空間設計之 AA 標

準，另並提供便捷鍵（Access Key）的設定，透過便捷鍵以方便瀏覽本網站，俾

利幫助障礙人士使用。綜上，以親切性而言，銀髮資源網較優於 SOHO 甦活網。 

（二） 互動性 

針對互動性部分，因本研究主要為「人員互動」類型為主軸，故重點將擺

放於銀髮資源網及 SOHO甦活網兩個官方網站的承辦窗口是否與網站外部使用

者之間有所互動，以及當外部使用者提出諮詢時，官方網站的承辦窗口是否有

所立即的回饋，冀此，本研究將以網頁是否提供留言板以讓外部使用者可供留

言與機關互動、是否提供即時討論區開放相關主題以讓外部使用者可與之互動

並有資訊的回饋，以及是否有聯絡我們的點擊處可作點選，且這部分又分為一

點選即可隨時傳送訊息，或者聯絡我們的部分僅是提供洽詢專線或電子郵件等

相關資訊揭露而已等等「人員互動性」作為比較。針對銀髮資源網及 SOHO 甦

活網於網站內容資訊之人員互動性比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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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網站內容資訊之互動性比較 

分析類目 銀髮資源網 SOHO 甦活網 

留言板 無提供留言板 

․ 提供留言板 

․ 與聯絡我們合併，作為資

訊傳遞連結 

即時討論區 無提供即時討論區 無提供即時討論區 

聯絡我們 

․ 洽詢專線及電子郵件之

資訊揭露 

․ 無可供點擊聯絡我們之

圖標進行資訊傳送的連

結 

․ 提供洽詢專線、電子郵件

及公司地址之資訊揭露 

․ 可於網站上直接填寫聯絡

資訊及相關需求 

․ 具備可供點擊聯絡我們之

圖標進行資訊傳送連結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從上表可發現，銀髮資源網與外部使用者的互動性中並無相關的服務，除

了並無提供留言板、即時討論區外，甚至連聯絡我們也僅是機關的洽詢專線及

電子郵件的資訊揭露而已；反觀 SOHO 甦活網，雖然同樣並無即時討論區，但

仍然保留留言板功能及聯絡我們的資訊傳送連結功能，由此推論出雙方在與外

部使用者的互動性的重視程度比較上，SOHO 甦活網在外部使用者上的雙方互

動性相較於銀髮資源網對於與外部使用者的雙方互動性要重視許多。 

（三） 資訊性 

因本研究主要以網站內「資訊量」進行分析，彙整並盤點出銀髮資源網及

SOHO 甦活網兩個官方網站所揭露的資訊項目之資訊數量是否足以提供外部使

用者查詢或閱讀所用，冀此，本研究將以網站內是否針對組織、服務或商品進

行充分說明及介紹、媒體對其之相關露出是否完整揭露、組織相關活動或資訊

是否充分曝光及進行有效連結、網站內是否具備電子報功能或跑馬燈資訊，以

及服務據點是否充分詳細且清楚揭露等針對資訊性內的「資訊量」作為比較。

針對銀髮資源網及 SOHO 甦活網於網站內容資訊之資訊量比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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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網站內容資訊之資訊性比較 

分析

類目 
項目 銀髮資源網 SOHO 甦活網 

組織

介紹 

說明 

․ 首頁下方有關於我們的

圖標，點選後可進入組

織介紹網頁 

․ 首頁揭露組織介紹內容 

․ 首頁上排設定快捷鍵，

露出組織相關資訊 

則數 1 則 18 則 

服務

或商

品介

紹 

說明 

同組織介紹頁面，點選後可進

入組織介紹網頁，內含服務對

象及服務內容 

首頁揭露服務或商品介紹，

上排並設定快捷鍵，提供服

務或商品相關資訊作資訊露

出 

則數 4 則 10 則 

服務

或商

品媒

體報

導 

說明 
無揭露服務或商品媒體報導

內容 

․ 首頁揭露服務或商品媒

體報導內容 

․ 首頁上排設定快捷鍵，

為媒體報導作資訊露出 

則數 0 則 108 則 

相關

資訊

連結 

說明 有 無 

則數 3,143 則 0 則 

最新

消息

活動 

說明 有 無 

則數 219 則 0 則 

電子

報 

說明 有 無 

則數 139 則 0 則 

跑馬

燈 

說明 無 無 

則數 0 則 0 則 

服務

據點 

說明 

․ 首頁下方揭露交通位置

圖，內含交通說明 

․ 連結 GOOGLE MAP，

點選左上方「顯示詳細

地圖」遂可開啟新網頁

至 GOOGLE 地圖 

․ 首頁下方揭露服務據點 

․ 連結 GOOGLE MAP，

點選遂可可開啟新網頁

至 GOOGLE 地圖 

則數 1 則 1 則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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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針對資訊性的「資訊量」部分，因銀髮資源網與 SOHO 甦活網的成立年

數不同，故先將以總則數除以年數計算平均資訊量。經計算後，銀髮資源網總

則數計有 3,507 則，平均每年提供外部使用者的資訊量為 501 則；SOHO 甦活

網總則數則有 137 則，平均每年提供外部使用者的資訊量為 45 則，由平均則數

來看，銀髮資源網所揭露的資訊量相較於 SOHO 甦活網而言，要足以提供外部

使用者查詢或閱讀所用。 

另外，以「資訊質」部分，本研究將其分為「組織及其服務相關資訊」以

及「組織因應服務所提供之相關資訊」兩類：以「組織及其服務相關資訊」而

言，SOHO 甦活網的資訊較為充足，其網站內容包括組織資訊、服務內容以及

服務作品的介紹等相關資訊內容較銀髮資源網豐富且詳盡；以「組織因應服務

所提供之相關資訊」部分，銀髮資源網的資訊較為充足，其內容包含銀髮勞動

相關研究成果、活動課程等資訊連結，以及定期寄送電子報提供外部使用者最

新銀髮人力再運用相關訊息。 

綜上，「資訊量」部分，銀髮資源網相較於 SOHO 甦活網要足以提供外部

使用者查詢或閱讀所用；「資訊質」部分，銀髮資源網多因定期提供「組織因

應服務所提供之相關資訊」，故資訊充足性較比 SOHO 甦活網多，而 SOHO 甦

活網雖於「組織及其服務相關資訊」相較銀髮資源網充足，惟其資訊內容僅侷

限於組織介紹、服務說明以及大量作品露出，故對外部使用者來說，資訊充足

性自然涵蓋範圍較小，據此推論，銀髮資源網於資訊性部分優於 SOHO 甦活網。 

（四） 工具性 

針對工具性部分，因本研究主要以網站內的「行銷宣傳整合性露出」進行

分析，盤點銀髮資源網及 SOHO 甦活網兩個官方網站內是否皆有將其各類文宣

廣告同步置入，以讓目標對象可以透過一個載體接收到所有與該機關相關的宣

傳內容，故本研究將以網站內是否置入自媒體廣告、影片花絮及組織相關新聞

稿或文案露出等針對工具性內的「各項文宣內容」作為比較。針對銀髮資源網

及 SOHO 甦活網於網站內容資訊之各項文宣工具露出比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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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網站內容資訊之工具性比較 

分析

類目 
項目 銀髮資源網 SOHO 甦活網 

自媒

體廣

告 

說明 

․ 首頁上排放置自媒體廣

告的 ICON 連結 

․ 首頁下方放置 QRcode

提供外部使用者連結 

․ 首頁上排特設定一快捷

鍵，提供自媒體廣告作

為資訊露出或相關連結 

․ 首頁下方放置 ICON 提

供外部使用者連結 

․ 2 則 ․ 3 則 

影片

花絮 

說明 

․ 網站針對所辦理的徵才

活動放置現場相關花絮 

․ 首頁並放置有銀髮微電

影連結至 Youtube 

․ 網站針對所服務的輔導

案例放置相關影片或相

片相關花絮，以說明輔

導相關歷程記錄 

則數 ․ 85 則 ․ 90 則 

新聞

稿或

文案

露出 

說明 

網站針對所服務的就業服務

案例、銀髮就業相關專欄及

新聞稿進行文案及相片露出 

網站針對所服務的輔導案例

放置相關文案介紹及相片露

出 

則數 ․ 87 則 ․ 108 則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以工具性的比較上，銀髮資源網及 SOHO 甦活網雖皆有設置自媒體廣告、

影片花絮及新聞稿或文案露出，但就以其設置或連結的數量做比較，可發現上

述無論自媒體連結數、影片數或文案則數，SOHO 甦活網皆比銀髮資源網多，

故在具備整合性宣傳的工具性上，SOHO 甦活網較優於銀髮資源網。 

貳、利害關係人使用意見與經驗回饋 

針對銀髮資源網與 SOHO甦活網兩者之利害關係人使用意見與經驗回饋的比較，

本研究採深度訪談方式，針對兩網站之直接利害關係人（即公部門與私部門之業務承

辦單位主管及業務承辦單位窗口）進行對該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後，其所呈現出來的網

站成效之滿意程度相關了解，以藉此了解內部使用者對於委外成效之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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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資源網 

針對銀髮資源網利害關係人使用意見與經驗回饋部分，因其分有第一年網站建置

階段及後續幾年網站維運階段，故本研究據此分為初始建置完成期及後續維運期兩部

分作為分析。 

首先，建置完成時的網站呈現，機關承辦單位主管及承辦單位窗口皆對委外後成

效表示滿意，探究其因素係因其所建置出的功能皆符合利害關係人的期待與需求，且

網站前臺所呈現的方式亦符合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所服務的目標對象（即 55 歲以上的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之閱覽網站習慣，故由此也驗證本研究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成敗

關鍵內所提到外部承包商的「專案需求之掌控與了解度」及「業務理解程度」係為影

響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後成效之關鍵要素，因外部承包商對於該計畫的了解程度及該機

關主責業務的理解程度夠深，其所呈現出的委外成效遂能掌握利害關係人的需求，因

此，就以本研究辦理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之個案探討而言，利害關係人對於外部承包商

在承接公部門的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所一開始建置完成呈現出來的成效係持正面態度。 

我覺得一開始建置出來其實很不錯，因為銀髮族視力退化關係，所以大的字

體跟對比清楚的顏色對他們來說比較醒目，加上操作其實有依照我們的要求，而

且網頁搜尋上也很簡單，所以符合我們的要求。（IB01） 

操作、視覺上都有大幅度的改變，舒適性、視覺性都有貼近使用者的需求…

流量的數據都有很明顯的提升，像是因應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設計，中高齡使用者

在視覺上的舒適度以及強化後端內部系統使用上的操作流暢度、數據統計等。

（IB02） 

接著，就後續維運期部分，本研究發現因該階段未包含相關改版費用，網站豐富

性僅依賴機關內部同仁進行資訊擴充及更新，進而影響利害關係人對該網站的看法：  

建置完成之後，可能因為維運費用並不含括其他的加減內容關係，所以久了

也就比較沒有豐富性了，因為幾年下來都是一樣的頁面，看不出個變化，而且我

覺得維運費用應該是需要可以增加一點加減頁面的工作項目在，否則每年 8、9萬

多的維運費似乎也看不出資源網有逐漸進步。（IB01） 

現在就還可以再加強，因為其實必須要一些新技術的導入，但如果預算多一

點的話就可以做到，所以這部分也是預算的問題。（IB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132

 

123 

 

 

近幾年銀髮資源網的呈現遂成為同樣的版型，只是增加內容則數，對於長時間使

用銀髮資源網的利害關係人而言則會出現了無新意的感覺，又當該利害關係人並無相

關資訊專業知識背景者，則容易出現銀髮資源網停滯不前的刻板印象，甚至因忽視專

業或者不熟悉該專業的價值，產生了預算耗損與改版不力的誤解存在，也因此影響了

利害關係人對於該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後成效的滿意度。 

SOHO 甦活網 

針對 SOHO 甦活網的利害關係人使用意見與經驗回饋部分，由於該網站建置完

成後並無後續的維運部分，故本研究僅將其以初始建置完成期作為分析。 

以 SOHO 甦活網初始建置期，身為私部門承辦單位主管及業務承辦人而言，其

對於委外後成效亦表示滿意，探究其因素除了其所建置的網站功能皆符合利害關係人

的目的外，外部承包商並於承接該網站建置過程中，協助處理相關細節以及提供機關

未想像到的網頁設計，而這樣的細緻化服務遂讓私部門的利害關係人對於雙方的合作

關係上增加了不少加分印象，而這部分，也充分驗證了本研究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成

敗關鍵內所提到外部承包商的「團隊技術能力」及「整體服務能力」係為影響資訊業

務委託外包後成效之關鍵要素。  

我覺得很好啊！我覺得有達到我想要的目的，因為一開始就是我提出要做網

站，當時承辦人也是我負責 PM的這個承辦的角色，維護上面則幾乎我們的夥伴

都有在做。（IC01） 

他在網頁的一些呈現上面提供我不少創意，我沒有想到他可以這樣做，然後

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很細心啦，很多的細節都可以幫我設想然後做到好，有一些你

可能在功能上面也沒有想到的，我覺得這一點是我覺得跟他們合作上面加分的地

方，這件事情我相信其實 C公司對每一個客戶應該都是這樣。（IC01） 

操作管理這一塊沒有那麼複雜，因為 C公司在時程控管上一直都處理得很好，

所以在整個時程控管就是相信他的控管步驟跟程序…（IC02） 

冀此，以本研究辦理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之個案探討而言，利害關係人對於外部承

包商在承接私部門的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所一開始建置完成呈現出來的成效，與公部門

一樣持正面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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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綜上，本節將以研究個案分析、資訊業務委託外包關鍵因素性比較及資訊業務委

外成效比較進行綜整如下表： 

壹、研究個案分析 

首先，針對研究個案部分，公私部門的任務屬性皆屬於輔導性質，且該網站屬性

亦屬政策服務、組織資訊及服務成效的資訊揭露，對於網站的維運並非組織的重要核

心業務，也因此將組織官方網站轉由承辦廠商進行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服務。由此可

發現，兩網站屬性皆相同，且並非組織主要核心業務，且也未以網站作為主要核心工

作推動之管道。 

貳、資訊業務委託外包關鍵因素比較 

針對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關鍵因素比較，本研究發現公部門與私部門於委託外包

過程中最大差異有四點：分別為採購制度、契約規範程度、人力資源管理及承辦窗口

的專業知識背景分述如下： 

採購制度 

本研究發現公部門與私部門於一開始辦理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時，最大差異處在於

有無採購制度：公部門具備完整且嚴謹的採購制度；私部門（本研究在此所指中小企

業）則較無完整且嚴謹的採購制度。 

對於有完整且嚴謹的採購制度的公部門而言，因為必須遵循著政府採購法所要求

的採購流程、期程及作業方式，故在委託外包前的評選過程中較無彈性，另外，也因

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因應政府採購法所需要，擬有制式的契約草案公版供公部門

下載使用，故其內容完整度相對私部門的契約草案要來得完整，對於相關規範遂較不

易疏漏。 

再者，因為採購法的規定下，建置完成後的驗收同樣需要照著驗收流程進行，自

然也因為其驗收的嚴謹性提高網站委外實際成效的確實性，並且可避免後續可能因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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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驗收程序或驗收程序較鬆散致使影響後續委外成效的關係而產生的潛在爭議： 

私部門比較會有驗收完的反饋…因為當初他們自己沒有去檢視清楚，那後續

已經驗收完了，他今天又突然提出來，我們就會很尷尬說，到底要不要去幫他解

決…（IA02） 

誠如以上訪談內容所提，如主辦單位驗收無逐一檢視各項功能及畫面，致使後續

使用網站卻發現不如預期而提出反應，如此一來亦使外部承包商會有無所適從之感。 

契約規範程度 

針對公部門及私部門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過程中的操作管理階段，其最大差異在

於契約規範的嚴謹程度，而該嚴謹程度最大的不同在於兩者對於訂定工期及檢核點的

多寡。 

對於公部門而言，操作管理期間因有履約管理之責，故其於一開始契約簽訂後遂

即與外部承包商擬訂每個階段的工期時間以及大小檢核點，除此之外，亦慣於要求定

時繳交履約管理所需之會議記錄、期中期末報告等相關文書作業，以隨時掌控專案進

度；反觀私部門如中小企業可能因為較無完整的內控制度，所以比較缺乏嚴謹的履約

管理概念，當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後，大多僅有需求確認、畫面設計確認、網站架構確

認、測試確認等制訂大項檢核點，最後上線前再以線上操作作為驗收動作即可，過程

中亦較少要求外部承包商繳付會議紀錄或期中期末報告等文書作業，對於工期掌控及

檢核點的確認相較於公部門寬鬆許多，而這樣規範程度的差異對於不同規模大小的外

部承包商則影響性會有不同：對於較有規模且具自制力的外部承包商並無差異性，但

繁複的檢核點則會增加其行政程序上的人事成本；對於較小規模或較不具自制力的外

部承包商則有助於專案的掌控及委外後的成效。 

人力資源管理 

公部門在資訊業務上所投入的人力成本相對較高於私部門，各機關通常會因應資

訊需求設置一資訊小組處理機關內部資訊安全及系統需要，而各業務科如有計畫網站

需求，大多亦會調派人力主責資訊安全相關業務；反觀私部門（本研究在此所指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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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因組織規模關係，較無另設一資訊小組，而資訊相關需要也多以其他業務人員

兼任處理，故對於人力的應用上，公部門較稍有彈性去支應人力運用。 

此外，對於夥伴關係部分，公私部門皆一樣認同夥伴關係的重要性，且多有夥伴

關係的行為出現，只是差異之處在於驗收階段：公部門會因為採購制度的契約規範關

係，在驗收時降低夥伴關係的連結；私部門則因其較無採購制度的規範壓力在，在驗

收時也不會因為有監驗單位的關係降低雙方在夥伴關係上的連結，而這部份正呼應到

本研究第二章小結所提及「人力資源與契約規範之管理影響夥伴關係建立要素」。本

研究發現公部門業務承辦人雖然傾向夥伴關係，但最後於驗收階段仍因法規與契約規

範，致使夥伴關係的連結遂稍顯薄弱，雖不至於變成純交易交換型（Pure Transactional 

Exchange）的契約關係，但在夥伴關係的光譜上，仍相較私部門偏遠於純合作交流型

（Pure Collaborative Exchange）。  

專業知識背景 

針對專業知識背景，公私部門之業務承辦窗口的專業知識背景差異甚大：公部門

承接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承辦窗口多具備其資訊相關專業知識背景，且因機關需求，

內部亦設有資訊相關單位可供諮詢；私部門承辦窗口則多為組織人員兼任，其若是規

模較小的組織，內部亦甚少建置一資訊相關單位可供諮詢，故在資訊相關專業知識背

景遂有差異，而這樣的差異亦會在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後的成效展現出來。 

公部門業務承辦窗口多因具備資訊相關專業知識背景，故與外部承包商彼此在溝

通上有專業共同語言的加持，推動專案順暢度相較於私部門快速許多，而委外後成效

上亦會比較降低其主辦單位初始期待與外部承包商執行成果兩者之間的落差，而這部

分遂也間接呼應了本研究第二章公私部門之比較中所提到的「人事管理影響到委託代

理成本的差異」，公私部門的人力管理差異下，公部門較有充裕人力及擁有資訊相關

專業知識背景，相較於私部門而言，較難以出現因外部承包商較內部承辦人員熟稔委

託外包的相關專業細節內容所產生的委託代理中資訊不對稱之「不確定性」問題，也

因降低資訊不對稱的落差，故委託外包後的成效相對於私部門而言較具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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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訊業務委外成效比較 

針對公私部門資訊系統委外成效做比較，本研究以「外部使用者」及「內部使用

者」兩面向進行比較如下表： 

表 4-9 公私部門資訊系統委外成效比較 

項目 
公部門資訊系統委外 

（銀髮資源網） 

私部門資訊系統委外 

（SOHO 甦活網） 

外部

使用

者 

官方瀏覽人數 ◎  

網站

內容

資訊 

親切性 ◎  

互動性  ◎ 

資訊性 ◎  

工具性  ◎ 

內部

使用

者 

主辦

單位 

單位主管 ◎ ◎ 

承辦窗口 ◎ ◎ 

外部

承包

商 

有形財 
短期  ◎ 

長期 ◎  

無形財 ◎  

合計 較具備成效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外部使用者 

外部使用者分為「官方瀏覽人數」及「網站內容資訊」，就官方瀏覽人數，銀髮

資源網平均每年瀏覽人次較高於 SOHO 甦活網，故在官方瀏覽人數的比較上，銀髮

資源網成效優於 SOHO 甦活網。 

其次，以網站內容資訊而言又分為「親切性」、「互動性」、「資訊性」及「工

具性」四類：就「親切性」而言，銀髮資源網因較 SOHO 甦活網多了「網站地圖」及

「無障礙網路空間設計」兩個功能，故其網站親切性優於 SOHO 甦活網；就「互動

性」而言，SOHO 甦活網不僅提供「留言版」功能，於「聯絡我們」更使用了直接從

網站傳遞訊息的功能，故其網站互動性較優於銀髮資源網；就「資訊性」而言，銀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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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網除了本身介紹及服務說明外，網站並不定期提供許多與銀髮就業服務相關的各

式資訊，並且提供中心相關最新活動或課程資訊，活動後並即時發布花絮分享外部使

用者，加上定期主動發送電子報，故其網站資訊性優於 SOHO 甦活網；就「工具性」

而言，SOHO 甦活網相當重視自身服務的資訊分享及擴散，其在行銷上的自媒體連結

數、影片數或文案則數皆比銀髮資源網多，故其網站工具性較優於銀髮資源網。 

綜上，兩者雖然在網站內容資訊的比較上不相上下，但因銀髮資源網資訊性相對

較強，且具主動電子報發送功能，故官方瀏覽人數高於 SOHO 甦活網，冀此，以外部

使用者而言，銀髮資源網的委外成效遂較優於 SOHO 甦活網。 

內部使用者 

針對內部使用者而言，本研究以「主辦單位的利害關係人」角度以及「外部承包

商的利害關係人」角度去進行探析比較。首先，以「主辦單位的利害關係人」角度分

有單位主管及承辦窗口兩部分，本研究發現無論是公私部門的比較抑或是單位主管及

承辦窗口的比較，都是正面肯定委外後的成效，而這部分可以解釋出該外部承包商因

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及技能的背景，故在委外成效上可以獲得利害關係人的肯定，其

次，亦或可透露出無論公部門或者私部門，其在委外的合作上是否有所差異，對於自

身組織所對外呈現的服務載體都是同樣具備支持度。 

其次，「外部承包商的利害關係人」則分「有形財」跟「無形財」兩個區塊：以

「有形財」部分，就短期時間，私部門較具所謂專案利潤，但長期來看則以公部門較

具專案利潤；另「無形財」部分，因承接公部門資訊系統委外服務具備公共服務的潛

在誘因，其可創造廠商本身對外的名聲（Reputation），故係以公部門較優於私部門。 

綜上，兩者雖於「主辦單位的利害關係人」的比較上不相上下，但因為銀髮資源

網在「有形財」的長期專案利潤及「無形財」的名聲創造優於 SOHO 甦活網，冀此，

就以內部使用者而言，銀髮資源網的委外成效遂較優於 SOHO 甦活網。 

是以，綜合外部使用者及內部使用者的比較分析後，本研究發現就委外成效而言，

公部門的委外成效（銀髮資源網）較優於私部門（SOHO 甦活網）的委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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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先綜整出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及問題所歸納出的結論；再提出未來給予公私

部門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上的建議；最後點出未來可再研究之相關建議，以為後續相

關研究鋪路。 

全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說明本研究所歸納出的結論；第二節陳述本研究對於公

私部門未來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之建議；第三節則提出未來建議可再延伸探討之相關研

究，為本研究作一總結。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發現公部門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成效（銀髮資源網）優於私部門資訊業務委

託外包成效（SOHO 甦活網），透過比較分析得知公部門與私部門雖對於資訊業務委

託外包的目的性不同，但都同樣重視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惟過程中因部分環節的差異，

致使其資訊業務委外後成效有所不同。 

本研究以第三章圖 3-1 研究概念作為框架，根據圖中所示之 1.人力資源、2.專案

管理、3.財務成本、4.知識環境及 5.其他面向等五大因素依序說明其於公私部門的比

較上之差異是否影響委外成效如下表： 

表 5-1 公私部門資訊業務委外成效差異分析 

序次 因素 研究架構 
是否有

影響 
備註 

1. 
人力

資源 

人事管理影響資訊

委外的態度差異 
- 

公私部門首長管理上皆授權予業務承

辦窗口，故無影響資訊業務委外成效。 

人力資源管理影響

夥伴關係建立要素 
◎ 

․ 公私部門皆認同夥伴關係的建

立，惟公部門會因契約規範致使

關係較為薄弱。 

․ 公部門因人力資源配置較私部門

充沛，故提供資訊相關專業知識

背景人員可助於加速資訊委外業

務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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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次 因素 研究架構 
是否有

影響 
備註 

2. 
專案

管理 

契約規範影響代理

成本 
◎ 

公部門因具備完整採購制度及嚴謹契

約規範的管理，可降低代理成本產生，

並確保專案執行進度及委外品質，故

於委外成效上較優於私部門。 

契約規範管理影響

夥伴關係建立要素 
◎ 

私部門因無嚴謹的契約限制，履約管

理相對於公部門彈性較高，故較能維

持良善的夥伴關係，有助於推動臨時

交辦的專案支援。 

3. 
財務

成本 

合約價格估算及臨

時預算規劃 
- 

公私部門於預算編列及臨時所需的預

算規劃皆以首長是否同意為主要關

鍵，且兩者亦會於無預算增列情況下

要求廠商提供額外服務，故兩者並無

差異性，對於後續委外成效亦無影響。 

4. 
知識

環境 

知識背景影響代理

成本 
◎ 

公部門業務承辦窗口較私部門具備資

訊相關知識背景，故可減少資訊不對

稱之代理成本、溝通消耗的時間成本，

提高專案執行效率，並降低雙方於委

外業務想像之差距，故於委外成效上

較優於私部門。 

5. 
其他

面向 

委外重點影響資訊

委外的態度差異 
- 

公私部門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雖有不

同重點，但皆同樣重視，故無差異性。 

組織規模影響制度

嚴謹性 
◎ 

組織規模影響內部制度建立及其完整

性，因此涉及契約規範嚴謹度及所延

伸出來的夥伴關係建立與代理成本的

產生，進而對於委外成效則有所不同。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壹、人力資源之差異影響委外態度及夥伴關係與委外成效 

公私部門資訊業務委外之人事管理及其態度未具差異性 

本研究發現，公私部門人事管理雖有不同，但兩者面對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時，皆

同樣支持組織所委託外包的資訊業務，探究其原因，係因資訊業務屬於高專業度性質

的業務，對於需要建置一網站系統的組織而言，在考量核心業務及人力之下，勢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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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進行委外業務，但因網站系統亦為業務推動之必備要件，故公私部門首長自然支持

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且因為其高度專業性關係，在委外過程的履約管理中，公私部門

首長亦同樣充分授權給業務承辦窗口，故雖然人事管理會影響資訊業務委外的態度差

異及後續成效，但公私部門之間並無差異，皆同樣支持且同樣向下授權給業務承辦窗

口。綜上，遂呼應到本研究在公私部門比較之異同（詳第二章第三節表 2-7）中所提

「公私部門於委外價值及關鍵因素中，皆以機關首長及高層支持及其想法為重」，而

在研究發現中，公私部門的機關首長或高層確實同樣支持及向下授權。也因此，在該

項要件中並未因此影響後續委外成效。 

公私部門人力資源管理具備部分差異性並影響夥伴關係建立 

在人力資源管理中，本研究發現公私部門在人力配置部分有明顯差異性：對於人

力的投入上，公部門較多會配置人力處理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工作，且除了業務單位本

身會設置一專責承辦人員外，機關內部亦有設立資訊相關單位，故人力配置上較為充

裕；私部門（本研究在此所指中小企業）則考量成本因素並不會另外設置，由此則呼

應到本研究於第二章第三節小結中所提公私部門其於業務委外除了「時間成本」外，

亦有「預算成本」的差異性，考量預算成本關係，私部門不同於公部門，其在人力運

用上會較於一人多工方式處理以降低預算成本的消耗進而提高「組織利益」。 

在承辦窗口部分，著重於溝通協調及夥伴關係的建立，此一部分在本研究的比較

上則較無差異性，無論對於公部門承辦窗口抑或私部門承辦窗口都強調溝通上的順暢

以及雙方資訊的透明，對於夥伴關係的建立亦相同重視，惟雙方差異之處在於驗收的

部分：在驗收階段，原本支持夥伴關係的公部門遂會轉換態度變成較為對立性質的委

外關係，以避免外界提出圖利廠商的質疑，而私部門則依舊保持夥伴關係，且對驗收

態度也比公部門抱持較開放的態度，其可討論驗收通過與否的空間亦較公部門大，針

對此一論述將於「專案管理」一節中詳細說明。 

而就以委外成效而論，本研究發現公私部門人力配置之差異性影響後續配置的人

員屬性及委外後成效。因「預算成本」考量，公部門及私部門在人力配置上便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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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公部門因較無人事成本壓力，在業務的人力配置上，除了設一專門具有專業知識

背景的人力處理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外，組織內也有資訊相關單位可供諮詢，其在與外

部承包商溝通上較減少溝通成本以及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彼此互動及系統建置的過程

中亦可降低因為溝通障礙所耗損的時間，且公部門的業務承辦窗口大多本身亦具備資

訊相關專業知識背景，故對內的溝通上亦可將專業語言轉換為內部組織語言，讓組織

首長或高層主管迅速了解重點為何，俾利後續的資訊業務委外推動；反觀私部門則較

容易因為人力成本考量，大多以負責相關業務者兼任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工作，其亦常

因未有專業知識背景關係，溝通上較容易需要請外部承包商協助向首長或高層主管回

報工作進度及所遇障礙為何，也因此所消耗的溝通成本及延伸出的時間成本要多，相

對的資訊不對稱現象所造成的委外代理成本亦相較於公部門為高。 

冀此，公部門及私部門在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差異性，其中一項在於人力配置及

其專業知識背景的不同，致使兩個組織在委託代理成本上的差異，而本研究從研究個

案中也發現，公部門人力因其具有專業知識背景關係，委外過程的順暢度及委外後的

成效確實相較優於私部門。 

貳、專案管理之差異影響代理成本及夥伴關係與委外成效 

本研究發現不同組織屬性在專案管理上，因制度有無致使契約制定及相關規範上

差異甚大，而其契約管理的差異亦影響到後續各自代理成本及夥伴關係的建立，進而

影響委外成效的展現。 

公私部門有無採購制度影響契約規範之差異性及代理成本之產生 

不同組織屬性對於其契約制定及相關規範上差異甚大。以代理成本而言，公部門

契約完整性相對高，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提供的招標相關文件及表格便根據不同

採購特性提供共 16 款契約範本，其中「資訊服務採購契約範本」從一開始的履約標

的、價金給付及調整、價金給付條件、履約期限、履約管理及標的品管、保險、保證

金及履約金、驗收及保固、遲延履約、違約金規定、權力責任、契約變更及轉讓等等

皆逐一完整條列各項需求供機關勾選，甚至連契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行以及後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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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爭議處理、或履約執行上應該遵循的保密及安全需求等等皆有完整的規範，故

在後續履約管理上自然可依循契約各項規定降低代理成本的發生；私部門（本研究在

此所指中小企業）契約規範的管理上則相較不嚴謹，其契約內容多僅是以履約標的、

價金費用、履約期限及保固期限等為主，對於其遲延履約、違約金或權力責任等較無

規範，契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行或爭議處理等亦較為少見，也因此後續履約過程中，

較容易因雙方解讀不同造成代理成本的支出，即本研究第二章第一節委託外包理論探

討中曾提出，其「在代理成本因素中的可規劃性（Programmability）低，致使造成後

續的代理成本支出」。 

冀此，公私部門在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差異性，其中在於契約規範嚴謹性的不同，

致使兩個組織在委託代理成本上產生差異，而研究中也發現，雖然公部門契約規範嚴

謹有助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推動，委外後成效確實亦可優於私部門，但此僅針對於

較無自制力或新創的外部承包商，倘若合作對象係為長年承接業務委託外包的外部承

包商，則公部門的繁雜履約條件所延伸出的行政流程遂影響外部承包商的人事及時間

成本，對於公部門及私部門彼此之間的委外後成效則不會有太多影響。 

公私部門契約規範管理嚴謹度具差異性並影響夥伴關係建立 

以夥伴關係建立而言，契約規範管理越嚴謹，因其限制越多也會導致夥伴關係越

難以建立。如同前文所提，公部門驗收時會因為考量外界對其是否有圖利廠商的疑慮，

所以在驗收當下會較以對立態度的委外關係去進行驗收，此外，因為公部門在資訊業

務委外的契約規範較為嚴謹，故即便業務承辦窗口期以夥伴關係進行履約管理，但因

為契約內容規範限制較多，外部承包商需要履行的工作事項自然增加，如此一來，雙

方的夥伴關係建立就會比較偏向以履行契約所簽訂的內容為主，即便雙方的關係良善，

但涉及到契約規範，則仍不得不以履約管理為優先，由此則呼應文獻所提「公部門於

執行所有業務上都須依照法規章程執行，因應機關法令及自身懲戒條例等關係，法規

的限制所以在專案執行上較無彈性」，冀此，夥伴關係的建立就會較為困難；反觀私

部門契約內容較多以大範圍的工作項目為主軸，契約擬定上較無太多限制，故在履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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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部分則彈性較高，加上私部門的委外行為較屬於組織內部行為，一般情況下較

不會有外界用放大鏡去審視，此亦呼應文獻所提「私部門於專案管理的推動上因屬企

業內部的組織行為，故如無涉及一般法律層面上的問題，在企業內部授權同意之下，

專案推動上的彈性較高」，故於委外過程中自然不用以對立角度去處理，夥伴關係的

建立自然較為容易且持久。 

而面對夥伴關係的建立差異遂由本研究可發現其會影響委外後之成效，其中最為

明顯的便是後續維運期間因資訊安全問題或需調整相關功能時，夥伴關係的強弱差異，

自然影響外部承包商優先處理等級以及是否加收費用等成本的產生。 

參、財務成本未具差異性亦未影響後續委外成效 

本研究發現財務成本於公私部門在推動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上並無差異，亦無影響

其後續委外之成效。 

公私部門雖於編列財務成本上有其繁複程度上的差異，倘若以臨時所需的預算規

劃上，雙方仍同樣以首長想法為重，即在首長同意之下，公私部門對於資訊業務委託

外包的預算提供上係無差異之處。又，如遇到無預算可作為支應情況下，則公私部門

皆同樣會要求廠商提供額外服務，而對於外部承包商而言，考量未來專案可能產生的

利潤及相關合作機會，其仍會同意該項要求。 

肆、知識環境之差異影響代理成本與委外成效 

從本研究可發現知識環境影響代理成本進而產生後續委外成效的差異性，而其中

專業知識背景遂為重點。知識環境可從專業技術能力（Skill）及專業知識背景

（Knowledge）兩面向討論，發現就以專業技術能力部分係以外部承包商的角度為主、

專業知識背景則以公私部門的角度為主，而其中所提專業知識背景，公部門與私部門

（本研究在此所指中小企業）在具備專業知識背景程度上則有所其差異性。 

首先，以專業技術能力部分，重點在於外部承包商是否具備專業技術能力，而具

備高度專業技術能力亦能為委外成效加分，而這部分亦正呼應到本研究於第二章第二

節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中所提「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成敗關鍵因素中，外部承包商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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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係以其專業知識背景為主」，亦進而影響了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後的成效，而這部

分的成效從本研究所探討出的內部使用者的意見與經驗回饋中可發現，無論是否為不

同組織屬性如公私部門，抑或角色位階不同如主管職及業務承辦人員，訪談發現其皆

因外部承包商具有豐富專業知識及技能的背景，對於自身組織所對外呈現資訊業務委

外成效都是持正面肯定。 

另，就以專業知識背景部分，公部門與私部門（本研究在此所指中小企業）其於

業務承辦窗口及機關內設單位的配置皆有所差異。誠如前文所提，公部門於業務單位

本身多會設置一專責資訊承辦人員，機關內部亦有設立資訊相關單位，由此可充分顯

示出公部門在人力配置上的充裕性較高於私部門，而因業務單位承辦人員多有資訊相

關專業知識背景，機關亦通常有資訊相關單位可供諮詢，故其專業知識背景相對豐富；

私部門考量成本關係，加上多數中小企業人力多以一人多工為原則，所以在專業知識

背景上相對稍顯不足，組織內部亦難有設置一資訊相關單位做為諮詢角色，故其專業

知識背景相對於公部門較為不足，也因此容易出現因為資訊相關專業知識的缺乏產生

了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現象，進而後續產生額外溝通成本以及其延

伸出的交易成本，而此亦呼應到本研究第二章第一節委託外包所提「外部環境或資訊

不對稱關係致使不確定性及複雜性越高，監督成本便會隨之拉高，進而導致交易成本

遂為增長」，更進而影響後續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成效展現。 

由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係屬於高度專業性的委託外包業務，其如具備一定程度的

資訊專業能力方能有效協助組織推動相關委外工作，本研究發現公部門業務承辦人員

相較於私部門業務承辦人員較多具有資訊相關專業知識背景，故在履約管理上多了專

業共同語言的優勢，雙方可藉由在同樣的溝通頻道上，一則降低了溝通成本提高專案

推動效率，二則可降低彼此之間可能因為溝通所產生的誤解，消弭雙方對於資訊業務

委外成效展現的想像落差，俾利提高委外成效達到主辦單位對於該項業務委託外包的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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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其他公私部門資訊業務委外之差異及成效影響 

本研究另依第三章第一節所提「本研究概念」中「其他面向」如委外重點及組織

規模等探析其是否影響委外成效。 

公私部門委外重點具差異性但未影響委外態度及委外成效 

本研究發現公私部門委外重點不同，但委外態度上同樣是抱持著正向且積極，而

這樣的委外態度並影響到其夥伴關係的經營，只是不同之處在於公私部門雖然同樣重

視夥伴關係，但公部門仍然會有正式的合約關係去影響到非正式的夥伴關係經營。 

公部門因其委外重點在於人力及技術並無法完全兼顧設計及程式兩個面向，所以

為了要有效推動並擴散政策的服務資訊，資訊業務委外成為了不得不的政策推動策略

之其中一要項，因此，本研究發現無論高層主管抑或基層承辦人員，其訪談中皆持正

向且積極的委外態度，此則呼應了本研究第二章第三節公私部門之比較中所述「機關

首長需有推動委託外包的決心並提供相關後勤資源上的支持」，而在探析其所認知的

委外成功要件中，亦可得知公部門對於夥伴關係建立以及嚴謹履約管理的重視，這部

分亦呼應了本研究第二章第三節公私部門之比較中所提：「夥伴關係」及「合約機制」

是公部門委託外包的關鍵成功因素。只是比起非正式的夥伴關係維持，倘若公部門仍

較以正式且嚴謹的合約關係為優先。  

私部門（在此研究主要以中小企業為主）因其委外重點在於藉由委外去補強資訊

相關專業人力的不足，以降低多進用人力產生的人力需求膨脹，同步提升組織對外部

競爭力，資訊業務委外遂也逐漸成為私部門在維持組織營運中的一項趨勢，因此，本

研究亦從私部門高層主管及基層承辦人員訪談中發現，其與公部門相同抱持正向積極

的態度，只是不同於公部門的在於非正式的夥伴關係建立大於契約制度，而這部分亦

呼應到本研究第二章第三節公私部門之比較中所提：私部門在委託外包的成功關鍵中，

「夥伴關係的管理」至關重要。 

惟無論公私部門於委外重點是否有所不同，其皆因同樣抱持著重視委外的態度，

故對於委外後的成效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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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規模影響制度嚴謹性間接影響到代理成本 

本研究另依契約規範影響委託代理成本及後續委外成效之討論為基礎，發現採購

制度完整性會影響契約規範嚴謹度，進而除了造成委託代理成本的產生外，並亦影響

後續委外成效，而研究亦發現公私部門亦因採購制度與契約規範的差異，致使後續委

外成效亦有差異。然而跳脫公私部門比較後發現，組織規模大小亦是影響制度建立的

完整性以及契約規範的嚴謹度與否的關鍵因素，即組織規模大小不同會影響其組織內

部的制度完整性，而這也因此間接影響到代理成本的產生以及後續委外成效的呈現。 

研究發現公私部門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差異，其中之一在於「制度」的差異，

因其影響到後續契約制定、承辦窗口履約管理模式及夥伴關係建立，但私部門亦分有

大型企業及中小企業，大型企業多因具備內控機制關係，故其多有完整採購制度及相

關合約範本，並設有法務相關部門協助採購及資訊相關單位協助後端諮詢，由此可發

現，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差異性比較中，「組織規模」亦是影響委外成效因素：公部門

因其為政府單位，組織規模相對完整且架構龐大複雜，其相關制度及其延伸出的契約

規範勢必嚴謹；而私部門亦可判斷其為大型企業或中小企業，如為中小企業，則因規

模較小，相對組織架構簡單，制度與契約則相對簡易、夥伴關係的建立也自然較為容

易；如為大型企業，則亦因其同於公部門一樣具有龐大的組織規模及因公司治理所需

的完整內控制度，所以在業務委外過程中所需要遵守的規範自然嚴謹，其所制定的合

約也相對於完整性高。 

另，組織規模也影響夥伴關係建立程度：公部門原屬組織規模龐大體系，因制度

與契約規範的限制致使其與外部承包商之夥伴關係較為薄弱；私部門多應具有強而有

力的夥伴關係，然就以大型企業而言，因其亦與公部門一樣具有嚴謹採購制度及契約

規範，故在與外部承包商的夥伴關係建立上，則較難與本研究所討論中小企業與外部

承包商之間的夥伴關係所比擬；反觀中小型企業或是微創企業，誠如前文所提契約規

範較為彈性，也因此相較大型企業要來得容易建立起夥伴關係及其關係的維持，進而

較可彌補因契約規範鬆散所影響的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成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132

 

138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主要係探討公私部門兩種不同屬性的組織在推動資訊業務委託外包過程

中的差異性，以為公私部門提出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之實務應用建議作為其未來推動資

訊業務委託外包之參考，故研究建議上將分別以公部門與私部門分別提出建議說明，

而其中所提供私部門之建議係依中小企業為主。 

壹、公部門為提升委外成效可調整之作法 

跨部門合作應參考私部門做法 

研究發現公部門在建置資訊網站上多有需要組織與組織之間跨域合作的需求，然

而因公部門本身機關龐大，不同機關（此即為機關外的外部合作）或同機關卻不同層

級（此即為機關內的內部合作）之間的溝通有其本位主義存在，致使跨組織的合作上

多有藩籬產生，而這些藩籬除了每個機關本位主義關係外，更多亦有因業務流程的繁

瑣問題所導致。 

私部門跨域合作阻礙較少有兩個原因：私部門網站較少與其他私人企業進行介接，

故在外部跨域合作上的需求原本就少於公部門的需求，自然較難有對外跨域合作的障

礙產生，此為其一；再者，私部門因其為同一首長、組織目標一致性，一聲令下較容

易動員組織所有成員戮力完成資訊業務委託外包過程中所需要部門間合作的工作，且

私部門在業務流程較無公部門因制度規範關係來得繁瑣，所以在內部跨部門合作上自

然順暢許多。 

考量上述兩因素，公部門因需提供國人公共服務，與其他部會機關之介接難以避

免，惟可解決方法遂為第二個因素的調整，此即業務流程的改造精進。考量科技化時

代到來，建議若能導入如私部門資通科技的技術，協助無論是資訊業務委託外包過程

亦或跨域合作過程的相關業務流程改造，降低其因繁瑣行政流程問題所造成的效率不

彰現象，則將有助於促其提升委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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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人事誘因提高資訊業務辦理積極性 

雖然公部門於人力資源分配及人事管理上較優於私部門，然而無論正式人力亦或

承攬人力，因其皆具備穩定性及一致性的管理特性下，訪談中發現公部門對於資訊業

務委託外包的積極度較為薄弱，系統改版亦會考量複雜性問題而選擇原封不動，冀此

亦容易造成委外後成效略顯不彰。 

私部門雖人力較顯不足，又其資訊相關業務知識背景較為薄弱，然而其因有組織

誘因（如網站成效影響業務成效）進而帶動個人誘因，對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建置過

程及維運較為積極，而從研究亦可發現其網站對於服務作品的曝光比例高於公部門。 

因本研究發現私部門對於人員積極度的誘發有效於委外成效的豐富性，建議公部

門對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人事管理上可部分採以績效導向加上獎賞分明機制：透過

績效管理誘發業務單位對於網站建置及後續維運（尤以後續維運為主）的積極度，導

入私部門的鼓勵機制或獎勵誘因使其願意投入更多心力管理經營資訊系統；另亦可透

過升遷機制誘發其積極性，俾利提升委外成效。 

微弱化採購防弊規範以強化夥伴關係 

政府採購法自立法以來秉於「防弊」為出發點，雖為公部門制訂完整的採購制度

及相關所需契約條件，然而因其有最低價標取決、計畫以年度預算分割逐年招標及以

過去經驗為基底辦理類似採購6等所延伸出品質堪慮、同樣行政流程繁複處理淪於常

態問題及採購無法與時俱進影響創新服務的產生等問題，已多年被外界所詬病，又其

所設計出的契約條款亦因過於複雜化及過多管制，還有被外部承包商所認定多以甲方

為優先考量的設計下，致使許多採購人員或者業務承辦人員可能為了避免被套上採購

不公的質疑、可能擔心過程中出現疏漏、也可能因為對政府採購法不熟稔關係，於採

 

6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3 條規定略以，採購評選委員會應於該採購案成立招標前成立，惟

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有前例或條件簡單者，得由機關自行訂定或審定，免於招標前成立本

委員會為之。 

冀此，許多政府採購或業務委外承辦人員或許因為不熟稔政府採購法、或許為了省事、或許機關

慣例係參考前例處理相關採購業務，自然遂循往例進行相關條件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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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形態選擇上較容易循往例製作或契約草案的內容選擇以完全勾選而非客製化依該

業務需求而做調整，致使僵化的採購制度加上毫無彈性的契約條款讓公部門在辦理採

購過程與外包推動中較難以維持夥伴關係。 

本研究發現良善的夥伴關係可有助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後的成效，然而誠如上文

所提，公部門在政府採購法的限制及其嚴謹契約規範之下，資訊業務承辦人員多會傾

向依法行政，因此遂較難與外部承包商成立良善的夥伴關係，尤其在驗收時甚是，冀

此，公部門在夥伴關係的建立上自然較為薄弱；反觀私部門（在此係指中小企業為主）

雖無完整的採購制度以及完善的契約條款作為依歸，但也因此受到的規範相對較小，

合作關係上自然偏向緊密的夥伴關係。 

是以，公部門如為強化與外部承包商之間的夥伴關係，建議可由以下幾點推動： 

（一） 定期修法及加快修法速度 

宜由主責機關每年定期審視政府採購法是否符合時宜，經查政府採購法自

民國 87 年公布迄今，僅修法 6 次，最近一年為民國 108 年 5 月 22 日（全國法

規資料庫，2022），且最近一次修法歷時 3 年，顯見修法程序冗長緩慢且未能

與時俱進，故如能每年定期盤點審視國內現下採購現狀，並視其進行相關修法

內容及加速修法速度，方可有效產出適合國內的政府採購制度。 

（二） 提供充分教育訓練及宣導 

政府採購法所提供契約範本雖已依循不同採購特性設計出適用的契約條款，

惟條款內容因考量完整性致使內容相對繁雜，業務承辦人員實難完全理解並依

該採購特性做適度調整，故建議宜積極提供政府相關採購或承辦人員充分的相

關教育訓練及相關採購標準教材的倡議宣導，而非僅是提供一般的基礎訓練。 

（三） 適當放寬及保障乙方權利 

多數業務委外承辦人員於契約草案上仍以完全勾選而非客製化依該業務需

求而做調整，故建議應鼓勵並倡導適當放寬契約條款內容，並保障乙方應有的

議約權利，尤其以「準用最有利標評選優勝廠商採購作業程序」為例，雖可善

用協商程序，但前提係建立於無評選出優勝廠商下，就原招標文件已標示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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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項目內容採協商之舉，且須於招標文件已先訂定可進行協商措施，如此遂無

法與私部門一般有議約權利，雙方自然難在同一平等基準，故如在採購資料上

保障乙方應有的議約權利，將有助於雙方在一開始便成立良善的夥伴關係。 

（四） 重塑監察及法務體系審視採購態度  

監辦單位如監察體系及法務體系一味以節省公帑及防弊心態等質疑態度檢

視採購單位是否圖利廠商，僅會換得更多傳統陋習和一成不變，使得政府原本

期待導入民間企業高作業效率的初心遂因此抹滅，僅留下採購雙方對立的態度

以及可能延伸出的委外成效不彰。冀此，建議監察體系及法務體系應重塑審視

採購之看法及扭轉採購單位的質疑態度，透過微弱化的調整才能讓採購人員降

低受制約問題，協助促進採購雙方的夥伴關係以達公私合作目標。 

貳、私部門為提升委外成效可調整之作法 

彌補人力及其知識背景不足困境 

私部門因人事成本關係常會身兼數職、一人多工，致使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多以非

資訊相關專業人力主責，也因此因其專業知識背景不足，導致在資訊業務委託外包過

程中容易出現資訊不對稱的代理成本及相關溝通成本的產生。 

本研究發現公部門人力資源有兩項優勢：第一、因其較無人力成本考量，故人力

資源較為充裕，多由專人處理資訊委託外包相關業務；其次，承辦人員通常具備資訊

相關知識背景，機關內亦根據資訊業務需求設置相關諮詢單位，於是遂較易降低一開

始的溝通成本問題及資訊不對稱現象，對於推動資訊業務委託外包自然較順暢許多。 

參考公部門兩項優勢下，綜觀國內私部門（尤以中小企業為主）內部環境，雖無

法另設置一專屬資訊單位，但仍建議其應將人力成本觀念轉換為人力資本觀念，尤其

雇主切不要以節省人力作為出發點，如可安排設置一人專責資訊相關業務，鼓勵其獲

得相關證照提升專業度，除了承辦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相關工作外，亦能主責組織內部

所需之資訊相關軟硬體設備業務，遂能彌補相關人力及其知識背景不足困境，降低溝

通成本及代理成本問題，並有助於提高資訊業務委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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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考公部門採購制度強化履約管理 

經觀察發現，許多私部門如中小企業多因組織規模小，故較少有完整採購制度及

具全面性的契約規範，雖然因此可具有高度彈性的採購過程，但也容易因無制度及契

約的保障，致使難以運用專案式管理保障資訊業務委託外包之成效。 

本研究發現，完整採購制度及履約管理可有效管控中小型或新創外部承包商的專

案進度，而公部門採購制度相對於私部門（在此係指中小企業）較為完整，且契約草

案範本多達 16 款，依據不同採購內容明定出清楚的專案定期回報及期程進度管控，

可有效降低專案遲延的潛在危機，確保相關業務委託外包如實如質如期完成。 

冀此，建議私部門如中小企業可再強化公司治理，例如採購內控上可採納公部門

採購制度或參考其相關契約草案，建置適用於組織內部特性的採購制度，並據此設計

出適合的契約範本，如此遂可用於組織內部各項業務委託外包的採購上，對於後續推

動業務委託外包的過程中亦能有效控管，俾利有助企業內控進而提升業務委外成效。 

加強契約規範項目維持履約品質 

誠如上文所提，私部門（在此係指中小企業）因其契約規範項目較為鬆散，致使

許多臨時處遇的困境遂多以人情壓力作調節改善，然而如遇到一次性委託外包的採購

內容或是初次合作的廠商，因無相關夥伴關係及過去合作的默契存在，則較容易產生

後續履約品質上出現瑕疵的潛在危機，致使委外成效不彰。 

本研究發現公部門採購契約因具備相當高度完整性，雖然可能因此產生許多外部

承包商的行政成本，但也因其具有嚴謹的規範項目，外部承包商自然不敢輕忽或恣意

妄為，對於甲方所期待的履約品質上也較有所保障。 

冀此，建議私部門如中小企業可於採購契約的規範設計上加強嚴謹度，屏除過去

因人情關係所含糊帶過的契約內容、因相信人性所簡單擬定的契約內容等等舊有習慣，

除了參考政府採購法所提供的各項契約草案範本作為基礎外，亦能依循過去數年組織

內部的採購特性及處遇問題討論並改良相關草案範本，以確保外部承包商對於所承接

的委外業務在履約上維持一定品質，並保障該項業務委託外包後的成效具有一定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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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運用深度訪談法、焦點團體訪談法、內容分析法及比較研究法進行公部門

及私部門於資訊業務委託外包過程及委外後成效的比較分析，以為公私部門各自提出

業務委託外包上的建議。惟，本次研究尚有不足之處，羅列以下三點面向以供未來可

再延伸出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建議： 

壹、研究單位樣本可採多樣化蒐集 

本次研究單位樣本僅於公私部門各挑單一委託外包案作為代表，樣本數過於單一，

所獲得的研究資料也較為受到侷限，為豐富化研究資料，並試圖再汲取到可能潛在未

發掘出的關鍵因素，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業務委託外包的樣本數採多樣化蒐集，俾利

所獲得的研究資料較能兼具全面性及通用性如下： 

業務性質可採多類型 

除了資訊業務委託外包外，並可先進行調查盤點出前五項最多委託外包的業務為

何，再於此五項業務性質中，公私部門各擇一作為代表，以利更全面性的探討出業務

委託外包的通用流程及步驟中，其各自差異性為何。 

樣本數建議轄區多樣化 

除了上述業務性質可採多類型以探析出通用的差異性外，考量到研究樣本的轄區

不同，其業務委託外包的行徑上亦有可能有所差異，故建議樣本數可採取全國性質，

即至少北中南東轄區各擇一，透過二個以上的比較分析，以俾利汲取到更全面性的業

務委託外包相關資料，進而獲得通用性研究結論。 

貳、研究對象可再加入第三部門 

本次研究僅以第一部門（即公家機關）及第二部門（即民間企業）作為研究對象，

然國內存在著不同類型的組織，在屬性的分類上除了上述兩類外，另外並還有第三部

門（即非營利組織）的存在，且許多研究亦針對第三部門的組織特性、成立目的及其

相關業務推動上與第一部門和第二部門是否有所異同出現過許多不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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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此，建議未來研究可在研究對象的選取上，再增加第三部門與第一部門、第二

部門的比較分析，透過三種部門之間的併排比對後，將可有助於國內學術研究上，針

對不同組織管理的異同比較上，有更豐富性且更細緻化的學術產出。 

參、研究比較可改以同組織屬性不同外部或內部變因 

中央機關與地方機關因組織法律規定之權限，在職掌範圍上即有所不同，中央機

關著重在於政策制定面；而地方機關則著重在於政策執行面。冀此，兩者因在預算上

的分配、業務性質的主責上本有差異，故在業務委託外包的目的及推動上，勢必有所

其差異性；又，城鄉之間的不同企業或是組織規模不同的企業，在面對外在環境不同

強弱的競爭力之下，推動業務委託外包上亦可能有所不同。 

本次研究所挑選的單位樣本，於公部門部分係為中央機關所管轄範圍，欲達到的

目的以及所呈現的內容皆與政策推廣相關為主，預算上的考量自然也不同於地方政府

有所太多的限制；另外，私部門部分所挑選樣本亦為具備高強度競爭力的大台北地區

轄下之企業，欲達到的目的以及所呈現的內容自然也不同於大台北地區以外的企業，

且不同的外在環境自然有人情溫度上的差異外，本研究亦曾提到私部門組織規模大小

亦是一個變因，是以，私部門在夥伴關係的管理與運作，也可能因為環境差異關係或

組織規模關係有所不同。 

冀此，建議未來研究除了朝不同組織屬性的差異進行比較外，亦可針對在同樣屬

性的組織下，加入不同的外部變因，亦或是同樣屬性的組織下不同規模的內部變因，

例如：可加入中央與地方、或都市與非都市的外部環境變因、或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

的差異，透過綜合性比較，可以試圖發展出中央與地方之間、或城鄉之間，或不同組

織規模之間，同樣的組織屬性在不同的立基點上，於業務委託外包上是否亦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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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訪談大綱 

壹、 承包廠商 

「公私部門辦理資訊業務委外之比較」訪談大綱 

一、 請問您從事資訊業務委外的時間有多久了？ 

二、 請問您有參與過哪些資訊系統委外的經驗？ 

三、 根據您與公部門及私部門兩個不同組織合作過的資訊業務委外的經驗，請問： 

（一） 可否分享以下面向在業務委外的過程的關鍵或細節？ 

1. 期間委外執行階段 2. 事後運作維護階段 

(1)設計評選 (1)操作管理 

(2)契約協商 (2)驗收 

   (3)後續維運 

（二） 從契約制訂後到執行過程中，它們各自在以下面向各是如何相互合作？

又有哪些互動方式？ 

1. 人力資源 2. 專案管理 

3. 財務成本 4. 知識環境 

（三） 除了以上四個面向外，您覺得是否有其他重要的合作及互動關鍵？ 

四、 就您整體參與資訊業務委外的經驗中，請問您覺得與公部門及私部門兩個面向來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外包」為組織將非核心業務或非專業業務委由外部廠商處理，以專注於內部

核心業務。本研究主題為公私部門辦理資訊業務委外之比較，試圖了解公私部門於

外包過程中差異性為何，及委外後成效如何，以為後續組織於外包業務上做為建議。 

感謝您同意接受訪談，以下訪問過程中，如您有疑問歡迎隨時提出，或對於問題

牽涉到隱私或忌諱部分亦可以提出不回答，希望整個訪談能在輕鬆愉快的過程中進

行。所有訪談資料最終將會彙整為本次研究做為整體分析用，故不會指明個人訪談

內容，請放心。另為便於訪談文字稿整理，請允許本研究全程錄音，俾利後續事後資

料整理。本研究需要您賜予寶貴意見並且鼎力相助，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 

指導教授：陳敦源博士 

研究生：李君惠  敬上 

電子信箱：hahalee0421@gmail.com 

聯絡電話：0919-285430 

mailto:hahalee042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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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之間的合作互動關係是甚麼樣的互動關係？  

五、 您認為與不同組織的合作關係是否會有所不同？如果會，那麼您認為造成不同的

合作關係的決定性影響因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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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公私部門承辦人代表 

「公私部門辦理資訊業務委外之比較」訪談大綱 

一、請問您承辦資訊業務委外的時間有多久了？ 

二、請問您有參與過哪些資訊系統委外的經驗？ 

三、 根據您曾承辦過的資訊業務委外經驗，請問： 

（一） 可否分享以下面向在業務委外的過程的關鍵或細節？ 

1. 事前規劃階段 2. 期間委外執行階段 3. 事後運作維護階段 

(1)問題界定 (1)設計評選 (1)操作管理 

(2)規劃分析 (2)契約協商 (2)驗收 

    (3)後續維運 

（二） 請您敘述從契約制訂後到執行過程中，以下面向各是如何合作？又是如

何互動？ 

1. 人力資源 2. 專案管理 

3. 財務成本 4. 知識環境 

（三） 除了以上四個面向外，您覺得是否有其他重要的合作及互動關鍵？ 

四、 請問您覺得主辦單位與承辦廠商之間的合作互動關係是甚麼樣的互動關係？ 

五、 請問您對於本次官方網站委外後所呈現的成果之看法。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外包」為組織將非核心業務或非專業業務委由外部廠商處理，以專注於內部

核心業務。本研究主題為公私部門辦理資訊業務委外之比較，試圖了解公私部門於

外包過程中差異性為何，及委外後成效如何，以為後續組織於外包業務上做為建議。 

感謝您同意接受訪談，以下訪問過程中，如您有疑問歡迎隨時提出，或對於問題

牽涉到隱私或忌諱部分亦可以提出不回答，希望整個訪談能在輕鬆愉快的過程中進

行。所有訪談資料最終將會彙整為本次研究做為整體分析用，故不會指明個人訪談

內容，請放心。另為便於訪談文字稿整理，請允許本研究全程錄音，俾利後續事後資

料整理。本研究需要您賜予寶貴意見並且鼎力相助，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 

指導教授：陳敦源博士 

研究生：李君惠  敬上 

電子信箱：hahalee0421@gmail.com 

聯絡電話：0919-285430 

mailto:hahalee042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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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公私部門業務主管代表 

「公私部門辦理資訊業務委外之比較」訪談大綱 

一、請問您擔任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的主管職時間有多久了？ 

二、請問您有參與過幾次資訊系統委外的經驗？ 

三、請問您是否支持資訊業務委外給外部廠商辦理？您對於業務委外的看法如何？ 

四、 就您目前擔任資訊業務委外的主管身份，請問： 

（一） 可否分享以下面向在業務委外過程的關鍵或細節？ 

1. 事前規劃階段 2. 期間委外執行階段 3. 事後運作維護階段 

(1)問題界定 (1)設計評選 (1)操作管理 

(2)規劃分析 (2)契約協商 (2)驗收 

    (3)後續維運 

（二） 請您敘述從契約制訂後到執行過程中，以下面向各是如何合作？又是如

何互動？ 

1. 人力資源 2. 專案管理 

3. 財務成本 4. 知識環境 

（三） 除了以上四個面向外，您覺得是否有其他重要的合作及互動關鍵？ 

五、 請問您覺得主辦單位與承辦廠商之間應該是甚麼樣的互動關係？ 

六、 請問您對於本次官方網站委外後所呈現的成果之看法。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外包」為組織將非核心業務或非專業業務委由外部廠商處理，以專注於內部

核心業務。本研究主題為公私部門辦理資訊業務委外之比較，試圖了解公私部門於

外包過程中差異性為何，及委外後成效如何，以為後續組織於外包業務上做為建議。 

感謝您同意接受訪談，以下訪問過程中，如您有疑問歡迎隨時提出，或對於問題

牽涉到隱私或忌諱部分亦可以提出不回答，希望整個訪談能在輕鬆愉快的過程中進

行。所有訪談資料最終將會彙整為本次研究做為整體分析用，故不會指明個人訪談

內容，請放心。另為便於訪談文字稿整理，請允許本研究全程錄音，俾利後續事後資

料整理。本研究需要您賜予寶貴意見並且鼎力相助，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 

指導教授：陳敦源博士 

研究生：李君惠  敬上 

電子信箱：hahalee0421@gmail.com 

聯絡電話：0919-285430 

mailto:hahalee042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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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焦點團體訪談同意書 

親愛的__________先生/女士您好： 

感謝您撥冗閱讀本同意書，我是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專班學生李君惠。

畢業論文係探討「公私部門辦理資訊業務委外之比較」，並以同一代理人作為個案探

討。 

「外包」為組織將非核心業務或非專業業務委由外部廠商處理，以專注於內部

核心業務。本研究主題為公私部門辦理資訊業務委外之比較，試圖了解公私部門於

外包過程中差異性為何，及委外後成效如何，以為後續組織於外包業務上做為建議。 

本次焦點團體訪談將邀集 6 位相關專家學者共同進行，花費時間約 1.5 至 2 小

時左右。如蒙同意，在焦點團體訪談進行前一週將會將討論題綱提供給您參考，並與

各位與會人員協調合適的時間進行訪談會議，而訪談地點則選在勞動部銀髮人才資

源中心（新北市永和區自由街 64 號 1 樓）。 

訪問過程中將依照題綱所列舉的題目進行討論，如您有未在討論題綱中所列的

問題或想法希望可以列入，歡迎於訪談進行前提出，以便排入訪談題綱中；另如有對

於訪談題綱有任何問題也歡迎隨時提出，希望整個訪談能在輕鬆愉快的過程中進行。 

所有訪談資料最終將會彙整為本次研究做為整體分析用，故不會指明個人訪談

內容，請您放心。另為便於訪談文字稿整理，請允許本研究全程錄音，俾利後續事後

資料整理。  

本研究需要您賜予寶貴意見並且鼎力相助，誠摯邀請您參與本研究焦點團體，

您豐富的經驗將使本研究成果更為精緻並且周延，感謝您的協助與支持。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 

指導教授：陳敦源博士 

研究生：李君惠  敬上 

電子信箱：hahalee0421@gmail.com 

聯絡電話：0919-285430 

□ 本人願意參與焦點訪談 

□ 本人不願意參與焦點訪談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mailto:hahalee042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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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焦點團體訪談題綱 

一、針對第一次訪談內容，請問： 

（一） 針對整個「資訊業務委託外包操作流程」上的訪談內容， 

1. 各位認為是否有哪些操作流程的面向或步驟有所疏漏？ 

2. 是否有其他建議補充的操作流程的面向或步驟可再多做探討？ 

（二） 針對承辦廠商、公部門及私部門在「外包成敗關鍵」的訪談內容，請各

位建議是否有哪些面向可再多做補充？ 

（三） 針對承辦廠商、公部門及私部門在「夥伴關係」上的訪談內容，請問各

位是否有可以再多做補充或探討的部分？  

（四） 針對公/私部門所訪談的「利害關係人」的訪談內容，請各位建議有哪些

面向可再多做補充？ 

（五） 針對公/私部門在「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目的」，請問各位是否可再補充哪

些環節和面向？ 

（六） 除了上述內容以外，您認為是否還有其他可再補充的部分？ 

二、針對承辦廠商在承接不同屬性的組織外包業務上，請問： 

（一） 各位認為可以再探討哪些面向的差異性？ 

（二） 針對承辦廠商分享承接公私部門業務所訪談的內容，請建議有哪些面向

可再多做補充。 

三、以各位過去採購與承辦廠商合作關係的經驗中，您認為在「合作關係」上是否可

以再補充哪些環節和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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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訪談紀錄 

壹、第一次深度訪談紀錄 

受訪者編碼：IA01 

一、訪談時間：110 年 8 月 13 日 

二、訪談地點：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三、任職單位：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訪談紀錄摘要 

Q1：請問您從事資訊業務委外的時間有多久了？ 

IA01：2004 年到現在。  

Q2：請問您有參與過哪些資訊系統委外的經驗？ 

IA01：其實還挺多的，公部門的有中央的也有地方政府的、私部門的部分有大企業也

有中小企業的。 

Q3：根據您與公部門及私部門兩個不同組織合作過的資訊業務委外的經驗，請問： 

Q3-1：可否分享以下面向在業務委外的過程的關鍵或細節？ 

 1.期間委外執行階段 2.事後運作維護階段 

 (1)設計評選 (1)操作管理 

 (2)契約協商 (2)驗收 

  (3)後續維運 

IA 

01 

設

計

評

選 

就評選來講差異性不大耶！就都是一個賭注，就是你要花多少成本。 

但是這裡也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自己的設計會被竊取，今天不管政府或

企業，他可能已經有自己他好的廠商或是可能假設這個企業他喜歡我的設

計，但我的價錢不是他最漂亮的，那他已經拿到了我的設計稿，他就會請

他喜歡的廠商、用他可以的價錢去套我的設計，就是這種法制觀念很差，

而且是不管公私部門的法制觀念都很差。 

公部門的部分對廠商保護其實很微弱，因為不管是智財權、人格權、什麼

著作權等等，都會希望全部擁有，每個機關就給你勾選全部取得。但是其

實工程會有一直在宣導你要什麼再拿什麼，不要給人家都全部取得；可是

在跟私部門的部分，這件事情是不會發生，因為他們對於智財權，接受這

方面的一個資訊上面的刺激比較多，看太多有一些就是可能被告侵權什麼

的，所以這部分比較不敢，知道有使用權，所以在合約的訂定上面就會很

清楚的說，欸我這個是只有使用權的價錢，還是說，我可以運用的範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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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還是說我是買斷價還是什麼等等。 

契

約

協

商 

在私部門我們合約是可以雙方談定，是彈性的；但是跟公部門是沒辦法。 

今天我去銀髮中心，我標到案子之後，正常採購程序有議價、議約還有協

商，可是我們通常都是只有議價，沒有議約或者協商，而且像我標政府案

子應該已經上千個，會問我們對於合約有沒有問題有沒有覺得不公平或者

想要修正部分，沒有超過十個，其他每一個案子，我如果說欸這條不合理

或是這個違反什麼，採購人員就很強勢的說，這個你不是已經上網公告，

你就看過，你看過就代表你認同這個合約，你才可以來投標，但其實這個

是錯誤態樣，因為不然為什麼在招標文件上面，那個叫草約對不對？但是

其實在公部門，通常都不會有這個彈性空間。 

操

作

管

理 

在執行面上，政府部門是比較沒有甚麼想法，都是我們給甚麼設計方向他

們就跟從那個方向走，但我們提供了，他們要改的範圍就會比較大，承辦

看過會改，改了後換給科長看了再改，然後一層一層的一直修改，在視覺

畫面的部分會比較久，我記得資源網我們就提了三款版給他建議，然後你

就會發現做政府部門的人會很累、很天馬行空，他們喜歡把每個案子的特

色全部融在一起，就變成是一個四不像沒有主軸也無法展現出單位特色，

那也變成廠商就要從中做很多的溝通，但我記得當初資源網的承辦是有資

訊背景的人，他就踩得很硬，就是我的規劃覺得這樣，我現在就是要這樣

做，雖然中間經過可能各部門的需求訪談，可能有的會想要這個、有的會

想要那個….然後就會糾結，但是他就會很強烈去主導說，先把基礎的東西

做好，根本先打底打好，哪些先做，其他的就把它留著，後續擴充的時候

再來做。 

在私部門的部分他們其實不會。私部門很在意美感，沒有什麼無障礙或比

較複雜要考慮的問題，因為它們已經有自己的 CI 或自己的想法，像我們

那時候在做 SOHO 的時候就提了三款版給他，那他可能就會覺得哪一款不

錯然後再稍微修正，就很快就完成了。 

但是私部門我要提一塊比較特殊的，就是他們很樂於去吸收新的知識，會

很積極地跟你講一些新的東西或新的資訊技術，但有時候這新的東西可能

他們根本用不到或用不上，但是他就會想要什麼都有，然後這情況常常就

是老闆的期待，都會認為想要用最少預算，他可能 SERVEY 好了就找我們

做，可是之後就會一直想要砍預算，或者就說這個我不要做那個不要做、

或是阿這個我員工做那個我員工可以處理….但其實根本無法。  

再來就是私企業有一個問題，就是他們在意的就是視覺的傳導跟美感部

份，還有越炫越好、越多越好，動態少你就是偷工減料，妳這樣就不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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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錢，他沒有想過這些動態其實沒有幫助，而且私人企業還有一個很卡的

事情，就是他們對於服務這一塊沒有概念，他們認為作網站就可以賺錢，

但是他們不知道要經營網站，他不在乎後面的維運，就覺得是要買斷，他

就覺得那個買斷，所以基本上沒有維運的概念在。 

驗

收 

就驗收的嚴謹度，私部門沒有公部門嚴謹。他們沒有那麼多人，他們就是

承辦人跟老闆一起看，看他喜不喜歡滿不滿意就驗收了，不像公部門有政

風、主計及上級機關，然後又有主驗人，而且我覺得我真的很不能理解，

就是為什麼每次主驗常找不懂資訊的人來，不懂資訊的人來你就不知道、

而且可能也不懂這個案子為什麼要這樣子做，然後有的時候現場就又提了

一些很多天馬行空的想法你又不能不答應。 

如果是驗收的部分所遇到的問題，其實兩邊都差不多，政府部分其實雙方

都會有壓力，就比方說哪些時間點內需要驗收，契約會有約束說在哪些時

間點內或那些範圍內做修改或做驗收，那機關也不想去承受那些因為扣款

要跑的流程或壓力；但私部門的部分就會比較無限上綱，當然，這次處理

甦活的案子其實它是一個二十幾年的公司，比較有 sense，驗收其實就是雙

方在線上看一下，確認都是他要的方向就定案了。但今天如果遇到的是剛

成立的公司，處理驗收的時間就會冗長，這種情況就是屬於沒有 IT 人員

的情況下、或是比較小的公司就會出現的狀況，因為沒有 IT 人員就會很

難溝通，有些程式的話語他們就會聽不懂。那比較小的公司就很常遇到當

初沒有想到的東西，這時候臨時一句話說不管你要幫我優化作到好，就是

他不會去考量到他合約的範圍是多少。 

後

續

維

運 

後續維運部分，公部門比較有 sense，他有認知要付一筆維護費，雖然可能

就少少的預算給你，但是私部門就沒有，他會覺得我們為什麼要付維護

費？ 

做 SOHO 的時候基本上沒有做到維運這一塊，就是直接買斷了，那正常來

講做私部門網站時，做完後他們的保固期就是三個月，但其實我們都會給

他們可能半年時間，那有些中小企業很誇張，會一直延後延長上線，半年

後又一直問我就跟他談維護費，但他們就說我們不需要協助維護費，他後

續就可以自己處理，結果到現在還是每天在群組上一直問問題或者請我們

幫忙調整東西，不過好處就是當他有預算的時候，他就會再找你，而且是

談得 OK 就成立了不用再經過一堆流程。 

公部門的話是優先找你設計規劃，像資源網的話就是每年差不多 10 萬左

右的維運費，倒是沒有其他多的費用可以在做優化或者改版之類，那當然

比方說他有案子或系統很舊而他也有預算的時候，有些公部門一開始會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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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你，但是他還是要跑採購程序，而且他也不會只找你一家廠商討論，所

以當開始跑採購程序的時候，他就會把你原本給的設計拆成幾塊然後分出

去，但這些其實是我們給的設計，但因為是對到政府部門，所以你其實很

尷尬，因為在採購法上面對我們的保障就沒有很多，就像我們做資源網一

樣都會要求在投標的時候說所有權都屬於公部門的，所以就不會覺得這是

仿冒的東西。 

Q3-2：從契約制訂後到執行過程中，它們各自在以下面向各是如何相互合作？

又有哪些互動方式？ 

1. 人力資源 2. 專案管理 

3. 財務成本 4. 知識環境 

IA 

01 

人

力

資

源 

兩邊都要投入很多，因為對他們來講我案子就是給你，你就應該熟悉、了

解案子怎麼處理，我們就必須花很多時間、去做知識上的建立，所以有時

候我們都比他們更瞭解其中，另外，有一些跨部門的協商，尤其是公部門

更嚴重在跨部門的協商，他們基本上都是平行的，沒有誰想要去跟誰低頭，

也沒有誰想要去跟誰協商，那變成這樣協商的角色都是由承攬廠商這邊來

作辦理。 

人員流動率的部分其實都一樣多，但不同的地方在於公部門，它可能是承

辦人的輪調或者主管輪調，那他隨便一個人的輪調對我們來說都會影響很

大，因為我照著你承辦人的想法做，萬一調了新來的承辦人不見得瞭解這

個案子，那他如果叫我打掉重做或有其他奇怪的想法要求做修改，那我也

必須聽啊！相對的輪調科長或其他主管也會有一樣的問題；但私部門我們

對到的通常是經理，不會去擔心承辦的輪調，因為每一次要改甚麼我們可

以憑著會議紀錄去跟你的經理或是老闆說，之前承辦跟我談是怎麼樣，我

都已經做這樣子，所以兩邊是不一樣的。但是像這種話我沒辦法跟公部門

講，公部門這一塊比較沒有保障，他會用驗收程序來刁你，用需求書、契

約書去刁難就對了，而且需求書還有各自解讀的問題。 

專

案

管

理 

應該說兩個都一樣都很累，但私部門的部分，時間跟錢比較好協商，畢竟

案子可能會卡住，如果遇到私部門可以跟大家說，你這個確認很多次囉，

你如果再改一次，我可能要跟你收錢喔！你確定你要改嗎？他就去斟酌說

好她願意改那他也願意付費；可是公部門的部分，他是不願意，他就全部

都是照著合約走，但我覺得他也不完全遵守法規。我覺得他是在玩「法」，

利用政府採購法的保障來挾持廠商就是一定要聽從你，就算我要叫你拆掉

重做，你還是要在指定的時間之內完成，除非你打算跟我走行政程序，可

是我們廠商不見得會願意想要走行政程序，走行政程序一走就走兩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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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幫你做可能是多花兩三個月，除了不符合成本以外，我們當然也不

願意打壞這一層的關係，我們對於在執行政府採購上面最大的問題，真的

覺得就是這樣子的情況，而且就算有規定，我想請問一件事情就是你敢去

檢舉他嗎？你根本不敢啊對不對。 

另外，私部門比較常一簽約就違約喔！比方說簽約多久之內要付訂金，私

部門可能就會一拖拖了半個月後才付款。他們會說在跑請款流程，所以就

等於是他們在契約制定上面是一套、但是後來執行又是一套。然後，他們

規定的時間要交付資料，他資料交不出來，或者是說，欸我們可能已經通

過第一、第二階段的審查了喔！然後可能老闆又去國外參觀過什麼展覽，

又看一些新的都會想增加或者想要改，可是他就覺得說，欸？這個為什麼

要付錢？他覺得很 EASY 的東西應該順手做一下就好了….等等這些都是

跟契約不符的地方，但他們就很習慣這樣子。 

財

務

成

本 

私部門比較好談預算。 

公部門談預算的空間基本上是沒有，因為他是已經被定死了；私部門預算

就比較好談，明理的人也比較多，私部門其實很會凹的其實都是企業主在

凹，員工都會覺得說，就這些錢就付一付就好啦，只要老闆你付錢，然後

廠商做，然後我就沒我的事，那如果老闆不付錢、廠商不要做、那這種就

是我要做。 

知

識

環

境 

不管公部門或私部門，他們對於資訊系統這一塊完全都是比較弱勢的，可

是，對於專業知識來講，公部門會比較強，因為公部門本身再派人做資訊

這一塊的前提，就會找比較有專業背景的人來擔任這個承辦，那私部門會

比較弱，因為他們可能是臨時被派來的做這案子，這個承辦人可能才來這

裡一兩個禮拜，對公司業務做什麼，他可能都比我還不清楚，所以對於知

識環境或者知識背景甚麼的，公部門會比較強比較專業。 

另外，我覺得政府部門的案子是承辦人是有一些承辦，它具備有資訊相關

的背景，所以比較有 sense，他會比較願意嘗試去做永續的規劃，例如像是

後續擴充之類的是可以再規劃的；那私部門的部分呢？他們所聘請的資訊

人員可能都很會規劃，但是會很懶、所謂的很懶就是他會希望就是廠商全

部都做好都 OK 了這樣。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承辦人遇到那種懂資訊的，他就很了解上面的政策是什

麼？然後他也知道說後續可能要怎麼走？所以他先前的規劃上面，他其實

就會很用心的去跟我們這邊做溝通，然後把一些 KPI 的部分盡量去達到，

那你 KPI 達到，你這個網站就會被重視，他才有辦法一直去永續去經營下

去；私部門這一塊很可愛，因為私部門的承辦人在我們眼裡看起來其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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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懂，但是在他老闆眼裡他其實很懂(笑)，就是他可能懂一些皮毛，

但是如果就專業的資訊領域來講的話他可能就沒辦法 hold 住，所以他才會

很依賴我們(笑)，因為有時候還需要我們跟他解釋很多、甚至是我們去幫

他跟他老闆解釋很多。 

Q3-3：除了以上四個面向外，您覺得是否有其他重要的合作及互動關鍵？ 

IA01：我覺得專案控管的窗口很重要，就是他的態度是否有對於人的一種尊重。

不管是多少錢的案子，只要我們作一定都是一視同仁，但我們也希望該

合理給我們的尊重，不管今天是報價的尊重，或是對於人員的尊重，我覺

得都是一個最基本的，因為在合約上甲方跟乙方一樣大，沒有因為你是

甲方就比較大，是我願不願意給你面子的問題。所以如果要說會影響東

西出來的成果，其實專案控管的窗口也很重要，他要勇於承擔，比方說這

件事情就是可能思考不周需求沒有列好，那我就會覺得沒有關係，我們

一起處理一起承擔看怎麼解決，但有些承辦就會推卸出去說是你廠商的

問題，然後拿對他有利的合約出來講、那我當然也會拿對我有利的合約

出來講，那想當然雙方就會一直在合約上攻防一直在攻防，雙方也會在

平行線上無法溝通也無法繼續處理或解決事情。其實那個重點就是在專

案管理上的人和，你除了對金錢、時間跟人力上要有控管外，你也不能濫

用自己的職務，然後對合作對象就大小聲或擺一個態度出來，因為當你

有問題的時候，你登高一呼就不會有人出來，所以專案成不成功也是在

於人和。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大家對於這個網站的向心力是如何。每一個網站像銀

髮資源網當初在做的時候也會會很多科室，比方說資料提供或者後面的

準備，單位之間他可能一方面很忙沒辦法給資料，有的就會覺得說幹嘛

那麼認真舊網拉一拉就好，就是沒有那種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的概念；

那私部門其實不是不願意提供，他們提供速度也很慢，第一、因為老闆天

天在變，第二就是他本身就算不是專責的，他們還有兼辦其他業務，然後

他可能只能撥部分的時間，可是老闆沒有辦法體諒….然後久了就會導致

整個網站的一個品質就有差了。 

另外，我也覺得私部門的案子成不成功往往就是在於老闆對於資訊這一

塊重不重視，或者是說，他對於他自己員工的工作瞭不暸解。有些中小企

業老闆甚麼都想要，可是他事實上，他沒有想到說，他只有一個員工或是

兩個員工，根本沒有辦法去做一個 TEAM 的東西，而且他的員工不是只

有負責這個業務，他們可能還有別的業務要做。 

Q4：就您整體參與資訊業務委外的經驗中，請問您覺得與公部門及私部門兩個面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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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之間的合作互動關係是甚麼樣的互動關係？  

IA01：應該是說，我們跟私部門的夥伴關係會比較強烈，因為他跟我們越溝通好，他

老闆要他做的事情他全部轉嫁到我們身上來讓我們做，那他跟我們之間的關係

會越好，那就公部門之間會有兩個很不一樣的型態，就是當我要跟你合作專案

的時候就是麻吉麻吉的，就是什麼都你幫忙嘛！可是呢？當你在正式驗收程序

後，那就不一樣，他就跟你公歸公了，就會說這個你沒有完成？或是你不答應

她什麼事情的時候，他就開始再跟你講合約，是很強烈的上對下的感覺，所以

我才說，如果相較起來，就是合作夥伴關係，其實我們跟私部門會比較好，甚

至在驗收的時候，他們可能也會著力的幫忙，比較像感覺是有平等對待的合作

關係，但是在跟公部門就沒有，就做的時候你跟他是麻吉，但驗收的時候他跟

你勢必就會變成壁壘分明，因為他們怕被人家講說圖利廠商對象，我相信是這

樣子的關係，但是兩邊搏感情的結果之下，其實公部門受傷的機率就會比較大。 

Q5：您認為與不同組織的合作關係是否會有所不同？如果會，那麼您認為造成不同的

合作關係的決定性影響因素為何？ 

IA01：就我現在接觸到的，因為大部分都是中小企業，目前也有接觸到一些竹科的大

公司的案子，就目前來說，中小企業跟那些上市上櫃的公司就不一樣，那公部

門的部分跟上市上櫃的公司就比較類似，比較層級比較分明，比較無法打在一

起，但中小企業就比較可以打在一起、可以馬上跟老闆談好然後下面就也可以

比較好溝通。所以我覺得不同組織的合作，應該是看組織規模大或小，組織規

模大就會制度層級比較明顯，規範也會比較多，比方說在跑報價的時候原則上

我們就會有我們付款的期程跟方式，但竹科那邊的大型公司就會很堅持跑它們

公司的採購程序，就像公部門跑採購程序一樣的很多行政流程，然後還會有徵

信，在採購前還有徵信的動作，這個就跟開標的時候公部門要求我們要提供信

用或繳稅證明一樣，但這個案子只有二十幾萬，他就要跑那麼多繁複的請購流

程跟徵信作業，如果今天做中小企業就不會有這個問題，所以我覺得不同組織

的合作關係，這個決定性的影響因素應該是規模大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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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編碼：IA02 

一、訪談時間：110 年 10 月 7 日 

二、訪談地點：線上視訊 

三、任職單位：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訪談紀錄摘要 

Q1：請問您從事資訊業務委外的時間有多久了？ 

IA02：四年。  

Q2：請問您有參與過哪些資訊系統委外的經驗？ 

IA02：承接過像是銀髮資源網、新北市政府漁業處、桃園賈桃樂、內政部消防署的防

災演練平台、北分署青年職涯發展中心…學術部分也有，像是國立台灣體育運

動大學的行政單位網站那時候的擴充維護之類的都有。 

Q3：根據您與公部門及私部門兩個不同組織合作過的資訊業務委外的經驗，請問： 

Q3-1：可否分享以下面向在業務委外的過程的關鍵或細節？ 

 1.期間委外執行階段 2.事後運作維護階段 

 (1)設計評選 (1)操作管理 

 (2)契約協商 (2)驗收 

  (3)後續維運 

IA 

02 

設

計

評

選 

我遇到的是他今天還沒有招標的時候先打電話過來跟我邀需求書，因為可

能單位一開始招標的時候也不知道需求書要怎麼寫，他可能會聽別的單位

介紹推薦，那他就會跟我們要需求書跟報價單，那最後他們會把我們的需

求書跟報價單內化成他們自己的內容，依循我們的架構去變成他們想要的

東西，價格我們也會開一個給他，那他們也會去衡量，如果最後出來的價

格不是公司能夠接受的，那可能我們就不會標 

但通常來說，他們不只會找一家，有可能會找一到三家比較有需求的規格

內容，然後再去寫出他們自己的內容，這比較像是在需求建立一開始的地

方，還沒有招標的時候。 

公部門的投標過程是比較制式化的，從投標、開標到評選這個是比較制式

化，對於像是評選主要是分成書審跟到場簡報，銀髮應該也是到場簡報，

對於像是契約價金，就是最後那個金額和需求內容比較，可以依循契約去

執行；私部門的話就比較彈性，例如我們要呈現一個案子，可能就是到場

先談需求，然後我們就產出一個 demo 給他，或是設計的畫面就給他，但

是最後不一定會用，這是指私部門的部分，因為他不像公部門比較有一個

規矩，比方說公文會通知評選，然後最後公文再通知結果，私部門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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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了我們的設計稿就無聲無息了，我們也遇到拿了我們設計稿然後就給別

人做之類的。 

但這個部分我覺得不會影響委外的成效，我覺得重點還是跟承辦之間的溝

通吧！就是執行的重點我覺得是人和人之間，因為不管是公部門或私部門

其實都有難搞的人，當然也有很好的承辦，好的承辦就會站在我們的立場

去想，會試著去做溝通，所以我覺得應該人才是重點。 

我覺得還是會有一點差異性，只不過應該就是建立在那個契約上吧！公部

門他就不會偏離契約太多，但是私部門他就會，因為當初我們的需求也不

會寫得非常詳盡，也不會說什麼東西就只能放在這裡面，那這私部門就會

比較有很多人情的壓力吧！這部分還是要看主管願意給到什麼樣的程度，

她如果覺得這個單位還不錯，平常就有建立很好的關係，那如果今天他突

然要求什麼，有可能我們主管就會答應，因為我們每一個功能都是要去執

行，要有工時的產生；那如果今天他又難搞又要凹東西，那這個主管可能

就依規定做事這樣，我們下面的人其實就是做好溝通。 

所以不管跟公部門的溝通或是私部門溝通其實都是一樣的，只不過公部門

有建立在契約上，像有一些單位就會動不動就要罰錢，可能實際上不會罰，

但就是會一直把這個東西拿出來說嘴，你們一定要什麼時候之前完成，不

然就要罰錢，如果他們要凹東西，可能我們主管就不會想答應然後幫忙。 

所以其實在設計評選的差異性就是在他有沒有制式化的契約、制式化的書

審或到場簡報的東西，以及契約價金的部分。 

契

約

協

商 

公部門通常不會。就是他們機關訂了一個價格，然後我們也沒有辦法去針

對那個價格說我們要多個十萬塊，我們在採購網那邊看到價格覺得 OK 才

會去標，但通常都會比那個價格再打個 95 折差不多，因為會再議價，議價

完如果他們有額外要做的卻不在需求裡面，我們就會跟他們談然後開報價

單，做小額的採購；那如果私部門的話這種比較多，因為簽完契約可能遇

到的狀況，因為私部門的人比較不穩定，所以出來談需求的跟後續執行的

人可能不同，那他們的了解程度也會有所不同，需求想要的東西也會不一

樣，所以到最後可能，例如說，一個功能他原本只要工時兩天好了，然後

就會變成擴增到五天之類，因為他要的東西就會複雜了，那有可能我們 RD

的流程就要再重新再寫過。所以比起公部門來說，會比較容易變更協商，

但是還是要主管同意。 

操

作

管

公部門因為有契約的約束，所以會有一些檢核的時間點，你第一期要繳交

什麼樣的報告書，或是在第二期必須進行完甚麼訓練啊或繳交報告書之類

才可以去請款，就是會有這種特定期間要繳交文件然後進行特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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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像工作報告或是每個月都要開會報。 

像我們後續每個案子結束之後就會有一個結算驗收證明書，如果有被罰錢

的話，上面就會有相關的紀錄，那如果有這個紀錄的話，可能我們就沒辦

法拿這個東西去當作後續的實績。 

私部門通常他的檢核點範圍會比較大。例如一樣可能會分個幾期，第一期

可能就是簽完合約就給我們一筆錢，可能就是 30%；再來可能是我們完成

版型，版型設計之後再給我們 30%，然後我們做成 HTML，就是切版完成

之後再給我們一筆錢，接著再套後台，就是最後完成上線後再給我們剩下

的錢...就是他比較不會規定說多久要開一次會，就比較沒有那麼嚴謹，幾

乎是用 Line 溝通，那這些進度我們也都會比較主動的去報告給他們，所以

他們也沒有那麼盯緊我們啦！ 

但檢核點的寬鬆及嚴謹會不會影響委外成效還是要看廠商的自制力。公部

門因為我們必須去遵守嘛！私部門如果今天案子一多那有可能這個案子

就會被忘記，但他也不會罰錢，有些廠商就會覺得可能這沒什麼，不過因

為我們公司自己本身就會訂定每個階段的檢核點，所以對我們公司就還

好，但對其他公司就會很難說。 

驗

收 

公部門的驗收就比較嚴謹，像採購部門、主管啊、然後各個有關的科室都

會過來，後續他們跑的程序會比較多。 

相對來說，私部門就比較比較小有驗收的問題，就是系統上線了之後，他

們看過沒有問題就會把錢給我們，也不用約一個會議室實機操作給他看，

就比較沒有這一個步驟。 

驗收嚴謹性的確會影響到委外後的成效。私部門比較會有驗收完的反饋。

因為他們沒有像公部門一樣很嚴謹的去驗收，所以如果今天這個案子的款

項全部拿到之後，那他突然有人跳出來說，欸這個東西好像少了什麼，但

因為當初他們自己沒有去檢視清楚，那後續已經驗收完了，他今天又突然

提出來，我們就會很尷尬說，到底要不要去幫他解決，就是他們比較會有

驗收完的反饋。就是因為他們驗收完真的去使用或是換了窗口才會提出

說，這個東西好像有問題，但是他們有問題是以他們的角度去說有問題，

不是系統上面的問題。如果是系統上面的問題我們都會處理，但他可能流

程不習慣甚麼的會有這樣子的狀況，但公部門就比較不會，因為就是整個

嚴謹跑過一趟，跑完之後就是定案了，那之後就是這樣子，所以其實驗收

有沒有嚴謹性是會影響到委外後的成效。 

後

續

案子結束之後保固遇過一年的、三年的、五年的都有，後續再看單位有沒

有要再簽那個維護合約或是再招標，如果他們系統要重新更新的話超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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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運 

萬塊就要再招標；私部門他們比較不會簽維護合約。他們會覺得因為我們

做好，所以有問題就是要找我們，可是我們花了也是人力，所以這部分就

比較難溝通，因為他們會不理解為什麼要付費？那如果這段期間他們沒有

遇到問題的話，那錢不就白繳了嗎？就是有種買保險的概念，大多的私部

門就比較沒辦法理解為什麼要付這筆錢，所以私部門他們在維運上面幾乎

不大會做維運的動作，通常都是有問題就跟我們說，那我們評估那個問題

的狀況再報價給他。 

但我認為有否做維運還是會影響到他們委外的成效，例如說今天如果遇到

有個重大問題要處理的話，如果沒有簽維護合約，我們並沒有辦法及時幫

他處理，基本上的正常程序來說，如果沒有簽的話，他告訴我們問題，我

們就會回復他報價單，他簽完回來，我們再幫他們修改或是修復。 

Q3-2：從契約制訂後到執行過程中，它們各自在以下面向各是如何相互合作？

又有哪些互動方式？ 

1. 人力資源 2. 專案管理 

3. 財務成本 4. 知識環境 

IA 

02 

人

力

資

源 

應該是說公部門主責的單位有沒有提供多個窗口，例如就像銀髮資源網今

天是數個案子合在一起，那他就會有很多個主事窗口，這樣子其實我們就

會覺得很困擾，因為意見很難統一，他們對於專案的瞭解度不太一樣，有

的人不會看需求書就只提出他們單位想做的東西，就是這種比較大的單位

會有這樣的狀況，那我們溝通統整就會花比較多的時間，這應該說是跨部

門的溝通問題。 

那私部門通常就是有一個主要的窗口去做對接，就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基本上他們不像政府單位有一些資訊部門，他們有的是行銷人員在管

網站，所以溝通起來會比較困難一點，因為他們比較沒有這些專業經驗，

但公部門窗口就算可能不會是資訊專業人員，但是大致上都會有資訊單位

協助，像資源網的窗口就有資訊專業，但是私部門窗口就不一定是了。等

於是溝通上面公部門其實比較好溝通，但是跨部門的部分就比較難處理；

私部門的話就是有一個窗口，但是因為他可能知識背景沒那麼好，所以就

是比較不是那麼好處理。 

互動的部分，我覺得還是要看人，像銀髮資源網的部分我個人覺得是沒有，

其實我會比較希望跟承辦建立一個夥伴關係，這樣比較可以有互動跟默

契，然後也不是一定要誰比誰大或者是誰要服從誰，畢竟我們上面的主管

跟長官，那我們就是要完成那個東西，那何必自相殘殺，因為我也不是付

錢的也不是收錢的人，我只希望我們雙方可以達成一個共識，趕快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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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解決；私部門比起公部門來說會比較平行一點，但就是要求很多，真

的就要求很多欸，他們會用一些人情的壓力會說，欸這個東西，那幫我們

用一下好不好之類的。至於公部門會不會有人情上的壓力，除非已經合作

過很久的單位啦！不然基本上沒有，但其實主要還是要看主管的意思，其

實主管很重要我認為啦！還是要先請示，因為我們也沒有辦法去承擔這

個，這後面是成本的支應。 

專

案

管

理 

我覺得其實大同小異吧！我們一開始內部要承接這個案子的時候，我們就

會去安排這個案子什麼時候要完成什麼等等的這些時間點，比如說設計稿

啊、切版啊、然後功能的製作、後續的套版整合到測試等等，就是我們會

把每一個案子的時間點都列出來，所以在控管這方面，我覺得沒有太大的

差異，就只是公部門那邊有錢的壓力，然後私部門比較沒有錢的壓力，就

是罰金的壓力。 

因為私部門例如說預計大概什麼時候完成什麼事情？但是因為特殊狀況

耽擱了，那我們可能可以去跟他做溝通，就是說欸我們因為什麼狀況可能

延到下禮拜測試好不好，通常比較容易溝通有彈性，但是因為公部門那個

罰金就訂定在那邊了，有日曆天工作天，所以就沒有辦法去做調整。 

財

務

成

本 

就維運的話，因為公部門一定要維運，所以他們當然一定會去支出這個錢；

私部門它就比較不會。 

應該是說維運本來就不會去更改到版面，維運大多是掃弱點就是有關資安

那一方面，所以我覺得維運合約是可以談的，就像我們有的公部門維運合

約是指掃弱點，然後可能每一季我們會幫他做可能一兩張 banner，那這樣

子應該也算更動到版面吧！但是整體的版面架構還是要請他們去做改版。 

所以其實財務成本不大會影響到委外成效，因為一開始談好之後就不太會

去調整，那公部門就是付錢比較難，就是我們說這個東西你必須要另外加

錢做，他有可能就不做，因為他們可能預算就要經過很多關卡，但是私部

門可能就是經過老闆同意就好了，就是他們拿錢比較容易匯錢也比較快，

當然有的快有的慢，但是大都是快的，除了像是上市公司那一種會比較慢，

因為就跟公部門一樣要跑流程，但一般的小商家們就很快，因為他們沒有

核銷程序，也不用什麼驗收之類的，驗收老闆看 OK 就可以。 

知

識

環

境 

我個人覺得與有沒有知識背景的承辦合作有很大的差別，我舉資源網的承

辦來說好了，因為他有知識背景，合作起來就沒有那麼困難，而且他也會

做一些檢核表，哪一些我們沒有完成的，都會把它 key 在上面，然後每天

都叫我去看，跟這樣的承辦合作他會比較瞭解這個專案在幹嘛，因為有些

承辦他會不知道，他就只會知道說，為什麼前台點網址進去沒有東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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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只會看最後的成果，他不知道一個東西其實是很多小東西組成起來，

所以有知識背景來說會好很多。那當然有知識背景的話就一定會影響到委

外的成效，對於他可能功能的流程或是進行方式就會比較了解，然後跟最

後的成果比較不會有差異，就是一開始的期待跟後面的成果呈現就比較沒

有落差。沒有知識背景的人就會覺得欸當初我們談的就是這樣，但是其實

我們雙方沒有在同一個頻率上，他沒有那個知識背景，他們就會覺得欸為

什麼跟之前講的想像中的不一樣，而且有可能就是溝通上面沒有共同語

言，所以就變成說大家的各講各話，然後想像的東西都不一樣，呈現出來

的結果自然就也有很大的落差。 

對於公部門和私部門，哪邊比較容易會有知識背景的人可以對口，我覺得

是公部門會比較有。至於兩邊的流動率，我的經驗是私部門流動率比較大，

相對來講，私部門還是換得比較快。 

Q3-3：除了以上四個面向外，您覺得是否有其他重要的合作及互動關鍵？ 

IA02：我覺得知識背景跟人本身，當然人的本身包含了承辦人跟主管都很重要，

就是主管不要在那邊朝令夕改，而且其實我們比較擔心的是最大的首長，

因為有可能我們一層一層上去之後到最大首長結果翻盤，我們就要那時

候再重新一次。 

我覺得是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會影響到委外後的成效，就像我跟資源網的

承辦其實抱持一個良好關係，那如果今天他突然跟我說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要我去拜託公司去幫他處理，那我可能就會拜託公司或是我直接去

跟工程師說欸幫我改一下，那我覺得雙方保持良好的關係是最圓滿的。 

Q4：就您整體參與資訊業務委外的經驗中，請問您覺得與公部門及私部門兩個面向來

看，之間的合作互動關係是甚麼樣的互動關係？  

IA02：我覺得兩方都是算要互相，就像類似可能我們公司會要退一點把這功能作給對

方，但是對方他下個需求可能就要簡化一點，就是我們是雙方互相的，畢竟我

們乙方也不可能讓甲方予取予求，就是他要什麼就給他們，因為我們也有人力

工時的考量。然後像私部門就是剛剛講的可能會要求比較多，然後畢竟不像公

部門一樣有契約或是公文的約束，而且在私部門的部分，我們在情義面上還是

會需要幫忙，他們多少還會用人情的壓力凹我們幫忙做一些事情。 

Q5：您認為與不同組織的合作關係是否會有所不同？如果會，那麼您認為造成不同的

合作關係的決定性影響因素為何？ 

IA02：我覺得我們可能態度應該也算滿良好的。所以兩面應該其實沒什麼差異性。 

Q6：以利害關係人為基礎的話，位階跟知識背景會不會影響到外包的過程跟成效 

IA02：會。就像剛剛說的如果我們能在同一個頻率上去做溝通，那成效當然會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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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我們不在一個頻率上，然後你說的不清楚或是你根本就不了解你想要什

麼，那我們就只能按照需求書上面的內容去做，做完之後你可能又會不滿意，

那最後這個成效當然是比較不好。 

我是覺得位階比較高的那邊會比較不好做，因為他應該會很忙吧！會沒時間溝

通，他就會說欸那你完成之後再跟我說，但我們根本沒有溝通細節，你要完成

之後要我再改嗎？這等於是要你自己想像。但如果是底下的承辦人，他就會有

比較多的時間去做溝通這件事，而且他至少可以追得到他的長官，可以趕快確

定這件事情，那因為可能如果對那些層級比較大的，通常就是比較沒有時間跟

我們溝通。雖然他可以直接做決定，但前提也要他願意拿出時間跟我們溝通告

訴我們他的決定是甚麼，所以時間還是擺在前面順位的啊！ 

Q7：那想請問一下，如果比較公私部門的成果，你覺得哪個獲得的成果比較多？又或

是哪裡利潤比較高？ 

IA02：利潤的話私部門會比較高一點，但他往後延伸的部分就沒有維運了，但公部門

這邊就還是有後續維運，但因為維運是在弱點檢測跟修復，通常是工程部門處

理，如果太多弱點，他就必須花比較多時間修補，那如果今天沒有太多弱點的

話，那他只要花一點點時間就會賺那個錢，所以還是有賺，那另外還有一種例

子就是如果是幾十個案子都在維運的話，那要做的就是哪一些，我們的利潤就

會提高。但是如果就純粹建置完成這一塊的話，基本上是私部門賺比較多。 

成果的話，公部門的話，如果是遇到有知識背景的承辦就是做中學，在接洽的

過程中可以學習到一些知識，私部門的話就比較像是可以獲得不同面向的資源，

因為我們做這些資訊委外的可以接觸到的產業很多，可能教育業啊到殯葬業都

有，你可能手上就獲得了很多資源，一個是獲得知識背景，一個可能是獲得人

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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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編碼：IB01 

一、訪談時間：110 年 8 月 17 日 

二、訪談地點：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會議室 

三、任職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銀髮人才資源中心 

三、訪談紀錄摘要 

Q1：請問您從事資訊業務委外的時間有多久了？ 

IB01：主管職大概從 103 年銀髮中心成立起到現在。  

Q2：請問您有參與過哪些資訊系統委外的經驗？ 

IB01：目前就只有銀髮資源網。 

Q3：請問您是否支持資訊業務委外給外部廠商辦理？您對於業務委外的看法如何？ 

IB01：算支持，但前提是廠商要是好的廠商，甚麼叫做好的廠商嗎？就是很好配合，不

會說要改一個畫面或增加一個頁面就都不行。 

我認為業務委外有時候是一種賭注，賭這廠商好不好配合以及好不好溝通，或

者聽不聽得懂我們主辦單位的意思，有時候主辦單位希望的樣子傳遞給廠商後，

有可能就會因為溝通上的落差，或者他們有他們的堅持，就會變成委外後無法

達到我們想要的效果。 

另外還有就是廠商的專業能力問題，如果遇到很好溝通的但是他沒有那個專業

能力，做出來的效果還是會不如預期。 

Q4：就您目前擔任資訊業務委外的主管身份，請問： 

Q4-1：可否分享以下面向在業務委外過程的關鍵或細節？ 

1.事前規劃階段 2. 期間委外執行階段 3. 事後運作維護階段 

(1)問題界定 (1)設計評選 (1)操作管理 

(2)規劃分析 (2)契約協商 (2)驗收 

    (3)後續維運 

IB 

01 

問

題

界

定 

我們資訊人員在一開始會先擬一個架構出來，我再審視架構是否是銀髮中心

所需要的樣子，但是需求也不是我決定就好的，所以會請資訊人員先把需求

擬出並做出簡報，找一天跟首長報告，當時首長對於這個案子很重視，所以

除了會同分署內部資訊小組外，另外也有再請上級機關共同會議討論，前前

後後好像討論了 1、2 個月有，包含網頁希望設計的感覺、網頁的主架構以

及快捷鍵等等需要哪一些，然後後臺希望有哪些功能、要開放權限多大等等。 

如果問我這階段重點跟關鍵，應該就是首長的想法很重要，還有上級機關的

期待，因為它做出來是代表這組織對外的呈現，所以首長的想法會影響到問

題界定的範圍，另外因為上級機關也會影響到我們，畢竟組織結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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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四級機關，很多決定及規劃也是要聽從上級機關的意見，所以在問題

界定這個部分就需要向上的溝通跟協調。 

規

劃

分

析 

在這個部分就是開始撰寫需求書的階段，但其實公部門不大會天馬行空創造

一個需求書出來，都會先借其他業務科的過去案子做為參考，然後再把他們

的需求修正成我們要的需求，通常都是這樣子。 

預算的部分因為是前一年度就編列好的，所以通常不會異動，就直接是 277

代辦費項下，但如果今天臨時要增加預算的話就變成是要跟其他業務科借錢

挪用了，所以預算的編列與執行其實通常會有一個程度上的落差，畢竟前一

年編列的費用不一定今年就能適用，所以勻支是很常見的現象。 

設

計

評

選 

這裡就是依照採購法的流程走，就是簽呈採購需求上去，然後再準備好相關

的評選資料，像銀髮資源網的案子雖然超過百萬但是沒有超過千萬，所以就

是評選不是評審，然後是快一個月的上網公告。 

簽公文的流程中因為要會秘書室、政風、主計等等，另外因為這是資訊的專

業，所以也要會辦資訊室，所以跑一個公文大概需要一個月左右的時間甚至

更多，例如秘書室會因為採購資料需要修正退文、主計會因為經費問題退文，

銀髮中心剛好是駐外單位，所以公文來回的時間還要再加算郵寄時間，所以

其實簽公文的時間相較於駐內的單位要久一些，所以在預估評選的彈性時間

就要抓得比較長。 

廠商的部分因為會怕流標，所以會要求我們的同仁去邀標，那當然也會探聽

做其他業務科的廠商有哪一些質比較好，我們就會詢問他們的聯絡方式來進

行邀標。 

契

約

協

商 

這部分通常都是承辦在執行，我這裡比較沒有涉入太多，不過協商這個東

西….好像沒有聽我們承辦提過。   

操

作

管

理 

這通常也是由承辦在處理，那當然一開始建置期會定期開會討論，因為必須

向上呈報網站的進度，所以我會要求承辦每週週一的例行會議提出上週進度

還有這週的預期進度，那當然有時候會有延遲現象，如果遇到延遲的話….

就會看是哪邊的問題，如果是我們機關的關係像是長官沒時間裁示啊或是會

辦其他單位時間過於冗長就沒辦法，但如果是廠商的關係，就會看契約怎麼

制定跟規範了，那這一塊的範圍可能就要問承辦會比較清楚。 

驗

收 

驗收的時候我們是會辦單位，通常不會是主驗人的角色，所以驗收就會以主

驗人的態度為主，那之前資源網在驗收的時候其實過程不是非常的順利，包

含在驗資安那一塊的時候一直沒過，當時有監驗單位資訊小組，就會覺得那

這個廠商沒有達到契約的要求，所以就要求重驗，第二次驗收雖然有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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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跑每個頁面的時候有一些 BUG 在，就是頁面會延遲出現，那我們業務

科當然聽得不是很懂，所以還是以資訊小組的建議為主，後來資訊小組就要

求那廠商你就給驗收過，但是必須要再另外增加半年的免費維護，就這樣子

才把這個案子驗收通過。 

後

續

維

運 

維運的部分就是順順的維運，那每年維運基本上都是 9 萬多做為維運費用，

但就無法改版，因為一旦改版就會超過 10 萬，那這樣就要跑標案，所以如

果改版就會比較麻煩，因為要改頁面或是增加一些內容，廠商就會說要加錢，

不然就說這不在當時契約的範圍內，但是跑標案的話過程也很繁瑣，我也不

希望增加同仁太多負擔，所以這幾年銀髮資源網就是沒有改版或增加任何其

他的架構，純粹只是豐富每個頁面的文字或相片的內容而已。 

Q4-2：請您敘述從契約制訂後到執行過程中，以下面向各是如何合作？又是如何

互動？ 

1. 人力資源 2. 專案管理 

3. 財務成本 4. 知識環境 

IB 

01 

人

力

資

源 

在人力互動上是比較像夥伴關係，但夥伴關係的前提是必須要一定的距離，

畢竟我們是公家單位，與廠商太接近畢竟容易讓人說話，而且在履約管理上

也會變得比較無法拿捏，所以我都會跟同仁交代，和廠商講話溝通的時候要

心平氣和，有話慢慢講，但如果遇到溝通不良的時候就要立即找他們過來面

對面溝通，把中間的落差降低，這樣子才不會讓後面呈現出來成效不如預期。 

另外，在公家單位的角色，對廠商的履約狀況也要秉持著中立的角色，如果

太靠近關係太緊密的話很有可能在履約上會出現太大的灰色地帶，這樣子也

會被說是不是會圖利廠商，所以即便是心平氣和，我們還是必須以契約所約

定的範圍作為基礎，以這個基礎來一起推動建置資訊系統。所以如果你問我

互動模式的話，我覺得比較像是….友達以上(笑)。 

專

案

管

理 

其實就是照著契約規範走，契約有一定的範圍限制，而公家單位所依循的採

購法也有一定範圍的限制，公務員的本份就是依法行政，所以在專案管理上

的互動，原則上就是契約說甚麼、我們就做甚麼。 

至於你說的專案時程控制、衝突危機管理這一些….我覺得專案時程就是像

剛才所說的依照契約的規定走，那衝突危機管理這些當然就是能避免就盡量

避免，所以才會出現我剛才所說的希望同仁都能心平氣和，而這個心平氣和

就是建立在合乎契約的規定上。 

財

務

成

我覺得因為一開始採購預算就已經確定了，評選後的議價也已經決定好了，

所以在經費部分基本上沒有甚麼討論或衝突的空間，但是如果今天有需要修

改的地方可能會牽涉到預算增列或減列，比方說之前銀髮資源網在建置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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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候，突然要增加一個頁面是宣傳中高齡就業博覽會的，那因為增加一個頁面

就是要加錢，我們也不可能凹廠商請他們直接給我們，所以就會先去問報價，

然後在合理預算範圍內開始跑契約變更，不過契約變更是我很不喜歡看到的

狀況，因為這表示我們單位對於經費的管控上有問題，所以這幾年，我就沒

有再多增加過任何甚麼網頁了，畢竟多增加就要多跑流程，也是給同仁的一

種負擔。 

知

識

環

境 

今天之所以要委外，就是需要仰賴廠商的專業技術，機關有自己的主要業務

要推動，不可能每個業務科都放一個資訊技術人員在顧網站，一個機關頂多

就一個資訊室擔任諮詢或主管機關資訊安全的角色，所以資訊業務委外就是

為了要讓廠商的技術導入。 

這部分的互動可能就要問問我們資訊人員(笑)，我們的資訊人員就是我們的

承辦人，他其實資訊方面能力很強，而且也能很迅速完成長官想要的東西，

所以在知識背景上的互動原則上我不需要多做甚麼，我只要交辦就好(笑)。

那至於他怎麼跟廠商的互動可能就要問他了。 

Q4-3：除了以上四個面向外，您覺得是否有其他重要的合作及互動關鍵？ 

IB01：我覺得重點在於跨部門之間的溝通還有支持。 

首先必須要有團隊支持，在系統的建置有許多需要串接的部分，那這部

分就是需要其他業務科室協助，或者上級機關的承辦廠商協助處理，但

我們這次在建置網站的時候就會遇到有些業務科室很會提建議，但要做

的時候就會不給支援協助，又或者需要提供相關資料的時候會給得很慢、

甚至給不出來，那這樣就無法達到原本想要的效果。 

另外，就是如果跨團隊時就需要較高層級的首長支持，因為跨團隊的時

候並不是我們自己提出建議對方就是配合，公部門這一塊就會需要仰仗

團隊之間的最高首長出面主持或者指示其他團隊協助配合，這樣子才能

達到原本想要的網站目的。 

Q5：請問您覺得主辦單位與承辦廠商之間應該是甚麼樣的互動關係？ 

IB01：就像是剛才說的，我覺得主辦單位與承辦廠商之間應該是屬於淡淡的夥伴關係，

因為如果是敵對的其實也會影響到案子的進展，總不能都當廠商是圖利單位而

已；但是如果太緊密又會很難進行履約上的管理，所以這個互動關係的拿捏要

精準。假設互動關係是一個光譜，那主辦單位與承辦廠商之間應該是中間但比

較偏向夥伴關係一些。 

Q6：請問您對於本次官方網站委外後所呈現的成果之看法。 

IB01：我覺得一開始建置出來其實很不錯，因為銀髮族視力退化關係，所以大的字體

跟對比清楚的顏色對他們來說比較醒目，加上操作其實有依照我們的要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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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網頁搜尋上也很簡單，所以符合我們的要求。 

但是建置完成之後，可能因為維運費用並不含括其他的加減內容關係，所以久

了也就比較沒有豐富性了，因為幾年下來都是一樣的頁面，看不出個變化，而

且我覺得維運費用應該是需要可以增加一點加減頁面的工作項目在，否則每年

8、9 萬多的維運費似乎也看不出資源網有逐漸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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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編碼：IB02 

一、訪談時間：110 年 8 月 19 日 

二、訪談地點：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會議室 

三、任職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銀髮人才資源中心 

三、訪談紀錄摘要 

Q1：請問您從事資訊業務委外的時間有多久了？ 

IB02：五年。  

Q2：請問您有參與過哪些資訊系統委外的經驗？ 

IB02：在進來銀髮中心前都屬於企業對企業的經驗，沒有公部門承接網站的經驗，但

以資訊系統來說，比較多是正式官方網站製作與廣告系統營運等。 

進來銀髮中心後則主要就是負責銀髮中心官方網站的維運和幾次的改版。 

Q3：就您目前擔任資訊業務委外的承辦身份，請問： 

Q3-1：可否分享以下面向在業務委外過程的關鍵或細節？ 

1. 事前規劃階段 2. 期間委外執行階段 3. 事後運作維護階段 

(1)問題界定 (1)設計評選 (1)操作管理 

(2)規劃分析 (2)契約協商 (2)驗收 

    (3)後續維運 

IB 

02 

問

題

界

定 

在問題界定的時候，我覺得最關鍵的地方是最主要的專案的關係人一定要

在，因為關鍵使用者像是主任、經理或者使用的夥伴們都是會操作這個網站

的人，所以他們使用的需求就變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在一開始問題界定的時

候在之前也有做問卷調查，尤其是調查後端使用，也就是同仁需要哪些內容，

所以這個部分關鍵使用者的需求一定要釐清。 

另外還有就是跨部門的溝通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像這個網站需要 API 串

接，這個是因為跨部門的需求，但那時候要對方提供資料的時候會有時間延

遲的情況出現，因為對方也有他們的流程要跑或者行政作業上的需要，所以

在問題界定的這個部分變成其他合作單位要很願意合作、配合度要高，不然

的話像一些原本的功能需求上就會有落差，比方說希望可以直接給中高齡職

缺的，台灣就業通就無法給，因為對他們來說他們系統就要改，那正常來講

是不會願意為了你這個系統而改他們的系統地，所以在跨部門的地方會比較

麻煩，加上對外的跨部門就還要發公文等行政流程，所以在那時候的串接很

多單位比方說跟衛福部的志工資源部分就不會想要提供。 

規

劃

因為我們是屬於需求執行單位，這案子又是跨單位的標案合作，所以等於是

和其他業務科合作在寫標案、然後我們把案子的需求提出來，承辦再寫進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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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案裡面，但這部分就會牽涉到一些規劃分析上我們想做但不能做的地方。比

方說個資就是一個問題，他就不能寫進去，因為公部門要考慮個資關係，考

慮到個資就會考慮到很多功能是否適用，比方說報名系統就無法使用，因為

個資會牽涉到資安問題，如果想要做報名系統，報名就會有個人資料，個人

資料就會牽涉到資訊安全，這個部分在程式規劃上就會比較複雜，但當時在

估預算的時候就不會想到程式設計複雜性的差異，所以在規劃分析的部分，

可能就要想到後續一些比較複雜的地方是不是會影響到預算的評估，這樣子

才不會影響到後續實際上希望可以有的功能卻無法擁有。 

因為規劃分析沒有估到預算，後續如果要的話就要契約變更，這個聽說很麻

煩，然後契約變更就要麻煩到用採購法再來處理，長官也不是很想把事情複

雜化，所以才說在一開始的規劃分析要先釐清哪一些功能可能會很複雜，就

跟我剛才說的個資就是很複雜的部份，所以就變成如果可以就盡量躲掉這些

複雜的需求。 

設

計

評

選 

就是照著寫標案的步驟走，倒是沒有因為案子的差異性有太多的落差，怎麼

說呢！意思就是我們其實就拿著以前的標案需求書做參考，然後再把自己的

需求改進去，預算也稍微改一下，那可能有些費用跟以前有差異性，這部分

就先訪價然後提供給寫標案的承辦去做調整，那因為這個案子是跨業務科的

案子，所以也要會辦其他業務科，評選的時候就會跟其他業務科合作跑採購

流程。 

比較需要注意的關鍵點大概就是一些需求的界定，因為之前在跑流程的時候

會被秘書室退回來，原因是因為有些需求他們覺得好像太獨特性，覺得是圖

利廠商，可是那些需求在當時的確是跑比較前面，所以比較少廠商有這樣的

技術，但這個在秘書室來講就覺得不行，所以這部分可能就變成提出來的需

求要比較一般，不能太獨特性過高這樣。 

另外在上評選時會有採購資料要提供，有一些採購內容就也會被秘書室直接

說要或不要，舉例來說，採購其實會有協商階段，但我們秘書室就會說直接

取消協商，把這一塊就直接拉掉。 

契

約

協

商 

因為在評選那時候就已經拉掉了啊！所以就沒有契約協商這一塊了(笑)。 

操

作

管

理 

在前面設計部份有給幾版讓長官決定，這個階段通常會在視覺上出現顏色、

文字大小的討論，讓使用者可以看起來比較清楚舒服，所以其實很長時間的

溝通都是在視覺上的呈現是不是符合長官的期待或要求，但因為一開始可能

溝通上的落差，加上除了主任會參與外，也還有其他主管例如經理或督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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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參與，所以就算事前做過調查，現場討論也還是有很多意見，這時候需要

資訊的收斂，不然一直發散下去其實大家都會天馬行空越提越多，所以通常

我發現開始發散了就會把大家再聚焦，不然系統的工程進度就會延遲，對案

子也不會有太大幫助。  

另外在進度會議上都會有他們的工程進度，那我們就會有監管進度，然後在

主要進度會議去檢測這些檢核點有否完成，那這些項目有否 BUG需要修復，

這些部分就會在會議上再做釐清，如果有新的需求就會在進度會議上提出，

如果需要預算就會請對方報價、可以順手不用太多錢的就會麻煩對方幫忙一

下，比方說 BANNER 就願意多給 12 版之類的(笑)。 

驗

收 

當時是由另外一個業務科主管擔任主驗人，我是會辦單位的角色，驗收的當

下該完成的就要完成，不能有 BUG，當下測試的時候我記得有一兩個沒完

成，但這個部分因為不是我的範圍，所以就請其他業務承辦處理，所以驗收

的時候有出現一些延遲，但不過因為趕著上線，最後驗收還是給過，只是驗

收的當下有再提一些其他的後續維運協助，然後上線後還是會給修改的機

會，因為上線的環境跟測試的環境還是有落差的，所以上線後還是會給他們

做修改的彈性時間。 

後

續

維

運 

維運上面如果有新的需求，通常廠商端都會要求加價，例如資安的規定原本

要中度風險、結果上面規定變成零風險後，廠商都會抱怨然後要加價，但是

因為有時間上的壓力，預算又不是能加就加，所以當時就有小凹一下廠商，

請他們先幫忙改一下，然後給他們一些話術比方說明年就會改版啊！改版的

時候你們可以再把改版的預算加進這次的風險修正之類的(笑)，可是這樣就

不是常態，因為你也不可能每次都跟他說明年會改版，因為實際上我們後來

就都沒有改版啊！(笑) 

所以其實公部門很難凹，因為很多行政流程跟預算上的關係，有很多規定流

程也很繁瑣，就變成比較難去凹說要另外再加其他的功能可以加錢這樣。 

Q3-2：請您敘述從契約制訂後到執行過程中，以下面向各是如何合作？又是如何

互動？ 

1. 人力資源 2. 專案管理 

3. 財務成本 4. 知識環境 

IB 

02 

人

力

資

源 

算是一種夥伴關係，但是多少還是有距離，因為在商言商，私下關係 OK，

但是案子來看的話就是談契約講規定。 

雙方就是依照須完成項目進度，隨時詢問掌握廠商端在工程師、設計師方面

的工期，然後要保持良好的溝通方式跟有效的溝通管道，這樣就可以解決系

統工期上出現的問題，因為隨時釐清問題，然後馬上溝通幫忙協調處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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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子廠商才能繼續下面的排程。 

專

案

管

理 

這部分就是訂定檢核點並重複除錯。除了廠商的工程外，我們自己也要訂一

套工程，不能照著廠商的走，要照我們的走，要配合我們的 WBS 走，不然

就會因為廠商可能有其他自己的案子然後會拖拉到後面的時間。所以基本上

在一開始的專案會議上，我們訂好的時間點就一定會先拿給他們看，讓兩邊

修正溝通好確認可以的 WBS 後，就照這個工程走。 

另外，也不要一直都讓廠商發語權太多，隨時要把控球權拉回到我們這邊，

因為如果廠商主導太多會變成被牽著鼻子走，那工期就會一直往後延宕一直

拖，所以要隨時抓緊系統的工程進度，另外也要保持良好暢通的溝通管道，

隨時溝通才能抓緊檢核點及修正除錯。 

財

務

成

本 

除了契約訂定外，最重點是以不增加廠商成本為考量。怎麼說呢！兩害相權

取其輕，有很多功能要請廠商做，但如果這個需要到加價的部分，那就要衡

量是否增加這個功能然後給廠商這筆錢，又或者換其他方式可以換成不用錢

的，比方說，今天增加新增一個頁面就是功能，那這個就要加錢也要工程時

間，那我換成加一欄位就不用加錢，只要一個程式碼寫進去就好，所以要考

量到這個需求的麻煩度，這個部分就也可以幫對方想到不用改很多不用花太

多時間的，然後也能為我們省下一筆錢，又可以做到想要的效果。 

知

識

環

境 

知識的部分就是可以遇到問題點互相即時迅速溝通、排除尋求最佳解決方

案。其實在知識交流的互動上很多，因為兩邊同樣都是有資訊系統背景的，

如果今天要寫一個功能、或者上級突然要求要甚麼風險層級的，雙方就會比

較好在同一個水平上去 TRY 如何解決，又或者討論如何可以用甚麼方式處

理，在溝通上會比較好溝通，但如果今天是沒有相關知識背景就會無法產生

共同的溝通語言，那處理起來就會花很多時間，因為要花很多時間釐清需求

是甚麼。 

怎麼說呢！因為看到的東西跟背後的邏輯差異是很大的，所以雙方都要有一

定程度的知識背景，這樣子才不會雞同鴨講，如果今天是一個完全沒有資訊

相關知識背景的，就會因為你要求他可能聽不懂、或者無法做到或者要很多

錢，但是你根本就不懂為什麼這個要求需要很多錢，所以在資訊系統這部份

真的很需要同樣有資訊知識背景的人。 

Q3-3：除了以上四個面向外，您覺得是否有其他重要的合作及互動關鍵？ 

IB02：我覺得有三點重點，首先就主辦單位來講，授權度是此次委外順暢的關鍵

因素，其實銀髮資源網如此順利就是主管非常授權，如果牽涉太多的話

就會很難通過、很難處理。那因為中心主管其實完全在功能上授權給我

處理，所以在程式上面就會設計很快，不用一直去討論去修改或者去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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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其他的功能項目。 

另外，就雙方窗口來看，還是一樣以互利誠信原則前提來進行，這個互信

原則就是你說要做到你就要做到啊！不能說一套然後做起來是另外一套，

所以互信原則在這個地方就會很重要，如果今天遇到的廠商是說 A 做 B

的，那就變成我會很累，因為每個檢核點我都要去檢查去抓漏，或者看對

方程式有沒有亂寫一通。 

那最後一點就是制度規範上的差異也是影響的關鍵，像公部門每次都在

說依法行政，每件事情都要依循著法令規定辦理，尤其遇到官僚作風的

就會影響到結果的產出，規範太多啊一個東西在中心內部就要蓋至少四

個章，那如果要會辦其他業務科室就更不得了，會影響資訊工期而且綁

手綁腳不好推動，效率跟成效相對也差，所以我覺得制度上的規範這個

影響也是一種很大的關鍵點。 

Q4：請問您覺得主辦單位與承辦廠商之間應該是甚麼樣的互動關係？ 

IB02：我覺得雙方是一種共生關係，不是主僕關係，對廠商而言這個資源網等於是一

個代表作品、對我們主辦單位則是一項代表這個機關的成果、亮點。所以成效

好不好都會影響到雙方，如果成效不好，對雙方也都會有打擊到，也無法當作

自己的作品或模板。 

所以如果說我們的互動關係，其實比較像是微水平然後波浪型的動態互動關係，

有時候會看情況就有波浪動態的呈現，有時候我佔上風、有時候對方佔上風，而

且其實是因為我們這次這個廠商他對方也不會隱瞞，他不想做就不做、想做就

做，比較直接，所以倒是沒有感覺很像誰比較高誰比較低，只有遇到誰專業度比

較強的時候就會比較微高、誰在那個時間點比較劣勢就會比較微低這樣。 

Q5：請問您對於本次官方網站委外後所呈現的成果之看法。 

IB02：改版前的狀況就是在找方向找定位，為了網站而網站，並未考慮到網站的重要

性，但後來改版之後就有操作、視覺上都有大幅度的改變，舒適性、視覺性都

有貼近使用者的需求。像本次給他們作的重點在優化上，流量的數據都有很明

顯的提升，像是因應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設計，中高齡使用者在視覺上的舒適度

以及強化後端內部系統使用上的操作流暢度、數據統計等。不算是到最好，還

有進步空間，但相比未改版前，整體成效已經很好。 

現在就還可以再加強，因為其實必須要一些新技術的導入，但如果預算多一點

的話就可以做到，所以這部分也是預算的問題。我們永遠做不到最好，因為時

代在進步，資訊數位一直變化，但是礙於制度規範的關係都會延宕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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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編碼：IC01 

一、訪談時間：110 年 8 月 27 日 

二、訪談地點：甦活公司 

三、任職單位：甦活公司 

三、訪談紀錄摘要 

Q1：請問您從事資訊業務委外的時間有多久了？ 

IC01：2000 年以前到現在，超過 20 年左右時間了。  

Q2：請問您有參與過哪些資訊系統委外的經驗？ 

IC01：我們公司主要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在輔導創業，曾經協助將近快六十幾家

創業公司架設網站；後來公司轉型之後開始做品牌的輔導，我們公司自己本身

當然就會有架外網的需求，然後，也會協助輔導品牌的公司去架外網，協助如

何去規劃網站跟這個像委外廠商他們其他的溝通。這個網站應該是從 2018 年

開始，做了差不多三年左右。 

Q3：請問您是否支持資訊業務委外給外部廠商辦理？您對於業務委外的看法如何？ 

IC01：我支持，一般我們輔導的中小企業通常甚麼都缺嘛！尤其是資訊這一塊更是專

業，所以我支持委外，可是要找到合適的夥伴對象去做委外會比較好。通常的狀

況都是沒有能力評估，用了之後才知道這個不適合我，可是邏輯上他應該要委

外，可是因為有這種情況就會變成害怕委外，當然現在的環境對於委外已經比

較成熟，但過去這種害怕的情形就會比較多，所以其實我很支持委外建置。 

我覺得委外對中小企業來講是一個長久被忽視可是其實必須要去正視的一件事

情，因為經營一個公司不容易，通常人才不一定會備齊，所以就變成說在中小企

業裡面，你就是一個人頂三個人用，面對未來的時代、市場競爭的時候你真的需

要專業協助，所以就變成說有些事情得切出去請外面的人來協助他。 

所以我強調我支持委外，因為這也是一個趨勢，公司可以藉由這樣模式不需要

去成長，就是他的人力需求不需要過分膨脹，但主要重點是公司自己本身要有

PM 的能力，等於是公司本身有沒有能力做 PM 去管控，就至少他不需要什麼都

懂，他只要去做溝通、協調，這個是重點，做好專案控管就好。 

Q4：就您目前擔任資訊業務委外的主管身份，請問： 

Q4-1：可否分享以下面向在業務委外過程的關鍵或細節？ 

1. 事前規劃階段 2. 期間委外執行階段 3. 事後運作維護階段 

(1)問題界定 (1)設計評選 (1)操作管理 

(2)規劃分析 (2)契約協商 (2)驗收 

    (3)後續維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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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01 

問

題

界

定 

內部有做一些網站的架構及需求部分的界定跟釐清。因為之前公司在第一個

階段時期的網站，所幫忙建置的廠商就是 C 公司，那時候合作得很愉快也

覺得他們很可以把事情講得很清楚，所以 C 公司對我們公司很熟，就變成

他們反而能給我一些建議。所以在需求的界定上我雖然有問過我們內部夥

伴，但問題界定也還是會請教他們的意見跟專業。  

規

劃

分

析 

其實不論是現在網站的規劃架構及預算要排多少在上面，或者後續資訊的生

成也都是這樣的概念，就是如果我們有甚麼樣的網站上的需求或其他問題就

會問 C 公司，因為這部分他們是專業，所以通常都會以他們的建議作為規

劃的方向。 

設

計

評

選 

評選這一塊而言，基本上我們合作一次經驗很好之後，就會一直找他們來繼

續合作，所以就變成作官網的時候沒有考慮太多，我還是找我最熟悉的廠商

來做，所以這次幾乎沒有經過所謂的評選這個階段，我就是直接認定說，我

要找他，就是只要認定找他就對了 

為什麼不去篩選嗎？其實重新透過這樣子篩選的機制去找對於中小企業來

講都是一個痛，因為根本沒有足夠的訊息資訊能夠去評估。就是說，中小企

業對於好或不好跟對方的整個表現，加上中小企業本身的資訊蒐集也不見得

能夠完整，那有的時候企業主本身覺得這家廠商都很好，可是找來後發現對

方能夠提供的服務或水準品質，其實跟他們還是會對不上會有落差，那這種

事情通常常常都會發生，所以如果有合作愉快的廠商，基本上我們就會直接

決定繼續合作下去了。 

契

約

協

商 

我們是有擬訂契約，就形式上的契約還是有，不過中間過程的確會有很多協

商跟協調(笑)，因為你也知道中小企業老闆就是 1 個錢打 24 個結，所以很

多事情會斟酌再斟酌，可能一開始本來這樣子，但睡一下醒來他又要回來跟

你盧說，不要這樣，那這其實是服務私人企業共同要去面對的問題，因為私

部門老闆，尤其規模比較小的公司，其實他沒有一個公司的系統組織去運作，

所以就會有想到哪裡就做到哪裡的慣性，對於契約或者應該要有的一個合約

規範，自然就比較不會去重視，所以協商在私部門而言，這樣對企業的服務

是相當平常的事情，也就是說協商這個動作算是一個服務，在契約一開始的

時候，我就需要協商，就像是當初我有架站的需求，我就請 C 公司來跟我

提案，提案完後就開始去協商規格，所以規格是協商出來的，當然費用也是

協商出來的，那規格跟費用協商完後就寫到合約裡，但合約寫完之後還是會

繼續改，但改的部分只要雙方議定好就好了，中小企業都是雙方議定就好了，

在合約部分比較沒有那麼嚴謹。   

操 我覺得是如何把想要的清楚傳達給對方，讓他做出你要的樣子，那就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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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管

理 

一直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一直都是很難的一個東西。 

通常包括我們自己也沒辦法很清楚表達心中所想要跟我看到的東西，沒有辦

法用言語，甚至我找了示意圖，我仍舊沒有辦法完整去呈現我心中想要的東

西，那對方在接受我訊息的時候一定也有他過去的經驗背景，所以再透過他

的詮釋再把他認為的我的期待呈現出來，所以雙方就會在那邊對頻。所以如

何跟他去做對焦，降低中間的落差這件事情一直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這部分就是雙方要能夠敞開心胸，多溝通，其實像我們當初跟 C 公司合作

這個案子就是一直在溝通跟互動，而且通常會出狀況都是沒有很坦誠或很勤

快把事情講清楚，只要有一方有所隱瞞或懶惰，溝通就會出問題，這時候窗

口這一個角色很重要，就是他要能夠承受，因為他回去就是再轉達，如何不

要讓它轉一轉後歪樓，其實是在建置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驗

收 

我們的驗收有分兩部分，他會先把所有的頁面先出給我們看，其實那個階段

就是看頁面，第二部分就是套了程式之後再看這個功能，是不是我需要的或

者是否是合適的這樣。 

那時候是驗收吧！他開始開放給我們的時候，我們也是一樣，就是我會一個

功能一個功能去 CHECK 是不是有做到我想要的，確認完後就驗收完了。 

倒是沒有一個會議的形式，都是直接現場線上溝通，看哪邊要改啊或者已經

OK 了這樣，然後就好啦，這網站就 OK 了，也不用發公文或是信件甚麼的，

就是可以接後續的交接動作了。 

後

續

維

運 

目前的更新維運基本上就是買斷，買斷之後就是移交訓練，然後就全部都內

部自己處理到現在了，近兩年倒是沒有再跟 C 公司那邊詢問網站維護上的

問題。 

現在其實反而很少用官網，最常使用的就是貼臉書啊、GOOGLE 我的商家

啦、YT 啊之類的，官網通常是年底農閒時再一批上上去輔導的作品，更新

網站的時候也是我們自己處理，但一般時間不會一直去更新網站。 

當年移交網站的時候有派人去受訓，受訓完之後再回來教所有的人怎麼上傳

資料、更新啊維護之類的，然後這兩年年底就是看大家工作量，然後分工大

家合力把作品上上去這樣子 

公司內部倒是沒有專門一個做資訊的承辦人員，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守備

位置，不過基本上大家都是多工能力者，多工這個是常態。 

Q4-2：請您敘述從契約制訂後到執行過程中，以下面向各是如何合作？又是如何

互動？ 

1. 人力資源 2. 專案管理 

3. 財務成本 4. 知識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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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01 

人

力

資

源 

相處上大部分都是平行的，因為我也尊重他們給我的建議，他們也把我當作

客戶對待，就彼此尊重，我們就是夥伴、朋友的關係去處理這件事情。 

我很樂意先做朋友再做生意，當然做朋友之後可能有些事情比較不好處理，

可是這就是做中小企業的特質，你跟中小企業一板一眼你也會搞得很累，你

要跟他搏感情，很多事情都是模糊地帶，規範上會比較模糊，很多地方模糊

的時候會比較好處理，所以有時候就是要談交情，當然，我講的是在組織企

業結構上不是那麼明確的，尤其像是小微企業，如果說是很大的組織那當然

就有明確的規範，你可能就不能這樣子搞，但對於小微企業的話，就是必須

跟他搏感情、談交情然後在模糊地帶互相包容一下幫忙一下。 

所以就像剛開始說的，這個重點是在於它組織的大小，這不是公部門跟私部

門的差異，而是組織大小的差異，你組織越大分工就會越細，分工越細就可

以像一開始說的只純粹負責網站就好了，但是這在小組織就不可能，所以面

對中小企業就是要挺他就對了。 

專

案

管

理 

對 C 公司的合作上我們不會訂工期，我們只會跟他們說希望可以在何時完

成整個網站，而且一開始選擇他們的原因最主要也是因為他們一直沒讓我失

望過，都會盡量超前趕給我們，所以信任度已經存在了，信賴感夠重，所以

面對 C 公司這次的網站建置就沒拉甘特圖出來。 

但如果要指其他委外出去的業務，我們就會定工期出來，還是會拉那個時間

表，然後按著時間表做事情，當然這個前提是還沒開始累積信任度的關係。 

財

務

成

本 

因為其實我們講難聽點 1 個錢就是打 24 個結，所以加減多少都會凹，買個

菜送個蔥之類，當然對對方來講多少就是困擾，不過因為跟 C 公司也已經

很熟了，所以他們也都會很挺我們，那我們也盡量讓他們有賺頭，所以錢這

一塊其實沒有特別的算得很仔細很清楚。 

不過像我們如果委出去其他的業務的話，我們就當然也會算得比較仔細一

點，相對我們去承接別的中小企業的案子，對方也一定都是這樣子對我們的。 

知

識

環

境 

如果是網站建置的部分不會想去學，但如果說是後續的維護跟更新的話，包

括我們自己或其他中小企業就都會一定要學，不是因為想學，是一定要學，

這其實就是避免後續一堆成本的產生，因為如果不會就會一直回去找對方，

但又不會付錢給他，一直麻煩對方，這樣子的成本很高，所以就一般的學習

而言，我覺得中小企業會積極很多，積極很多的原因是因為不想回到源頭去

找你，因為害怕付錢，到時候我去找你萬一又要加價怎麼辦？我當然移轉當

下馬上把東西都學會最好，所以當時其實網站在移轉的時候，也是為什麼有

派同仁過去學習的原因。 

另外如果就資訊交流這一塊，我們如果有輔導到的廠商是資訊專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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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也會去問他們；他們如果有新產品或開發出新東西他也會來問我們

的意見，等於雙方就是資訊會互相交流溝通有無這樣。 

Q4-3：除了以上四個面向外，您覺得是否有其他重要的合作及互動關鍵？ 

IC01：我覺得溝通是一件很重要的關鍵。雙方的溝通很重要，畢竟合作網站是一

個虛空造化場，傳達如果沒有到位那生出來就不是想要的樣子。所以窗

口要找對，窗口不對或窗口本身不頂事、不肯學、不肯溝通又卸責就會很

麻煩，這對雙方的窗口都是一樣的道理，所以對我來講，每次委外那個溝

通的窗口就很重要，他要頂事而且願意承擔。 

還有就是承辦一直換也是一個關鍵點，如果遇到承辦一直換就會是一個

很大的噩夢，尤其沒有跟他交接清楚那就會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所以

這個不管是公部門或私部門，如果內部沒有交接清楚都會很辛苦。 

所以對我來講我覺得人的溝通、他的表達能力、他對案子的熟悉程度以

及如果輪調之後對於案子有沒有交接清楚，這幾塊是很重要的合作會影

響案子成敗的關鍵。 

另外，私部門最後案子拍板的人如何決定也是很重要的，那這個網站當

初是我跳下來做 PM，對方也是執行長直接跳下來接案子，所以雙方在溝

通上就減少了請示主管的這一個坎，溝通上面也沒有太大問題，但我相

信在中小企業裡面，拍板的那個大頭支持不支持其實一定會影響這個案

子的成敗。 

再來就是中小企業網站對外的合作上比較少，不過內部就一定還是需要

幾個單位協助，這就要看單位挺不挺你或有沒有這方面的認知，如果挺

你那東西可能就是你要的，如果不挺或沒有這塊認知，追出來不是你要

的就又要浪費時間在溝通上，所以這一塊就又要講回來，就是大頭有沒

有支持而且這個組織會不會太過於龐大，如果組織不龐大加上大頭也支

持，那就可以透過快速的溝通解決，其他單位就也會馬上挺你或者有這

一塊的認知，不會放任著當作沒這一回事，那這是中小企業的這一個區

塊的特色。 

那至於委外關鍵是不是成功的因素，我覺得也是有….因為如果今天我組

織沒有這種「習慣委外」的生態或組織有「這樣的人力」，我就沒有要委

外的關鍵或原因，但因為中小企業很多都沒有資訊相關的專業人力，所

以委外的關鍵就一定是這個成功的因素之一，只是過去中小企業在這方

面的認知比較少，通常都為了省錢就找內部的人自己做….但是現在分工

其實越來越專業、越來越細緻，現在新一代的中小企業主他其實比較認

同這種觀念，他們會很願意委外，他只要做他核心擅長的事情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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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其實我認為心態上大家不要一開始就覺得想或不想要委外或不委外，

不要一開始就堅持一個觀念在那邊，應該先多跟其他委外專業的團隊多

談多了解，談看看聽聽他們的意見，讓自己可以判斷這件事情是不是需

要委外，或者以現在的條件是不是換另一個方式也可以處理，再決定是

否要委外，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因為現在其實很多中小企業

有一個狀況，就是「盲目的委外」，會覺得啊~別人有網站那我也一定要

有一個網站，但他們沒有想到可能有其他替代方案，舉例來說，我是不是

一定要架設一個網站？又或者我資訊內容沒有要曝光那麼多，是不是其

實只要透過臉書或商城或部落格就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Q5：請問您覺得主辦單位與承辦廠商之間應該是甚麼樣的互動關係？ 

IC01：當然就我的主張是越近越好啊！大家平行互動可以有甚麼話直接說是最好的，

不要猜來猜去的很麻煩。 

Q6：請問您對於本次官方網站委外後所呈現的成果之看法。 

IC01：我覺得很好啊！我覺得有達到我想要的目的，因為一開始就是我提出要做網站，

當時承辦人也是我負責 PM 的這個承辦的角色，維護上面則幾乎我們的夥伴都

有在做。 

Q7：請問您認為私部門的委外關鍵為何。 

IC01：我覺得溝通是很重要的事情，雙方願意花時間去了解彼此，雙方要有一個共識。

私部門跟公部門不同，他不是有年度預算有做完就好，把錢花完就好，私部門

是做完後他自己真的要用，所以在溝通這一塊上他會比較願意花時間，花更多

的彈性跟耐心把需求明確而且表達出來給廠商知道，相對的就也會希望廠商願

意花時間跟耐性去處理，所以對私人企業來講，他們會不想要得過且過，會想

把他整個做好。 

另外，私人企業還有一個致命的一點，就是如果做壞的他這個東西會傳很快，公

部門可能做壞了但承辦或長官不會承認，因為就是打自己績效的臉嘛！但私部

門不一樣，你做壞了你的名聲就會很快就傳出去，所以做私人企業口碑會變得

很重要，如果做不好會傳很快會跟那個圈子裡面的人講，那圈子裡的人基本上

就都會知道，所以在私部門其實那個溝通成本比起公部門來講要高，要套交情

的、要容忍的或者說妥協的地方就會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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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編碼：IC02 

一、訪談時間：110 年 11 月 9 日 

二、訪談地點：甦活公司 

三、任職單位：甦活公司 

三、訪談紀錄摘要 

Q1：請問您從事資訊業務委外的時間有多久了？ 

IC02：在甦活這邊至少有三四年。  

Q2：請問您有參與過哪些資訊系統委外的經驗？ 

IC02：除了網站以外，因為還會接政府一些案子，所以會有置入一些線上線下的行銷

活動。 

Q3：就您目前擔任資訊業務委外的承辦身份，請問： 

Q3-1：可否分享以下面向在業務委外過程的關鍵或細節？ 

1. 事前規劃階段 2. 期間委外執行階段 3. 事後運作維護階段 

(1)問題界定 (1)設計評選 (1)操作管理 

(2)規劃分析 (2)契約協商 (2)驗收 

    (3)後續維運 

IC 

02 

問

題

界

定 

我們網站希望以知識型的網站作為規劃，所以問題界定上是先內部確認，因

為我們是服務業比較不像是產品，所以需求會以我們服務的項目跟服務的流

程，還有過去作品的經驗。然後，公司資訊也是重要的，網站架構不外乎就

是首頁、產品頁、服務頁、資訊頁這類，我們就是依據這些去歸納過去作業

的經驗，然後跟作品的整理以及要呈現的風格等等都是在問題界定會先做一

個內部的整理，那因為我們公司也有做設計，所以風格跟 CI 這部分需要呈

現的畫面會去跟委外廠商做討論，看可不可以做到這個程度，或者想要達到

的目標。所以在問題界定候我們就已經內部討論做一個通盤式的了解。 

規

劃

分

析 

我們公司算是比較小的公司，當然會有一個預算的限制，也許花八萬十萬、

二十五萬，那所有的呈現都整合在這個經費裡面，所以這個是一開始就界定

好的，詢價大概什麼樣範圍內可以做到什麼樣程度，那我們會有簡單的調整。

那甦活網也是因為公司規模比較小一點，副總也兼職內部會計，所以他們就

可以去協調看看要在哪個程度。 

設

計

評

選 

因為 C 公司以前就是合作夥伴，所以在官網的選擇上一開始就決定跟他們

合作，以前也有找過其他公司，後來比較後發現跟 C 公司合作的配合度比

較高，專業度也是，所以就直接找他們而沒有做甚麼挑選廠商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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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

約

協

商 

契約內容是一定有討論過，不會只是讓他們簽契約而已，我們就是連付款條

件都會跟他們確認之後，雙方都沒有意見之後才會跟他們簽合約。 

操

作

管

理 

操作管理這一塊沒有那麼複雜，因為 C 公司在時程控管上一直都處理得很

好，所以在整個時程控管就是相信他的控管步驟跟程序，而他們其實對我們

的討論也很積極，幾乎每週都會有一些進度給我們，我們就看比如外觀內容

有沒有達到需求、有沒有文字少了什麼之類，除了修改是我們主動會跟他提，

其他製作設計或者執行的流程，他們其實都算是積極主動找我們。 

驗

收 

基本上驗收就是前台的驗收，前台一定會先讓我們全部確認過，然後後台就

等於是教育訓練，教我們怎麼用後台，訓練完之後，就把網站整個移交給我

們，就開始去做一些管理的部分。 

後

續

維

運 

我們倒是沒有支付維運費用，但一直到現在如果操作上有什麼問題，其實售

後服務都還是有的，服務上還是很好的，如果我們有什麼問題，其實不管是

網站上，或者跟網站相關的活動配合，其實有什麼問題隨時提，他們都會有

很高的配合度。我覺得是他們的售後服務吧！那因為感覺跟我們就是夥伴關

係，所以其實他們都很大方的分享跟提供服務，比方說之前有一次資安的問

題，就是服務信箱被寄了一大堆亂碼，他們就直接先幫我們處理。 

Q3-2：請您敘述從契約制訂後到執行過程中，以下面向各是如何合作？又是如何

互動？ 

1. 人力資源 2. 專案管理 

3. 財務成本 4. 知識環境 

IC 

02 

人

力

資

源 

感覺比較像是對等關係，不是什麼業主跟執行者的角色，那種就是比較不平

等的對待，但我們跟 C 公司是比較對等的關係在合作我們公司的網站。 

另外在內部溝通部分，因為公司規模比較小，只有幾個人所以溝通上算順暢，

大家把資料放上去也是講一聲就好了；對外合作的話，甦活網因為主要在行

銷自己的公司，所以其實也沒有對外其他單位的合作需要。 

專

案

管

理 

就雙方互動來說，他們是比較主動會回覆目前進度跟現在遇到的狀況要怎麼

解決等等的溝通，這些溝通上幾乎都是用 LINE 來處理，倒是沒有發公文或

發信件那麼正式，通常就是口頭說說然後處理解決，然後我們上去檢核看看

有沒有完成，所以比較像是用線上檢核的方式。 

財

務

成

本 

財務成本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因為費用這一塊都是副總跟他們接洽對口，我

這邊純粹只是後續的教育訓練後把網站接下來經營，所以在費用這塊的接洽

就要詢問副總。 

知 他們在資訊這方面非常專業，因為我們公司本來就是品牌輔導的公司，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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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環

境 

我們會有自己一套的流程跟內容以及會期待如何呈現的方式，就是我們會想

一個 UI 的介面，或者是一些我們想要怎麼做，那他們會很專業的幫我們達

到這樣的效果。然後有時候會做得更多，比方說像我們可能想像的都是一些

平面的東西，那他們就會想到一些動態的，所以他們會提出很多的建議，讓

我們可以採納然後讓網站更豐富化。 

Q3-3：除了以上四個面向外，您覺得是否有其他重要的合作及互動關鍵？ 

IC02：我覺得重點就是積極度，有問題可以馬上幫忙排除，然後配合度要高，重

點就是在配合的程度。 

另外，我覺得影響最大的就是溝通跟專業度，就專業度部分是雙方都需

要的，廠商重點於網站技術，主辦單位也要有基本專業在，這是一定要

的，有基本的專業在才看得出來廠商做了多少事情或有沒有認真在處理，

其實我覺得業主跟執行者雙方是教學相長的，那因為我們副總跟我都有

這些專業背景在，所以在跟 C 公司的溝通上當然會比較好抓得到。 

Q4：請問您覺得主辦單位與承辦廠商之間應該是甚麼樣的互動關係？ 

IC02：我們比較彈性大一點，比較不會上對下的感覺，就像剛才所說的，我們就是夥

伴關係，是一起的，所以在互動上就是彼此學習成長還有互相幫忙。 

Q5：請問您對於本次官方網站委外後所呈現的成果之看法。 

IC02：我覺得感覺很順利，對於內外部的期待我們都會重視，當然內部部分就是包含

好不好操作，如果要上新的文章，後台好不好建立這一些，那因為後台的操作

就是要簡單清楚好操作，C 公司這一塊就做得很好，用很簡單直覺的方式讓我

們可以馬上熟悉如何操作，之前合作過的廠商對於後台的設計就不是很友善，

操作流程跟方式會很卡，不是很直觀，那這樣其實就不是站在使用者的立場去

想，C 公司最重要的就是他會站在使用者立場思考，有沒有重視內部使用者，

讓內部使用者在操作上具有便利性，這一點差異性就很大了，而且也會影響網

站的成效，因為我們需要把資料隨時上上去，如果操作不友善的話，其實也會

影響到內部的操作以及前台的呈現。另外，他們甚至也會解決比較專業上的問

題，例如有些 ip 在中國大陸是看不到的，但這個部分他們就可以解決處理掉

這個問題，又或是臉書上面的連動，這部分我們提出來他們也是都有做到，所

以其實他們幫忙解決掉很多網站上的問題。另外也會幫忙做額外的服務，例如

有些活動受眾可能非常多，他們就會幫忙做壓力測試，這一塊因為我們不是專

業，所以我們不會知道說在什麼階段會發生什麼事情，但是他們就會先提醒我

們要做這些壓力測試，然後他們預先想到的也會馬上幫我們做，實際當下如果

有發生了甚麼事情也都會很快解決，所以在這部分廠商端是讓我們還挺滿意的。

可能也是因為我們是夥伴關係，有什麼需求，他們都會盡量幫我們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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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焦點訪談紀錄 

一、訪談時間：110 年 9 月 4 日 

二、訪談地點：勞動部銀髮人才資源中心 

三、訪談人員背景說明： 

序 編碼 背景說明 備註 

1 MO 
焦點訪談主持人（公私協力領域之大專院校助理

教授） 
主持人 

2 FA01 

業務委託外包相關理論領域之專家學者 

焦點訪談

成員 

3 FA02 

4 FB01 
具備公部門採購實務經驗之主管或承辦人，且至

少承辦過一次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經驗 5 FB02 

6 FC01 
具備私部門採購實務經驗之主管或承辦人，且至

少承辦過一次資訊業務委託外包經驗 7 FC02 

8 AS 焦點訪談主持助理 主持助理 

四、 訪談紀錄摘要 

（一） 主持人引言 

今天主要是針對研究者的資訊業務委外的像是訪談的內容做一個像是檢視，但我

有一點私心想要跳出來就是從檢視之外，我們把範圍稍微擴大一些，就是可以彼此之

間做一些交流。  

其實 AS 論文主要是在做資訊業務委外，但他有個重點是想要比較公部門跟私部

門的資訊業務委外這一塊彼此的做法是不太一樣，那我想我們就直接進入這個訪談內

容，那各位應該都有拿到訪談題綱囉！他的第一大塊主要是針對他這個訪談的內容，

然後就請教各位專家學者有沒有什麼缺漏的地方。 

第一個主要是討論的是整個簽約的過程，過程有幾個切出來的大面向，不曉得各

位與會者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就是這邊所沒有提到的？然後另外一個想要進一步問

的是，在這每個面向裡面，以目前公私部門的觀點來看，還有沒有哪些地方是公部門

或私部門還沒有被提到的內容，比方說，在設計評選這一塊，是不是還有哪些內容是

目前所沒有提到？以及在這些面向裡面的內容是不是還有可以再補充的地方，以及還

有哪些地方是有缺漏、我想是不是可以先就這個問題我們先做一些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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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會者提問及研究生回應 

FA02：我想先提幾個問題，就是說你這個研究的目的跟研究的任務？你要比較甚麼？

因為不知道你要研究的方向，那這樣子就比較無法聚焦，所以可否請你先說

明你的研究目的跟你主要的研究問題。  

AS：跟各位老師和與會者報告一下，研究一開始重點是在於想要去比較公部門、私

部門他在委託外包資訊系統的流程包含可能前置的一些需求的界定、需求的撰

寫、中間的評選跟後面的履約管理到最後驗收的中間過程中，公部門、私部門

這兩者之間有沒有差異性，如果有的話，差異性是在哪個地方？那如果有差異

性的話，他差異性的地方有沒有影響到後續成效的展出？所以是以這個承攬公

司為一個主體，以及他接的公部門跟私部門的承辦人跟主管，他們對於這個承

攬公司接這個案子的一個歷程怎麼樣去做？做完之後對於成效的滿意度如何？

那就是我研究的一個主題，跟他問題的方向。 

FA02：那你期待你的研究會有甚麼發現？ 

AS：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我會預期研究會發現，會影響公部門跟私部門也許是人事

管理上的差異性，所以影響到他在委外後的一個成效，這是第一點。另外我看

一些文獻發現，其實履約管理就公部門私部門，他的嚴謹度不一樣，那嚴謹度

不一樣的情況之下，可能會影響到他所一開始的需求的界定、履約管理嚴謹度

跟他後面驗收的嚴謹度，就影響到最後網站呈現出來的成效，所以這部分是我

預期會得到的東西。但是在第一階段訪談時發現可能不是想像中那樣子的內容，

訪談完後發現他們的概念不是公部門跟私部門的差異性，尤其這句話是從承辦

廠商出來。他說這個有時候不是廠商在面對公部門或私部門，而是面對組織規

模大小，因為組織規模若比較大，它的層級就會比較明顯，那他的制度也會比

較清楚，那他相對的合約建立也會變成有很多的關卡去做執行，那比較小的可

能碰到中小企業或是微創的企業，他可能怎樣做就好、怎樣做就好。所以這個

是我目前發現到可能是跟我預期中的答案比較不一樣的地方，以上。 

MO：我分享一下就是我今天是主持人也是與會者喔！因為我看到 AS 今天做的這個

題目的時候，其實我一個想法是他在做委外，但是委外這件事情跟我們在講所

謂的夥伴關係，坦白講委外很難達到所謂的夥伴關係，因為委外是今天以一個

開標的方式，我讓最低價者或是最有利標得標，所以它是一個競爭性的市場，

那資訊這件事情，它是一個業務委外，它是一個競爭市場，你今天不來投標，

我可以另外找其他家廠商，在這市場上不會沒有人來，它是一個開放自由的市

場。那在這樣的市場裡面去談所謂的夥伴關係，我覺得某種程度本質上就不太

可能，因為我今天是打開門做生意，你喜歡我的價格你來承接，然後在過程當

中你獲利。可是在政府單位裡面的服務除了資訊業務之外，另外一個性質是所

謂的社會福利，比方說，長照他是一種社會福利，社會福利需求量大，可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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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端很少，那這些供給端其實很多都是 NGO 或 NPO 的組織，而且這些需求量

大，它是一個問題之外，另外一個是每個人照顧到的都是公平，所以相對來講

供給端他需要的是非常多的人，那在這樣業務委外的情況下，他就有可能會產

生所謂的夥伴，因為我真的需要你這個資源進來，所以在那個過程裡面，我跟

你說話的態度不會是高姿態，我不會說你不要那我找其他人，沒有，因為沒有

其他人會進來，因為在這邊我只是得到你的補助款，我不是得到一筆可能對於

我組織是很大的一筆盈餘，他只是可以協助我這個組織生存的問題，所以在那

樣子的業務委外的情況下，我覺得那有可能是一種夥伴關係。 

為什麼我會講這個是因為在這訪談稿裡面，不管是公部門或私部門，他們都有

提到所謂的夥伴關係，但這個夥伴關係會跟他的這個委外的業務的性質，我覺

得會有很大的關聯性，不光是剛剛所提到的組織規模，我覺得組織規模那個應

該是有可能是組織越大，當然規範就越多，規範越多，你可能在談判或是需求

的界定就真的會有很多限制，但是站在政府單位來講，好像因為你委外的業務

性質不一樣，可能在那個彼此互動的過程當中，所謂對等或是成績的關係就會

不太相同，OK，那我想這也是回應到剛才老師問的問題，就是這個論文的主

題，我真的發現公私部門的差異之後，我怎麼樣回推回來在政府內部裡面產生

什麼樣子的政策的建言？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重要的地方，假設你就真的發

現….OK，我在私部門裡面，我真的可以跟委外的廠商做契約協商，那反推回

來政府他可不可以做這件事情？因為出錯了，政府要扛的責任其實很大，因為

我們是要面對民眾負責，企業只是跟自己負責。我覺得那個是本質上的差異，

那我想，這也是某種程度呼應老師所講的，就是你發現出它的差異性之後，可

能回推回來在妳的論文裡面，它可能代表的意思會是什麼。 

我想，經過剛剛這樣一個提問之後，這是我的一點點建議喔！那我們還是回到

整個座談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政府單位跟私部門在這個資訊業務委外上，那它

的整個運作的流程或者是步驟，那我想 AS 這邊也整理得蠻多的啦！那不曉得

在場與會專家學者有沒有針對這些流程或者是裡面的內容，站在公部門跟私部

門角度有沒有什麼地方再給他一些補充的建議，那我想他之前也提供了滿多訪

談的逐字稿給大家，我想也可以就這個訪談的內容來給一些建議。 

（三）  與會者交流分享 

FA01：就這一篇我看到的地方我提一些建議，先幫你檢視公部門，因為你是談兩個

嘛！其中一個是公部門，我先就他的主管的訪談內容來談，像他提到了第三

點，就是專業能力，資訊廠商的這個專業能力，一定是很重要，就是說在企

業的風評，就像你在那個企業是一樣，大家打探一下，你也就知道。 

第二個溝通的那個部分喔！我覺得它這邊講的那個賭注一般人可能不太會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200132

 

195 

 

 

道他的意思，但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說，如果廠商好配合叫得動就好

處理，不好叫得動、聽不懂他們的意思那就很難辦，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

就是公私部門的差異。回歸老師剛開始就有提到，真的是有差異，所以有時

候我會提醒公部門的人說是你不懂人家的語言、人家的文化，人家也有一些

不管是潛規則也好，人家也是有一些要遵守的。 

那再來就是一些專有名詞，像 277 代辦費這部分可能要讓讀者清楚了解，雖

然他沒講，但因為論文的訪談稿要放進去，所以你可以用括弧或註腳補充。 

再來就是設計評選中間這一段，講了很多政府部門的流程，在政府部門，業

務單位是提需求，但是進到採購法這些流程，那些契約只有那些有採購證照

的人才會看得懂，而且會怕錯，所以剛剛老師有提一定都會有一些定型化契

約，那再去做一些微調，那他們如果秘書室覺得不保險，他會去問工程會可

不可以自己加，符合廠商或是符合他們的目的，那這個是比較複雜一點點，

這一點我會覺得你，就是一般人看這邊會不太知道這個公私部門的差異，但

是你可以寫在妳的正文裡，說明因為公部門有採購法的一些規範，業務單位

提需求，但是採購要契約招標，那個就是秘書室負責，所以會來來回回。 

契約協商的部分，這個我有一個過去承接的例子，就是基層的契約是錯的，

就是他會抄錯對象，那因為基層單位的契約如果抄錯對象，那整個就是錯了，

像主管有時候都不太管這個，就承辦人自己做好就好了，但是有時候如果出

問題了就來不及了。就是我覺得這一塊反而是很重要的重點，但是公部門願

意花時間的人不多，因為很長。 

再來就是說秘書室，他看了定製化的規格，他最好不要太多變動，因為太多

變動他也會怕說沒辦法掌握、也怕到時候那個工程會有一些意見，所以我覺

得這個反而是一個公私部門很重要的一個共同認證或是執行的，這個會牽涉

到後面履約管理，所以我覺得履約管理也是你要特別去琢磨的、也是扣合你

後面講的維運管理的部分。 

再來就是後續維運這邊，我這樣看起來這些資訊系統就是把它壓在十萬塊以

下，那當然就是說，如果要更動一些頁面跟內容，如果評估不會太大的話，

那幫忙做一下，但是如果增加太多，可能就要增加經費。所以你看如果說你

這幾年的維運費用都是壓在十萬塊以下，它那個增減的部分就不太動，可能

那個內容都沒有改變，這個就變成網站卡住沒有更新甚麼，就是說你的維運

經費不多、那他也不敢起新的案子，所以他自己也說這個會影響它的豐富性，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你是可以挑出來特別去講的。 

財務成本這邊就是看得出來從你們企業的角度，增加一個經費當然就要去加

重經費，那公部門角度就會去更動契約，或是要會主計單位看預算合不合，

所以你看她當主管的她就是不太喜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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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再來承辦人蠻用心，他每一個都幫你先挑出重點，那我還是建議說，這邊

有一些什麼 API 串接啦、WBS 等等比較專業的名詞等等的話可能要用附註，

讓其他的閱讀者可以比較瞭解你的內容。 

第一頁問題界定的台灣就業通無法給這一塊，你等等再解釋一下，那初步我

看他前三行講的那個需求確定最關鍵的部分的確是這樣，就是要看使用者是

誰，因為我不曉得當時在做這個銀髮中心網站有沒有去讓一些銀髮族的使用

者做一些測試，等一下你可以一起回答。 

再來是設計需求的中段，比較注意的關鍵點就是他們有一點擔心圖利廠商，

我覺得這個你可以納在正文裡面寫，那假設是十萬塊以下的就是限制性招標，

白話文就是說我指定哪一家廠商就可以讓他來，但是這個部分當然在公部門

就是他們就要寫一些為什麼其他廠商不行，只有這一家的才能，那當然就是

說後續維運就交給他，你可能就要解釋一下他們為什麼覺得是圖利廠商？我

覺得這個是可以著墨的。 

那契約協商是契約管理的其中一點，那也是一個滿重點的、是真的是重點，

但是這一塊公部門會去研究的已經不多，因為他辦完這個案子就算了，他沒

有想好好了解。 

第三頁驗收，目前訪談的這個承辦他是會辦角色，可是其他業務科主管是主

驗人沒有訪談，我覺得這個反而是重點，好比說我是發包單位，那需求是不

是滿足這些銀髮族的是我知道，我也要向上面的主管去回報。所以那個主驗

人是確定你這個標案就是驗收可以通過，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對不對，所以這

個你看看怎麼補強。  

第四頁公部門的人力資源，一般我們看公務人員人力資源會談兩個概念，就

是人力配置及運用，如果說是資訊單位他會配置多少人力，他一定沒辦法照

顧到這個才會委託民間辦理做這一塊，等於說當然就會牽涉到招標啦簽訂契

約這一塊，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政府要寫的話，可能要寫這一塊，如果他自己

能夠包辦了，他就不用簽委外了；那如果說他能簽委外，有廠商負責所有委

外的項目，但是它基本上還是要保留監督管理的能力，也就是說，他一定會

跟你們對口嘛！不是委外之後就沒事喔！他還要按照這個契約去跟你們做履

約管理，所以他還是要保留必要人力來跟你們做委外的這些管理，所以我覺

得這一塊也就是一個人力資源的連結。 

第五頁括弧三，他講的這三個重點我基本上都認同，就是他主管很授權他，

再來就是雙方窗口的互動，大家要互信，這本來就是這樣，不能公部門就想

凹人家對不對，那第三個、制度規範上的差異，我大概可以瞭解一點點，但

是我不確定齁，你到時候可以寫在正文，這樣子人家的理解度是怎麼樣，也

就是說，我猜他這裡是指他公部門委託你們類似這種資訊委外的案子，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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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行法律一定得照政府採購法走，還有他的預算有沒有這個項目，一定會

有這兩塊的限制啦！你要依採購法還有預算法規，那這個也是公部門必須去

履行的，所以這一塊又是分設兩個其他部門，而不是他需求單位，所以他一

定得去溝通協調，就像我是業務單位的人，可是我會去研讀人家的預算法規、

採購法規，你就比較好溝通，這個就是你願不願意去了解他，而且就是說，

縱使我們沒做這個，跟人家還是夥伴關係，就看心態，而不是我辦完就算了，

那當然就有他也不會想要寫，因為你就變成有時候後來是變你最熟。 

最後第六頁第五點第五行，這邊他講得不錯，就是說要給銀髮族看，你的那

個視覺、舒適度等等要使用者需求，所以你這一塊以後就是說，如果說你勞

動部在這一邊的使用者需求可能就要去好好調查。所以這是我對這兩個公部

門的那個部分的第一輪發言，提供給你參考，謝謝。 

MO：我想其實重點就是承辦人，其實某種程度上承辦人、我們常常講說基層好像沒

什麼權力，但其實我覺得基層的潛力有時候蠻大的，因為他其實有時候，它是

一種資訊的樞紐，我到底從外面拿到哪些資訊、跟我這些資訊回報上傳給我其

他的主管，我覺得某種程度第一線的基層人員，我覺得行政權力其實蠻大的。 

剛剛 FA01 也提到契約這塊真的是我覺得是一個滿重要的地方，因為契約怎麼

簽？簽什麼內容？跟我後面怎麼執行？我覺得那個會牽扯到你這邊提到的另外

一個問題，就是成敗的關鍵是什麼？那我覺得在目前做委外或是作協力這塊，

我覺得在契約簽訂這一個主題上的琢磨，好像比較少一點點，雖然我們都講說

有定型化契約，但就像剛剛所提的那個例子，我今天受補助的這些 NGO、NPO，

他們如果沒有辦法在我契約規定的時間上提供服務給我這些民眾，按照契約來

講，他是需要被罰款，可是我擔心他們明年不再來跟我簽約，因為我需求量很

大，你明年不來我就完蛋了，所以他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我不會真的去罰

他，我只會口頭勸戒做快一點，不要讓那個時間拖太久，那這個就會跟他在履約

跟契約簽訂上產生蠻大的不同，因為在契約簽訂上的條文他就是要罰，可是我

這個履約上就會有一點彈性，所以我覺得這也是這個主題下蠻好玩的問題。 

FA02：好，這個資料我覺得缺少一個分析的架構，因為談得太多都是細節的東西，然

後我覺得不太好比較，因為你現在比較是兩個個案，假設廠商我們把它叫做 C，

然後公部門它是 A，然後私部門他是 B，這邊的資料要去做梳理。 

首先就是在這一堆資料你要用什麼方式去整理？要先有一個架構去整理個別

的資料、接著我才用同樣的架構去比較這兩隊之間的差異，如果按照你現在的

一個資訊，比較起來就是會各說各話，沒有一個可以讓這兩隊比較的基礎。 

我覺得應該要先補足這個東西才有辦法去做比較，這也是我一開始問這個研究

你想要得到什麼東西。其實我們在談的這個委外服務，套用一個比較大、比較

孰悉的一個模式來看的話，他就是一個委託代理的關係，然後我們要比較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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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在做資訊業務的這個公部門委託私部門做跟私部門委託私部門做，這兩者之

間有甚麼不一樣。那這個委託代理關係呢？什麼東西會去影響委託代理的關係，

我現在談的就是兩個個案的比較基準，一個是制度面，以你這個案子來講，他

其實就是涉及到採購制度：公部門的採購制度跟私部門的採購制度；第二個呢

是組織運作面：也就是你這裡面所談的這種作業的流程，就是規劃階段、執行

階段到一直作維護的流程，讓這個就是組織他規定我的流程就是要這樣子走。

公部門有公部門的流程、私部門有私部門的流程。那再來一個會去影響到我這

個流程運作的一些細節，是你這個委外案件本身的特性：這個案件本身的屬性，

因為你以公部門來講，你比較的基準是什麼銀髮人才資源中心的網站、可是我

不知道你私部門比較的是什麼東西？你要做什麼東西他本身就是會引導到你

這流程的差異。舉個例子來講，這三個是在一起的喔！我制度是在最上面，制

度會去影響你流程的運作，然後這個流程呢？就是我的業務這個項目裡面，它

就包在這個流程裡面去作業。 

那再來就是說，你今天在這個比較基礎上面也要把這個個案的背景在你的論文

要講一下，因為這兩個背後那個基準，它會影響委託代理關係的那個三個構面

其實你這裡面都有談到，就是制度面，那其實就是採購制度，還有組織運作面，

就是你的作業流程，再來一個是你委外案件的性質，所以你要把個案的背景稍

微介紹一下，他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那這三個東西會去影響委託代理關係，影響的結果是什麼呢？他其實是在兩個

極端值裡面，一個叫做合作夥伴關係：就是我很需要你你也很需要我，那我們

兩個很麻吉，我們可以做一個很好的夥伴，這是最理想的；另外一個極端是零

和關係，所謂零和關係就是我這邊少做一點那你就損失、但少做是我獲利啊！

以廠商來講少投入是不是賺比較多？在這個預算金額不變的情況之下，我做越

少我賺越多，那對公部門來講，他做得少那我網站的效果就比較差，所以他的

獲益剛好建立在我的損失上，然後我的網站效果越好，剛好是廠商要投入多，

所以我的獲利剛好建立在他的損失上面，這兩個這種叫做零和關係，在這委託

代理關係裡面，你這兩個個案可能都是在這個光譜裡面運作，不是某一種極端

值，那你要討論的就是前面的這三個項目，他如何會引導變成他是個個案所形

成的關係，你就可以去比較這兩個關係的差異，那這個關係是怎麼來的？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最後你想要比較有成果的部分，在這個關係裡面呢？他們得

到的成果是甚麼？，成果有四個結果，所謂四個結果，意思就是你剛剛一直強

調說，滿不滿意嘛！一個就是滿意，另外一個是不滿意，如果我們把滿意看成

是 1、不滿意看成是 0，所以你可能會有四種結果就是 11、10、01 跟 00。你這

兩個 case 是落入到哪一種結果？那這個結果是甚麼關係造成，這個關係是前

面哪些因素影響他變成這個關係？這樣子你不是才講得清楚嗎？不然我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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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結於這個細節裡面去討論、每個東西都談得很細，可是他沒辦法比較，因為

每個個案都是獨立的。 

MO：非常謝謝兩位老師的分享，真的是很大的收穫。那不曉得在座的其他與會者有

沒有可以提供一些看法？ 

FB02：這邊針對契約協商給一些意見。因為我先前有在做這樣的履約管理，其實契約

方面因為工程會訂定出來的契約規範，我們必須這麼樣去用，那你如果不用

他就來問說為什麼要變動？理由是什麼？那在這個前提底下，我們不得不依

照現行的採購法去做一些內容的執行包含契約簽訂。 

MO：謝謝。那私部門的代表是否也可以作一些分享。 

FC01：我看這個操作流程我是覺得公私部門在這一塊是真的差異蠻大的。像我自己設

計評選這一塊我是完全沒有碰過，因為我是在比較中小企業的公司，那廠商通

常都是已經決定好，就可能是以前做過有合作過的廠商或是人家推薦的，所以

設計評選這個階段幾乎沒有作過。 

契約部分，私部門的話他的契約方式其實有蠻多種的，我有碰過案子是一個比

較大的購物網站，那時候跟外包的廠商其實是一種後續有分潤的這種狀態，他

其實就可能會更接近剛剛說的夥伴關係，所以私部門的契約形態其實是很多樣

的，那也一定會影響到後續呈現出來的差異。 

FC02：這邊分享一下我過往的經驗好了。一般的企業理念就他的需求建立的部分，其

實真的像逐字稿裡面所提到的，他有分企業大跟企業小，通常在企業在 100 人

以上跟 100 以下那種合作模式就不一樣，彈性也比較不一樣，比如說 100 人以

下通常是老闆說了算，但 100 人以上老闆通常不會管到這邊來，通常就是行銷

部跟業務部這邊處理，所以他是企業規模大小會有不同的流暢度，就需求的部

分就會從企業的規模去看。那在需求的部分，其實在企業裡面大概三到五年他

會去正式的作一個轉換網站的設定，因為科技不同的需要一些設定，可能一開

始是 FLASH、那最近可能就類似 RWD 這樣子東西。 

在網站這部分，通常需求設定就看企業成長的狀態，不同階段的需求都會影響

到後續網站是否更新後複雜程度。所以在規劃的部份，承辦人的確很重要，如

果承辦人具備這樣的知識背景，在第一關就可以打掉很多東西不管是程式方面

的、服務預算方面的跟時程的抓取，他可以知道說什麼樣時間可以有怎麼樣的

一個配置，有所謂的彈性，又或者會不會減少掉建置網站的流暢度之類，這部

分也會影響到所謂的設計評選。 

設計評選可能內定的或是廠商、老闆都有一些比較喜歡的，那有可能是有一些

公司，他固定都找這個廠商。那如果撇掉這些不講的話，通常設計評選，承辦

人如果夠成熟的話，他在前面這一關，他就會做了很多功課去篩選掉一些關卡，

可以減少跟廠商之間的溝通時間，因為像是在小型 100 人以下的企業，通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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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闆說我要作網站，但我不知道要哪一些東西你自己想一下，那怎麼辦呢？

他就扮演重要角色，我要去趕快過濾過，才不會說欸，其實老闆大家都沒有什

麼想法，那就丟給廠商投入自己提案，提過一次、兩次、三次都打不到上層需

要的，那時間就會被壓縮到，所以這些承辦人的經驗很重要，其實都會減少掉

一些不必要耗損的時間，其中包含到我們講到所謂專案管理的部分。 

設計評選的部分，有經驗的承辦人會非常聰明的知道我要怎麼去說服或是告訴

老闆方向，因為對一般企業來說，這是行銷要做的事情，那其實行銷人員是非

常具有攻擊性、帶動公司的，所以這個角色其實算是很重要。所以承辦人是設

計這一塊其實應該屬於比較主動的角色。 

契約的部分都很彈性，而且也是要分有經驗或沒經驗的，一般有經驗的他其實

看到所謂的契約就初步先過濾，這個契約裡面分別甲方、乙方就是他們會去順

過裡面有沒有甚麼風險，因為其實行銷人員不會一開始出來就知道契約這個部

分要怎麼走，所以有時候除了一般廠商提供過來的比較制式的合約我們要先審

過以外，還要透過很多方法、去看過其他契約來幫助企業去審契約這個內容，

再來如果這個企業它是具有規模比如說 100 人以上，通常他都會有所謂的法務

部，那法務人員他就會幫忙作第二階段審視，然後契約裡面細節最好包含時程

表，時程表其實很重要就是影響到你後面所謂的驗收部分、專案管理的部分，

那怎麼樣去減少掉跟廠商之間會有一些落拍的狀態，每個時間去針對這個時程

表去做定時地確認就不會落掉細節。那這不是說這個時間我要把廠商吃得死死

的什麼事都要照著這個時間表，而是利用時間表有個彈性緩衝時間，大家有一

個默契在，如果這個時間這個問題沒有解決掉的話，在這個執行的過程中要怎

麼樣去做一個彈性的解決，這個也可以運用在人力上怎麼去作調配，所以契約

在企業比較有規模一點的通常會加上這個東西，會是最好的方式。 

驗收的部分，企業規模大小會有驗收的不同，小企業就是老闆說了算，他覺得

好那就沒有問題；那到大企業通常就是行銷跟業務，但是它會影響到說，所謂

的什麼叫做好、什麼叫做不好，其實最輕鬆方式就是在契約的部分先講怎麼樣

算好怎麼樣算不好，所以就會在契約這一塊先寫清楚的。 

後續維運比較複雜，在一般私人企業，比較不會再去多規劃一批人去管網站，

通常都有行銷人員，不然就是公司裡面的 MIS，但是 MIS 其實有他自己的職

責，所以比較有規模的企業他可能就全部委外給廠商簡化整個公司網站的管理

層面，然後每個月幫你做安全檢測，所以到後續的維運部分，通常跟廠商之間

會有所謂年度維護的簽約。 

那跟廠商之間的關係通常會希望是夥伴關係，但是我們希望還是加點主從關係，

因為如果跟廠商關係太好，或是廠商他很想要吃掉你後面維護的部分，在執行

不管是網站的改版或是設定之類的，他可能就是會故意凹說不行或我也很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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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上也有好多案子之類的，如果關係很好的話很麻吉的話就會不好意思跟你

講這個要怎麼作，那對方就會吃定你，比方說如果你不懂資訊，那他就吃定妳，

所以就是我們還是希望說，把主從關係做出來。 

另外，我覺得訪談可以針對私部門的部分再去探討夥伴關係這一塊，以夥伴關

係為出發點來看，佔比為多少？例如 10 次外包，是否每次都是夥伴關係？或

是有其他關係像我剛才提到的主從關係，那夥伴關係的佔比是否為外包成敗關

鍵？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因為這個研究主要是要探討公私部門的差異是不是

會影響到委外成效，那建議也可以以利害人關係為出發點，他的位階、知識背

景，是否影響外包過程與成敗？利害關係人分為主要關係人以及間接關係人，

並且若接觸上，利害關係人的職務位階為高級經理人或是僅為執行者等位階的

落差，是否有差異或是否為成敗關鍵？ 

MO：好，謝謝，那最後公部門這邊有一位單位的主任，您要不要壓軸。 

FA01：我想說今天找我來應該就是我們也有建立一個網站大概就是三年，那其實我

是四級單位，我們除了採購法，我們還有署那邊，因為像署的話，如果網站

要會員的話，比如說有涉及到一些個資，因為我們中心最主要是針對青年，

然後青年對於網路的使用其實是還蠻精進的，所以我們會覺得說有一些東西

是不是在網站上的設計就可以符合年輕人，譬如說在活動的報名，我們就希

望他可以透過網站就可以用 Line 或者是用 FB 來加入會員，可是因為他要報

名的話，可能署的規範就是針對那個密碼的設定要十二碼、要有大小寫、要

特殊符號跟數字，很多年輕人他們可能手上有帳密太多，會來反應說你們這

實在太麻煩，誰會記得有那麼多的密碼，我在想說以我們公部門來講的話，

可能就是除了採購法的話，那還有就是可能我們上級機關的一些規範。 

那在問題界定時，一樣就是可能去參考別人的一些定型稿，例如我們分署的

資訊小組有給我們一份定型稿。但是你如果說跟他問深一點的時候，我覺得

公部門可能就有一些比較本位主義啦！他就會覺得說「欸你是需求單位應該

你最清楚，那我只能夠提供你這樣定型稿。」另外，廠商也很重要，就像我

們在問題界定的話，有些廠商他如果要有經驗會比沒經驗好，但是如果他針

對公部門太有經驗，其實這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還蠻難處理的一個角色。因

為像我們之前在談問題界定的時候，廠商在跟我們談訪談需求的時候，他很

清楚公部門的罩門是什麼，很有跟公部門的一個交涉的經驗的時候，他就說

不會啊我東西都寫在需求書上面啦！對於需求書他並沒有違法，他沒有針對

契約違約的狀況，在這個狀況下，我們也只能說好吧，所以雖然這個廠商沒

有很好，那我們其實跟他合作今年第三年，然後前面第二年我們還是有些需

求，可是就像剛剛講的我們可能也不會一下子換廠商，因為你第一年後就換

廠商就是很怪，其實有時候會被這種束縛了，就是你都讓他驗收過你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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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換廠商？就是我們自己也有會有這樣的一個框架存在，那第二年我們

確實也還有一些需求所以就又跟他合作。可是說真的在第三年的時候，我就

發現這個廠商非常難配合，所以我們在今天就是只能用維運，就是只能每件

事情都是跟他公事公辦，因為我覺得對於他這家廠商來講，你也不用想要奢

求說有什麼其他的額外服務，反正就是我可以做好就好了。 

後續維運部分，其實我們真的也受署的規範很大，譬如說，我們最近每個月

都會做黑白箱的測試，那黑白箱測試這中間有一次發現說，會員有一陣子就

是有幾個特定的年輕人可能就登不進去，就不知道為什麼？所以我們就跟廠

商說這幾個會員登不進去，你可不可以幫我們看一下。廠商說「是署要開通

防火牆，這明明就是防火牆的問題，不開防火牆，我根本沒辦法解決。」那

我們就把那個需求又送給署了，結果署又打下來說「這根本就不是防火牆的

問題，是廠商程式語言的問題，你就叫他去檢視程式語言。」然後他們兩個

就在那邊….其實對於我們中間來講就真的心很累，後來署有一次就回信給我

們說「就跟你們講不要用 PHP 語言了有很多的漏洞或幹嘛….」然後我又去問

我們的資訊小組說「如果署他真的覺得 PHP 寫的語言程式不好的話，那為什

麼沒有跟我們講？」那他就回說「你們的網站都做啦，跟你們講也沒有用。」

就資訊小組也是用這種想法去回應我們。 

那其實對公部門在跟廠商提需求時，因為我們會信任廠商，他的專業度比較

強，所以有時候我跟需求時，他會說那我建議你什麼比較好，那我們說好我

們就信任你的專業度，可是當他把需求書寫下來白紙黑字之後，會發現它做

出來的可能跟我們原本想的其實又不太一樣，可是在採購法下，其實我想應

該是大家都沒有那個很大的勇氣去跟他說，這個驗收不通過，因為驗收不通

過的話，就是也會涉及要減價收受或者是違約的問題。所以我覺得，這個當

然也是公部門一個比較阿 Q 性格，就是會覺得說，反正我就是能夠順利把這

個約屢完就沒事了。然後如果真的有甚麼問題，明年再來去調整我自己的需

求或者調整其他的方法，然後再去問或再找其他廠商好了。 

也不是網站不好，可是就沒辦法契合到我們自己的需求單位一些很細節的部

分，這有時候就還是有些限制，我覺得可能真的會受到蠻多規範，以上。 

（四） 研究生回饋及與會者回應 

MO：我相信這是主管很深刻的心聲！那因為現場老師跟專家們都給了很多意見，那

我們請研究生這裡看有沒有想要回應大家的。 

AS：首先先回饋一下就是像剛剛老師有提到說他是業務單位，但是為什麼主驗人是

別的單位？因為其實這個機關通常主驗人都是秘書室主任或是專員，通常就變

成不是本業務科的主管去做主驗人，這也是廠商有提出來說，還蠻好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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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02：OK，那你這次對於這個資訊委外的這個個案有沒有訪談業務單位？  

AS：業務單位的主管就是逐字稿裡公部門的那個主管，的確是有被訪談到，但是在驗

收現場就變成他是會辦單位的代表，就是他跟承辦兩個去當會辦單位。 

FA02：了解，那你可能在正文上面就要寫說就是你有訪談過他們業務單位，因為那個

是跟問題界定有關係，那其實主驗人他其實就是秘書室的人那其實還好，就是

一個第三者的角色，對你們來講他只要不違反相關的採購法規就可以了。 

AS：再來就是台灣就業通的部分，其實一開始成立時有個期待就是希望能夠讓民眾

一進來的時候，針對銀髮族的求職跟銀髮族的求才去做一個媒合，可是拉到台灣

就業通，就變得有點像是跨域的溝通上面會出很大的問題，他會跟你講不行、做

不到，因為一開始程式還是什麼就沒有寫這樣子的東西進去，這也不是署的要求。

最後就只能介接所有台灣就業通的東西，等於就算他不是友善銀髮族廠商的職缺，

他也照樣給你介接進來，那還包含跟衛福部的介接也是一樣概念，那時要跟衛福

部介接志工這一塊，但是這個介接提出去後，衛福部回應的是只要做一個連結過

去就好，不需要做介接吧！就是不需要讓民眾可以在我們的網站作搜尋，若有志

工需求麻煩請連結到衛福部那邊去，所以其實會在跨域溝通的部分，在我們承辦

同仁來講，他會覺得這個是在公部門很大的一個很無力感的地方，因為有時候跨

部門必須要再更上級長官去拉，可是四級單位的網站不可能找到部會的最高首長

去拉，所以這部分就台灣就業通跟衛福部網站連結會這樣出問題。 

那最後想請教大家，像主持人有特別點到說，其實夥伴關係在委外這一塊其實根

本就是矛盾的地方，但我覺得可以討論的地方是在於會不會夥伴關係在委外的這

個理論上面來講是矛盾，但在實務面來講，可能他其實是有必要性存在。又或者

說，委外這個名詞在理論上面來講是一個定義，可是在實務界來講，他可能更模

糊更廣泛的關係在，又或者是說大家會覺得那不是叫夥伴關係，那可能是叫另外

一個名詞，可能不是夥伴，而是什麼關係？ 

MO：其實這個我也可以回應剛剛 FC02 的意見。其實我在做協力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一直想說夥伴好像是一個蠻好的合作，就是彼此資訊的分享。但其實剛剛從

FC02 講的，我覺得這種主從的這個字眼其實有打到我，原來從私部門的角度

也希望能夠從主從的角度去看你們在跟其他委外單位這樣的合作，那這跟我們

公行在講所謂的夥伴，因為夥伴彼此的地位是對等、是水平對等沒有所謂的上

下，那裏面還有更重要的元素是彼此的資訊分享。但其實剛剛不管是 FC02 或

者是公部門主任這邊其實都有提到，尤其像剛剛主任有提到私部門跟我們長期

合作，所以很知道公部門的眉角，所以這也是長期合作關係下所產生的這種資

訊交流，你可能沒有跟他講，但是他跟你長期互動之後，他揣摩出在政府單位

內部裡面有這樣子的一種習慣，他就抓到你這一個習慣，然後在這個合作過程

裡面，他就有一些他的籌碼，所以我就覺得很好奇，就是從你們的角度，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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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得各位有沒有跟公部門合作經驗？ 

FA02：我分享一下，我在政府機關做過資訊業務採購作了五六年，我覺得從公部門在

辦資訊委外這件事情，是你要先就像我剛剛講的案件屬性會決定你要形成甚麼

樣的合作關係。 

那為什麼我需要跟廠商建立對等關係？是因為他有你沒有的東西，你必須要他

多幫你一點，所以你才願意從花錢的人然後降階變成我跟你關係良好合作去談

一些後續的內容，可是在談到最後責任的時候，就必須要有主從關係，因為我

終究是政府部門的代理，我錢如果花了讓長官覺得花得沒有效益、或是沒有產

生想要達成的效果，是我要扛責任，因此我就會要求廠商必須要配合各種事情，

我才能夠被免於責難，這個所謂的主從關係是這樣。所以這個委託代理的關係，

因為你在做這個業務所形成的關係他不是純然的對等關係。所以我才會說，他

是在這個光譜裡面，我們要找到一個平衡點，最重要就是 WIN-WIN，我的需

求你做出來，我也免除被課責，你也賺到錢，跟我合作也開心，這是我們要追

求的，那只是說這關係我要放在哪個位置。這個每一個個案的屬性是不太一樣。 

所以稍微分享一下當承辦人角度來講有幾個重點：第一個對於計畫你自己要有

論述能力，我今天這個計畫目標是什麼，因為長官未必知道，那你作為一個承

辦在規劃這個案子，自己要有很強的論述能力，你要能夠說服你的長官，你也

要能夠在一開始的階段，就讓廠商聽得懂你到底要做什麼。 

第二個就是蒐集資訊，這個會跟當然這個論述能力本身也會跟長官特別授權的

程度是有關喔！是人家設定好框架叫我去執行還是我可以參與到規劃的階段，

在案子開始前就應該蒐集資訊，標案還沒寫前就應該要做好這個工作，瞭解大

環境是什麼樣情況，還有搜尋國內外資訊或一些 case，這是承辦要作的功課。 

那接著因為合約他有一個定型化、制式化的契約，可是合約另一個部分就是你

的需求書，所以可以在上面去寫清楚已經蒐集好資訊的需求，我還要依照我被

課予這個專案的時程去訂定合理的罰則，同時以我對整個環境條件去設定能夠

來投標廠商的資格，那你設定好這個東西其實是在建立未來跟廠商合作的誘因

基礎，這裡面有兩個很重要的關鍵：一個是罰則，因為他本來期待能夠拿到錢，

結果沒辦法拿到還要賠錢，他會不會痛，一定會痛，所以這個機制要設計好，

第二個你如果有足夠授權，你可以操作未來可能性，因為公部門的案子今天這

個案子委託出去，不像私部門三五前年就會改版，沒有，一個網站可能要跑了

十年，到那個技術真的都沒有辦法才會換掉，像公文系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你剛好也可以善用這個，他看起來是我們的弱點，但其實也可以說是我們的優

點，你可以去操作廠商對於未來的期待性，所以這兩個就構成對他的誘因。 

第三個就是整個溝通過程中你的專業能力，把自己專業能力提升起來才有辦法

去跟廠商溝通，要不然你們兩者之間永遠都是專業不對稱，你沒辦法去監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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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剛剛講的論述能力他影響到這個專案的共識，接著的操弄你有辦法去設

計能夠抓到廠商的要害，會去影響廠商在執行過程對於公部門的配合程度，再

來你自己專業能力的提升，能夠提高你對他的監督能力，那這個東西都會影響

到你們關係的形成，如果你不會你就一直永遠不會下去，那你就會一直被人家

電的份那有甚麼好講的，可是如果他意識到你其實是很有專業能力，他也不敢

太過份，因為你能夠抓到要害。 

那再來還有一項，不要怕麻煩，因為廠商都會抓住你會怕麻煩這個要點，我就

有針對那個廠商，你就做不到我就給你報黑名單，我根本不怕這個麻煩，人家

看到說你前一手你敢這樣子給它剁下去下一個來的還敢不敢？就不敢了對不

對，所以這些都是在我們跟廠商端互動過程裡面會用的一些手段。 

這個是在整個管理上面喔！為什麼做委外？委外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有不會的，

我有需求但我自己不會所以我要花錢去外面買，然後因為資訊業務的特性就有

很多是要設計的，是要兩個一起合作的，因為你買的對象他也不知道你要甚麼，

所以我們才要比較多的合作，可是當這一段談好之後，後面就是明確的主從關

係嘛！你不要跟我說一套做一套，我還是要發揮監督的權力去監督你確實能夠

做得到，最後才能夠皆大歡喜嘛！你賺取到合理的利潤、我得到我想要的東西。 

最後我再稍微回應一下剛剛主任有提到說為什麼操作到後來，就是按照會議紀

錄執行，這是我們在公部門制度裡面涉及到專案管理的概念。我們的制度讓我

們能夠做的那個叫做 waterfall—叫做「瀑布式的專案管理」：每一個階段白紙

黑字簽好之後就沒辦法修正。私部門不會這樣，私部門是敏捷式的「agile」。

也就是說我現在跟你講，然後廠商他就回去試作一個，然後來做簡報後老闆看

看就說這個地方再改一改，他又回去再改，這種叫做「敏捷式的專案管理」，

為什麼私部門可以做這樣？因為它比較彈性，可是公部門沒有，我們所有的作

業流程在目前的規範上面都是一步一步的，你簽核過你已經簽過你就必須要照

做，所以他就是階梯式的、叫做 waterfall。那瀑布式的專案管理最大的風險問

題在哪裡？整個流程做完看結果的時候已經沒辦法改了，通常那個東西網站呈

現出來，就是一翻兩瞪眼你再也改不了，最後逼著你非得把它吞下去，所以這

個是兩個在專案管理方面一些差異。 

FA01：比較研究嘛！最後你的賣點就是那一張對照表，資訊委外的對照表，相同點跟

相異點，你到時候要有一張表，那個是我們比較研究途徑最重要的賣點。 

（五） 主持人結語 

好的，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很謝謝各位老師還有與會專家學者，我自己也學到

滿多東西，我想 AS 這邊也是，那他會再把大家意見整理後，再跟老師一起討論，非

常感謝大家大雨滂沱下前來分享那麼多豐富的經驗，那我們今天會議就到這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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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第二次深度訪談紀錄 

受訪者編碼：IA01 

一、訪談時間：110 年 10 月 8 日 

二、訪談地點：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會議室 

三、任職單位：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訪談紀錄摘要 

Q1：根據過去與資源網和甦活公司的網站簽約簽訂的經驗，可否再補充多做說明。 

Q1-1：契約簽訂部分，契約如何簽訂？ 

IA01：銀髮資源網主契約是政府採購法規定的公版契約，然後把廠商企劃書跟當

初的需求變成合約的一部分。照理說一般正常依採購法，除了議價還可以

議約，但是資源網那邊的採購比較強勢，他就不接受議約的部分；SOHO

這邊的合約當然就比較簡單，第一個就是有給報價單，然後會有雙方各自

合作的內容、負責的部分還有時程，然後還有就是雙方智財權的約定歸屬，

我覺得公部門和私部門的契約最大差異是在智財權的部分：公部門比較過

度保護自己，所以他會把全部智財權包括著作權或人格權等等全部都取得

然後去運用跟利用在很多地方；但跟 SOHO，他們還是會尊重我們人格權

跟著作權的部分，就是變成說他們有使用權，但是我們會約定好授權的一

個範圍，你真的可能就是網站用。那當然他覺得我設計得很漂亮，想放在

DM 上的話就都會先跟我說，當然基本上我也都會同意，但是公部門的部

分就不會，它會把全部所有的權都都收走。 

Q1-2：針對契約內容簽的有哪些內容？ 

IA01：政府部門簽的內容比較嚴謹，而且大部分都是在保護甲方；但 SOHO 那邊

的話，其實都只是簽大項，然後就是重要的點比方說重要期程或是重要檢

核點會去寫到，可是不會像政府部門可能規定得那麼細，可能時間內要繳

什麼會議紀錄、時間內要繳什麼團隊名冊啊保密切結書啊、每個月要繳月

報、每個月要召開會議，然後會議記錄五天內要過來之類，很多專案的時

間被壓縮在上面，然後很多罰款他會寫上去，會把很多模擬的情境都寫上

去；跟 SOHO 就比較簡單，就大項例如專案名稱是什麼、合作期間多久之

內完成等等，但跟政府部門除了要大項還要細項，等於感覺上就是綁你這

家公司，不能再去接別的案子，因為把時間都排滿了。 

Q1-3：那這樣會影響到委外後的成效嗎？ 

IA01：我覺得當然會影響，因為其實有好有壞，我個人覺得對於個人工作室或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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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公司，可能會比較好掌控一點，可是像我們這種比較有規模的公司其實

幫助不大，而且一直在跑行政流程，變成公司有三分之一的人力就專門在

處理行政流程，那其實是很浪費人力跟時間。 

Q1-4：針對執行的部分怎麼執行？ 

IA01：其實我覺得企業的部分也是分大小，如果大一點比方說上市上櫃公司那一

種可能就是跟政府部門的一樣，承辦人改完之後，承辦人主管再改…就會

變成有這樣的問題，小企業例如 SOHO 的團隊才十個人，那我們接口的上

面就是老闆，所以很多東西其實是很快，那我覺得一個專案能不能快速完

成或是他的成敗，在於中間要經過多少窗口，所以我覺得有沒有很多關卡

以及那個窗口是個關鍵點就對了。 

Q1-5：會影響委外後的成效嗎？ 

IA01：會，比方說就像我們拿 SOHO 來說好了，因為那時候 SOHO 很忙，他就

充分授權跟信任；那銀髮資源網對口是 W 先生，W 先生很 OK，可是可

能會有其他的部門的長官會給意見，但卻又跟當初寫的規範是不一樣，

所以這其實會影響成效。遇到這種狀況我都會跟承辦人溝通，驗收會是

以採購為主，所以當有衝突時會先以合約為主，然後再以長官需求為輔，

但就盡可能做到大家皆大歡喜。 

Q2：因為本研究為公私部門兩者之間的比較，故有三面向想請教： 

Q2-1：就您的經驗，請問制度面的部份，公、私部門是否都有採購制度呢？ 

IA01：公部門他有他的採購制度、私部門就比較沒有所謂的採購制度。 

Q2-2：組織運作面從規劃階段、執行階段到一直作維護的流程，請問兩者之間有

何差異？ 

IA01：以公部門來說，從一開始這個案子可能就是先做需求面的調查，調查完之

後可能同時籌措經費來源，然後規格會給資訊室去看，最後才會出來一個

案子；以私部門來說，如果想要做這東西就是以需求單位為主，不會再去

會或諮詢其他單位，然後再來談預算問題，他們很簡單就是兩個比較，一

個規格一個預算，沒有像公部門那麼複雜，還要採購或是會其他單位，私

部們就是編預算，老闆要的其實就是看到 KPI，這東西可以賺多少錢或是

減少多少人力，或是可以怎麼樣，然後要花多少錢？老闆判斷之後就說可

行或不可行。 

Q2-3：就整個組織運作作業流程，與公私部門合作哪一個相對簡單輕鬆？ 

IA01：公部門比較簡單一點，私部門的話就不會，因為私部門對於資訊領域其實

不懂，沒有概念，比方說有一些個資保護或是資訊安全保護的問題，可是

講了他不懂。公部門你跟他講這些，他還可以去問資訊室的人，就是有可

以跨領域背景來詢問，承辦可以有地方去諮詢；私部門像小公司就沒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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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室，他要就只能問他朋友不然就上網爬文，要不然就自己要很強。 

Q2-4：這樣的差異會影響到委外後的成效嗎？ 

IA01：我覺得會，私部門有那麼多的資安事件就是因為不具備 know how，他在

發包時沒有辦法在預算跟規格裡面去告訴廠商說，這一次要承辦廠商做到

哪一點，所以就要看好不好運選擇到怎樣的承包廠商。 

可是通常私部門要的就是漂漂亮亮的東西，他看不到裡面的品質，因為資

訊安全是看不到錢的，私部門他們看不懂。而且我遇到很多企業老闆，他

們會說「發生了再說」、「阿我們網站沒有那麼多人看」之類，然後就出

事了，所以這就是取決於價值觀部分的差異。 

Q3：如果比較成果部分，在與公部門和私部門兩個關係裡您覺得各自可以得到的成果

是甚麼？您覺得哪一個獲得比較多？這裡所指也包含利潤部分。 

IA01：有形財來說的話，兩邊的利潤都不高，但如果以企業來說，可能當下案子結束

後有獲利，但是後續如果再加上一直問問題、諮詢但是沒付錢，這樣就等於是

賠錢；政府部門當下做完這個專案也許賠錢，可是後續可以藉由維運多寡去慢

慢攤平。 

無形財的部分，做公部門成就感會比較高，因為是真的會被大眾應用到的，企

業的部分通常只有客戶的受眾才用得到，除非今天做的是很大非常知名的企業，

那就會有「欸~這是我們公司做的」的成就感，可是一般公司的話真的就比較

少會是大眾都會用得到。所以像無形財這一塊，作公部門網站會相對獲得比較

高的成就感，而且對我們來說，也會感覺是在幫國人做東西，會有這種成就感

產生，所以就會無形去 COVER 掉賠錢的部分。 

Q4：以夥伴關係為出發點來看，請問： 

Q4-1：請問您認為與公部門佔比為多少？與私部門佔比為多少？ 

IA01：其實我覺得看跟客戶的黏著度，有一直互動、維運的大部分都至少有七成，

不管公部門或私部門都有七成左右的夥伴關係。因為其實我跟客戶的黏著

度很好，大部分的客戶已經把我們當夥伴，有一些問題或新的東西就會來找

我們討論，但也有一些企業擺明來利用，就是他可能覺得你價錢比較高，然

後有一些新的東西想要開發，但老闆覺得資安不重要，那他就可能找到一家

便宜的，但因為很便宜的廠商講的可能他會擔心，所以就先尋求到我們來幫

忙做認證或驗證….所以其實我們現在有很多角色已經變成是顧問的角色。 

Q4-2：想請問一下，這樣子的比例是否會影響到委外的成效？ 

IA01：會，因為其實我很少去接企業，大部分都是轉介，因為我們之間有夥伴關

係，對方就會轉介其他企業，轉介過來的幾乎百分之百都會簽約；政府部

門其實也會先打聽，投標後開標前的那段時間他們就會去打聽，我們跟其

他單位有夥伴關係，他們就會幫忙說”欸~他們這家廠商不錯，可以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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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內部會先做詢問。 

Q4-3：那這樣子的夥伴關係也有可能會影響網站呈現的樣子嗎？ 

IA01：會，其實我覺得越是緊密就越是夥伴，我們就越會幫你們想得更深，甚至

未來發展還有政策面的部分；但如果今天合作關係沒有很好，我們就會只

按照合約做，照表操課，這不就影響到後續網站呈現的東西了嘛！而且如

果有夥伴關係，我們會順便幫忙多做一些，但如果沒有夥伴關係，很簡單

啊你要甚麼額外的我就是跟你收錢。  

Q5：以利害人關係為出發點，其位階、知識背景，是否影響外包過程與成敗？  

IA01：會，一定會，例如長官之前可能是從別單位調來的，他就會用之前單位的思維

去想這網站應該怎麼做，但其實有沒有基本的 know how 差很多，你今天遇到

的對口不管是承辦或長官，他具有一定的 know how，其實做起來會比較快，

否則他就會質疑為什麼需要這個或這個的必要性在哪裡？所以其實在執行面

來講，承辦的知識背景還有層層關卡其實會影響到呈現出來的效果。 

Q6：針對人力資源、財物成本、知識環境以及專案管理四個部分，請問： 

Q6-1：公部門及私部門會有差異性嗎？ 

IA01：財務就是預算訂定了，如果以接案第一年，一定是私部門利潤比較高，公

部門利潤比較低，但如果拉長期來看，其實會是公部門比較佔優勢，這就

取決於維運可以維持多久；但私部門不會再編維運費給你，可是至少五年

內都還是會打電話來問你尋求解決問題，或他不會改甚麼東西就請你幫忙，

可是你改要怎麼跟他收錢？所以就免費 service做給他啊！等於是做服務，

所以才說如果以私部門來說後續是賠錢的，但當下來看利潤的話是賺的。

那如果從整體凹廠商的情況，公部門比較會凹，因為會卡你一點就是不給

驗收，而且公部門是每個長官都會凹；私部門是比較不會被凹啦！只會用

一些人情壓力(笑)。 

以人力資源來說，私部門人力資源相較於公部門比較弱，因為永遠只有一

個人要管合約要履約要提供資料之類的，公部門可能就是發內部公文出去

給其他單位要交甚麼資料，或者單位有其他人幫忙處理文書作業等等，相

對來說公部門人力資源就會比較充裕。 

以專案管理來說，公部門合約訂得那麼細，自然是他們佔優勢。 

知識背景的部分也是公部門比較佔優勢，因為至少他背後團隊有一個資訊

室，再加上承辦通常也是相關背景，所以自然 know how 會比較強，就是

對於本業的 know how 會比較強；私部門承辦人則不見得瞭解公司的文化

及產品的知識，例如他們公司做電線電纜，但他做的是電線電纜的企劃行

銷，電信電纜他可能只懂一部分，那資訊這一塊又不懂，有一些東西可能

就沒有辦法講得那麼詳細，尤其是系統案那一定更難處理，所以要投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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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多少精力，就取決於 know how 的部分。但其實就網站而言根本不需要

這些，除非系統案才會需要比較具有專業 know how 的人進來。  

Q6-2：請問有關上述四項的差異性，如果有比較強的部份是否也會影響到委外

出來的成效？ 

IA01：一定會影響，但其實就看你案子的大小，案子小其實都沒甚麼影響，但

是案子大影響就會很大。 

Q7：有關委外目的的部分，請問： 

Q7-1：您認為委外目的是否會影響到委外的成效？ 

IA01：我覺得要先問他為什麼想要委外，如果像是公部門的話就是因為採購關

係，這是法源依據的問題，而且公部門通常都是做完才能給錢，但如果今

天是買臉書或者其他行銷宣傳是要先扣錢的，所以如果委外出去，是廠

商先幫忙墊付了這筆錢，所以其實委外目的也是會影響到委外的成效，

但重點就是要看他委外目的是甚麼，而且其實採購法基本上也是保護政

府部門啦(笑)！ 

Q7-2：請問您認為公部門委外目的是什麼 

IA01：其實我覺得是要看長官的目的是甚麼，我有遇過真的認真想做事的長官，

那種跟他合作起來就會很爽，因為擺脫一般公務機關的想法，是真的從

使用者面向去思考。 

Q7-3：私部門委外目的是什麼 

IA01：私部門如果只是做單純網站，其實就是老闆做到一定有錢程度，想要證明

自己企業的存在感(笑)，第二個可能就是為了招商，第三個比方說他是建

系統的話，建內部系統可能就是真的想要解決一個自動化、重工的部分。

如果更大的企業，做的網站部分可能就是要收集消費者的消費習慣跟行為，

去做大數據的分析，但其實到最後也都是為了賺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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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編碼：IB01 

一、訪談時間：110 年 9 月 15 日 

二、訪談地點：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會議室 

三、任職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銀髮人才資源中心 

三、訪談紀錄摘要 

Q1：就您先前對於業務委外的看法，有提到「好不好溝通」以及「廠商的專業能力問

題」這兩塊，可否幫我們多作說明。 

IB01：好不好溝通指的其實有兩個層面：一個是溝通頻道、另一個是堅持程度。 

第一個所謂溝通的頻道，就是雙方在溝通上是不是在同一個頻道上，我講的傳

送到你的解讀是不是就歪了，這一點很好玩，有時候我們說出去的內容或打出

來的文字，很有可能在對方的解讀上就有落差，我舉例：今年有個案子要買廣

宣品，我們跟對方講了三次：不能 made in china，結果對方送來的試品，外殼

就寫產地：中國。這真的讓人傻眼，質問他們時，他們卻說「這公司是台灣的，

只是內部零件是大陸製造而已」這樣子的解讀不是讓人哭笑不得嗎？ 

第二個提到的是堅持程度，有些廠商會很堅持己見，有可能是這部分是他的專

業，也有可能因為利潤關係，所以有時候遇到需要彈性調整的空間時，遇到很

堅持的廠商可能就完全沒有彈性的空間可談，那雙方也不可能僵持在那裏，廠

商也可能會指著契約說當時沒有這個需求規格，那我們就也只好摸摸鼻子認了。 

另外，廠商的專業能力其實指的就是他們團隊有否足夠資源或是足夠專業知識

背景或技術可以承接業務委外案件，並且符合我們對這個案子的期待。舉例來

說：我們今年作了一個論壇案，廠商承辦窗口十分友善也好溝通，但問題來了，

我們期待作到的程度例如議題討論內容，他們無法寫不出深度、方向也偏了；

主視覺的部分也是一樣，怎麼改也無法符合我們的期待，最後我們自己同仁自

己設計，那這一塊就變成無法達到委外期待的效果。 

所以才會說業務委外是一種賭注，因為賭的也是廠商跟我們之間有沒有辦法溝

通良好而且他的配合度夠高，另外他們的專業能力是不是足以作好案子，而不

是只是作完案子。 

Q2：您在設計評選這一塊有特別提到依照採購法的流程走，在簽公文的流程大概需要

一個月左右的時間甚至更多，可否為我們補充說明為何需要那麼久的時間呢？ 

IB01：政府單位其實在行政作業及採購流程算是十分嚴謹，首先，因為分層負責且分

工細緻化關係，只要碰到跟預算有關的基本上都要會辦秘書室跟主計室，而碰

到採購案就還要再加會政風單位，所以在行政作業上至少就要會辦兩個科室，

這是第一個行政作業上的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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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只要超過 10 萬元的採購就要依循的政府採購法的流程進行，這是大家

都知道的，而政府採購法也有根據不同金額而有不同的等標期跟作業方法，就

跟之前說的一樣，百萬以下、百萬以上跟千萬以上都有不同的採購規定，那跑

採購流程的時候因為牽涉到採購程序以及採購資料內容的檢視，這部分就會有

祕書室的採購承辦人員協助審視資料內容、採購預算的科目使用有否錯誤以及

是否適當就會有主計室協助檢視並提出建議，那不管是秘書室或者主計室，一

但有意見就會退件，先不管我們是駐外單位的郵寄時間問題，通常遇到退件需

要溝通、討論甚至退文再回覆說明或修正簽呈及採購資料等，時間自然冗長，

但這也是為了採購案件的合理性所必須付出的時間成本，所以每次要準備採購

相關業務，我會特別要求同仁注意期程，把時間至少往前拉，例如十月辦理論

壇，那我就會要求夥伴們至少三月就要把公文簽出來，這樣才來得及後續的採

購程序跟論壇前置準備。 

Q3：就履約管理上，是否可以再為我們多補充一些內容。 

IB01：原則上在履約管理這一塊，我會放手讓中心的業務承辦去全權進行履約管理，

包含一開始的網站建置進度掌控、建置完成後的維運等等，這部分我不會干涉

太多同仁在履約管理上的細節，但我會告訴同仁一個原則，就是不能讓委外應

交付的期程不能延遲交付、工作進度也要在每週進行回報，其他的基本上確認

架構及呈現的畫面之後，我就比較沒任何意見，畢竟細節的部份是資訊專業，

專業就應該交給專業的人負責(笑)。 

Q4：那是否可以跟您確認，網站在使用前是否有先讓銀髮族進行前測使用呢？ 

IB01：這部分當時並沒有，因為第一、一開始需求書上沒有要求，所以自然也不會額

外再要求廠商作這一塊，這樣子凹廠商對於中心對外的形象也不好；再來，非

必要其實不需要把事情搞得太複雜，因為案子一開始就沒有要廠商作這一塊，

那如果要做就變成必須請中心夥伴處理，但作前測有太多細節要處理，我們畢

竟主要還是從事銀髮就業服務區塊，工作核心應該需以就業服務為主要內容，

所以網站在建置完成前倒是沒有進行前測。 

Q5：那需求的部分怎麼會知道應該需要哪一些？又或者說怎麼會知道哪些內容是銀

髮族希望獲得的資訊呢？ 

IB01：我們當然不可能憑空想像，一開始會先參考相同性質的網站，看他們有哪一些

內容跟功能，參考後再拿來做為我們資源網的功能需求清單，然後我們內部會

再討論有哪些適合中心或適合政府部門的屬性、哪些內容不適合後再作調整。 

Q6：那針對履約管理後段的維運期部分是否可以再為我們多說明一些 

IB01：維運的部分就是交給我們同仁負責，包含前台有哪一些資訊或活動的露出，這

一塊如何維運可能就要問我們承辦的同仁。 

不過以我的角度，我還是會要求網站不能斷線、網站內容的適當性，包含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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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公部門不該出現的字眼及內容，所以這個部分我會直接要求承辦的同仁必

須維持這樣的水準在，那因為內容是我們同仁放上去的，所以放置前我也會要

求中心的督導、經理確認文字內容才能放置露出。 

Q7：我們在焦點訪談時，訪談者提到有時候廠商作出來的跟主辦單位要求的常出現落

差，您認為這一塊您是否也有這樣的感受？ 

IB01：這個就跟我一開始所說的好不好溝通，以及是否在同一個溝通頻道上的意思一

樣，我們當然一定會保留有廠商的利潤在，但廠商如果過於堅持，或是表裡不

一的網站呈現，自然會對這個廠商扣分，只是即便扣分了對機關也毫無幫助，

因為事情已經造成了外界對機關的印象或形象，其實這樣傷害最大的還是我們

主辦單位。 

Q8：在後續維運部分，您說壓在十萬以下會影響網站的豐富性，請問這是甚麼意思？ 

IB01：其實說會影響豐富性應該是指修改整個網站的架構，但民眾在看這個網站時應

該是沒有甚麼影響，因為文字內容跟圖片都還是持續增加中，我們也陸續發布

更新專欄或成功案例，所以這一塊應該沒有影響到。 

至於你問的十萬以下會影響網站豐富性，大概就是無法改版吧！改版需要比較

多的費用，那就要重起標案，但起標案相對小額採購來得複雜，現在我們主要

的傳播管道也不是網站，所以非必要倒是無須再增加同仁工作量。 

Q9：契約協商這塊可以多談一些嗎？ 

IB01：基本上契約協商算是採購流程的範疇，這部分倒是沒有印象，所以比較難給予

回饋。但就我這幾年有經歷其他採購案件的經驗，似乎也沒有聽過契約協商過

耶！通常契約在一開始跑採購流程時會給契約草案，後續決標之後訂了就訂了，

還可以協商嗎？這一塊我倒是沒有經驗也沒研究過。 

Q10：公部門在人力資源的這一塊其實可以談人力配置跟人力運用這兩個區塊，想請

問在這兩個區塊上，你認為在資訊系統業務委外過程中的人力資源上是如何合

作及互動的呢？ 

IB01：人力配置上是一位業務督導員負責資訊系統業務委外的案子，所以相關的細節

跟內容則是由他處理，如果遇到要跟廠商溝通的部分也是透過這位業務督導員，

但是因為他對於文書處理就為薄弱，所以在委外的文件處理跟採購流程上就是

由另外一個同仁協助處理，那這位同仁就主要是對應我們分署內部的採購流程

相關承辦窗口，針對這個案子是這樣子的人力配置。至於如何合作跟互動，可

能就要問他們兩位了(笑)。 

應該說資訊業務之所以要簽委外，最主要的是在整個網站的建置上其實不是純

粹寫程式而已，應該還包含了設計跟程式兩個部分，那中心內部並沒有辦法含

括兩種專業的人力可以做到我們期待的呈現，所以才延伸出為什麼我們需要委

外出去，一樣的概念運用到後續維運，也是因為有一些維運上的程式需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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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來提供這些服務，所以才會持續簽後續維運出去，只是一旦案子委外後

就會涉及到雙方合作模式跟互動方式，這一塊就主辦單位在履約管理上就是一

種技巧，所以在合作與互動上，我們也就是直接安排一個具備資訊專業背景的

人力來對接委外廠商，或許他無法完成一整個網站建置，但最起碼他有 sense，

可以當作我們跟對方的橋樑，面對兩邊都有共通語言來作到履約管理的工作。 

Q11：契約簽訂的部分，可以幫我們多著墨補充一些嗎？ 

Q11-1：首先是契約簽訂的部分是如何簽訂的呢？ 

IB01：決標之後依循著採購的流程簽訂契約，決標之後會由秘書室的採購承辦跟

對方接洽，然後告訴他們甚麼時間點內要把用印好的契約發文過來，原則

上我們這裡會拿到一到兩本的契約書，那就完成了契約的簽訂。 

Q11-2：請問在契約的內容裡面簽的是甚麼內容？ 

IB01：內容挺多的，一本契約都厚厚的一本(笑)，最一開始的契約內容其實就

是制式的工程會契約內容，只是印象中我們分署會再多增加不得使用中

國大陸製的產品或軟體，這一點是有特別註明出來的。 

另外，契約除了契約內容以外，也會把當初擬定的需求書跟對方提出來

的企畫書放進契約的一部分，我記得企畫書是直接就拿評選的紙本放進

去，因為避免廠商後續又做修改的動作，所以這部分是有比較特殊的。 

後面也還會放議價後的經費明細表，當然原本未議價前的經費明細已經

在原本的企畫書裏頭，所以這邊的議價後經費明細表就會是議價當天議

價金額確認後，所調整出來的經費明細表。 

Q11-3：後面履約管理部分是怎麼執行的呢？ 

IB01：執行的部分就依照當初的需求書跟對方在評選會議上所承諾的事項逐一執

行，當然我們會訂定一定的時間要完成哪些工作項目，那同仁就是盯緊廠

商的進度，如果有快延遲的部分就會提醒對方要記得這個檢核點，但基本

上資源網的廠商都有掌握住期程，在執行面的部分倒是不用太過擔心。只

是過程中會有些臨時出來的需求例如多增加 banner 或者製作電子報之類，

可能這部分一開始並沒有放進工作項目內，所以對方的配合度就沒那麼高，

他們會認為這些內容就必須要另外加價，所以這部分會是比較需要雙方溝

通討論的地方，例如原本需要 12 張的 banner 可能討價還價最後就變成 5

張 banner。 

Q12：請問一下就組織內部裡面的運作，公部門在進行委外上是否有制度應遵循，可

否可以分享在制度上有那些基礎規範需要遵循？ 

IB01：機關因為依循法令的規定，就是要遵循著政府採購法的條件執行，那依據不同

的預算金額也有不同的簽呈要求或者執行面的差異，例如二千萬在勞務採購就

是巨額，但在工程採購就還沒有到巨額的部分，所以在執行採購程序上以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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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天數就也會有所不同，當然詞彙的敘述也會有所不同，就像之前我所提到

的超過百萬就是評選會議，那百萬以下就是評審會議，那這部分是一開始還沒

確認廠商的階段。 

之後執行面就是依循著契約書開始網站建置啊測試啊還有上線啊等等，一直到

契約規定的時間點內完成契約各要項後，就會進行到驗收的階段。基本上公部

門的驗收多採書面驗收，不過因為網站的案子需要測試，所以就會採會議的方

式進行驗收，那驗收不外乎就要主計、政風等等一些監辦的單位過來一起辦理

驗收，我們機關比較不同的地方是主驗人是秘書室主管，這部分應該也是考量

到第三方公正性的關係，那我們需求單位就是會驗單位，那因為網站建置也是

屬於較高專業性的採購，所以會驗部分也會邀請資訊室一同驗收。 

驗收過程因為要確保每個功能項目的可使用性，所以就是逐一功能測試驗收，

每個檢核點、工作項目及每個功能都要一個一個測試，時間通常會花一個半天

時間。 

Q13：以組織運作面而言，可否分享從規劃、執行到維護階段的各項操作細節？ 

IB01：規劃的部分，承辦會先來詢問我和其他內部使用者的需求，看大家有哪一些需

求要放到網站裡面。當然這個網站是要做給民眾使用沒錯，不過民眾需求這一

塊我們倒是沒有主動去作調查，純粹就依循著過去既有的概念去設定民眾的需

求，因為之前也有很多研究已經提到銀髮族對於網站使用的特性，所以這一塊

我們就是參考文獻去做設定。 

執行的部分，就像剛才所說的我們同仁會依照每一個期程去做檢核點的確認，

那最一開始就是網站設計的決定，不過網站設計這一塊並不是我一個人可以做

決定的，所以這部分也還是需要提報到主管會報上由鈞長指示設計方向，那設

計以外的部分因為太過專業，就是全權交給我們同仁處理，基本上我是抱持著

授權的態度，只要呈現出來的內容符合我們一開始的設定就可以了。 

維護的部分就像之前所說的，就穩穩地每年 10 萬以下的維運就可以了，因為

前台的內容其實主要還是要以同仁發文露出，前台的豐富性基本上是端看銀髮

中心的同仁有沒有在用心經營這一塊，所以內容多寡應該是取決於同仁的積極

度，跟廠商的維護並沒有多大的關連性，所以倒是不用每年一直進行改版，只

要穩穩地維護好，本署要求的資安項目有檢測通過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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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編碼：IB02 

一、訪談時間：110 年 9 月 15 日 

二、訪談地點：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會議室 

三、任職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銀髮人才資源中心 

三、訪談紀錄摘要 

Q1：就履約管理上，是否可以再為我們多補充一些內容，例如是否有作前測？是否

有請利害關係人測試等等。 

IB02：就概念上來說，履約其實分有兩個部分：一個是一開始的網站建置期，另外一

個就是建置完成後的維運期，所以如果是要詢問一開始網站建置期的部分，就

一般來講，正常在建置網站前應該要問卷調查，建置完成後要讓關鍵使用者作

測試，我們只有問主管們需求是甚麼？想要甚麼內容之類，但一般可能會使用

的使用者我們並沒有作問卷調查；另外建置完成後的測試也沒有讓關鍵使用者

來作測試，例如請辦公室內的夥伴或民眾作測試這一塊我們也沒有作，所以如

果就建置前的需求調查，就只有請示長官的需求而已，而利益關係人的前測跟

後續建置完成後的測試也沒有作就是了。 

Q2：那需求的部分怎麼會知道應該需要哪一些？又或者說怎麼會知道哪些內容是銀

髮族希望獲得的資訊呢？ 

IB02：其實一開始的網站建置是以長官認為民眾希望有的內容去設計架構，然後再以

內部同仁需要哪些功能再作後台的強化。 

Q3：針對履約管理後段的維運期部分是否可以再為我們多說明一些 

IB02：履約管理重點就會在程式端的維護，比方說網站正常運作、不能斷線、預期不

到的程式 bug 修復、資安檢測。那其實就一般而言維運還是分有硬體維運、軟

體維運跟小編維運三個區塊，但硬體部分因為要按照署跟分署的資安規定，所

以設備機器原本就在那邊由主辦單位所管轄，如果有壞就主辦單位會通知廠商

修復，這一塊就沒有包含在我們案子裡面；另外小編的部份，就是只有甚麼內

容或行銷手段就要請廠商處理，這在業界正常會包行銷，因為正常而言網站一

定會有推廣期，但是我們沒有，可能經費關係只能在軟體建置優化上面，加上

沒有特定活動，所以基本上就不會有小編的維運需求，所以整個下來，其實我

們的案子很單純，就只有包軟體這一塊，也就是剛才說的。 

Q4：我們在焦點訪談時，訪談者提到有時候廠商作出來的跟主辦單位要求的常出現

落差，您認為這一塊您是否也有這樣的感受？ 

IB02：其實所謂的規格跟需求是不一樣的，舉例：我網站要會員，這就是需求；但網

站要會員這個功能的裡面要有甚麼東西，這個就是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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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在作公部門的外包案子，所有的東西，我指的是需求規格細節都要想好，

再列到需求或契約裡面跟廠商講，他才會照著做，跟公部門的廠商因為金額壓

死，沒提細部大家想像的空間就會不一樣，所以規格出來一定要跟細節的內容

一併確認，還沒簽約前就要先確認可不可以作，當然，這個其實最大原因就是

錢的問題，有時候如果錢不要壓得那麼死或流程不要那麼複雜的話，廠商當然

也會願意配合，因為你願意加錢廠商當然就願意多作啊(笑)。 

舉例來說，署的資安原本中風險改為低風險，就要加錢，因為中風險跟低風險

所要檢測跟花時間修改的人力就差很多，那自然對方就不給凹，因為中風險跟

低風險金額原本在業界就是不同的啊！ 

Q5：在後續維運部分，您說壓在十萬以下會影響網站的豐富性，請問這是甚麼意思？ 

IB02：因為維運就要包含資安，通常資安金額比較高，所以如果需要資安就一定會接

近十萬，這個其實很正常。但如果今天要再新增功能勢必就要再加錢，因為這

就是新增需求的關係，當然改版也是新增需求，而如果資安系統升級也是一種

改版，所以也一定要加錢，所以如果一定要壓在十萬以下勢必就頂多只能作一

般的資安維運，那改版或優化這些動作就無法處理了，因為錢不夠作啊！ 

而且現在因為所有公務機關的資安程度都拉高，署的資安風險規格當然也就提

高，那要提高的話就又會延伸不只錢的問題，還有溝通的問題，舉例來說：API(應

用程式介面)因為資安規則，每個 API 都要開通，所以就要透過署跟分署才能開

通，但跟署申請很好笑，他們一段時間才一批一起處理，你要時間拖很長才會同

意，這個就跟我之前說的行政流程冗長、官僚體制造成，又或者應該說是科層組

織所以層層卡關，會出現拖延的現況。 

另外剛才提到要收錢的就是到廠維修，就因為資安拉高了所以就不開放遠端修

復，沒有遠端修復要直接現場維修的話，就變成要增加工程師來的維修費用，這

些都是算次數的，所以壓在十萬以內要讓網站豐富化真的很難。 

Q6：有關設計需求部分您有提到圖利廠商這一塊，是否可以為我們再補充說明？ 

IB02：因為之前在簽這個案子的時候，有一個技術在那年代比較先進，不過還沒那麼

大眾化，但我覺得我們這個網站可以這樣子作，所以當時有提出來放進需求裡

面，但那時候會辦到秘書室的時候，採購的承辦人先打電話來詢問為什麼需要

這個技術，還有就是這個技術有沒有一定要放的必要性，如果沒有這個必要性

的話建議我們就拉掉，他說因為循例沒有這個技術寫在裡面，另外這個也不是

大眾化的技術，如果寫上去公告招標的時候會被其他廠商質疑我們綁標或想圖

利部分有這個技術的廠商，那為了預防這樣的爭議發生，所以就強烈建議我們

應該拉掉，所以雖然我們身為業務承辦單位很想有這一塊領先的技術，因為作

出來的網站真的豐富性高出許多，但是大家(包含採購單位主計單位等等)也怕

被戴上圖利廠商的帽子，所以就只好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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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契約協商這塊可以多談一些嗎？ 

IB02：這一塊就是正常的採購簽呈啊！在上簽呈前會有一個契約草案沒有錯，但是還

有一個是投標須知，裡面會讓我們勾選要不要採行協商措施，但是這一塊送到

秘書室那邊後就會叫我們直接勾選否，其實一開始我有聽說承辦是勾選是，但

秘書室採購人員就也還是委婉並堅持的建議勾選否，所以這一塊要怎麼談，好

像也沒甚麼內容可以談，因為就沒作契約協商啊！  

Q8：公部門在人力資源的這一塊其實可以談人力配置跟人力運用這兩個區塊，想請問

在這兩個區塊上，你認為在資訊系統業務委外過程中的人力資源上是如何合作及

互動的呢？ 

IB02：在我們內部裡面的人力配置，因為硬體是署在管、我們只管軟體部分，所以只

有一個人力也就是我，在專門負責網站程式的部分，那原則上與廠商的互動也

是以我為主在跟廠商交手，不管是風險檢測、無預期 bug 或者假日臨時斷線等

等，就都是我這邊一個人處理，那對方那邊也是由一個專案窗口主責我們這個

案子，所以就合作上是 one by one，互動上也因為已經很熟悉了，所以基本上

就都是直來直往，把話講白了不拐彎著說，因為這樣子相對就也比較好做事。 

就人力運用上其實是分成兩塊，因為資訊業務委外不是只有單純的技術層面，

還包括文書處理的部分，所以這個案子的分工是兩個人在處理，文件或分署內

部行政流程的部分就同仁處理，因為這一塊他比較熟悉；技術或程式控管的部

分則由我處理，因為我這一塊是專業，那驗收的話再一起合作，但是即便如此，

我們兩個也是一職多工，我除了網站也還要再負責中心的社群宣傳跟服務數據

業務；負責文書處理的同事另外又負責中心公關跟管考角色，像我們這種位子

很難純粹專職專工，通常只有程式開發師才會專職專工，那種偏純技術的才會

專職專工，像分署的資訊小組是專職專工，但是當他們處理文件就會很累，這

部分就常聽他們在抱怨(笑)。 

Q9：契約簽訂的部分，可以幫我們多著墨補充一些嗎？ 

Q9-1：首先是契約簽訂的部分是如何簽訂的呢？ 

IB02：我們的契約就是決標之後，交給秘書室進行後續簽約的動作，簽約的動作

是一定要有的，只是決標後其實就等於開始履約了，那不用特別一定要

等合約書拿到才能開始 work，而是決標當天就可以開始開前置會議，至

於契約簽訂的流程就像公部門一般的情況，照著採購流程簽契約，然後

書面契約完成用印後，就也給了我們一份留存。 

Q9-2：請問在契約的內容裡面簽的是甚麼內容？ 

IB02：基本上就是在需求書裡面放網站需求的內容，包含要怎樣的架構、前後台

的內容有哪一些？預計甚麼時間完成還有罰款有哪一些之類，那需求書以

外的其他就都是範本，我看那契約內容應該也是制式範本，看起來蠻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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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的，該談的也都有談到。 

Q9-3：後面履約管理部分是怎麼執行的呢？ 

IB02：基本上就照著契約的需求及規定的期程執行，然後確保每個階段沒有 delay，

但因為案子只有壓中期驗收跟最後驗收，所以細部工程就是我跟廠商去

訂的，例如線上功能第一期要看到，那我就會給他第一期何時繳交、進度

如何？如果延遲了就是問為什麼延遲？那最快何時可以繳交之類，另外

如果有 BUG 也要即時說而且老實說，不然之後會更難處理，所以面對執

行面來講，我會隨時跟廠商保持暢通而且很頻繁的聯繫，確保人不會臨

時不見了，這樣子才可以管控整個案子的進度。 

另外針對履約管理這一塊，有時候照著契約去的時候，過程很有可能發

生另外插播出沒寫的東西，比方說哪個長官臨時又要要求甚麼，那這時

候你要怎麼辦？所以在一開始拿著契約壓廠商的時候，之後都應該不好

談！所以其實實際面上也不可能都照著契約走，因為現實上就是會再多

要求一些事情，所以這一塊就是看雙方的信任度、對方挺不挺你，不然就

會公事公辦，但公事公辦的結果，吃虧就會是主辦單位，因為對外來講這

個產品也是自己的門面，形象也是自己的，但話說回來，如果是簡單的案

子，長官也很信賴自己的話，照著契約走其實也是一個保障。 

Q10：請問一下就組織內部裡面的運作，公部門在進行委外上是否有制度應遵循，

可否可以分享在制度上有那些基礎規範需要遵循？ 

IB02：公部門這邊有所謂的採購制度，那採購制度其實就是標案的過程嘛！就是依循

政府單位的採購制度走，這一塊其實就是一板一眼照著做，沒有彈性的地方。 

但這邊可以談到的是需求的部分，如果一開始需求沒有規劃好以至於金額超標，

但又因為卡在採購制度上無法隨機應變，那這樣是誰的錯？例如今天長官如果

突然要求把績效系統拉進來，但案子一開始沒有要這個東西，如果廠商要加錢

是不是就要契約變更？但契約變更也要有他的經費合理性，合理性後又因為超

過多少前必須再議價一次，那廠商會願意嗎？那你又不給人家也要凹人家，這

種情況就必須要在一開始的時候維持好關係就可以，但如果今天一開始我們就

跟著契約內容一板一眼著走，那廠商自然就會擺爛了。 

Q11：以組織運作面而言，可否分享從規劃、執行到維護階段的各項操作細節？ 

IB02：規劃的時候其實就是像一開始說的，沒有針對會使用網站的利害關係人去調查，

不過因為規劃的時候有時候我們承辦人也會給長官一些建議，但這邊的建議就

比較是屬於專業面的，比方說功能可以怎麼處理比較適當又能符合長官們的期

待、或者哪些東西是憑空想像出來的因為資安可能無法作到，我們就要建議長

官可能這部分會有哪些地方需要調整或無法作到，那這一塊比較細節的內容就

是要先讓長官們知道，不過因為長官通常不會看到那麼細，我們主任其實在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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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這個部分也全權讓我處理，所以在規劃上其實還算順利。 

執行的部分就跟之前說的一樣，一開始的會議先確認各階段期程，然後我這邊

就是定期追蹤跟確認進度，廠商的進度算是都有依照進度達到，那有時候沒有

達到的我們就會溝通哪裡出問題？那在甚麼時間內要追上這一塊的進度，廠商

溝通的部分我覺得算好溝通，只是就他們很難給凹，因為他們對公部門的流程

算很了解，而且會抓住裡面的細節跟你說會議記錄已經有寫了之類的，所以我

跟他們互動的方式就是 body body，不然之前像其他案子也會說他們要換掉這

個廠商，但坦白說換一個廠商，溝通成本也有問題，新的關係就是重新建立、

磨合，如果溝通上都算可以讓雙方滿意的話，原則上我覺得不用到換掉的階段，

因為最起碼可能的隱性成本不會增加，換新廠商就會有隱性風險成本出現。 

維護的部分應該指的就是維運吧！案子第一年建置後的維運其實很順，因為中

間那個承辦剛好跟這個廠商很熟，所以有時候透過這個承辦跟他們講就可以馬

上處理，大概也因為他是履約管理的窗口，後來這個承辦換到署之後，維護的

部分就有時候比較難溝通了，應該說難立即處理或要靠我跟對方窗口的關係才

能處理好，比方說需要凹的東西我就會跟它們說這個部分的成本可以放到明年

的優化案子裡，但明年到底有沒有優化的案子，其實我也不知道，但就是先過

這一關再說啦！因為優化這個東西也跟他們說好幾年了，現在也不知道他們到

底還相信或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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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編碼：IC01 

一、訪談時間：110 年 9 月 28 日 

二、訪談地點：甦活公司 

三、任職單位：甦活公司 

三、訪談紀錄摘要 

Q1：請問您針對甦活網的資訊系統委外經驗，在簽約、執行到維運的這段過程是否可

以分享？ 

IC01：簽約部分其實並沒有一個正式的合約  

Q2：如果沒有正式合約，那請問一下他們怎麼知道你的需求內容有哪一些？ 

IC01：我們跟他們從 2003 年就認識，從 2003 年時一起開發做創業輔導，所以那個時

候他已經對我們公司很瞭解，一直到 2009 年轉型之後想要再建一個新的網站

才又回去找 C 公司跟他說我希望做一個網站，那他們就會說要怎麼樣來開展

大概的狀況是這樣子。 

但對於一般而言，按照一般程序來講要架一個網站，我們還是要把需求跟 C 公

司講，一定要需求訪談，不然沒有辦法畫出整個網站需求的一個架構，那因為

C 公司只要對我就好了，我們公司也沒有很多的員工在幫忙，所以需求這部分

並不拘於會議的形式，只是一種有過很長一段時間在溝通網站的內容。 

Q3：那當時溝通是直接對你還是對專案窗口？ 

IC01：那時候談主要重點的部分是我對他們執行長，那當然細節的部分就是他有助理

會跟我們這邊談細節的問題。所以網站雖然從頭到尾沒有正式的會議進行，但

基本上還是會從一開始發想、我需要什麼功能、我希望他怎麼樣的呈現，接著

進入需求訪談，比方說我們的客戶群是哪些？有哪些基本的什麼需求啊？然後

他才會去做頁面設計、然後再去對口，然後開始進入那需求釐清，接著再進入

程式設計這一連串的過程。 

Q4：請問在建置這一塊的流程部分呢？ 

IC01：他會先把所有的頁面都畫完讓我們確認，我們這邊確認頁面之後就開始程式設

計。那接著當他整個套完之後就開始測試，那在測試這個時候再跟他反應測試

上的那些地方希望調整或者要改哪裡之類，那這個就是進入調整，那調整完了

之後我們這邊也確認完了就會進入教育訓練，我們還是派員工到他們去學，學

完再回來開始進入使用的階段。 

Q5：您有提到其實一直以來都是您這邊跟 C 公司接口的，那後續是否有其他同仁協

助幫忙處理網站的案子呢？ 

IC01：後續到調整的部分的確有同仁就進來開始幫忙處理了，前測啊教育訓練啊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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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幫忙到。 

Q6：請問一下就組織內部裡面的運作，委外上是否有制度應遵循，這邊決定要跟 C 公

司合作的時候有沒有做相關的行政採購程序呢？ 

IC01：採購程序的部分並沒有，純粹就報價來、我錢 OK 那就跟你簽約就開始做。不

過這部分可以跟你分享一下，你在講出來的內容廠商其實不一定會懂你在講甚

麼，那其實最大的問題點是有時候你要甚麼可能也只是個很模糊的概念，一開

始也不是很清楚到底要什麼，他只能夠去揣想臆測，所以那時候他跟架站公司

講的東西，他可能自己也不確定那個是不是他要的東西，這是很現實的一個事

情，因為他自己沒有想像力；那反觀來看架站的團隊如果就抓著這個說明，說

這個就你當初講的，其實就會產生相當大的困擾。 

Q7：網站測試時有否讓利害關係人進行前測？ 

IC01：我們倒沒有出這一塊，因為對於我們來講，網站並不是要很積極用它來提供什

麼樣的服務，它只是一個告訴別人「我們有在做這樣子的服務」，但並不是要

用它來接單，他其實就是一個告示說：我們公司有這些作品，就是呈現一些作

品讓想找我們公司的人來了解公司的作品風格。我們一開始對這個網站的需求

就只是讓他做一個門面而已，所以就變成說，如果是你要問說有沒有去做客戶

端的測試，其實是有，但就不是做我們這個官網，而是其他的案子才有做，因

為其他的案子就會有使用者大量使用需求，但這個案子就是我們公司作品呈現

而已，讓大家知道我們家的品牌是這樣子、形象是這樣子，作品也是這樣子的

展現，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來跟我們聯繫。 

Q8：您認為跟委外廠商合作有甚麼樣的成果獲得嗎？ 

IC01：其實他在網頁的一些呈現上面提供我不少創意，我沒有想到他可以這樣做，然

後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很細心啦，很多的細節都可以幫我設想然後做到好，有一

些你可能在功能上面也沒有想到的，我覺得這一點是我覺得跟他們合作上面加

分的地方，這件事情我相信其實 C 公司對每一個客戶應該都是這樣。 

Q9：您會額外要求提供其他服務嗎？比方說突然幫忙多加一點功能之類。 

IC01：會。用我們的官網來講，其實我要做什麼，他都會幫我做，不過我們在跟 C 公

司合作的其他案子，比如說，我們有一些介紹 C 公司幫我們其他兩個客戶做過

網站，那時候就變成說，其實有些事情你就很難要求，有時候不是機率問題，

而是看他提出來的要求合不合理，有時候如果是多一個功能是要打掉原本的程

式重練的那就不可能的事情，但有的時候如果只是多加一個頁面的，那 C 公司

他們其實多少都會盡量去滿足客戶的要求。 

Q10：以夥伴關係來講的話，您覺得以以往的經驗外包出去大概十次會有幾次是有夥

伴關係，還是每次都會有夥伴關係？ 

IC01：這應該是要看工作的屬性，你如果只是純粹的做影片、拍形象照，那其實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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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委外單位，那至於說類似像跟我們的設計團隊來講，因為我們會長期配合

去幫忙協助改造店家，我們跟他之間的關係就會比較像是夥伴關係，因為你也

會希望去建立一個夥伴的關係，超乎這個一般的商務往來的關係，所以其實要

看就是外包的屬性，那如果像是網站的話，其實我會希望它比較希望他能夠發

展成夥伴關係，因為通常架個站的話，其實你連主機的那個租用呀維護啊！資

料系統問題都要請他去排除，所以這樣子的一個關係，我們都是比較說，它是

不是能夠去發展成一個長期的比較穩定的合作關係，就類似像夥伴關係，所以

這就為什麼說你要看這任務屬性，如果是偏一次性的話，對方可能也不見得希

望跟我發展夥伴關係啦，可是有一些項目就是註定需要他長期幫助，希望長期

彼此合作的，你就會希望可以發展成夥伴關係， 

Q11：如果不是夥伴關係的話是否會影響委外後的成效 

IC01：照理來說不應該是這樣子，因為即使是他這個一次性的合作，也都應該要把事

情辦好。 

Q10：您認為以利害關係人為出發點，位階跟知識背景會不會影響到委外後的成效。 

IC01：一般來講是會，但其實這個要講很複雜，因為其實這個也要談到委外單位的長

官跟部屬之間的互動關係和合作模式，比方說老闆不懂但又愛管、下面的很專

業但無法決策，又或者老闆很厲害然後下面的不懂，這種就變成上面的人要下

來幫忙，所以這種問題的答案相當多，是開放性的答案，是牽涉到委外單位的

領導風格，所以我覺得領導風格是一個很大的因素，會影響到專案的執行成效，

那種管理是會是很大的影響因素。另外專業的程度也會影響到專案的執行成果，

這影響委外的成效有太多因素了，所以無法絕對很武斷的說是甚麼因素才會影

響，因為很多都是會影響到後面的成效。 

 


